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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賈建飛將拙著《嘉峪關外》譯為中文，對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 

常榮幸拙著中文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能夠讓更多的 

讀者ー睹其顔。為了翻譯此書，建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為 

了術語和引文的精確，他査閲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和檔案，使得 

譯文在很多方面都較英文原文有了改進。因 此 ，本書的中文和英文 

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關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 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本書最 

早的版本是我於 1993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随 後 ，我 

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正，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了英 

文版本。所 以 ，本書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將近二十年，距我最早開始 

寫作此書的時間就更久遠了。那 時 ，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有關清 

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領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邊緣。普林 

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韓書瑞 （Susan Naquin)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公開 

向我提出挑戦：「告訴我們清朝征服新疆對蘇州的百姓有何影響？」

Ca/nわnWが///对〇ワo/CTiina (劍 橋 中 國 史 ）中傅禮初 （Joseph 

Fletcher)的章節是當時僅有的有關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這些作品 

利用了傅禮初當時可以獲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語種文獻，具有很深的 

洞察力，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視為是這個偉大的學者的巔峰之作。但 

是 ，由於傅禮初並未有機會接觸到清廷內部的檔案，因此有關清代 

新疆的很多問題依然無法解答。在英語世界中，我應該是第一個利 

用北京的清代檔案文獻對新疆進行研究的人，我的結論都是基於這 

些文獻以及當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友好和開放。



當 然 ，自那時起，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漢 

語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沒有人會再懷疑這個地區在我們對清朝以 

及清朝作為一個帝國進行運轉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東（Ho-dong 

Kim)的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mraMぬ / 裕 ^ S77(中國的聖戦）是利用伊斯蘭、中文和其他語 

言的文獻，對阿古柏伯克政權進行的一部研究。事 實 上 ，在我寫 

作《嘉峪關外》一書的時候，金浩東的//o/y Wa/wViCWmi已經完成， 

只不過出版的較晚。吳 勞 麗 （Laura Newby)的 77ie £>npi>e am/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 

清帝國與浩罕汗國）利用滿文和漢文檔案，為我們講述了清朝 

與浩罕汗國的關係史。满德培 （Peter Perdue >的 Ma/rAey Wwむ 

77ie Congwesf o/ Cenfra/ EwraWfl (中國西進）則從比較史的、泛 

歐亞的角度，論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與準噶爾戰爭中的軍事 

和政治歷史。近年來，賴 恩 •薩 姆 （RianThum)的 77ie«Sacm//?〇Mrej 

〇/ひ死/m r//加〇 ry (維吾爾歷史的神S 路線）精辟地閘述了在維吾爾 

語言 tazkirahs中所體現出的歴史傳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在漢語和 

滿語文獻中不曾有過的新疆的歷史景象。另 外 ，金光明 （Kwangmin 

Kim)的Sfli’ndv firoite/x . t/yぎ/mr 7>a^, ant/ Afaんi_ng 〇尸

Cen的7M ha, M96-7S74 (聖潔的中間人）對於拙著主要聚焦於 

漢 、回商人的問題進行了糾正。金光明掲示了維吾爾精英在與明清 

的商業關係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強調了貿易對清帝國的形成的重 

要 性 。

我很髙興這些著作進一歩加深了我們對近代早期新疆的認知，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作者能夠比我使用更多的滿文和維吾爾 

語的文獻。但 是 ，我也很髙興《嘉峪關外》的主要結論在二十年後還 

依然成立。

第 一 ，商業貿易和商人對於清朝向中亞的擴張和將新疆整合入 

清王朝非常關鍵。從這個角度來説，很明顯「絲綢之路」一直都沒有



終 結 。相 反 ，遠程的交流已經延伸到了新的歴史時期，並使得中亞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維 

(Scott Levy)與馬修 •羅曼涅羅 （Matthew Romaniello)有關中亞和俄 

羅斯帝國的研究也從帕米爾的另一端對此進行了論證。人們可以認 

為在今天的中國和中亞、南亞以及西南亞之間擴張的商業和外交聯 

繫 ，包括「ー帶一路」的提議，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發下的全球 

化進程的延續。

第 二 ，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這 

個地區的人口得到了増長，經濟獲得了發展，大體上也保持了和平 

的局面。儘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系之間存在本地化的教派衝 

突 ，但是並沒有發生反抗清朝的「聖戦運動」（jihad) ，在伊斯蘭教和 

北京之間也沒有內在的矛盾。十九世紀初期發生在喀什噶爾附近的 

變亂從來都沒有威脅到清朝在整個新疆的統治，整個地區一直保持 

了相當的穩定。由於清朝和伊斯蘭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 

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 

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髮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 

慮後的決定，不對具有象徵意義的宗教、服飾和身體外觀等事務進 

行干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中國政府在甘一世紀初期禁 

止維吾爾人蓄留鬍鬚、佩戴面紗或是限制齋月封齋的行為形成了鮮 

明的對比。）十九世紀後期清朝喪失了對新疆的控制，這是內地發生 

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叛亂的結果。這些叛亂使得清政府對新疆的 

白銀供應遭到中斷，導致了新疆地方官員的貪腐、剝削和暴政。在 

這種不穩定的氛圍下，陝甘回民叛亂擴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 

從中亞侵入新疆。但 是 ，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叛亂中，宗教自 

身從未成為其中的起因。

第 三 ，清朝在新疆的一個世紀的成功統治，證明瞭它在這個遼 

闊帝國中，針對民族多様性所實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統治者並不主 

張社會的同化，他們的統治理念不僅承認帝國的五個主要文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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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漢 、蒙 、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異性，而且還在思 

想體系和政治上，通過標誌性的象徴和行政制度，主動接受和強調 

這種差異性。這與歐洲的海外帝國極為不同，也與今天ー些人錯誤 

地認為漢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歷史的標準截然相反。事 實上， 

乾隆時期對這種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 或許我們

可以稱之為----「集權化的多元主義 」 （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只

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 反 ，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徴，方才 

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民族多様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 

統 治 ，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後 来 ，1980年代末到 

二十一世紀由一些中國以外的學者提出了所謂的「新清史」，這在中 

國也產生了很多的爭論。事實上，在包括《嘉峪關外》在內的那些著 

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觀點，已被如今的英語學術圈所接受，當然其中 

的一些觀點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 這些觀點也理應得到修正。無 

論如何，多數有關清史的英文著作，還有ー些漢語作品，都已經或 

多或少反映出了我們對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國的重新構建。我依然記 

得當我們於1990年代在中國發掘更多有關清代新疆的歴史時，中國 

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老師們和我一起分享從檔案中所浮現出的新 

的 、更為積極的清代形象時的激動的情形。遺憾的是，也有ー些人 

視這種對清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所謂「新清史」是對中國懷有悪意。和 

很多歷史観點發生的變化一様，今天為人們所知的「新清史」有關族 

群性和帝國的觀點，都是根據新的文獻和新的關注點而作的重新思 

考 。這種思考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包括中國史學家、擋案 

工作者和外國史學家在內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嘉峪關外》 

一書的中文簡體譯本最初就是在中國官方資助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 

支持下出版的，只是由於和本書自身並不相干的原因，一直都沒有公 

開發行。

歴史講述的不僅是過去，也是今天。對清帝國的地理、族群和 

心理的疆界進行新的思索，將其視為一種靈活的文明、多様的群體



和一個現代的國家，對於加深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大有裨益。新 疆 、 

西 藏 、蒙 古 、台灣和香港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其與現代的中國民 

族國家之間的特殊的、有時候又顯尷尬的地位歸因於清帝國的遺 

產 ，這些都是偶然的嗎？對清朝歴史的坦誠的、無偏見的、周到的 

和創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讓中國與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關係變 

得更為和諧呢？

米華健

2016年 1 月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英文版序

「你為何要研究這些邊疆地區呢？這些歷史可都發生在中國！」 

多年前，我跟一位中國朋友談及我對新疆與日俱增的興趣時，他是 

這麼對我説的。我在研究生院最初幾年的經歷似乎印證了他的話。 

儘管老師和同學們對於我所従事的研究予以鼓勵，但是在我們的閲 

讀書目中卻幾乎沒有關於這些地方的著述。這使我感到很苦惱，不 

過我仍然堅持了下來，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我的選題的不同尋常， 

也許還有我對異國事物的興趣所驅使。我努力將這種冷僻的選題與 

這一領域所謂的研究熱點結合起來，終於可以在一種基礎的、具體 

的層面上開始探究中國內地與新疆的物質交流，並對那些經常遊歴 

於內地和新疆之間的遊歴者（多數是商人）進行考察。因 此 ，我開始 

研究清代內地和新疆之間的商業關係。

不 過 ，在閲讀清代檔案、史籍和方志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在 

清代決策者看來，在新疆從事商業活動的內地人與政府對新疆的控 

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不管甚麼時候，平民的活動都會受到國家 

的監管（在邊疆地區這是常事），清代文獻始終都很關注商人（或農民 

或牧民）的類別，不管他們是內地漢人、漢回（即回民—— 譯者）、 

新疆當地的穆斯林、厄魯特人、安集延人、哈薩克人、布魯特人， 

還是其他的群體，清朝都要仔細地對他們加以區分。因 此 ，我在思 

索新疆的商業問題時就不能不考慮清新疆當局的這個因素，由於缺 

乏更適合的術語，我把這種因素稱為民族政策。

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所選擇的兩個問題，即國家經濟和帝國 

範圍內的民族間的相互聯繫問題，包含著清朝國家經略的核心問題 

以及我正在努力掲示的清帝國主義的構成和特質問題。而 且 ，在我



所選擇的研究時段內，由於各種事件的影響以及清朝境況的日益惡 

化 ，國家的政策和観念也發生了轉變。我所掌握的中文文獻反映出 

清朝對新疆態度的一種變化：在我研究時段之始，西部還是清帝國 

的 西 部 ，而 到 最 後 ，聽起來則更像是中國人的西部。我反復思索 

清朝與中國之間的區別以及這樣的區別為甚麼看起來有些奇怪，之 

後 ，我對二十世紀的歴史學家們為甚麼對清帝國在新疆（清廷的當務 

之急）如此漠不關注的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

這項研究探討的是清帝國在其統治新疆的第一階段時對新疆的 

經營及其新疆觀念，即從征服之初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的穆斯林起 

義 ，這一起義導致清朝對該地區的統治中斷了十年之久。本書對清 

朝在新疆的經濟和民族政策最為關注，但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我還 

試圖解釋清楚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清帝國向中國民族國家的過渡。

下面的章節將按照這樣的方式來對這一主題展開探討。我們 

從十九世紀的嘉峪關開始，它是明朝建立的城牆防禦系統的最西 

端 。我思考了嘉峪關（和新疆）在清代地位的含混和閾限，而這些 

問題一直受到中國近現代史學的漠視，我嘗試著對其原因提出了我 

的想法。随 後 ，第一章提供了這一地區的地理與歷史背景，介紹了 

1759-1864年期間有關新疆在國家中的地位的爭論。在朝廷和文人圍 

繞帝國的構想及對其進行實施而展開的爭論中，有關財政問題的討 

論掩蓋了人們對帝國的固有界限和本質的深切關注。面對來自國內 

的反對意見，執意西進征服新疆的乾隆帝為證明這種征服行為的正 

當 性 ，指出國家統治新疆的成本實際上並不髙昂。為 此 ，乾隆廷鼓 

勵在新疆進行財政創新。第二章和第三章聚焦於清朝在新疆統治的 

財政基礎和局限性，概述了在缺乏內地那樣的農業税基的情況下， 

新疆軍府為維持對新疆的統治而採取的措施。雖然皇帝並不情願， 

但朝廷還是不得不對新疆的駐軍提供資助，用以維持那裏的官兵所 

需 ；這兩章還量化了新疆對內地白銀的依靠程度，並探討了新疆當 

局カ圖減少這種依頼的各種方法。由於這些方法大多涉及商業經



濟 ，因 此 ，在新疆政府的操作下，新疆的內地商人可以説為當地緊 

張的預算提供了一個日益重要的安全系數。

接下來的章節考察了這些私商在新疆，尤其是在穆斯林人口最 

多的南疆的活動，以及清朝對他們所採取的政策。第四章概述了內 

地向新疆進行商業滲透的過程、清朝的管理措施、內地人的移民模 

式 ，以及內地的城市文化向新疆的擴展。這裏要探討的一個中心問 

題是清朝當局試圖將內地商人和南疆當地人予以隔離的程度。為閛 

明這一問題，我考察了南疆各城中城池的建築及其居民的情況。第 

五章論述了內地漢人、回民和回子（今天的維吾爾族）商人在內地與 

新疆間的貿易。對茶葉與玉石這兩種主要的貿易品的個案研究進一 

步突出了這些商業團髗的活動，掲示了中國內地與新疆之間的私人 

商業聯繫在關ロ城市被隔斷，而 且 ，在往返於不同路線上的不同類 

型的商人中（包括小規模的回民商人、有代表性的山西商號，以及 

従事綢缎與玉石交易的江南人），他們的功能也各不相同。第六章首 

先從理論角度對新疆的民族政策進行了思考，將史學領域中普遍持 

有的清朝是一個中國中心的帝國的觀點和乾隆的帝國設想進行了對 

比 。該章最後關注的是發生在1830年喀什噶爾的一個可怕事件，這 

一事件考驗了清代中期的民族政策，並最終導致了這一政策被更利 

於內地漢人的政策所取代。對這一事件的分析表明，之所以由清帝 

國中興起了一個新的大中國，部分原因在於滿洲人和内地人在新疆 

具有共同的利益。結論部分考察了協餉銀和新疆商業經濟的雙重失 

敗導致了清朝統治新疆的崩潰，同時指出，十九世紀前半期講求經 

世致用的文人對新疆問題的繼續爭論（也是圍繞著經濟問題），期盼 

的是能夠出現一個社會更為同化的中國帝國模式（對這一問題的論述 

見本書結論的ニ、三部分），而這ー模式會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 

得到實施。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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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了他們的同行熱情接待，因此本書才得以完成。我也感謝給 

我提供了同樣幫助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戴逸和馬汝珩，中國邊疆史地 

研究中心的馬大正及其同事。

我在中國研究期間，下列學者在百忙之中無私地給了我許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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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南疆六城地區（Altishahr)的沙漠公路。第二次是 1994年在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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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1805年 7月 初 ，被流放的祁韻士正在穿越乾燥且人煙稀少的河 

西走廊，向著北疆方向前進；去 年 ，他的仕途遭遇到了厳重挫折。 

身為京城鑄幣機構寶泉局的監督，祁韻士只負責査閲冊藉，憑賬冊 

交 接 ，並不盤點鑄幣庫的實際銅庫存。但國家在對銅的供應進行例 

行審査時，發現了其前任所逍留下的巨大虧空。祁韻士成為代罪羔 

羊 ，被流放到了伊犁。

祁韻士對此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在乾隆帝駕崩，其寵信的貪官 

污吏和珅也被處死的那個動蕩年代中，官僚機構中極易樹敵。雖然 

祁韻士並沒有公開曝光那些掌管糧運系統的官員的違法行為，事態 

卻未因此而得以改善。這些貪官污吏們的行為越發地變本加厲。

對於前面的旅途，祁韻士並不陌生。在任職寶泉局前，他曾以 

翰林院編修協助編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傅》，這工作使他已經涉 

獵於清王朝的內陸亞洲邊疆的歴史和地理ノ他的流放日記反映了一

* 作者按：我對內陸亞洲的解釋有些不同。我遵循的是傅禮初（Joseph 
Fletcher)和 771¢ o/ C/»>w 中的解釋，內陸亞洲包括我

們通常所知的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新疆也被認為位於中亞範圍之 

內）。當然，清朝對滿洲的統治在滿洲征服中原之前即已鞏固。清朝在 

十八世紀又將蒙古、新疆和西藏併入淸帝國中。



個十八世紀的學者客觀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西行三 十 里至火燒 

溝 ，土色多赤，然實無溝。」再 一 天 ，「西行四十里至赤斤湖，非湖 

也 。」不 過 ，暫不論祁韻士的背景，當他坐著髙輪馬車顛簸在充滿沙 

礫的驛路上時，內地的最後一個城市已經在他身後七十里了 ノ黃昏 

時 分 ，矗立於黄土地上的雄偉的嘉峪關防禦工程的暮影越來越近， 

他的心情也由於即將踏上的征程對他的深刻影響而變得沉重起来。

祁韻士非常清楚嘉峪關被賦予的官方功能：儘管嘉峪關完全位 

於甘肅省境內，但卻是通往清王朝最西邊的領土新疆的門戸。他 

的随従需要在這裏出示路票（人們不能随意出入這個石頭築就的關 

門）。祁韻士對此並不關心，而是憶起了一些描寫雲霧繚繞的山崖以 

及保衛西域邊疆和飽受風沙侵襄的要塞的文字篇章。他或許會想起 

李白的著名詩句：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窥青海灣。由來徵戰地，不見有人還。

這樣的描寫讓他產生了很多想像。當 然 ，祁韻士發現真正的嘉峪關 

與他的想像截然不同。他在遊記中寫道，周圍的山很遙遠，夜晚「不 

見窣律巍峨之勢 」，要塞「亦僅地居髙阜，未為險峻」。他還意識到， 

從內地到嘉峪關外的這段路程將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旦通過嘉峪 

關 ，他就將踏上西域的土地：

關門既出，复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

頓覺改觀。

我們無法瞭解祁韻士當時的真正感悟，儘管他在如下真實的觀察記 

載中有所暗示：「然古人所稱玉門、陽 關 ，尚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為

* 譯者按：指肅州（今天的甘肅省酒泉市い祁韻士〈萬里行程記〉中有 

言 ：「嘉峪關，關距肅州七十里。」



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為遠也。」1

未足為遠—— 正如祁韻士所言，距離在縮小。嘉峪關並不是 

那些動情的唐詩中所描述的進入蠻荒之地的險要關ロ。那些險要關 

ロ位於更西的地方。顯 然 ，想像與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在困擾著祁 

韻 士 ，而他並不知道該如何對此進行閛釋。事 實 上 ，在祁韻士的 

時 代 ，玉門關和陽關僅僅只是存留於記憶之中，廢墟早已為沙漠掩 

蓋 ，他知道他是無須再從玉門關和陽關通過了。然 而 ，實際上他已 

經越過了這個關ロ，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產生之時，他就已經進入了 

西 域 。

邊疆的概念近来被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視為一種強有力 

的暗喻和閛釋的工具。根據邊界的劃分，分歧得到明確的表達和談 

判 ，決定了該囊括還是排斥，文明的種類也得以劃分。邊界不僅 

確實區分了兩個實體，它們還限定了這種實體的範圍：沒有野蠻人 

就沒有文明；沒有無信仰者就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東方就沒有西 

方 ；沒有他人就沒有自我。然 而 ，邊界並非固定不變的。邊界更像 

由各種不同的物質或不同概念的地帶之間相互聯結和滲透而形成的 

多孔的表面結構。邊界不是靜止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位置、 

特徵以及意義都會得到改變。2

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嘉峪關就是一座具有所有這些意義的邊 

界 ，兼有自然與象徵雙重層面上的意義。它是一所擁有防禦性長城 

牆的城堡和門戸，是ー處軍事檢査站，一個明確將中國內地十八行 

省 （清代資料中所謂的「內地」）與「關外」版圖相分隔的邊界。（內地 

與關外這對術語至今仍在使用，關既指嘉峪關，也指山海關，後者 

位於明長城的另一端り祁韻士認為，對於朝廷和那些受過教育的 

大清子民而言，嘉峪關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點。玉門關和陽關 

是漢代設在西北的堅固防禦髗系的門戸。在那些描寫居住在人跡罕 

至的邊陲，奉守職責的士兵、受罰的流放者以及嫁給蠻夷頭人的公 

主們的邊疆文學作品中，它們都是明確的界標。這種流派的詩篇通



過對迥然相異的自然環境的描述，強調了他們所看到的將中國內地 

與長城以外土地割裂開的道德與文化上的隔閡。唐詩或是小説《西 

遊記》中為人熟知的，以及在漢唐時期的西域地名中所含的祈願中 

體現出來的這些共鳴，也賦予了後來的嘉峪關。如同漢唐時期的陽 

關和玉門關，嘉峪關後來也是內地與關外的界標。在明永樂帝統治 

(1403-1424)後的文化與戰略收縮時期，這個靠近西北長城終點的邊 

疆要塞在中國人眼中更容易被視為文明與草昧之間的界線。

然而到了大清，嘉峪關在許多方面都已成為名不副實的遺存。 

它沒有真正的戦略意義。它的另一邊既不存在威脅，也不是排斥非 

中國人的「關外」；事 實上，當時也禁止稱呼新疆的居民為「夷」（外 

國 人 ，非國民）。3數十年来，往来於新疆的內地漢人,與西部的穆斯 

林的數量日漸増加，内地人在新疆的聚居區也越發興旺。嘉峪關既 

不是任何氣候帶的分界線，也不具有自然的疆界特徴：長城和嘉峪 

關將整個甘肅一分為二，兩邊看起來並無二致。祁韻士是一個拘泥 

於字面意思的人，他很快就將注意到，理想化的文學想像中對邊疆 

門戸地形的生動描述與他所看到的嘉峪關存在很大的差異。嘉峪關 

的建立在地理上將清帝國簡單地分成了兩個部分，然 而 ，若仔細對 

其加以分析，其目的卻根本並非如此簡 單 。

* 作者按：「漢」這一詞彙，正如通常在近代中國史領域中所用的，指的 

是中國內地「十八行省」中説漢語的本地中國居民，還有從中國內地到 

內陸亞洲的移民。因此它與常用的「中國人」是大致同義的，當然與今 

天這一詞彙所包含的政治含義（除漢族以外，它還包括任何具有中國國 

籍的「少數民族」的成員）還是不同的。儘管如中國官方所述，漢族人 

ロ佔今天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数，但事實上其中包含有巨大的語言、文 

化和體質上的不同，如果是在其他情況下可能就會被認為構成了「民族 

的」或是「種族的」差異。清王朝在新疆對「漢」這一詞彙的使用基本沒 

有甚麽區別；見本書第六章對淸代民族種類的討論。



邊界與中國近代史

直到最近，都很少有西方的清史學家或中華民國史學家將他們 

的研究範圍越過嘉峪關，更少有人研究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前嘉峪關 

外的歴史。4他們忽視了這些事實：與準噶爾的戦役使清朝最終征服 

了新疆，但康雍乾時期的國庫為此吃緊；清朝創建的兩個主要的機 

構理藩院和軍機處，都深陷於處理和維護對新疆地區統治的繁雑事 

務 之中；清朝在十九世紀幾次決定重新征服新疆的部分地區或整個 

新疆地區，儘管多数近代學者認為（當時的許多清朝大臣們也赞同) 

當時在中國內地的沿海地區有更急迫的問題需要集中財力去解決； 

毛澤東及其他早期的領導人重申北京早就控制了新疆（新疆自古就是 

中國的一部分）。為甚麼二十世紀很少有歴史學家肯花精力去研究這 

個地區及其被征服後所産生的問題呢？為甚麼認為清帝國對內陸亞 

洲的擴張不重要呢？當人們認為在美國史學中「西部史」或是「邊疆 

史」佔據著突出的地位時，幾乎完全被忽略的十八世紀中國向西部和 

北部的擴張就更值得關注。

在西方的近代「中國」歴史編撰中對清代新疆和內陸亞洲的忽略 

不是偶然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在此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 

歷史學家們對近代中國史進行劃界和分期的結果。

需要為此負責的學者之一無過於歐文•拉鐵摩爾（O w e n L a tti- 

m o re> 。當然這很具有諷刺意味，因為拉鐵摩爾是遊牧民族的偉大朋 

友 ，他曾穿越滿洲、蒙古和新疆進行遊歴，並留有很多有關這些地區 

的居民及其與中國關係的遊記和歴史作品。他著名和最具可讀性的 

著作/m ieM w V m F ron rteryo/C W m i (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閛述了中 

國人的世界，構建了一個鮮有學者見逾其右的理解內陸亞洲和中國的 

框 架 ，其獨特的分析以及強調長城的邊界意義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 /nner 〇/ CThTw 中 ，拉鐵摩爾不是按時間序列

來審視中國與內陸亞洲的關係，而是從古代史和邊疆地理中去尋找



「基本規律」。因此他的多數歷史分析關注的是從秦朝統一前到公元 

220年漢朝滅亡期間的中國與遊牧國家的相互影響。拉鐵摩爾在書 

中還用大量篇幅閛述了內陸亞洲與中國之間的地理、經濟和生態的 

差 異 。基於此，拉鐵摩爾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長城是用來劃分中 

國歷史的「地理領域」；邊界沿線的邊緣地帶形成了一個兼有草原遊 

牧特性與中國內地特性的社會，遊牧民族在此積蓄力量，並最終前 

來征服中國；中國與遊牧民族的歴史具有相互影響和彼此關聯的特 

徵 。他把這些現象稱為歴史規律：

因此，從漢初到十九世紀中期約兩千年期間，内陸亞洲和中國 

相互触合的歷史可按照兩種循環糢式來描述：草原部落的分散 

與統一的循環模式和中國王朝的整合與崩潰的循環模式。這兩 

種糢式截然不同，但随著歷史推移彼此又相互影響。

書中拉鐵摩爾的時代剌分（至十九世紀中期）很有意義。在其旅 

途 中 ，除了驚嘆於二十世紀ニ、三〇年代外國在中國的存在和帝國主 

義對中國邊疆的入侵外，還驚嘆於近代工業制度在內陸亞洲的影響， 

尤其是鐵路。他斷言「歐美工業社會秩序對整個亞洲的滲透，是一次 

新的全面整合，它正在終結長期以来的勢力消長的循環模式。」5 

拉鐵摩爾認為正是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出現，才終 

結了他所支持認同的內陸亞洲的遊牧部落和中國王朝之間沿長城邊 

界地區相互影響的歷史模式。因 此 ，他在描述有關清早、中期介入 

內陸亞洲的內容時草草了之，直接討論清代蒙古、新疆與西藏的內 

容不超過二十頁；對回民起義前清朝在新疆的統治的描述還不足兩 

段 。/n n e M j/fln F ro n rteryo/ C/i/n a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長城作為邊疆 

是不容置疑的，長城發揮了長期隔斷歷史上的敵對社會的作用，這 

些社會以氣候和地形規律所決定的永恆不變的方式相互影響。只有 

現代性（鐵 路 、槍 炮 、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打破那種古老的模 

式 ，真正將中國和內陸亞洲整合起來。這種觀點忽略了清早、中期



內陸亞洲發生的重大變化，也忽略了包括中國和內陸亞洲在內的清 

(不是中國）帝國時期的長城邊疆的意義發生的變化。6

費正清 （ John K in g F airb an k)的基礎性貢獻同樣也使研究興趣從 

清代內陸亞洲轉移到了別的方面。費正清詳細閛述了一個相互關聯 

的思想體系，它形成了二十世紀的對中國以及英語國家的認識。這 

些觀點包括：傳統與近代二者在中國的應用；西方衝擊一中國回應 

模 式 ；通過接近中國文化而產生的自發性的中國化的觀念；將 「朝 

貢制度」和 「中國的世界秩序」作為中國人與非中國人相互關係的模 

式 。這些觀點在近幾年又受到了廣泛的反思，我在此不再重復這些 

評 論 。7然 而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觀點關鍵在於導致了ー些觀 

念的形成，致使清朝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的活動受到忽略，並掩蓋了 

清帝國秩序中的那些與中國史中以中國為中心的描述不相符的方面。

這些觀念並非費正清本人的想法。但 是 ，它們已經不同程度 

地深深扎根於十九世紀早期的有關中國西部的著作和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對民族主義的中華帝國史的閘釋之中。費正清具有影響力 

的教科書和研究教學也使我們在對近代中國的理解過程中發展並確 

立了這些思想。而 且 ，費正清用這些觀念來解釋通常認為的十九世 

紀中國沒有能夠對西方適時地做出反應的原因。

也許這些觀念最根本的是傾向於認為「傅統中國」在本質上是不 

變 的 ，或至少是無法進行有意義的「變革」。柯 文 （ Paul A . C o h e n)認 

為這種想法源於十九世紀工業化中西方沾沾自喜的觀點。然而柯文 

沒有注意到這種觀點卻很好地支持了費正清的一個主要閛釋模式： 

朝貢制度。費 正 清 的 anrf Z)中/om acy ora r/ie CTi/mz C o fljf (中國沿 

海的貿易與外交）中有一章列舉了朝貢制度，並在他與鄧嗣禹共同承 

擔的三項有關清代行政研究中的一項中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後 

來 ，費正清又在77ie WorW O 心;■(中國的世界秩序）導言“ A  

Prelim inary F ram ew ork”（一種初步的構想）中進一步完善了這一論 

述 。這些版本的重點略有不同，但這ー理論的基本觀點一様。8



簡 而 言 之 ，費正清認為，中國通過與非中國人的「野蠻人」， 

尤其是北方遊牧部落數個世紀的相互交往獲得了發展。到了明代， 

一種銘刻了中國對其周邊民族的文化優越感和中國帝王對普天之下 

具有統治権神話的「外交方式」得以制度化。外交儀式和外交辭令 

都表達出這樣一種思想，即中國幅員遼闊，人們在從中國內地外 

遷 時 ，只需在習俗上作不同程度的適應性調節即可。理學家（N e o- 

co n fu cia n)思想中所極為強調的國內政治和社會關係中的等級観念被 

擴展到了處於相似等級制度中的外國領土上，而這種等級制度的頂 

端是中國的天子。「在中國人看來……帝國政府的對外關係僅僅是 

中國內地行政的向外延伸。」9前來中國尋求發展貿易或其他關係的 

外来者被中國政府看作是（或者至少記載於宮廷檔案）「皈依教化」。 

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外来者呈獻的朝貢物品和叩頭這樣的禮儀行 

為 ，説明了他們對天子無上美徳以及對自己在等級上的附屬地位的 

承 認 。即使這些外来者只是謀求商業利益，也要遵循這樣的儀式； 

貿易因此也被視為朝貢。只要把中國的安撫賠款看作「赏賜」，外交 

和貿易夥伴的軍事利益也可被滿足。正如費正清所説，在中國經典 

中體現出的這種理想化的帝國宇宙哲學或多或少決定了中國與外来 

民族的關係模式，而這ー模式一直持續到了十九世紀末；朝貢儀式 

還是這一時期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 當 然 ，這可能是由於在與西 

方往来之前，中國在本質上的不變性（「在傳統範圍內改變」> 。費 

正清還認為，中國中心的世界觀甚至在非漢人統治的王朝中仍然存 

在 。事實確實如此，否則朝貢制度模式就無法解釋十九世紀清王朝 

在與西方國家外交中的無能。因 此 ，「中國化」的観念也發揮了重要 

的作用：正如費正清所指，由於中國自發地吸收並從文化上改變了其 

征服者，因此滿洲人也將朝貢制度中的這種自大情緒內在化了，這就 

導致他們在歐洲商人和使者到達中國沿海時無法作出適當的反應。

這 樣 ，近代中國史的主要敘述就不可能偏離清王朝的這種世界 

觀或前代王朝的外交戦略。在這些敘述中，「清」與「中國」並沒有



實際區別，所 以 ，清朝向內陸亞洲的擴張（一種完全不同於晚明的 

方式）對費正清而言是一個略有疑問的問題，因為他起初傾向於將 

清代內陸亞洲的臣民視為外國人。例 如 ，在 “ O n the C h ’ ing Tribute 

S yste m ”（清代的朝貢制度）的文獻注釋中，他和鄧嗣禹寫道：「這 

種草率的論述顯示出我們在對清朝對外關係的認識上還存在很多的 

空 白 ：中亞的滿洲當局；十七世紀的中一荷關係；中國與暹羅、老 

撾和琉球的朝貢關係；整體上對外貿易中的中國方面。」1(1

而 後 ，在 ふ ；■的導言中，費正清對清朝在 

內陸亞洲的地位依然顯得有些模稜兩可。滿洲人、蒙古人、各突厥 

民族和西藏人都沒有出現在「1818年清朝朝貢國」ー覽表中，儘管費 

正清認為構成朝貢制度的一系列慣例（賜予任命權、官方印信和貴 

族頭銜、使用清朝暦法、呈交朝貢名錄和地方特産、由官方驛站護 

送使節、行叩頭禮、接受帝國的回贈以及帝國賜予其在邊界和在京 

城的貿易特權）既適用於清朝在新疆的回子官員，也適用於外國統 

治者—— 確 實 ，甚至漢人官員也遵循這樣的慣例。然 而 ，費正清在 

兩頁後的「中國外交關係的目標與手段」一表中將內陸亞洲人列入其 

中 ，他們被歸入「內陸亞洲帶」—— 由朝鮮、越 南 、琉球群島和日本 

佔據的「中國文化區」之外的地區。這看上去極不合理，那些與清帝 

國皇族聯姻、敬神和狩獵的內陸亞洲人在文化上比那些只派遣使臣 

的國家，甚至是日本還要遠離「中心」，而這些地區在十九世紀後半 

葉前與清朝根本沒有官方聯繫。11

當費正清指出「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與中國文化區的關係 

並不緊密」時 ，也意識到了這一難點。內陸亞洲人在文化上並非中 

國 人 ，但由於其軍事上的優勢，因此不得不把他們納入中國的世界 

秩序之中。而 且 ，在 「中國外交關係的目標與手段」一 表 中 ，他間 

接地承認了清朝與內陸亞洲的關係除了朝貢制度外還包括另外ー些 

東 西 ；表中指出清朝與蒙古、西藏和中亞的關係是通過軍事控制、 

行政控制、文化一道徳的吸引、藏傳佛教的宗教吸引、外交控制，



以及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的結合來實施的。在這幾類關係中，似乎只 

有文化與道徳的吸引（費正清稱為「文」和「德」> 才符合朝貢制度的 

模 式 。12

因 而 ，在 “ A  Prelim inary F ram ew ork”中 ，費正清將清代內陸亞 

洲地區置於一種兩難境地：它們是中國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但他 

們不是進貢國；他們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外國人。儘管在同一巻 

中大衛•法誇爾 （ D avid Farquhar)有關蒙古政治文化對清朝統治的影 

響的文章，以及傅禮初揭示的明、清同中亞國家確實不存在朝貢制 

度 ，這些都對費正清「廣泛的」模式提出了挑戦，但是費正清為了使 

清代內陸亞洲更為符合他的「廣泛的」模 式 ，並沒有繼續探討這ー內 

在的矛盾。此時費正清及其許多學生的興趣還在別的地方：十九世 

紀西方的衝擊與「中國的」反應。

1984年 ，柯文在對美國的中國史學界近來研究成果的評述中， 

確定並稱贊這是一種相對新的研究趨勢，這種趨勢不同於受衝撃/ 

反應和傳統/近代模式驅動下的研究。柯文寫道，這種趨勢的特徵 

是企圖超越以西方人的到来為唯一焦點的情況，「聚焦於中國的中 

國史」中 。在這方面，柯文認為眾多學者中值得稱道的是施堅雅（G . 

W illiam  S kin n er) ，他的地區體系分析用由地理和經濟決定的市場體 

系取代了政治分析單位（國 家 、省），為許多學者如實地重新描繪了 

近代中國歷史的邊界地區。13

施堅雅的分析方法對中國內地的多数地區來説無疑是適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施堅雅的另一個邊界常常被人忽視。在論述其中心地 

區理論和界定中國的八大地文區域時，施堅雅將其研究領域限定在 

他稱之為「滿洲以外的農業中國」的這樣一個單位中 ，有意將內陸 

亞洲排除在外。施堅雅將十九世紀後期的滿洲設想為第九大地文區 

域 ，但由於漢人在東北定居較晚，因此他在分析城市化與土地管理 

的關係中並未包括這ー區域。同 樣 ，儘管施堅雅在M oふrwCVnVieM

(近代中國社會：一個分析書目）



中將「近代中國」界定為「從 1644年至今的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 

上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區域」，內陸亞洲地區被包括在內，但書目中 

不包括有關「非漢人，不論是中國本土人還是外僑」的文獻。14

我們應該在此對領土和民族遭到的這些蓄意省略展開分析。它 

們為甚麼會被省略？這些省略又為甚麼會被人們如此欣然地接受？ 

那些自稱包含「中國社會」的著作理應描述那些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 、被標以「少數民族」的千百萬人，儘管這是合理的要求，但卻 

非常少見。（如果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不是「中國人」，那又是甚麽人 

呢 ？）人們還應關注這些界標又是如何導致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調査 

研究遭到忽視了呢？例 如 ，有人注意到施堅雅沒有考慮地區間的貿 

易 。中國內地與蒙古、新疆和西藏間的貿易當然是存在的，而且這 

種商業行為對邊疆地區以及中國內地的各群體（這些群體將內地生産 

的茶葉、絲綢或大黄等商品運往邊界地區的市場，或者専門在內陸 

亞洲與中國腹地之間進行貨物和資金的流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文 

化 、政 治 、經濟意義，但這些邊疆地區卻被施堅雅完全忽略了。

另一個被施堅雅分析模型所忽略的問題是民族之間的交流。施 

堅雅在把中心地區理論應用於中國時，將 「各種資源均匀分佈的一 

個等方形平原」作為其分析起點。15然後他用實際上並不規則的地形 

來對這個理想的情形進行修正。然而在其模型中所假設的居住著單 

一 「中國」文化的「漢人」地區髏系並不太清晰（儘管具有階級和職業 

分 層 、在整個中心地區存在著等級制度的級差分佈、在 「小本土傳 

統」中也存在巨大的變化等特徴〉。16而本地文化或民族性格正如恆 

定的地貌ー樣不會改變，這會導致中心地區模式的修正。例 如 ，在 

漢族與回族（穆斯林）村莊毗鄰之地，在集市的週期問題上會發生甚 

麼變化（施堅雅認為，按照「傅統的中國社食」，十天一個週期是適合 

的）？七天一次的清真寺遇五禮拜會使大批虔誠的穆斯林來到（而且 

還在進行）中心地區。有人可能會對農耕和遊牧並存或刀耕火種經濟 

並存的地區，以及其他週期性的貿易盛衰提出類似的問題。



施堅雅在回答民族差異時，指出民族差異主要位於地區體系外 

圍和「帝國邊疆」（他指的是中國內地與清代內陸亞洲領土固有的邊 

界以及西南部和海疆的固有邊界）。「非漢族的土著部落和少數ー些 

還未完全漢化的群體」與 「異教團體……宗教派別……具有煽動性 

的秘密組織……土匪團伙…… （還有）走 私 版 、被驅逐者、政治流 

放 犯 、巫師和其他離經叛道者」居住在這些地區。17當 然 ，施堅雅採 

用了滿清官員的觀點，這符合他在“ C ities and the H ierarchy o fL o c a l  

System s ”（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一文中的意圖，在這篇文章中， 

他在論證清朝對內地的土地管理類型時考慮到了這些邊疆地區的特 

殊戰略需要。所以在授課或寫作中，如果要借鑒施堅雅的著作，記 

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即對邊疆形勢的解釋可略有不同。與其爭論 

集聚在周邊地區的非漢民族，或「其他離經叛道者」，倒不如將其就 

此撊置。我們並不能輕易將那些佔領了中心地區並遵守國家認可的 

生 態 、經濟和政治模式的群髗都界定為「中國人」ノ這樣的觀點會導 

致對邊界的相互影響模式的思考更為複雑，它正好區別了政治或是 

宗教上的異端與「未完全中國化的群體」這種説法中所暗含的民族差 

異 ；的 確 ，「中國化」可能是必要的，而 「中國化」的程度則是一個可 

逆的過程。18

施堅雅對清朝領土管理的分析產生了一個更具體的問題：他只 

探討了清代在內地使用的ー些制度，實 際上，清朝還創建了管理非 

漢居民聚集區的其他方法。包括中國西部和南部的土司制度、內陸 

亞洲的札薩克和伯克制度（關於這些制度，詳見下文）。正如施堅雅 

所 指 ，在這些邊疆地區，文明並沒有被削弱，也沒有陷入混亂和無 

法狀態，相 反 ，在很多地區，中國的郡縣管理（廣為知曉的縣、府 、 

州 、廉等等，由文職官員管理）完全讓位於其他管理制度。

* 作者按：在清代文獻中，用在這種人上的術語似乎更常見的是民而非

加以文化與民族氣息的漢。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施堅雅出於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對 

「中國」作了界定。當他選擇包括滿洲或是不包括滿洲的「農耕中國」 

來研究市場銷售、社會結構和城市化時，即使並不包括非漢民族， 

也需要在他有關中國社會的参考文獻中對包括內陸亞洲在內的中國 

進行定義。當 然 ，由於每一項研究項目實際關注的焦點不同，由此 

而產生的不一致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説明了戰後美國學術界的 

一個共同趨勢，即在基於明朝版圖及民族邊界的「中國」定義和基於 

清朝版圖及民族邊界的「中國」定義（最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建 

立）之間進行無意識的轉換，而沒有認識到兩者的量是非常不同的， 

也忽略了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的過程以及這一變化產生的 

所有後果。

影響拉鐵摩爾、費正清和施堅雅基礎研究的那些重要觀點在近 

現代中國史領域中產生了一個共同的盲點，這不僅對於內陸亞洲， 

而且對於清和中國的區別以及彼此演變的過程而言，都是一個盲 

點 。毫無疑問，在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中也出現了同様的趨勢。正 

如柯婿燕 （ P am ela K . C ro s s le y)和杜贊奇 （ Prasenjit D u ara)在其最近 

的研究中所指，這些趨勢的源頭在於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它 

是建立在一個非漢王朝政體廢墟的後帝國的「中國的」國 家 ，這個過 

程從ー開始就為其內在矛盾所煩擾。一方面，如顧炎武和王夫之等 

人所閛釋的晚明的文化和領土因素激發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漢人 

激進主義分子反抗清王朝。另ー方面，清朝征服所遺留下來的是一 

個地域廣大和民族眾多的帝國，其領土兩倍於明代中國，其內陸亞 

洲的領土（如果不論民族）是對新中華民族國家的相當令人滿意的補 

充 。正如以前的太平天國ー樣，包括孫逸仙和梁啓超在內的ー些早 

期的漢人民族主義者利用反滿的民族仇恨情緒激起了人們對反清運 

動的廣泛支持，但是這導致了對這個後帝國主義國家的閛釋進ー步 

複雑化。儘管有像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主張摒棄內陸亞洲地區， 

在舊的明朝邊界內建立一個種族純潔的中國，但 是 ，當中華民國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在聲明與滿洲人決裂只時，卻依然會設法 

保留滿洲帝國（並證明保留是正當合理的）。19這除了經常進行的軍 

事活動外，還涉及意識形態的歪曲和歴史的詭辯—— 蔣介石認為 

滿洲人、蒙古人、西藏人和穆斯林與漢人的起源是相同的，因而都 

是真正的「中國人」，以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新疆和西藏自 

古都是「中國的」，這恰好就是意識形態和歴史詭辯的兩個例子。2° 

也許他們歪曲了這些合理性，但對於今天的大多数中國人來説，卻 

是極為成功的：中國的「自然」範圍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是由上 

一個王朝清朝而非較為狭窄的明代疆域組成的。21如果歷史學家忽 

略了清朝的非漢特徵，也就同樣遵循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特 

徵 。如果我們將清朝視為中國的成功和異族的失敗，我們就是不加 

批判地追随了民族主義者的觀念。

走向以清朝為中心的清史

柯文在其最新的論文中指出，除了不重視西方影響，並將研究 

的注意力從中國沿海地區轉移到中國腹地之外，越來越多的美國學 

者從探尋十九世紀歴史的內在基礎轉向研究十八世紀的清史。這一 

趨勢還在繼續，在一定程度上這受益於越來越容易獲得的收藏於北 

京和台灣的清代檔案記録。探索十八世紀的清史比專注於充滿災難 

的十九世紀更能給人留下非常不同的印象：十八世紀的大清是一個 

自信的、幅員遼闊的、秩序井然的強大帝國。比以往更為詳細的官 

方文獻描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朝廷的日常事務，顯示出這是一個 

消除了對其至高無上政權地位的內部挑戦的滿洲王朝；成功吸收了 

漢人精英幫助滿洲人管理內地的政府機構；建立了一個快速有效的 

帝國通訊與情報網；廣泛推行税收、地方管理和賑濟災民的制度， 

資助編撰重要的學術著作；消除了遊牧民族的軍事威脅；成倍地擴



大了帝國的範圍。這與馬戛爾尼爵士（L o rd M a c a rtn e y)將清朝描述 

成一隻無人指揮的軍艦和卡爾•馬克思將清朝描述為四分五裂、毫 

無生氣的國家大相徑庭。22

如柯文所期望的，近期的研究將導致「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歷 

史」，但是研究清史的學者們卻比以往更少談及「中國」，或「中華帝 

國」，而是更樂於討論「清朝」。同 樣 地 ，「中國人」以前是基本的、 

固定的民族類別，卻被新的人類學分析方法所動搖，新的人類學分 

析認為民族淵源不是一種固有特徴，而是在與其他族群比較或對國 

家政策的反應中形成的一種關係認同。23—旦近代漢族（本身並非單 

一的或靜態的類別）的特性與非漢民族和滿洲國家發生即使只是局部 

的聯繫，那麼就不可能再繼續全然忽略那些非漢民族，或是清朝的 

滿洲人。4

* 作者按：這是ー些關於在近代早期中國史領域中民族淵源及其用法（或

對此還缺乏）的爭論。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媾燕認為，這些稱呼的原意 

(只應用於在政治上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和它當前在大眾和學術界過 

度使用，都限制了它對中國的適用性，柯嬌燕希望以此來避免產生混 

清 （見 C r o s s le y ， “ T h in k in g about E th n icity in E a rly M o d e m  C h in a”，也可 

0  %  C r o s s le y, tlM a n z h o u y u a n liu k a o and the F orm alization o f the M an chu 

H eritage,” p p. 761-790, n. 2 )。然 而 ，與那些將民族本體的特性視為 

一個主要的關注點（參見參考文獻中的柯嬌燕、歐立德、杜磊〔D r u C . 

G la d n e y〕和李普曼 〔 Jonathan L ip m a n〕的著作）不 同 ，我在這本書的多數 

部分並不是像關注民族本體的內容那樣—— 無論它是文化的還是語言 

的 、種族的、國家的等等—— 關注淸帝國在管理新疆的過程中對不同 

臣民的認可與操縱。也就是説，與動態的個體特性的動力相比，我更 

注意外在的、被政府強加的類別。在籠統地描述這些類別時，很容易 

就能用一個詞來描述這種區別。「族群」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所 

需要的，儘管它將民族本體結構的多方面的和不斷變化的特性混淆為 

人類學家所理解的那樣。

然 而 ，在弄清楚近代中國早期的族群特性的爭論時，我並不打算接受 

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政策的基本取向，或者並不是指



由於這種不確定性，以致於清與中國在應用時經常被混為一 

談 。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研究十八世紀清史的學者，現在都很小心 

地區分清帝國（包括內陸亞洲）和中國內地。提及歷史上的重要人 

物 ，他們通常要明確説明是漢人、滿 人 ，還是蒙古人等，而在過去 

只需用「中國人」即 可 。因此一個新的、以清為中心的歴史正在浮 

現 ，它是一種對民族和清朝的阿爾泰起源更為敏感的研究方法。在 

此列擧三個突出的例子，白彬菊（B eatrice B artlett)的A fom zrcfe am/ 

A/i’m .jfers (君與臣）、孑L飛 力 （P hilip A . K u h n)的■Sow/jteafer (叫魂）和 

詹姆斯 •波拉切克 (Jam es P o la ch e k)的 /nwer W ar (鸦片戰 

爭的內幕）都證明了這一趨勢，這些著作都認為清朝國內政治競爭的 

情況大概是（但不完全是）滿 、漢民族分離的結果。因 此 ，這些著作 

超越了早期的單ー「中國」的假設。然 而 ，在那些以清帝國性質本身 

作為研究重點，並對清朝內陸亞洲邊界地區產生的問題予以閛釋的 

近期學術著作中，這種新的分析方法更具有代表性。以傅禮初為首 

的許多人都力求更好地理解內陸亞洲的歴史和傳統，並査閲了內陸 

亞洲語言的文獻。大多数學者把民族或文化差異作為其著作的重要 

方 面 。上述所有對中國中心模式和其他模式的改變嘗試，都是為了 

重塑歷史學家們對清代和近代中國的研究方法。24

這些新視角成為研究清帝國在新疆的背景。以清為中心的歴史 

將在全書中時常出現，我希望它是ー支引人入勝的歡快樂曲，而不 

是枯燥無味的磨斧之聲。

清代帝王是以完全類似於當今西方社會和政治著述中的那些觀點來看 

待 「族群」。中國人和內陸亞洲人在思索社會差別時，其中的政治、種 

族 、文 化 、民族、等級制度以及其它因素的相互影響是一個有吸引力 

的 、生動的主題，其文獻極為重要，且日益得到發展，在下面的注釋 

中我將會不時地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們。



清帝國主義

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帝國主義的再寫本（p alim psest) 。 

它的最清晰也最重要的文本便是十九、二十世紀西方和日本對中國 

的入侵這一為人熟知的歴史。在其掩蓋下，有關清帝國主義的情況 

由於對某些問題著墨過多和對某些問題的省略而變得模糊。當 然 ， 

如果以正確的角度進行研究，清帝國的情況也會變得清晰。

「清帝國主義」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式化表述，將 「帝國主義」一詞 

應用於清朝長期以来一直存有爭議。中國學者以及非學者為此深感 

不 安 ，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帶給中國的傷害是歷史記載的重要原則， 

也是政治範疇裏中國人信奉的民族主義者思想體系的重要原則。非 

中國學者也會質疑這一詞對於十八和十九世紀清朝的適用性，或懷 

疑具有如此煽動性的概念的適用性。

這個受到長期爭議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往往將帝國主義與 

十九世紀後期迅速發展的歐洲的對外擴張聯繫起來而引起的。以 

1902年霍布森（H o b so n)的帝國主義理論為首的大多數精辟論述的帝 

國主義理論都成為解釋這ー特定歴史時期的理論。最著名的是，列 

寧認為帝國主義表現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瓜分不發達世界，使 

之淪為其資本输出以尋求更大利潤的勢力範圍。25按照這種觀點， 

中國是帝國主義（或其變體）的受害者。

按照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範圍和性質引起了許多爭 

論 ，26我並不否認中國遭受過帝國主義帶來的災難。然 而 ，從我所 

關注的清朝的對外擴張來看，清朝本身也是一個帝國。不 過 ，在中 

國人看來，現代漢語「帝國主義」一詞似乎很嚴格，列寧主義者認 

為 ，在英語中「帝國主義」有另外的用法。例 如 ，歴史學家提到了「羅 

馬帝國主義」，儘管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對羅馬對外擴張的 

解釋還未被廣泛接受。27同 様 ，「蒙古帝國主義」也被經常使用。相 

對於「新帝國主義」，即在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美國



和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經濟帝國，這些早期的帝國主義通常被稱為「舊 

帝國主義」。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来，文化歷史學家和評論家開始重 

新審視西方帝國主義，他們較少關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而更 

多地關注用語言和文化作品來管理殖民地社會。愛徳華•薩義德 

(Edw ard S a id)影響深遠的著作O n'ento/km (東方主義）是這種趨勢的 

開端。但近来，學者們（包括薩義德本人）不再只從西方角度來看待 

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該詞現在被更廣泛地使用），而是將其視 

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對話。最 近 ，「後殖民主義」也受到了關注。28

因 此 ，清帝國主義研究者面對著一系列的術語。霍 布 森 、列 

寧 、熊彼特(S ch u m p eter) 、阿倫特(A re n d t) 、艾森斯塔特(E isenstad t) 

等人閘述的「舊的」和 「新的」帝國主義理論，以及他們沒有提及殖民 

主義者、非主流階層和後殖民主義者等概念都引人關注。人們可以 

通過對舊的社會科學和新的文化研究進行筛選來獲得可行的模式； 

然 而 ，對是否存在一個最適合於十九世紀歐洲對外擴張的模式尚無 

共 識 ，更遑論其他時候的其他帝國主義了。而 且 ，我們對清帝國在 

內陸亞洲的實際情況還知之甚少，採用一個現存的理論模式或西方 

的模式可能為時過早，否則最終會引人誤入歧途。29

更嚴格地講，將這些概念應用於清朝時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儘 

管學者們的研究彼此差別很大，使用的也是不同的術語，但他們都 

將西歐與其殖民地對立了起來。為了將這些概念應用於十七至十九 

世紀的中國和內陸亞洲，那麼就必須從根本上重塑這些概念，將多 

重的角色和雙向的殖民主義者的關係包括在內。滿洲確實征服了中 

國 ，這一點毫無疑問，但他們自己也是文化衝擊的對象；而 且 ，滿 

洲祖居之地最終也被漢人佔據。同 様 ，清朝的另一個征服對象，曾 

經統治過中國的蒙古，也是中國商人經濟開發的受害者。中國漢人 

最先受到了清帝國主義的衝擊，但後來變成了清帝國主義最熱情的 

宣傅者和最得意的受益者。現存的雙邊模式並不足以覆蓋清朝的情



況 ，清朝的情況或許可以這樣描述：首 先 ，一個被稱為清的實體處 

於帝國的控制之下。然 而 ，我們稱之為中國的一個文化和政治的單 

位逐漸奪取了控制權，在經歷了幾次災難後，在二十世紀中期中國 

穩穩地坐上了以前屬於清朝的機車的駕駛座上。研究「中亞的中國帝 

國主義」，過於簡單的方法是無法抓住這種動態變化的。

因 此 ，讀者將會注意到在以下章節中儘管有一些關於舊帝國主 

義 、新帝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研究的ー些反響，但我的主要目標是 

要理解清朝根據新疆的情況逐步在新疆發展了清帝國主義。因 此 ， 

我將繼續考察「清帝國主義」，不再對帝國主義的現有定義作進一 

步的辯論。我堅信那裏存在一個帝國，30而且一定是帝國主義的帝 

國—— 這個帝國是通過一系列動態的動機、思 想 、政策和實踐來獲 

得 、維持和構想的。我使用「殖民主義」一詞將有更明確的意義，即 

指在新疆實際建立的既包括農業，也包括商業的漢人移民定居點。 

遺憾的是，在這項研究中，我的資料（或至少是我處理它們的能力) 

未能體現新疆的非主流階層的想法。因 此 ，這一研究主要是基於清 

朝那些負責編纂檔案和留有著述的滿、蒙 、漢帝國主義者的觀點來 

進行的。

我選擇將焦點對準清朝在遙遠西部的事業的兩個核心因素：經 

濟政策和民族政策。清朝在新疆的整個擴張過程中，建立帝國的 

財政需求以及內地商人向新疆的商業滲透等問題錯綜複雑，相互關 

聯 。新疆當局是如何籌措資金的？「中國人」如何控制那個帝國？這 

些問題（及其不同的答案）可以在清代有關帝國在新疆的論述中瞭解 

到 ，在下面的分析和描述中，我將盡カ對這些問題進行考慮。

從清朝到中國

在上文對那些重要的近現代中國史學家的研究以及中國民族主 

義自身的原則的探討中，我分析了它們是如何共同遮蔽了清朝的內



陸亞洲因素的重要性及掩蓋了中國的新概念在內陸亞洲帝國廢墟上 

的形成過程的。我認為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去理解「中國」的含義。正 

如任何一個近代國家ー樣，只有在創建過程之後，中國才具有了其 

當前的意義和形態，這個過程被安德森 （ B en ed ict A n d erso n)稱為「把 

民族那既短又緊的皮虜撐大到足以覆蓋帝國廉大的身軀上」。31在 

中 國 ，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最少從近百年前顛覆了最後一個帝國 

王朝的革命時即已開始。通過思索晚明學者與二十世紀末受過教育 

的中國人對「中國在哪裏？」、「中國人是誰？」的問題所給出的不同 

答 案 ，我們就能清楚地理解這ー點。我們可以容易地猜到他們的回 

答 ：明代學者很可能會將內陸亞洲的領土和民族排除在外，而今天 

的中國人（以及台灣、香 港 ，也許甚至包括海外華人團髗）則將它們 

包括在內。這些回答標誌著創建今天中國的民族和地理多樣性的過 

程的終結。

但在 1805年 ，祁韻士會如何回答呢？當他跨過嘉峪關時，油然 

而生的茫然和矛盾心理不正是出於這些相同的想法、出於史實和歷 

史詩篇帶給他的「中國」的感覺與展現在他面前的清朝對外的擴張事 

實並不一致嗎？站在關外，祁韻士面對的是一個被清帝國主義重新 

塑造的世界。

這一研究認為今天的中國觀念不是產生於 1912年或十九世紀 

末 期 ，而是自清代中期以来，在逐漸適應的過程中，漢人中產生了 

這樣一種具有清帝國的自然與民族特徵的大中國思想。而漢人的這 

種適應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漢人並不只是清帝國主義的目標。 

從十八世紀晩期至十九世紀，漢人作為商人、分得土地的移民、農 

民 、礦 エ 、玉雕匠人、士 兵 、民 兵 、警 察 、間 諜 、歷史學家、地理 

學 家 、經世學者，最終還有將軍、官員和巡撫，已經越來越多地捲 

入到了清帝國主義之中。因 此 ，當我們研究有關西域的清帝國主義 

的著作時，也瞭解到了清朝是如何變成中國的。



注釋

1 .  祁 韻 士 ，〈萬里行程記〉，頁 402403 ;祁韻士的生平見頁383-387。

也見 A rthur W . H um m el e d， C/uViese o/ f/ie C A ’/ng Per/orf (7644- 

/972)，p p. 134-135。（按 ：全部書目的出版細節請參看書末的「參考文 

獻」，書中不---詳注。}

2 .  這種意義上的對邊界最有影響的討論是福柯 (M ich e l F o u c a u lt)的77ie 

O r也r o /77»>^s ，其導言援引「中國百科全書」中古怪的各種集合，突出 

了分類在構造人類認識中的重要性。對有關中國風物的這種觀念的剌 

激性和折衷的探査，見〗〇11111^編，5〇««^;^1>|(7/»>1«，尤其是其導

言 。

3 .  儘管「夷」在英文中一般譯為「野蠻人」，但這ー翻譯可能誇大了這一 術 

語的消極內涵，就像其在清代的應用ー樣。見 J a m e sH e v ia.C A e b/u’ng 

M en yhwn A jlir, p p. 120-121 。 D ilip B a su 在十九世紀三〇年代揭開了 

一場英颶東印度公司僱員與其他中國僱員間針對這ー術語的爭論， 

由於以一種侵略性的軍事行動去進行貿易，憤怒的抱怨者把這一術 

語翻譯為「野蠻人」，而其他人（包括馬戛爾尼使團中的一員斯當東爵 

士 [Sir G e o rg e Staunton]}贊成一種更中性的意義「外國的」，他們援引 

R o b ert M o r r is o n的詞典（1815)作為權威。見 D ilip B a s u，“B a rb a r ia n s: 

C on stru ction o f C h in ese X e n o lo g y and the O p iu m  W a r, p p. 6-8 °

4 .  不 過 ，還應該關注包括O w e n L attim ore (歐文•拉鐵摩爾}和 Paul P ellio t 

(伯希和）在內的ー些例外 。 Joseph F letch er (傅禮初）的基礎性著作，尤 

其是在7Vie C o m &r/tfge //か〇/> 〇/C A/n f l中發表的作品提出和形成了這一 

研究中所考慮的許多問題。更近的是 ， A n d rew D .W . F o r b e s論述了民 

國時期新疆的政治事件 ， L in d a B e n so n探討了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新疆政 

權前最後的一次穆斯林的分離運動。

5. L attim o re, In n e r A s ia n  F r o n tie r s, p. D i 2.

6 .  最近的兩部研究修正了拉鐵摩爾著作中的一些關鍵論述 。 T h om as 

B a r f ie ld的77ie P e r i701w F r o n f/e r按照拉鐵摩爾的模式，解決了大草原民 

族與中國間相互影響的問題，他以一種類似的拱形模型強調了東北（滿 

洲）在這種相互影響中的重要性。不 過 ，B a rfie ld給十八世紀清朝征服 

内陸亞洲並建立的統治機構賦予了更為重要的意義。B a rfie ld認為是下 

列因素（而非火炮和現代的運输方式）導致了蒙古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永 

久衰落：清朝成功拉攏了成吉思汗系的貴族精英、佛教的傳播以及中



國人的經濟開發。因此他對草原一中國人相互作用模式的崩潰時間的 

確定要比拉鐵摩爾的早一個世紀。A r th u r W a ld r o n的 WiaWo/ 

CVnVw強烈認為城牆只是中國政府在某一時期作為防禦的權宜之計時 

オ進行的一種部署，而不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永恆的標記性特徵。儘 

管拉鐵摩爾總是謹慎地將長城邊界與長城本身加以區別，但他的長城 

概念極為精煉，並提出「長城可能因此被描述成一種國家為穩定邊疆 

和限制中國內地人活動的固有區域，以及驅逐草原民族的努力」（/«n^r 

A s ia n  F r o n tie r s, p. 471)

7 .  對於傳統 /近代以及衝撃 /反應模式，見 Paul A . C o h en (柯文)，

c m w fn g fn C7»_n f l。對 於 中 國 化 ，見 P am ela K . C ro s s le y (柯嬌

燕 ) ， “ T h in k in g about E th n icity in E arly M o d e m  C h in a”。對於朝貢髏系與 

中國的世界秩序，見 H e v iA C A e r^/H/ig A /e n/ro m A/a r —書 ，尤其是頁 

9- 1 5，第 二 章 和 第 五 章 ，以及他的 “ A  M ultitude o f L o rd s”與 “L a m a s， 

E m perors and R itu a ls” 兩 篇 文 章 。 M orris R o ssab i 編 CTwmi a /nonぎ £少似む 

—書中R o s s a b i的導言 。 John E . W ills Jr.有段時間對朝貢體系提煉出了 

自己的觀點，見 其 似 . . / 尸  £«vの̂

f o P 伽 ^ w iW 666^/6S 7 ，最近他對這種觀念提出了強有力的批判，見 

“ H o w W e G o t O b sessed w ith ‘T rib u te S y ste m ’ and W h y It’ s T im e to G e t 

O v e r It”。關於中國與美國學者對清代邊疆的研究，見 Jam es M illw a rd，

N e w  P ersp ectives on the Q in g Frontier °

8. John K in g Fairbank (費正清）在 77ie CW neye I V o r W O n fc r中的閛述更直接 

地認識到了軍事力量在清朝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在費正淸最近對中國 

史最終的綜合分析中，他認為保持朝貢醴系的觀念是中國內地滿洲天 

子的要求之一，但並未對刻畫上滿洲與內陸亞洲領土間的關係特徵的 

這種世界觀進行討論。見 F airb an k，CA/rnr A yVew ///伽ヮ，p p. 149, 2 0 1。 

這種朝貢體系理論的概括見 R o s s a b i編 C /wVw j ば pp, 1 -4 ; 

H e v ia，C h erish in g，p p. 9-15。

9. F airb an k, P relim in ary F ram ew o rk, p. 11.

10. F airbank and S su -yii T en g (部嗣禹 ） ， “ O n the C h ’ in g T rib u te S y ste m ,” p. 

238.

11. F airb an k， “ A  P relim in ary F ram ew ork/’ tab les 1，2, p p. 11，13.

12. F airb an k, UA  P relim in ary F ram ew o rk ,M p p. 3, 13.

13. C o h e n, D is c o v e r in g H isto ry, p p. 164-166.

14. G . W ill ia m  S k in n e r (施堅雅 ） ， “ R e g io n a l U rb a n iz a tio n in N in e te e n th-



C en tu ry C h in a/ in G . W . S kin n er, e 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13; G . W illia m  Skin n er, W in ston H sieh, and S h igeaki T o m ita, e d s, Modem 
Cninese Society, p. x v n .

15. S kin n er, M arketin g and S o cia l Structure in R ural C h in a, p. 17.

16. S kin n er, ̂ Introduction: U rban and R ural in C h in e se S o c ie ty ,M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p. 264—269.

17. S kin n er, C itie s and the H ierarchy o f L o c a l S ystem 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22.

1 8 .  這些途徑體現出了在1996年達特茅斯舉行的「族群認同與中國邊疆討 

論會 」 （ “ C o n fere n ce on E thnic Identity and the C h in a F ro n tier”）上提交 

的許多論文的特徵。這次會議上提出的最強烈的一種觀點是在中國南 

部邊疆地區漢人和其他民族間的差別並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樣不明顥。 

當 然 ，拉鐵摩爾描繪的中國人與草原遊牧民族間的邊界線是可以滲透 

的 ，在毎一個方向都可以發生改變。

1 9 .  我在以這種方式設計晚明和晚清的漢人思想家間的哲學聯繫時，充分 

沿用 了 P am ela K . C ro ss le y 在 A 7>w w /Mce财M f/r o ;■—書 「後記」的觀點。 

也見 June D r e y e r在 C A m f lF o r t / i A////丨•〇;« —書中對孫逸仙的分析（pp. 

15-17)。

2 0 .  在 〈乾隆廷的一個維吾爾穆斯林：香妃的多重意義〉中 ，我討論了在近 

代中國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包括非漢民族和內陸亞洲領土在內的各種 

意識形態上的辯解，見本書附錄，頁363-365 »

2 1 .  我認為國家的本體是拼湊而成的，這當然是追随了安德森的觀點。 

T h o n g ch a i W in ich a k u l (通差）在 Sfam A/a p p e d中比安德森走得更遠， 

強調一個國家的具體自然範圍本身是一種文化的以及政治的産品，是 

一種形態與意義都在發生變化的歴史。與此關係密切的還有杜贊奇 

(P rasen git D uara )在尺eJCMi'ng //丨_对〇/7 户〇/« f/ie M irton 中的觀點，他認為 

對近代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抑制了其他的反敘事。穿越時空，將 

中國的民族視為統一的，中國國家當前的邊界視為早就存在的，那麽 

抑制的事務正是對清（而非對中國）帝國擴張的敘事。

在對中國的含義進行的簡明梗概中，王赓武 (W an g G u n g w u)認識到「中 

國的中國性」並不是歷史學家想當然的。如果將中國視為一塊地方， 

一個民族，或是一種文明，那麽哪一種解釋都是不充分的，除非考慮 

到随著時間的推移和地點的變化而發生的變化。而 且 ，「我們對中國性 

的理解一定要承認如下所列：它是生動可變的；它也是共享的歷史經



驗的產物，其記錄不斷地影響著它的發展；對於中國來説它在逐漸變 

為一種具有自我覺醒的事務；它應當與非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會是甚 

麼樣子或是已經是甚麼樣子聯繫起来。」見 W a n g, “Introduction，” in 77ie 

Ctuneseness of China, p p. 1-/ °

2 2 .  馬 戛 爾 尼 和 馬 克 思 對 晚 清 的 比 喻 ，可 見 J. L . C ra n m e r-B y n g編 ， A 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L o n g d o n :  L o n g m a n s , G re e n  an d  

C o ” 1962 )，pp_ 2 1 2 -2 1 3 ,以及  D o n a  T o rr  編 ，M a n :洲  C /h /uj,ゾ S 5 3 -7 S 6 0 :  

A rfiW ej/zw n  f/ie "Afew yiorJk r r ifc w w ” （L o n d o n，1951 )，pp. 1 - 4 。二者 

都引自  Jo n a th an  S p en ce  ( 史 景 遷 )，7 7 5 " e a /r / i /o r  M o d ern  C /hVwz，pp. 123, 

1 8 2 。

2 3 .  對這些觀念進行重要探討的人類學家有F redrik B a r t h 、G . C arter B en tley  

以及 C h a r le s F .K e y e s。至於對清或是中國的使用，以及更多的參考 

文 獻 ，見 P a m ela K . C r o s s le y, Orp/ww 抑;770r j，及 其 “T h in k in g about 

E th n icity in E a rly M o d e m  C h in a”； M a rk E llio tt, “ R esiden t A lie n s”； D ru 

C . G la d n e y* Muslim Chinese; S te v a n H a rre ll, In tro d u ctio n ; Jonathan 

L ip m a n, Familiar Strangers °

2 4 .  不可能有ー份完全的目錄，但對於清朝而言，已經有一些學者的研究 

導致了這種新興方式的產生，這些學者包括賈寧（N in g C h ia ) 、柯嬌 

燕 、狄 宇 宙 （ N ic o la D i C o s m o) 、歐 立 德 、弗 萊 特 、何 偉 亞 、李普曼 

(Jonathan L ip m a nい 吳 勞 麗 、满德培以及羅友枝。《他們的許多工作仍 

在繼續中；參考文獻中有一些他們的書目。）上述好幾位學者都出席了 

1994年國家人文基金資助的有關承德避暑勝地的夏季短訓班，他們遵 

循這些思路，圍繞著我所思考的很多問題進行了討論。我不是第一個 

使用「以清為中心」這種説法的（見 E llio tt, “ R esiden t A lie n s,” p.x x } ;羅 

友枝 （ E v e ly n S . R a w s k i)在其文章中，使用了「以滿州為中心」這種説 

法 ，在意思上很相像，只有輕微的差別。我在這裏並沒有提到許多研 

究清代中國和內陸亞洲領域的日本學者，和他們的模式相比，我的這 

個模式並沒有大大的改變。我在注釋以及参考文獻方面向他們致謝。

2 5 .  對帝國主義理論的簡明梗概，見 Harrison W rig h t 771¢ 。

2 6 .  至於中國對帝國主義的爭論，見 C o h e n, “Im p erialism : R ea lity or M y th?” 

見其 ZtocovenV iぎ//⑷りワ，p p_ 97_147 0

2 7 .  見  Erich S . Gruen 編 Imperialism in the Roman Republic 以 及  W. V. Harris
編 TTie /m p eriatom  印wW/c a« 中鬼集的羅馬天主教徒修正



過的帝國主義観念的例子。

2 8 .  薩義德 （ E d w a rd W . S a id }在其 Cw/n/re a m / /m p erifl/丨 中 ，對歐洲的 

帝國主義採用了「文化對抗」，一個「忽略東方文化」的主題（p.x i i) 。 

對薩義德的作品，尤 其 是 0 的 強 烈 批 評 ，見 A i ja z A h m a d ，

and A fte r”。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實踐者及學術譜系的簡 

短 、可以理解的調査與批評，可見R u ssell J a co b y, “ M argin al R etu rn s”。 

對中國領域的從馬觀念適用性的思索，見 G a il H ershatter, “ T h e Subaltern 

T a lk s B a c k”。

2 9 .  對帝國主義或帝國真正意義上的比較研究，需要對淸朝或鄂圖曼這樣 

的非歐洲帝國按年代進行大致的閛述並擁有更好的瞭解。S h m u e lN . 

E ise m ta d t採用了這樣的一種普通方法，但是在採取一種沒有歴史記載 

的 、概括很粗略的概念時誤入迷途，他把「從漢朝到清朝時期的中華帝 

國」稱為是一種主要的分析原型。而對於同一時期的歐洲，他分類為希 

臘和羅馬帝國；拜佔庭帝國；從封建制度衰落到専制主義興起的西、中 

和東歐國家；歐洲人在歐洲以外征服的帝國一他還認為中國兩千多年 

來從根本上保持不變。Eisenstadt, 77j e />o/W cfl/5_ysre m j〇/&叩i>ev, p. 10.

3 0 .  將帝國應用於盛世時期的清朝似乎被人普遍接受。清朝明顯具有帝 

國概念的大多數特徴：巨大的領土、強大的中央集權、官僚管理機 

構 、正規的普救制度、擁有一切權カ的政治結構中所含有的多元文 

化和政治 地 域 。對「帝國」進行閛述的兩篇論文，見 R . A .S e lig m a n， 

A lv in Johnson et a l., e d 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 e w  Y o r k: 

M a cm illa n, 1937)，p p. 497-506,以及 D a v id L . S ills et a l.，ed.，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 e w  Y o r k : M a c m illa n, 1968), p p. 

4 1 4 9 .

31. B en ed ict A n d erso n, Imagined Communities, p. 8b.





M s：
第 一 早

界標

其地在肅州嘉峪關外，東 南 接 肅 州 ，東北直喀 爾喀，西接蒽 

嶺 ，北 抵 俄 羅 斯 ，南 界 番 藏 ，輪 廣 ニ 萬 餘 里 。天 山 以 北 ，準

噶 爾 部 居 之 .....天 山 以 南 ，回 部 居 之 。……《漢書》西域

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東則接漢•尼以玉門關陽關，西則限以蔥嶺。……今自鎮西府 

西至伊犁天山，綿 亙 三 千 餘 里 ，即《漢書》之 北 山 也 。……喀 

什噶爾葉爾羌以西之山，即古 蒽 嶺 。其自嘉峪 W 外迤南自東 

而西以達於蔥嶺，即所謂南山者也。而中央之河，今之羅布淖 

爾是也。由是言之，則今回部諸城，為古西域有城郭之三十六 

國 ，確然無疑。至準夷在天山北，並為烏孫地。其東境猶屬匈 

奴 地 。

——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1 (圈考）：9b - l l a

「西域」是個古老的術語，1759年清朝征服西域後這一術語逐漸 

被人改稱為新疆。1

但學者們在編纂首部有關這一新征服地的地名辭典時，更喜歡 

使用這一古老的稱謂，因為在他們看來，西域到處充滿了歴史的和 

地理的界標。事 實 上 ，在諸如上述《（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的描述 

中 ，歴史和地理是難以區別的，因為這些作者們將他們所處的時代



對這一地帶的自然描述與歷史上的那些記載原封不動地應用在了對 

清代地名的「校正」上 。對這些考證者而言，漢唐時期的記載與實際 

的地貌之間並沒有大大的差異。

另 外 ，沒有領土就不會有帝國的存在，維持一個帝國需要有具 

體的氣候、山嶽與水文知識。那 麼 ，清王朝在其新的疆域又面臨著 

甚麼呢？

地理分佈

清高宗乾隆皇帝為清帝國擴充的西域地區為崇山峻嶺所圍，並 

被分割成兩大盆地，面積有 1，646,800平方公里。（雖然十九世紀俄 

國侵佔了新疆的ー些地方，但今天的新疆仍比阿拉斯加要大，是法 

國面積的三倍多。）這一地區的盆地與山脈結構是南面的喜馬拉雅 

山 、青藏高原和崑崙山構造運動的産物，它把古生代時期（6億到2 

億 3千萬年前）被海洋覆蓋的地層變成了被陸地包圍的沙漠。更近ー 

些 ，自第三紀（6,500萬年到200萬年前）以 来 ，青藏高原的抬升運動 

和印度大陸板塊對亞洲的擠壓滲透形成了一個雨影，這是今天的新 

疆極其乾旱的主因。同様的地質過程也導致中國的地形呈西北髙而 

東南低之勢，決定了黃河、長 江 、湄公河及其他亞洲大河的流向， 

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新疆地勢高而氣候乾旱。2

新疆北部的三角地帶準噶里亞'在清代被稱作准部或是北路（天 

山北路），與南疆和東邊的蒙古分別為天山和阿爾泰山所隔。清中期 

時 ，新疆與西部的哈薩克遊牧部落（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之間 

基本上並無天然屏障。當代中國學者宣稱清代的北疆領土沿肥沃的 

伊犁河谷向西最遠一直延伸到巴爾喀什湖；但 是 ，這些在十八世紀 *

* 譯者按：下文中均稱為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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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1 1820年左右的清代新疆

時定期巡視的邊疆地區從未進行過準確的劃界。3 (今 天 ，中國與哈 

薩克斯坦的界線距霍城市並不遠，霍城即以前的惠遠城，1884年以 

前為伊犁將軍府駐地〇

儘管準噶爾盆地中心含有大片只能作為冬季牧場的半固定山丘 

與灌木叢地，但在河谷和山腳地帶則非常適合農業的發展，這些地 

方可以利用山溪灌溉。4準噶爾汗曾把南疆的回子農民強制遷移此處 

定 居 ，從而開發了這個地區的農業潛力。清朝同様也把發展北疆的 

農業作為其帝國戰略的關鍵因素之一 。北疆的主要農耕地位於西去 

的伊犁河河谷之中，它是清朝征服西域初期建立起的最為成功的定 

居 地 。漢人綠營兵與重新安置的回子在這裏種植的糧食供伊犁地區 

的滿洲駐軍和遊牧民族駐軍所用。

南疆是一塊面積更大的內陸盆地，北以天山為界，西鄰帕米 

爾 ，南為崑崙山和阿爾金山，東邊則是（稍低的）庫魯克塔格山脈。



這一區域在清代文獻中通常稱為「回部」（穆斯林部落或地區レ「回 

疆」（穆斯林邊疆）或是南路（天山南路い在歐洲和中亞的文獻中則 

被分別稱為塔里木盆地（這一名稱源於一條環繞這個盆地並注入其中 

的河流）、中國突厥斯坦、布哈拉、小布哈拉、喀什噶里亞以及東突 

厥斯坦。還有一個詞彙是「阿爾提沙爾（A ltish a h r)」，這是一個突厥 

(維吾爾）詞 彙 ，意指「六城地區」バ不過清朝認為是八個大域，清朝 

進一步將這一地區細分為「西四城」（和 闐 、葉爾羌、英吉沙爾和喀 

什噶爾）和 「東四城」（阿克蘇、烏什〔有些文獻中稱為烏什吐魯香〕、 

庫車和喀喇沙雨）。

位於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是地球上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之 一 。它周圍的山脈有許多地方都超過了五千米，這些山脈阻礙了 

濕潤氣流的進入，因此降水極為稀少（年降水量少於17毫米）。不過 

在南疆河谷和山麓地區可以發展灌漑農業。在綠洲和河床方圓幾英 

里外的沙漠到處生長著白楊林、茂密的草叢和胡楊柳；然 而 ，塔克 

拉瑪干沙漠深處並沒有植被固定砂土，100至300米高的鬆散沙丘穿 

越沙漠。春夏之季，酷熱經常伴隨著沙暴，在突厥語中被稱為 「 qara 

b o ran」，B[1「黑風」。1895年春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試圖穿越 

和闐以北的沙漠縱深地帶時幾乎喪命，他的回子同伴只有一人得以 

幸 存 。馬可波羅 （ M arco P o lo)稱 ，旅行者在塔里木盆地東端的羅布 

沙漠常為鬼怪之聲誘惑，因 此 ，晚上睡覺前一定要竪起標誌，以便 

提示他們次日的旅行方向。5

塔里木盆地是一個完全的內流區。阿克蘇河與孔雀河的河水從 

天山高地向南流淌；喀什噶爾（克孜爾）河和葉爾羌河流向東北而 

流 ；和闐河、克里雅河與且末河則從帕米爾和崑崙山脈向北流入塔 

克拉瑪干沙漠。春季爆發洪水時，ー些河流就成為塔里木河水系的 

一部分。歴史上塔里木河流入塔里木盆地東部。公元一世紀至四 *

* 譯者按：以下均稱為南通。



世 紀 前 ，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水系最終注入眾所周知的羅布泊。公 

元 330年左右，這些河流的水道發生改變，流向東南，形成了一個 

新的湖泊—— 喀拉噶順（Q a ra Q o s h u n) ，這也正是樓蘭古國消失的 

原 因 ，它給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探險家和地理學家，如普爾熱瓦 

爾斯基（P rzh ev a lsk ii) 、斯文赫定和艾爾斯沃斯 •亨廷頓 （ E llsw orth  

H untington)提出了一個極具誘惑力的問題，這些人都在推測羅布泊 

的「游移」問題。1921年 ，人類的活動致使塔里木一孔雀河水系再次 

注入羅布泊，形成了一個2,400平方公里的鹽湖和沼澤地。直到二十 

世紀中期，湖邊仍有與世隔絕的農民和漁人群落生活，但最近幾十 

年這些羅布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亂，這不僅是由於中國在這一地區進 

行的核試験，而且還有日益嚴重的沙漠化。自從十九世紀清王朝在 

南疆興起了大規模的農業屯田以後，塔里木盆地的水流不断發生變 

化 ，導致河流長度縮短；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來對 

水資源迅速增多的使用致使羅布泊和其他沙湖完全乾涸，導致整個 

地區老虎、狼 、野猪和其他動物群的滅絕（羅布地區保留了野駱駝最 

後的避難所。）1972年 以来，塔里木河只能流到人造的大西海子水 

庫 ，它位於庫爾勒南120公里處，距離現已乾涸的羅布泊河床240公 

里 。6在本章開頭的引文中，清帝國的地理學家將塔里木河與羅布泊 

混為一談，而這在今天則是不可能的。

東路（天山東路）是對烏魯木齊以東到嘉峪關以西這一區域的含 

混稱謂，它被天山一分為二，有些文獻將烏魯木齊、古 城 、奇台和 

巴里坤視為北路的一部分；就地理角度而言，它們的確位於北疆。 

天山另ー邊的吐魯番、辟展和哈密位於吐魯番低地，這是一片荒涼 

的戈壁和砂石通道。在清朝征服此地前，新疆最東的地區在當地被 

稱為維吾爾斯坦（U ygh u ristan) ，其最低點在海平面以下500英 尺 。 

這裏擁有必要的密集灌漑（利用吐魯番周圍稱為坎兒井的地下導水 

渠），但是炎熱的天氣和漫長的生長季節使得水果和長絨棉生産種 

植業非常有利可圖。7當地特產的瓜、果醬和葡萄乾作為貢品定期從



東路運往京城。今天的吐魯番盛產甜酒，而與哈密同名的瓜如此著 

名 ，以至於 1990年秋天為了亞運會而成噸地運往北京時，整個中國 

西北的公路交通都陷於混亂。

清朝統治期間，北疆與中國內地都是經由古城和內蒙古進行聯 

繫 ，與南疆的聯繫則主要通過兩個山ロ。烏魯木齊市就位於博格達 

峰以西的天山山脈中最大的一個寛闊山ロ，再 往西，高聳的木扎特 

山ロ穿越拜城以北的天山山脈將伊犁地區與阿克蘇和塔里木盆地連 

接起來。滿蒙八旗軍隊正是跨越這一山口前來作戰，解救了被圍困 

的南疆各城。內地人前往南疆同樣也是由蒙古經古城，或是沿河西 

走廊出嘉峪關而来，清朝在嘉峪關設置了一個關卡。中亞人前來 

南疆則是經由比喀什噶爾和葉爾羌海拔更高的帕米爾和崑崙山的關 

ロ 。由於塔克拉瑪干沙漠根本無法通行，清代多數官方、軍隊和商 

業交通都是沿著「環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道路，而綠洲就像項鍊上 

的珠子ー樣串聯在這些道路上」。8

歷史上的地形

漢唐時期中國勢力向中亞擴張的成就是歷史的里程碑，滿州的 

乾隆帝據此來衡量清朝勢力的擴張進展。乾隆帝認為，與漢唐花費 

巨 大 ，但最終遭受挫敗的勢力擴張相比，清朝對新疆的征服則贏到 

了贊許。

雖然張騫為尋求與中亞結盟共同對付匈奴而兩次出使西域（公元 

前 138-126年和公元前115年），漢武帝也在公元前101年在費爾干納 

(大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勝利，但漢朝在西域的主要行動越來越集 

中於其境內，即現在的甘肅走廊西端（漢朝以中國移民在這裏發展屯 

田 ，並依靠城牆保衛玉門關和陽關外的地方）和哈密（伊吾）與吐魯 

番 （交河）的周邊地區，這裏控制著匈奴進入塔里木盆地的通道。他



們認為控制吐魯番低地並向西進一步擴展勢力能夠斷匈奴之右臂。 

公元前 60年左右，在對布古爾（輪台）、庫爾勒（渠犁）、吐魯番（車 

師）以及塔里木盆地東南的米蘭和樓蘭實行軍屯後，漢朝成功地實現 

了這一目標。塔里木盆地西部各邦國到這一時期也與漢朝發生了外 

交關係，他們與漢朝互換禮物，向漢朝派遣人質，獲得了漢朝的軍 

事 支持，並認可了位於今天庫爾勒附近的漢朝西域都護的權威。作 

為回報，他們獲得了貿易特權、財政援助、冊封以及抗擊匈奴的保 

謨 。漢朝兵丁在靠近現在的喀喇沙爾和輪台的哈密和吐魯番地區以 

及塔里木南部的米蘭建立起了軍屯。然 而 ，漢朝在西域的地位是脆 

弱 的 ，王莽篡位期間（公元 8-23年），匈奴重新奪取吐魯番，再次確 

立了它們在這一地區的影響。

後 （東）漢君主面對管理、防衛和開拓這個遠離中國內地的地區 

所需的巨大費用以及塔里木盆地各城邦需要的財政援助（公元 73年 

後幾乎達到7,500萬貫）而逡巡不前。他們在西域陷入了一種進而復 

退的境地。儘管漢朝在公元74年又從匈奴那裏奪回了吐魯番並重新 

建立了屯墾和都護府，但三年後在匈奴的進攻下再次撤退。班超任 

都護期間（公元91-101年）穩固了漢朝在這個地區的統治，不過公元 

107年漢朝又廢除了西域都護，放棄了進軍中亞。儘管漢朝在公元 

123年恢復了與西域諸國的關係，但再未設立都護一職。此 後 ，漢朝 

對西部的影響日漸衰微。9

唐朝在中亞的影響超越了漢朝，其統治範圍擴張至塔里木盆地 

和北疆，軍事影響輻射範圍更是遠至今天的阿富汗斯坦、帕米爾和 

費爾干納。這種擴張始於唐太宗滅東突厥可汗（630年）和西突厥聯 

盟的瓦解。被一個中國或是受到中國影響的家族統治長達一個半世 

紀的吐魯番地區的喀喇和卓（高昌國> ，在 640年被併入唐帝國，稱 

為西州。648年 ，一個突厥將軍,統治下的唐朝軍隊征服了喀喇沙爾 *

* 譯者按：即阿史那社爾。



和 庫 車 ；同 期 ，塔里木盆地的其它城市相繼歸順。到 649年 ，安西 

的地方統治者都處於唐朝設在庫車的安西都護府的管轄之下。儘管 

唐朝對中亞的統治時常受到威脅挑戦，甚至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被 

吐蕃 1(1和西突厥中斷，但唐高宗時期（649~683年）的將領們確立了 

對北疆和帕米爾以外的費爾干納與噴赤河河谷的保護關係，唐朝勢 

カー直擴展到了波斯邊界。到七世紀八〇年 代 ，唐朝還在其中亞領 

土設立了戍邊常備軍。到八世紀三〇年 代 ，唐朝通過在塔里木盆地 

和北疆兩地建立都護府，並在兩地各駐軍兩萬人，進ー步穩固了對 

這兩個地方的統治。這些兵丁在屯墾區種植糧食，其經費來自於對 

往来中國和中亞間的商人所徵收的通行税。750年 ，唐朝將軍高仙芝 

(高麗人）從伊犁河谷的一個基地準備向西作進一歩的征服，但次年 

在怛邏斯附近被阿拉伯人擊敗，這是唐朝在中亞氣運的分水嶺。玄 

宗帝在安祿山叛亂期間（755-763年）撤回了駐紮西北的大軍，標誌 

著唐朝對塔里木盆地和北疆的影響終結。"

滿洲與準噶爾

正如漢有匈奴之威脅、唐有突厥之威脅一様，清前期的邊疆亦 

面臨著準噶爾的困擾。清朝對準噶爾和南疆的征服即源於王朝對這 

種威脅的反應。準噶爾是斡亦剌惕（O ira t) (漢語：瓦 剌 、衛拉持、 

厄魯特，下文中統一稱為衛拉特厂各部落的聯盟；「衛拉持」通常是 

對非成吉思汗系（他們的頭人不是成吉思汗後裔）的西蒙古的一種 

稱 謂 ，他們通常遊牧於阿爾泰山西邊。一般認為衛拉特在晚明時期 

就已經包括四個主要部落：綽羅斯、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以及和碩 

特 。綽羅斯和杜爾伯特部落的統治者自認為屬於也先世系，也先 

曾自立為蒙古汗，構成了對中國的威脅，1449年還俘虜了明正統 *

* 作 者 按 ：在英語中，這個名字經常拼為E le u th、0 l6d 、O e lo t等 等 。準

鳴爾則被稱為 J u n g h a r 、 D zu n gh ar ' J e g iin G a r 等 等 。



帝 。綽羅斯十七世紀初崛起，它吸收了杜爾伯特和輝特部的許多部 

民 ，由此而產生的聯盟被稱為準噶爾。其他的衛拉特部落被迫遷移 

至別處：從十七世紀初到三〇年 代 ，土爾扈特和一些杜爾伯特人穿 

越哈薩克故土遷至伏爾加河流域，被稱為卡爾梅克人。12大約在同 

一 時 期 ，和碩特部遷往青海和康區（東部藏區）。十七世紀三〇年 

代 ，準噶爾人在北疆建立都城；他們享受著工匠和定居農民的勞動 

成 果 ；他們使用經過改進的、符合衛拉特語音系統的托忒文創作了 

很多有關宗教和世俗的文學作品；他們開始在地緣政治上顯示自己 

的權威，對中亞城市徵收貢品，與俄國締結協議，並給西藏的達賴 

喇嘛提供援助。1640年，準噶爾汗巴圖爾琿台吉召集東、西蒙古舉 

行大會，制定了一部法典パ在藏傳佛教黃教的旗幟下，暫時將衛拉 

特各部族與外蒙古的喀爾喀人、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聯合了 

起 來 。準噶爾早期的這種行動對清王朝構成了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威 

脅 ：衛拉特聯盟可以聯合西藏、青 海 、北疆和漠北蒙古的各民族， 

形成一個反對中國滿洲王朝的泛佛教、泛蒙古陣線。清朝也擔心會 

出現準噶爾ー俄羅斯的聯盟。直到十八世紀中期，內陸亞洲的戰爭 

與政治進程都是由這些威脅以及清朝對此的反應而決定的。

南疆的命運也懸於清朝與準噶爾的對抗之中。在塔里木盆地 

的綠洲中，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的後裔，蒙兀兒統治者的勢力自 

十六世紀後期逐漸衰弱。源於瑪赫杜姆•阿札木的中亞納克什班迪 

(N a q sh b a n d)蘇菲兄弟會的競爭派別在南疆的宗教事務中享有很大 

的特権，在世俗事務中的影響也日益増加。直到十七世紀中期，這 

一世系中的伊斯哈克派 （ Ish q i y y a ，也稱作「黒山宗」或 「黑帽派」）地 *

* 譯 者 按 ：8卩< 衛拉特法典〉。內容涉及：對黃教和喇嘛的規定，對調 

整衛拉特與喀爾喀之間關係的規定，對驛路的規定，對氏族生活的規 

定 ，對放牧牲畜的規定，對私有財産的規定，對刑法和審判制度的規 

定 等 。法典明顯表現出受到了喇嘛教的影響，其主要目的在於鞏固蒙 

古人的統治，調整衛拉特與喀爾喀的關係，建立共同抵御外敵的同盟。



位 最 高 。但自那以後，阿帕克和卓領導下的一派（f q i y y a ，「白山 

宗」或 「白帽派」）興 起 ，對黑帽派的權威形成威脅。在被黑帽派驅逐 

逃亡至西藏後，阿帕克和卓向五世達賴喇嘛提出幫助。達賴喇嘛遂 

呼颟幼年時曾被送到拉薩當喇嘛的準噶爾汗噶爾丹幫助他。1678年 

準噶爾入侵南疆，次年奪取了對吐魯番、哈密和塔里木盆地綠洲的 

控制權。作為準噶爾的傀儡，阿帕克家族在南疆為他們的遊牧領主 

徵收税收 。 u

噶爾丹還向東部侵進。他利用喀爾喀蒙古中札薩克圖汗部和土 

謝圖汗部之間的不和，在拉薩的政治支持下，於 1687年到 1688年侵 

佔了漠北蒙古，最遠一直進逼克魯倫河，迫使喀爾喀部向清朝尋求 

保 護 。最 終 ，在 1690年到 1697年 間 ，在包括康熙帝兩次御駕親征在 

內的一系列的草原戦役後，噶爾丹死去，準噶爾部對蒙古地區的野 

心遭受挫敗。喀爾喀部和漠北蒙古被併入清朝。

表面上看，清朝在哈密和科布多建立的基地把準噶爾控制在了 

阿爾泰山以西；然 而 ，雍正統治期間的1731年 ，清朝遭到準噶爾的 

襄 擊 ，損失慘重，準噶爾再次侵佔蒙古，直到後來再次被清軍和喀 

爾喀軍隊撃退。1739年，即乾隆四年，兩大勢力休戦。

接下來的十年，清朝與準噶爾的相互聯繫主要發生在商業領 

域 ，而非軍事領域。但即便如此，滿洲朝廷最終也被準噶爾激怒。 

清朝允許準噶爾貿易使團定期前來北京和肅州（現在的甘肅酒泉）。 

但事實上，準噶爾違反了清政府為規範這種貿易而作出的每一項限 

制 ：他們在規定之外的年分也來，代表團中的商人（包括中亞人）數 

量過多，攜帶的貨物数量超出許可。當那些獲准従事用絲綢、茶葉 

和大黄交換準噶爾的牲畜、皮 革 、葡萄乾、鹽滷和羚羊角的陝甘私 

商破産時，清政府被迫開始對這種貿易提供資助，購進了大量充斥 

於市場的準噶爾產品。準噶爾還在1741、1743和 1746年要求清朝對 

前往西藏熬茶的準噶爾人提供財政幫助，清朝被迫對打著這種幌子



的貿易提供了軍事護送、牲 畜 、渡河以及的筏子，總共花费約30萬 

兩白銀用來應付沿途的各種緊迫需求。14

征服北疆

在 1745年噶爾丹策零汗死後，準噶爾部爆發內亂，達瓦齊成為 

準噶爾汗，但在此過程中，準噶爾的聯盟被打破。1754年 ，就在乾 

隆帝準備發動對準噶爾的新戦役時，包括輝特部首領、達瓦齊從前 

的同盟阿睦爾撒納在內的許多準噶爾部族都投靠了清朝。清髙宗乾 

隆帝把這些衛拉特投靠者置於一支由滿洲、索 倫 、察哈爾、喀爾喀 

和其他蒙古人以及漢軍隊組成的兩萬人的先頭部隊中。在班第和阿 

睦爾撒納的統率下，他們次年順利進入北疆，兵不血刃奪取伊犁。 

達瓦齊逃往南疆，後被活捉，解送北京，在盛大的慶典中被獻給了 

皇 帝 。髙宗為表示對草原貴族的寬容，封達瓦齊為親王，並賜第京 

師 。這次輕而易舉的勝利讓乾隆帝異常激動，賦詩直抒其志得意 

滿 ，「此正機有可乘之時，因議及兩路進兵，而人心狃於久安，狹 

畏難之見者多，而具奮迅之衷者百無一二。」乾隆帝カ排眾多持懷 

疑論者之疑懼，指 出 ，最終「軍需所費，較之從前，才及十之一二 

耳 」 。 15此 後 ，作為國家今後獲勝班師之例，高宗從北疆撤回了大部 

分清軍，只在伊犁留駐500察哈爾和喀爾喀兵丁，由班第統率。

髙宗計畫在這一地區重建衛拉特四部，各部均由本部之汗進行 

統 治 。於 是 ，阿睦爾撒納便成為辉特部的可汗。但他並不滿足，而 

是向清廷表示他渴望成為衛拉特四部的可汗，他甚至已經開始使用 

準噶爾汗達瓦齊的舊印，而非清朝委任他的將軍官印。髙宗非常震 

怒 ，在班第的建議下，高宗命令阿睦爾撒納於1755年 9月前來熱河 

(今天的承德丨覲見。然 而 ，阿睦爾撒納成功地擺脱了清朝的護衛 

隊 。之 後 ，其手下向清朝駐紮北疆的小股部隊發起攻撃，在烏魯木 

齊地區統率5,000大軍的永常由於害怕而沒有前去救援班第，反而撤



回巴里坤。班第和伊犁的清朝駐軍全部遇難。

1756年清軍再度進軍北疆，但這次戦役協同甚差，且飽受情報 

不明之困。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被哈薩克人藏匿，躲開了清朝 

的捜査。同年稍晚時候，衛拉特四部全部叛亂，阿睦爾撒納作為新 

的準噶爾汗返回，重新佔領伊犁，迫使清將兆惠和 1，500多名清軍 

南 退 ；在烏魯木齊，經過一系列的交戰和12天的圍攻，兆惠和手下 

500多名幸存士兵安全撤退巴里坤。清朝組織起更為廉大的軍隊，高 

宗下令對衛拉特進行大屠殺。清朝在 1757年的報復，加之天花的流 

行 ，使那些支持阿睦爾撒納的衛拉特人（主要是輝特和綽羅斯人）幾 

無孑遺。阿睦爾撒納病死在西伯利亞 。 w

黑水營戦役

準噶爾汗國解體後，南疆形成了一個勢力真空。1755年 ，班第 

釋放了作為準噶爾人質待在伊犁的阿帕克和卓系的霍集占和波羅尼 

都兄弟。二者返回南疆，清朝希望能夠通過他們將南疆變為忠誠的 

屬 國 。然 而 ，和卓兄弟認定清朝在準噶爾戰役後既沒有能力，也不 

願意很快就進行另一場遙遠的戦役，因 此 ，他們公然藐視清朝的權 

威 ，殺害了清朝的一個特使ノ隨後，高宗下令進軍南疆。然 而 ，此 

次戦役中，由於清軍的無能以及皇帝過早宣佈凱旋撤兵，導致清軍 

損失慘重。

1758年 ，雅爾哈善率領ー支清軍包圍庫車，但卻讓大小和卓逃 

出城去。随 後 ，兆惠率領其手下從巴里坤出發前去追趕霍集占和波 

羅尼都。阿克蘇和烏什都不肯接納和卓兄弟，他們隨後便逃往葉爾 

羌和喀什噶爾準備防禦。阿克蘇、和闐和烏什和平投降清朝，而烏 

什的爾克孜首領向清軍報吿霍集占只剩下3,000殘餘部隊，而且在逃

* 譯者按：即副都統阿敏道。



亡中還丢棄了武器，宰殺了他們的馬和駱駝。聽到這些消息後，皇 

帝認定南疆能夠容易（且花費不大）地平定。他在派遣少量的察哈爾 

和索倫援軍加入阿克蘇的兆惠軍隊後，命令當時還在北疆的富德與 

清朝大軍紮營鄯善和吐魯番，等候兆惠的命令。髙宗還告知負責從 

烏魯木齊向庫車運送糧餉以支持清朝長期作戦的車布登扎布可以取 

消此次行動，帶領他的察哈爾軍隊去放牧牲畜，進行休整。因 此 ， 

當兆惠於 1758年秋向葉爾羌進發時，他的後方部隊和供應線還在身 

後數百公里。在一次山崩中，清軍損失了ー些士兵，另外還在巴爾 

楚克的關鍵通道駐紮部分軍隊看守，兆惠只帶領4,000餘步騎兵來到 

了葉爾羌。經過漫長的沙漠之旅後，他們的馬匹也都筋疲カ盡。由 

於這些清軍數量不足以保衛葉爾羌這樣的大城，因此他向皇帝請求 

増 援 。皇帝在收到這份急件後方才下令，讓富德的大部隊立即奔赴 

葉爾羌。

十 月 ，兆惠的小股部隊在葉爾羌河（當地稱為黑水，或喀喇蘇) 

南岸紮營。兆惠此時並不知道波羅尼都和霍集占手下仍有兩萬多步 

騎兵正靜候於葉爾羌南部山中。因 此 ，當兆惠帶領一支分隊渡河尋 

找糧食時，和卓兄弟的人馬突然殺出對河道中的清軍展開伏擊。清 

軍陷於混亂之中，夜幕降臨後方成功撤回黑水管。黑水營被和卓軍 

隊團團圍困。

儘管兆惠最終脱離了困境，但他當時肯定不止一次地想到了班 

第的命運。不 遇 ，幸好他選擇了在黑水岸邊安營：清軍在挖掘溝渠 

時 ，無意中發現了和卓的秘密糧食；黑水營地有可以利用的河水和 

井 水 ；據我們所知，清軍砍伐樹木作為燃料並修築防禦工事時，其 

彈藥供應也得到了補充—— 和卓軍隊的槍林彈雨導致樹上落滿了子 

彈 （見圖 1 )。17

三個多月後，清朝將領富德和舒赫德解救了兆惠。此 後 ，回子 

的抵抗很快被粉碎，清朝在 1759年初奪取了喀什噶爾。和卓兄弟逃



圖 1 黑水營之戰
根據郎世寧（ G iuseppe  C a s tig lio n e )所繪畫像而成之銅版雕刻：乾隆平定西域十六銅版圖 

之一 1銅版在法國雕刻。照片承蒙巴黎之C om pagnie  de  la C hine  e td e s  In d e s提供。

往巴達克山（阿富汗斯坦東北），但被巴達克山的首領處死，其首級 

被交給富德。其他瑪赫杜姆家族的後裔從喀什噶爾穿越帕米爾，在 

浩罕獲得了庇護。18

盛清新疆

清朝將南疆和北疆置於伊犁將軍的統治之下，他負責管理新疆 

各地的駐軍以及在北疆放牧的蒙古和滿洲人。塔里木盆地各城由辦 

事大臣負責管理，他們向設在喀什噶爾或是葉爾羌的參贊大臣以及 

伊犁將軍負責。伊犁和塔爾哈巴台也設有參贊大臣。這些高級官員 

(漢語：大 臣 ；滿 語 ：安班）的権限主要是負責旗務和防禦。在清朝 

統治新疆的前一個世紀，這些職位幾乎全被滿、蒙旗人佔據，只有 

少數由漢軍或回子擔任。新疆各城的綠營軍事務則由一條單獨的、 

低級別的軍事指揮體系負責管理。由於那裏沒有専門管理內地人的



民事政府，這一體系也兼管北路和南路的所有內地平民。‘由清朝任 

命的回子「伯克」負責管理南疆的穆斯林和所有説突厥語的當地人。" 

各級伯克在南疆各城負責徵收糧賦、管理繇役和解決民事爭端等事 

務 。這些伯克的首領是阿奇木伯克，較大城鎮的阿奇木伯克被清朝 

定為三品，其他地方的阿奇木伯克則是四品ノ“他們除朝廷賞賜的田 

畝 外 ，還從清朝領取養廉銀。19

清朝在天山東路的行政管理略有不同。烏魯木齊的駐軍由一個 

副都統（後來升為都統）進行管理，後来由於當地漢人數量的増加， 

清朝遂在此設立州縣，任命了類似內地的地方官員來管理民政事 

務 。2°由於某些原因，這些官員受陕甘總督之監管。在哈密、吐魯 

番 ，以及安置在喀喇沙爾附近的土爾扈特部和和碩特部中實行的則 

是札薩克制度。這些世襄的札薩克擁有清朝冊封的郡王頭銜，他們 

負責統治這些地方的民眾，並接受清朝軍府官員的轄制。21

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制度直到1864年失去對這塊領土的統治時還 

基本上保持了最初的形式。清朝只是針對新疆經常發生的動蕩不安 

或是侵略而對這種制度進行了一定的改變。

在最初的征服（1757-1759年）和烏什起義（1765年 ，見第四章)

後 ，新疆享受了約60年的滿洲人統治下的相對平靜局面。不 過 ，到 

了十九世紀一〇年 代 ，西部邊境開始浮現危機。這一時期，許多南 * ** ***

* 作 者 按 ：這一術語既包括漢人，也包括説漢語的穆斯林（東干人或漢

回 ，現在稱為回）。見本書第六章對清民族術語的探討。

* * 作者按：淸朝在 1818年公佈的一次人口普査提供了下列新疆各城的回 

子戶數：喀什噶爾，15,700 ;葉爾羌，18,341 ;和闖地區，15,931 ;烏 

什 ，810 ;阿 克 蘇 ，8,424 ;賽 城 ，1，049 ;拜 城 ，593 ;庫 爾 勒 ，670 ; 

布 古 爾 ，770 ;庫 車 ，946 ;沙 雅 ，473 ;伊 犁 ，60 ;總計63,767 。（托 

津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7 4 2，頁 l l a -12a >

* * * 譯 者 按 ：定為三品的城市有庫爾勒、輪 台 、阿 克 蘇 、沙 雅 、喀什噶 

爾 、和 閬 、葉爾羌和庫車等。在其他地方，伯克的品秩從四品到六品 

均 有 。



疆的穆斯林對清朝支持的伯克的過度壓迫日益感到不滿；機會主義 

的爾克孜遊牧部落開始支持反清行動；浩罕汗國開始索取在南疆西 

部的貿易特權。非漢文史料證實清朝同意每年給浩罕禮物以控制和 

卓後裔，尤其是波羅尼都的孫子張格爾（1790-1828)。儘管如此，張 

格爾還是成功逃脱（或是得以獲釋），還宣稱要向南疆的清朝佔領者 

發動聖戦。1820年和 1824-1825年 ，他在來自帕米爾的爾克孜部落 

人的幫助下發動了兩次襲撃。22在 1826年的攻撃中，張格爾還獲得 

了新疆的浩罕商人的支持，成功地煽動起白帽派在南疆發動叛亂， 

使他的軍隊佔領了西四城。儘管來自北疆的ー支清軍和部分東來的 

軍隊耗費巨大人力物力重新征服了這一地區，但ー些官員仍舊對清 

朝在這一地區統治的真正可行性提出了質疑，他們建議清軍後撒， 

將對西四城的控制權移交「當地首領」（土司）—— 事實上這是通過給 

予伯克完全的自治而放棄南疆西部。道光帝拒絕了這種建議，他派 

那彥成前往喀什噶爾，監督南疆的的善後重建。

那彥成（1764-1833年），章 佳 氏 ，滿洲正白旗人。其祖父是曾 

率軍參與最初征服新疆的阿桂，其子榮安 1827-1830年間曾任伊犁 

參贊大臣。那彥成少年得志（15歲中秀才，24歲中舉人，25歲中進 

士），早年在翰林院官場得到了快速提升ノ嘉慶帝於1898年親政後， 

任命那彥成為エ部侍郎。在被派往南疆時，他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 

邊疆事務（在廣東和青海）和平叛（白蓮教和天理教叛亂）的經驗。 

1827年 ，他在喀什噶爾負責監督平叛大軍從喀什噶爾的撤離、清朝 

基地的重建以及對新疆的貿易、税 收 、軍隊部署、貨 幣 、財政和對 

外政策進行改革，清朝在南路的管理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改進。他的 

奏議（由其兒子蒐集刊行）提供了有關清帝國在新疆統治的很好的官 

方史料。23

* 譯者按：據ぐ凊史稿•那彥成傅 > ，那彥成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值南書房，四遷為內閣學士」。



那彥成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對浩罕實行報復性的禁運。然 而 ，這 

種措施卻產生了事與願違的結果，1830年浩罕汗國發動了對南疆的 

攻 擊 。攻擊表面上由張格爾之兄穆罕默德•玉素甫領導，目的是給 

那些因被那彥成驅逐而極為怨恨的浩罕商人復仇。在艱苦且花費巨 

大的軍備後，一支清軍再次由阿克蘇出發前去恢復清朝對南疆西部 

的統治。儘管侵略者逃走，清廷卻被迫與浩罕在1835年達成協議， 

傅禮初稱之為「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浩罕的代表阿克薩卡爾 

自此享有對外國進ロ貨物徵收關税和對和闋、葉爾羌、喀什噶爾、 

阿克蘇和烏什的外國人行使司法管轄等權力。24

到十九世紀三◦ 年代，朝廷和這一地區的官員對清朝的政策和 

防禦姿態顯然並沒有進行本質改變，南疆西四城仍然易受攻擊，清 

朝還需要花費巨資用以遠征軍的救援。ー些人建議進行戦略回收， 

在更東處設立一條更具防禦性的防線。但對南疆各城的地形以及 

新疆賦税、遠征和税基的詳細調查讓ー些官員得出具有説服力的結 

論 ，實行戰略回收不會有真正的財政和安全收益。25經世致用的學 

者從十九世紀ニ〇年代開始也提出了各種方法來解決棘手的南疆問 

題 ：讓內地漢人移民南疆，變換防軍為永久駐防。而這正是清朝所 

努力的方向（見第六章和結論中的討論）。

此 後 ，和卓對異教徒的討伐一再爆發，首先是 1847年由浩罕支 

持的七和卓之亂，接下來是 1852年 （由倭里罕、卡塔罕、克希克罕 

和鐵完庫里和卓領導）、1854年（由沙木蒙、玉散霍卓依善、倭里罕 

和鐵完庫里和卓領導い 1857年 （庫車起義以及倭里罕和鐵完庫里和 

卓發動的侵略）對喀什噶爾、葉爾羌和英吉沙爾發動的類似的攻撃。 

同 時 ，自十九世紀四〇年代開始，俄國與北疆的商業貿易不斷發 

展 ，這種貿易最終在1851年清、俄雙方簽署的《伊犁條約/中得以合 

法 化 ，條約允許俄國商人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季節性的官方市場進

本 譯者按：即（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



行貿易，並允許沙皇政府在這些城市常駐領事。俄國還在 1860年的 

《北京條約》中成功獲得了在喀什噶爾的領事和貿易權，為十九世紀 

後期著名的俄、英兩國在帕米爾和南疆展開的角逐創造了條件。

然 而 ，既不是瑪赫杜姆家族，也不是俄國人，而是繼 1862年甘 

肅回民叛亂後接踵而至的1864年的整個新疆的回民叛亂，徹底清除 

了清朝統治新疆的殘餘勢力。受困於內亂和長期的財政不足，清帝 

國在新疆的統治崩潰。阿古柏遂趁機率領浩罕軍隊侵略南疆，而俄 

國則出兵佔領了伊犁河谷。26

嘉峪關、清朝的擴張和「中國」

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雖然被編入清代傳記之中，但就學術 

而 言 ，他應該是晚明的代表人物。他之所以受人關注，主要是因為 

他對華與夷、中國人與野蠻人所作出的醒目劃分：

夫人之於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華夏之 

於夷狄，骸爰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 

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

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 

裂矣。27

在王夫之看來，中國人與野蠻人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由於生物學方 

面的原因所致，而是因為環境，環境決定了華和夷不同的「氣」、 

「俗」、「理解」和「行為」。正如馮客 （ Frank D ik6tter)針對這一問題對 

王夫之思想的概括，「清類必須由絕畛和特殊的定位來保持。中國人 

種的領土是『中區』或是『神區』：『沙漠以北，黃河以西，安南以南， 

大海以東，蒼穹不同，人們本質不一，自然產物也不一樣J 」。28 

明朝把修築城牆作為一項軍事戦略，正如林霸所指，這種決定



是在逐漸將清類和絕畛視為效忠朝廷的試金石的政治氣候中作出 

的 。修築長城與否，牽涉到的「明朝的問題，以及中國的、民族的和 

文化的界定問題」並不亞於對戰略因素的考慮。29

後來歸順了滿洲王朝的那些漢人學者，在多大程度上繼續將其 

道徳的和文化的世界構建在物質世界上呢？尤其是在政治上禁止表 

達這些觀點的時候，他們還保留著明代的邊疆觀念並認為有必要區 

分 內 、外 嗎 ？這當然是清史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其部分原因在於清 

朝有意識地禁止這樣的討論，並刪去了相關的記載，幾乎沒有給後 

來的史學家留下任何可供依據的東西。王夫之的著作直到清末時才 

得以出版，因此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人知道他的著作；其他有關蠻 

夷異族或邊疆問題的著作在十八世紀七〇至八〇年代的文字獄中也 

遭到査禁。但 是 ，華夷二分體以及中國是一個居於中原中心的帶 

有自然邊界的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的観念已扎根於中國人的思想之 

中 。孔子確實曾經吿誡居於蠻夷異族中的高貴者要保持尊貴，他本 

人也曾打算生活在蠻夷人中間；同 様 ，朱熹的哲學也被認為具有世 

界意義和普遍意義，它從中國迅速傅播到了東亞其他國家。3°不管 

怎 樣 ，強調華（夏）、夷的空間差異的傳統即使在清代還一直在影響 

著飽學之士的世界觀。

《尚書 •禹貢》的結論部分有一段著名的文字，描述了禹將天 

下劃分為一系列同心的、分等級的領域，每個領域與其相鄰內側的 

領域相距五百里，領域距中心越遠，其居民在政治和文化上等級越 

低 。\周 禮 》中也有一段類似於此的描述，31它們與「中國的世界秩序」 

的模式常被用來引證，在中國傳統的世界観中（它把世界想像為以中 *

* 譯 者 按 ： < 尚書 •禹貢》原 文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絰 ，三百里納秸服，四百 里 粟 ，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 里 採 ，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 。五百里要服：三 百 里 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 蜜 ， 

二百里流。



國為圓心的輻射區，越向外，與中國的文化和政治聯繫越弱），明確 

的界限並不重要。32《尚 書 •禹貢》中還寫道：「東漸於海，西被於 

流 沙 ，朔南暨盛教訖於四海。」南北之界含糊不清，但東西邊界則 

很清楚。

除了這種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文化閛釋外，在後來的中國人 

的著作中，也不難發現還有其他人對中國性（C h in esen ess)和中國的 

地域進行了界定。南宋詩人陳亮相信，只有在中原才有足夠支撐中 

國優越文化和維持中國統治者天命的內在空間能量（氣）。浙江和四 

川的氣乃「天地之偏氣」，而遙遠遊牧之地的氣則是邪 氣 。33而 且 ， 

從漢朝到明朝，一直有一種傳統，認為中國的自然地形特徵（山脈、 

關ロ、河流）是上天所造之界。明代有關修築長城的爭論很好地強化 

了這些思想。34

明朝邊界以外的地區不是「中國」，以及環境因素能決定居於 

外部的人和內部的中國人之間的差異的観念，清代學者不可能不瞭 

解 。正如我們看到的，1805年祁韻士通過嘉峪關時，他並不是完全 

失望的，而是期待著新的環境能對其身心有所改變。

嘉峪關，這個明代城牆防禦系統的遺跡在清代仍然保留著一種 

官方功能：在乾隆征服西域後，來自內地的遊人在通過嘉峪關時必 

須出示路票。但對於那些沉浸在中國文學傅統的人來説，嘉峪關還 

是一種心理的邊界：如同《禹貢》的作者一様，在十八世紀中期的許 

多人看來，那些流沙就是中國疆界的標誌。出於這些原因，乾隆帝 

西出嘉峪關的行動並沒有完全得到大臣們的赞同，而是遇到了相當 

大 的 、出乎意料的直接阻力。

文人的反對，帝國的回應

1755年阿睦爾撒納擺脱押解他前往熱河的護衛隊，聲稱自己是 

前準噶爾各部聯盟之汗。劉統勳（山東人，深受皇帝寵信的軍機大



臣）是當時負責協調後勤的陝甘總督。當他得知滿洲將軍永常獲悉此 

事後從烏魯木齊撤退到巴里坤時，劉統勳上書提議放棄西域而在靠 

近甘肅的哈密建立防線。劉在奏摺中勸誡説「內外之界，不可不分」 

(讓人想起王夫之對族群的嚴格劃分）。髙宗驚訝於劉統勳對阿睦爾 

撒納一事所表現出的恐慌，對其所言予以嚴厲斥責：「試 思 ，各部自 

歸誠以来，悉已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疆界，尚何內外之可分？」35

劉統勳是一個忠誠的清官，以前他曾冒丢官之險公開抨擊一個 

皇帝的寵臣，因而贏得了乾隆帝的敬重。如今他又直言「内部的」自 

然邊界位於哈密，哈密以外的地區應留給準噶爾遊牧者。高宗自然 

無法容忍這樣的觀點，對其進行了懲罰。在乾隆帝看來，領土的自 

然界線與其軍事影響是相關的，應該包括大草原以及農業耕地。他 

認為這與準噶爾的「外部」攻勢有關。，

在兩年後的1757年春天乾隆帝南巡期間，有更多的漢人官員對 

朝廷用兵西北和試圖獲得哈薩克的效忠並與之發展貿易的政策提出 

了質疑。我在下面長篇引用了高宗的上諭，借此我們可以瞭解到高 

宗對帝國在中亞的企圖和文人的反對，以及雙方的歷史觀念。

阿睦爾撒納釜底遒魂，其能久逃斧鉞耶？沉叛賊之所以虚張聲 

勢 ，煽惑眾厄魯特及回子等眾者，惟恃ー哈薤克耳。兹阿布脊 

既已請降，約以阿睦爾撒納如入其地，必擒缚以獻……朕心 

實為之慶慰。哈菝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 

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傳，便為宣威絕域。兹乃率其 

全部，倾心内屬……然外問無知流者……謂其不可深信 ，又 

以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來臣復叛，勞師費帑，至盡未已為 *

* 作者按：搛羅威廉 （ W illia m  R o w e)在其即將出版的著作中對陳宏謀進

行的論述，1754年末任職陝西巡撫的陳宏謀對與達瓦齊進行的戰爭也 

提出了吿誠。—— 即2001年出版的《救 世 ：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 

精英 M 識̂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



詞 ，不知哈蓮克越在萬里之外。……今未嘗遣使招徠，乃稱臣 

奉書，貫獻馬匹，自出所願。……乃今春南巡時，有江南監生 

張汝霖、浙江訓導幸知鄴於妄請從軍摺内，有損兵折將之語。

夫草茅微賤之人，谬信傳聞，本不足論。然此等妄徒，何嘗有 

忠君愛國之心，不過逞幸災樂禍之ロ，而天下之大，其無知而 

造言者，可見正復不少。36

對這ー上諭的理解是，帝國在北疆的防禦以及在南疆的貿易活 

動都面臨著江南文人張汝霖和章知鄴的批評。我們未能看到他們當 

時的奏議，但我們很想知道這兩個文人是否曾經直接提到了漢朝的 

例子。當時的學者都應知道漢朝為獲得漢血寶馬面遠征大宛（費爾干 

納）的故事，也應該很容易想起司馬遷對漢武帝發動的導致王朝覆滅 

的對外戰爭的批評：公元前二世紀對匈奴的戰爭以及耗資巨大的國 

內工程，耗盡了漢朝的糧食和財政儲備。《史記》的〈平準書〉中講述 

了正直誠實的官員卜式（以前是牧羊人）的故事，他在公元前112年 

辭去齊國宰相的職位，後來死於同南越的戰爭中。37章知鄴本人的 

従軍請求並不真誠，他的従軍請求似乎在暗指《史記》中的批評。

無論如何，乾隆對這些文人的反對作出了回應，他接著這ー歷 

史線索，大膽地將自己與漢武帝做了比較。他指出，雖然漢武帝是 

征服西域的先驅，但其成就是短暫的，而自己的成就則是永久的。 

高宗對漢人文人有關邊疆事務的理解和認識嗤之以鼻，他在上論中 

進一步辯稱清朝對西域的征服行動是迅捷的（雖然並不完全真實レ 

而且傷亡的都是索倫人和滿洲旗人，朝廷並沒有派遣漢人軍隊或徵 

募農民。最 後 ，髙宗還説他的軍事預算只有雍正時期的3 0 ^ 0 %  (注 

意 ，他在 1755年聲稱是「10-20%」），儘管清朝在北疆有大量的軍費 

支 出 ，但是國家也増加了對賑災、河 エ 、減税等的實際撥款。

1760年 ，當乾隆帝親自對進士進行殿試時，再次遭到了國內 

對清朝用兵並統治新疆的反對。在這一時期，清朝在北疆發動了大



規模的農墾計畫（屯田）。新疆官員們正在忙於創建一個糧食生産 

體 系 ，以讓軍隊、犯人和平民生產供新疆駐軍所需的糧食（見第二 

章）。殿試中的一個問題是有關屯田政策的，至少有一個進士在答卷 

中寫道，這些努力都是勞民的。華立指出，在這樣的考試中公開表 

達這樣的觀點決非偶然；它暗示出對於高宗在西域的政策，尤其是 

漢人移墾新疆的問題，有相當多的文人持反對意見。高宗對此事的 

回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他否認屯田是勞民之事；根據經濟利益和生 

存 空間，清朝利用屯田在新疆築就了一道農業發展的縱深防線。高 

宗還向全國各級官員發佈了這一上論。38

在國內證明帝國的合法性

這些辯論(在公開的清代歴史記載中只保留了有關皇帝的記載) 

所産生的問題將貫穿於我們對清中期帝國在新疆的思考中。自達瓦 

齊戰役以来，高宗就一直面臨著內部對其在西北的髙昂軍事支出的 

批 評 ，也承受著歴史先例的壓力。也許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他在準 

噶爾戰爭剛出現勝利跡象時就不斷從新疆撤回清軍，這導致了班第 

及其部下在伊犁陣亡和兆惠的部隊在黑水營戦役中幾乎全軍覆没。 

在征服後的早期鞏固階段，對征服西域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代價的批 

評仍然不絕於耳。乾隆帝對這些批評的回應就像是一位現代的政治 

家 。他引用其軍事預算與雍正時期相比的節省比例，認為帝國在新 

疆的擴張並沒有引起經濟困難，相 反 ，給西北帶來了繁榮。

接下來的數年中，乾隆帝在上論中針對ー些匿名的批評不斷重 

復著這些觀點。例 如 ，1761年舒赫德受髙宗委派前往新疆調査征服 

後的情況，調査結果如下：清朝在陕、甘兩省節約的費用要多於佔 

領南疆的軍事支出。因 此 ，「庸愚無識之徒好生浮議」都是錯誤的。39 

同 樣 ，當1772年四川總督文綬提議以捐納來增加財政收入時，髙宗



斷然否決了這個提議，指出通過減少從內地派往邊疆的駐軍以及減 

少各省駐防漢軍的糧餉馬乾，他已經節省出了足夠的資金去資助新 

疆 ，甚至毎年還能節餘90萬 兩 。乾隆還稱在其統治之初，國庫只有 

白銀3,400萬兩；而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已經累積有7,800 

多萬兩的盈餘。40這也間接地進一步證明了清朝在西域所實行的政 

策為帝國創造了結餘。在幾年內，清朝的文字獄達到高潮，從宋代 

到明代有關北方和西北邊疆的地理著作很多都被銷毀。41乾隆帝駁 

回了漢人對其邊疆政策、特別是新疆財政政策的批評。朝廷的方針 

政策得以穩固。

50年 後 ，這種「防線前移的收益（t h e 「 forw ard defense dividend」）」 

觀點作為史實被編入《（欽定）新疆識略》，此書在蒙古高官松筠的主 

持下由一些被流放文人編纂，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還為此書題 

詞 。該方志的編撰者對漢朝数次進攻西域，耗資巨大卻未能最終征 

服西域與清朝通過相對較少的軍事支出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作了詳 

盡對比：「我朝則上順天心，下因人事，其得之也不為黷武，其守之 

也不為費財。」42清朝因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呢？編者解釋道，駐守 

伊犁和烏魯木齊的滿洲兵來自熱河、西 安 、涼州和莊 浪 ；駐防綠營 

兵則來自延綏、寧 夏 、興 漢 、西 寧 、固原、肅 州 、河州和安西。這 

些軍隊只是被重新分派駐守新疆，因此並沒有徵募新兵。他們的俸 

餉 、口糧、馬乾折色等消費支出均由內地各省分擔。該方志還稱， 

即使在支付了新疆各城鎮的俸祿和各項經費開支後，內地每年還 

能節餘白銀約20多 萬兩！「是得新疆不特未嘗糜餉，且為節省帑銀 

也 ，加以大興屯田，設立學校，閭閻相望，比戶可封，阡陌縱横， 

餘糧棲畝，是又自古建堡寨之議，講安邊之論者所不得。」43

編撰者引用髙宗以前之言證明了防線前移的邊疆政策是有效 

的 ，而且通過裁減內地軍事力量來創造財政結餘，從而繼續對新疆 

實行統治和管理也是可能的。1842年 ，經世致用學者魏源再次論證 

了這一方針政策。44事實上，對帝國經濟的各種各樣的爭論從未平



息 ，幾乎貫穿了清朝統治新疆的整個時期：從早期對有關準噶爾戰 

役是否明智的吿誡，到道光時期從南疆西部裁減軍事力量的考慮， 

然後是 1874年李鴻章和左宗棠有關海防和陸防的著名爭論，最後是 

十年後圍繞新疆建省之爭。45

這種爭論當然包括戦略問題和財政問題，但也反映出對劉統勳 

提出的劃分內外之界的關注。滿洲政權下真正的「中國」是甚麼樣的 

呢 ？它能延伸到嘉峪關以外的地區嗎？或者是只限於晚明用石磚加 

固的長城（王夫之稱之為絕對的邊界）之內嗎？身在北京的皇帝應該 

關注遊牧地區和民族嗎？乾隆帝當然知道他應該這麼去做。然 而 ， 

清朝的ー些官員，尤其是漢人官員，卻仍對此抱有疑問。

後 來 ，有關清朝新疆政策的爭論話題發生了改變，人們不再關 

注西域是否屬於清帝國，而是關注西域與中國的整合以及財政問 

題 。在十八世紀中期，財政問題更為緊迫。儘管髙宗能夠應付那些 

自命不凡的漢人，但他和新疆的官員們仍面臨著既要維持帝國在西 

域的統治，又不能使其成為國內財政負擔的政治壓力。接下來我們 

就要轉而討論他們為此所作的努力及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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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o k i, R esearch es in C h in ese T u rkestan, p p. 〇-/ °

36. <髙宗實錄 >，卷 5 4 3，頁 12a-16a ，乾隆二十ニ年七月丁未。我找不到 

任何更多的有關章知鄹的資料。《國朝耆獻類徵> 含有張汝霖（1708?- 

1769)的傳記，他是安徽省宣城縣人。1735年由縣學生拔為貢生，次年 

被任命為知縣。曾任廣東數縣知縣，經歷了完全典型的知縣職業（興修 

水 利 、抑制豪家、平息騷亂}以及ー些不太典型的職業，包括在農業方 

面和婚姻禮儀方面指導海南人，並處理澳門的西洋商人事務。他的留 

任澳門至吿老的請求遭到部議反對，遂返宜城。（李桓編 ，《國朝耆獻 

類 徵 >，卷2 5 3，頁36a-37a 。>這一記載並未提到有關準噶爾戰役的奏 

措 ，當然我們也不指望在正式的傳記中會有此記載。它所涉及的可能 

是同一個對象。

3 7 .  司 馬 遷 ，《史記 •列 傅 〉，卷30 ;〈平準書〉，卷2 ，頁 61-85。我感謝 

N ic o la D i C o s m o給我指出了這一文獻。「武帝的極度擴張政策在其死後 

遭致朝廷的激烈批評。甚至是這位主張擴張的皇帝本人在臨死前也頒 

佈了ー份罪己詔表示其悔恨之意」（Y in g -sh ih Y U, rn w fe fl/w/ExpafMi'on m 

Han China, p.2、。
38. く高宗實錄> ，卷 6 1 2，頁 19b-22a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華 立 ，

<清代新疆農業開發史研究〉，頁40 ;也見其〈乾隆年間移民出關與清前



期天山北路農業的發展〉。

39. <高宗實錄> ，卷 6 4 9 ，頁 3 4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見く高宗實 

錄 >，巻 6 1 2 ，頁 1 9 b - 2 2 a，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4 0 .  《高宗實錄〉，卷 9 2 0 ，頁 2 3 a - 2 4 a ，乾隆三十七年 i ^ 一月癸卯。

41 . M L u th e r C a m n g to n  G o o d n c h , f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 'ien-Lung, pp. 

4 7 4 9 。

4 2 .  松筠等編著，< (欽定）新疆識略》，卷 2 ，頁 2 b - 3 a 。

4 3 .  松筠等編著，< <欽定）新疆識略》，卷 2 ，頁 2 b - 3 a 。

4 4 .  魏源在其《聖武記〉中引用了乾隆三十七年的上論（《高宗實錄〉，卷 

9 2 0 ，頁 2 3 a - 2 4 a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癸卯）來肯定新疆的有利可圖 

(《聖武記》，卷 4 ，頁 1 0 b > 。

4 5 .  關於海疆 / 陸 疆 的 爭 論 ，見 Im m anue l C . Y. H su  (徐中約),“ T h e  G rea t 

P o licy  D eb a te  in C h in a ” ；以及 L iu , K w an g -C h in g  (劉廣京)，an d  R ich ard  

S m ith , “T h e  M ilita ry  C h a lle n g e”。



第二章

為新疆籌措資金

沉堂堂大清，兵力全盛；而回部之賦税，屯田之收穫，以及沿 

途質易，城倉積貯，儲胥充裕，不獨内地毫無飛輓饋運之勞，

而陝甘兩省，蠲賑之恩，有加無已。閭閑初不知有軍興徵發， 

豈漢唐宋明諸代，疲中國之財力而不能得地尺者可比I 

—— 《大清歷朝高宗實錄》，卷597 : 33b-37a ，乾隆二十四年 

九月丁丑

這是髙宗在得知霍集占和波羅尼都在巴達克山被獲時所説的豪 

言壯語，但這不過是他的希望，而非清帝國在西域的現實。儘管高 

宗反復強調征服新疆給國家財政帶來了節餘，但實際上自清朝征服 

西域直到新疆爆發回民起義的ー百多年間，新疆的財政預算都很艱 

難 。清朝在新疆的軍事機構在財政上仍然依賴內地。由於國家在中 

亞的花費可能會導致激烈的政治反應，清朝不僅繼續宣揚這種「防 

線前移的收益」觀 點 ，而且還鼓勵那裏的官員們為實現「以西域治 

西 域 ，而經費不取支於中土」的目標而努力。1為減少新疆對內地各 

省的依賴而進行的努力包括：官方與哈薩克之間的絲馬互市、發展 

屯 田 、在傅統税收基礎上發展新的税目、建立官鋪，以及採取諸如 

匯率操縱、政府財產租賃、官方資金投資於私商，等 等 。通過這些 

措 施 ，新疆當局籌集或節省了相當多的資金，也為清朝駐軍提供了



必需品。然 而 ，這些措施從未能夠使新疆政府擺脱對內地的財政依 

賴 ，更毋庸説為帝國贏利了。這個事實凸現出了清帝國在中亞的財 

政脆弱性。

更為確切地説，在商業領域的這種初歩嘗試顯示出新疆當局在 

新疆的創造性和行動主義，這是國家行為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有時 

它會超出內地法律所允許的範圍。新疆和內地的財政制度和運作方 

法的區別從另一方面提醒我們，不應該將大清視為「中國帝國」或「中 

華王朝」，而應視為一個由滿洲家族統治的帝國，內地只是其遼闊疆 

域中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本章和下一章將探究清朝統治新疆的財政基礎。首先探討的是 

清朝統治新疆的基本所需，如牲畜、糧食和銀兩；這些必需品如何 

得到滿足；清朝官員們又如何運用當地的貨幣政策増加了新疆的絲 

绸和白銀收入。

哈薩克貿易

清朝在準噶爾戰役期間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之ー是為戰爭提供 

牲 畜 、運输和糧餉。這種需求直到 1759年戰爭末期才逐漸減緩， 

不過北疆各城的重建和屯田仍需要大量耕畜，駐軍也需要軍馬來供 

給種馬場。內地餵養的牲畜在運往北疆的漫長路程中難以存活： 

例 如 ，1758年從巴里坤趕出的6萬多頭羊，有多達27,000頭死在路 

上 ；馬雖然比較容易存活，但是在到達北疆時它們也多處於半飢餓 

狀 態 ，在戦前或是使用前必須先餵肥它們；運往新疆的其他牲畜則 

成為了飢餓官兵的犧牲品，他們把這些牲畜作為食物以替代延遲的 

糧食配給。2

因 此 ，1757年清帝國向在前衛拉特地方附近遊牧的哈薩克人提 

出發展雙邊貿易的請求，哈薩克人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得知這一消



息的清軍將領異常高興。哈薩克人不僅許諾提供有關阿睦爾撒納下 

落的消息，而且也表達了想與清朝開展貿易、向八旗提供戰馬和綿 

羊的願望。1758年 ，清朝以絲織品交易哈薩克牲畜的邊境互市正式 

啓 動 ，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前曾困捶宋明時期邊境茶馬互市的 

問 題 ，成為清代新疆經濟結構的基礎。3

在進行了幾年的試驗後，清朝與哈薩克的貿易按照以下思路而 

得以制度化。毎年年末，新疆和西北的官員向設在杭州、蘇州和江 

寧 （南京）的國家織造處遞交所需種類和顔色的綢缎定單。4這些織造 

處利用地方的地丁税作為資金，在約一年時間內生產出這些織品。 

織造處的管理者負責監察，然後將這些绸缎用特殊的柳條箱進行包 

裝 ，每ー箱可裝4 5匹綢缎，外面裹以紙和竹席，用麻繩捆綁，夾在 

木板之間。箱子外面覆以油布，用以防雨。在軍隊護送下，由商隊 

將這些貨物運往肅州，到達肅州時正值春夏時節，此時距離提交訂 

單幾乎已過去了 18個 月 。在検査完這些绸缎是否褪色和有無霉變 

後 ，好的绸缎被運往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駝馬處，為貿易季節進行 

準 備 。1762年 後 ，清新疆當局開始在南疆徵收棉布來替代糧食税 ； 

從那以後，幾乎毎年都有10萬匹這種「回布」運往北疆供給軍隊，用 

以補充清朝同哈薩克的絲绸貿易。

夏秋之交，哈薩克人開始抵達通往伊犁或塔爾巴哈台的卡倫 

(k a r u r O 。̂ 清朝衛兵護送他們來到城外的ー處場所，在那裏搭建帳 *

* 作 者 按 ：這一詞語是滿語；對應的蒙古語是「q a r a u l」，「尚哨」之 意 。 

在漢語中這個詞是「卡倫」。新疆的卡倫是一種用牆圍起來的堡壘建 

築 ，建在淸朝監管下的領土和不受八旗管轄的獨立遊牧草場之間的邊 

境地區。儘管地圖上經常標出卡倫線，但這並不能表明邊界的實際情 

況 。卡倫線蔓延於新疆境內的天山斜坡和北疆及南疆外圍附近。（例 

如 ，烏什以北的卡倫線就在天山南麓的山腳。）巡運隊經過卡倫前往清 

朝管轄範圍內的遊牧領土； 一些卡倫就坐落在一般的旅行者和商人經 

過的路線上。



蓬 。貿易集市在一個特別「貿易亭」中開市，「貿易亭」位於遠郊，四 

周圍有柵欄，並有清軍守門。為降低哈薩克貨物的價格，清朝貿易 

代表成員（通常由綠營士兵或流放官員組成）在交易前將自己喬裝 

成 商 人 ，以此隱瞞貿易集市的「官方」因 素 。衛拉特人則擔任雙方 

的通事。

不同於明朝的是，清朝並沒有通過厳格的法令來確定馬的價 

格 。官員們設法確保塔爾巴哈台的絲織品定價略高於伊犁，這是為 

了誘使遊牧者千里迢迢來到伊犁貿易，因為這對於清朝而言更為方 

便 。不 過 ，在很大程度上，哈薩克人是根據牲畜和紡織品的種類與 

清朝「商人」討價還價從而決定最終價格的。（例 如 ，1775年左右，

1件五色四爪蟒袍或是1匹四孔雙色鍍金緞子能夠交換4 匹馬或32只 

羊 。即使按最低標準，1匹棉布也能夠交換1只大羊或2只小山羊。） 

1758年 ，乾隆帝親自確立了下列交易原則：「並非藉此以示『羈縻J ， 

亦非利其所有，而欲賤值以取之也。將來交易之際，不可過於繁 

苛 ，更不必過於遷就，但以兩得其平為是 。」5

官方貿易結束後，私商才被允許進入貿易亭用茶或雜貨來交換 

哈薩克人剩餘的牲畜或畜牧產品。當所有交易完成後，旗人就將哈 

薩克人護送回卡倫外，官員們則依據遊牧者的喜好給江南的織造處 

提交新的絲綢定單。

值得關注的是，在有關中國邊境馬市的記載中，與哈薩克人的 

貿易在很長時間裏都沒有出現過問題。獲自哈薩克的牲畜不僅在清 

朝征服西域後初期的至關重要的鞏固階段為清軍提供了支持，而且 

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當局還通過轉售羊只獲得了財政收入。此 外 ，清 

政府甚至還從伊犁往西安和內地其他地方運送馬匹以作軍用。6儘管 

到十八世紀九〇年代末，遊牧民族不再需要那麼多昂貴的綢缎和蟒 

袍 ，運往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絲绸也從1767年最多時的18,000匹降 

至1，000到2,000匹，但直到十九世紀五〇年代（那時太平天國起義中 

斷了皇家織造處的產品供應）貿易仍維持著一種穩定的、低水平的增



圖2 官方運往北疆和南疆的绸緞（1 7 6 5 -1 8 5 3 )
資料來源：M illw ard， “T h e  Q ing-K azakh  Trade  and  the  ‘Tribute  S ys tem ’ ，” Table  B.

長 （見圖2 )。在貿易量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新疆的官方農場和在天 

山坡地畜牧的遊牧蒙古旗人為清朝駐軍提供了牲畜補充。7

哈薩克與「朝貢制度」

戦後的中國史學很多都在圍繞「朝貢制度」討論中國與相鄰的遊 

牧民族的經濟關係，朝貢制度逐漸被簡單歸納如下：傳 統上，西部 

和北部的遊牧民族以馬匹和其他畜產品作為「貢品」獻給朝廷，換回 

朝廷給他們的賞賜。儘管這些賜品的價值通常比馬匹本身更值錢， 

但作為政治投資，為了換取外國人在朝貢儀式上的「順従」，朝廷還 

另外對這種交易給予了補貼。根據「朝貢制度」和 「中國的世界秩序」 

模 式 ，在西方人出現以前所有的中國對外貿易都充滿了與此類似的

伊犁和塔■哈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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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內容—— 在中國朝廷看來，這種禮節性的 

門面粉飾最為重要，而其實質性的經濟內容則並不為人所知。

如果説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是由朝貢制度這個長期模式所決 

定 的 ，那麼清朝的對外貿易同様如此。8這是有據可依的。耶穌會士 

晝家郎士寧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貢馬」，在清史研究者中尤為知名 

的一幅畫是《哈薩克貢馬》，它描繪了在承德的皇家避暑勝地，一個 

哈薩克人正在向坐在鄉村風格的室內陳設中的乾隆帝叩頭並呈獻馬 

匹 。9如果郎士寧晝中的哈薩克人是進貢者，那麽伊犁的絲馬互市不 

包括在「朝貢制度」中嗎？它不是「朝貢貿易」嗎 ？乾隆帝本人並不這 

麼認為。在 1758年貿易結束後，哈薩克蘇丹請求清政府就像對朝貢 

使者那樣也給其手下提供返程的口糧馬匹，皇帝則答以「貿易人等， 

非靖安進貢可比 。従前亦無給與口糧馬匹之例 ，即將伊等遣回」。1° 

我們也不要忘記皇帝頒佈的「但以兩得其平為是」原 則 。誠 然 ，那 

些年有關哈薩克貿易的文獻往往散見於對哈薩克「歸順」的恩賞中， 

哈薩克頭人有時候也確實會為了茶葉、點心和以「貢品」換取「赏賜」 

而與清朝官員會晤。_儘管在近代亞洲對外關係的初期，禮物交換儀 

式確實重要（最近何偉亞有關清朝禮賓之道的文章増進了我們對這 

種交流的理解），"但 1758年皇帝在上論中還是清楚地區別了貿易與 

朝 貢 。12 *

* 作者按：在當年的貿易大會來臨前，ー些哈薩克人可能會請求拜見伊

犁將軍。經過筛選的遊牧人員會被護送進城內的將軍總部，在那裏被 

待以茶和甜點。如果他們選擇呈獻ー些馬匹，將軍會依馬匹的價值而 

給以同樣價值的綢锻作為回禮。這是惟一明確的哈薩克貿易儀式的組 

成部分，它似乎並沒有被永久實施，也並不是基本的因素。值得注意 

的 是 ，在討論其初期的有關建立貿易程序的文獻中並沒有提到遊牧人 

與將軍的這些見面。（這一信息源自方志文獻：《伊江匯覽•貿易〉，頁 

100-102 ;薩英阿，《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 (咸豐朝）卷 ぃ 頁 2b-3b ，道 

光三十年三月癸丑。）也見注1 2。



鑒於費正清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模式對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國的 

歷史學家的巨大影響，那麽這種區分就非常重要。費正清認為中國 

人在十九世紀並沒有做好西方人到来的準備，因為除了「形成了三千 

多年來與遊牧民族的交往制度和偏見」外 ，13他們並沒有處理外國事 

務的組織機構。基於對「傳統中國」處理與北方相鄰遊牧民族關係的 

認 識 ，在蔣廷黻之後，費正清也發展了自己的理論來閘釋中國緣何 

未能對西方作出適當反應。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因為正如我們已經 

看到的以及即將在下面看到的，在費正清關注這個問題之前，構成 

「朝貢制度」模式基礎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觀念和清朝對新疆（還有蒙 

古或是西藏）內部或與新疆接壤的遊牧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政策之間幾 

乎沒有關係。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或在廣州）這樣的邊境市場的貿 

易確實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執行。一旦瞭解了清朝與哈薩克人的貿易 

模 式 ，我們就不能再接受「中國人認為所有對外關係本身都是朝貢關 

係」這樣的説法。14

開發邊疆

長期以来，利用屯田安置兵民以生產其所需的糧食一直是中國 

邊疆戰略的主要內容。清朝也採用了這種政策，其新疆政策的核心 

就是移民以開發新疆的「無用之地」，尤其是人口稀少的東路和北 

路 。清朝開發新疆土地的巨大成就為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農業 

留下了一筆仍然十分重要的遺産，理應對此進行專題討論。但 是 ， 

鑒於在新近有關中國史的研究中對此已有不少論述，在此我只作簡 

單的介紹 。 15

從康熙和雍正統治時期在蒙古和西北對準噶爾的第一次戦役開 

始 ，糧食供應問題一直是後勤的關鍵。軍事屯墾區（位於今天新疆 

東部的軍屯和兵屯）緩解了一部分糧食供應問題。從 1716年起，綠



營兵在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和阿爾泰等地的耕種點就為抗擊準噶 

爾的行動提供了部分糧食需求。然而 1725年，作為與準噶爾汗策妄 

阿拉布坦締結的停戦協定的內容之一，清朝放棄了除哈密外的所有 

這些軍墾區的控制權。1729年 後 ，清朝重建了這些地方的屯田，但 

1735年再次撤回哈密。16

1757年 ，乾隆帝命令將回子和綠營兵派往伊犁地區發展屯墾， 

以補充內地對新疆的軍糧供應。17三年後，阿桂從阿克蘇帶了300名 

回子來到伊犁。這個被稱為塔蘭齊的群體18成為清朝在北疆的第一 

個回屯。同 時 ，清王朝在新疆東部重建了綠營兵屯，並進一歩向北 

和西進行擴展，在烏魯木齊附近形成了一片兵屯區。除回屯和兵屯 

外 ，清朝在此後的4 0年中還在新疆創建了其他幾種類型的屯田，包 

括犯屯（遣屯）、戶屯（民屯）'  甚至旗屯（伊犁旗人通常將土地租給 

其他人耕作）。而 且 ，南疆軍府還組織庫車、阿克蘇、烏 什 、喀什噶 

爾 、葉爾羌和和闐的回子家庭發展屯田。19

嘉 慶 （1796-1820)和 道 光 （1821-1850)統 治 期 間 ，許多兵屯士 

兵都不再從事農業勞動。然 而 ，由於來自甘肅、陝西和嘉峪關內其 

他地方的貧農和商販的日益增多，用於民屯的土地和加入其中的戶 

民依然在不斷增加。高宗早在 1760年將新疆視為內地剩餘人口的出 

路 ，諭示向烏魯木齊和鄯善移民，以緩解四川和整個內地的人口壓 

力 。乾隆以後，這種政策得以繼續，儘管多數移民並非來自四川， 

而是甘肅和陝西（見第四章）。2°

為鼓勵內地人移民新疆，清朝向他們提供至少30畝土地、一副 

農 具 、12斗種子、2兩建房銀和一匹價值8兩銀子的馬匹。在十九世 

紀 初 ，這一措施滿足了北疆約155,000的漢人和回民農民之需。同 *

* 作者按：在清代有關新疆的資料中，「民」指的是內地人（包括漢 、回兩 

族），除非明確與回（穆斯林）這一字符連在一起使用。回民指的是維 

吾爾人。見本書第六章。



期 ，根據清朝在南疆進行的人口普査，回子戶民共計63,707 (以每家 

5 ロ計，不到32萬人），而伊犁只有60戶回子。21對比之下，足見清 

朝對內地人移民新疆的支持力度之 大 。

1830年撃退浩罕的入侵之後，清朝在喀什噶爾和南疆ー些城鎮 

周圍建立了第一批兵屯和民屯，以期加強對周邊地區的控制。雖然 

在南疆推行的內地人的屯墾規模很小，但 是 ，這種政策已經改變了 

清朝征服南疆初期對內地人永久移民塔里木盆地綠洲的限制。林則 

徐在其十九世紀四〇年代流放期間對灌溉和農業環境的調査，導致 

南疆的屯田得到進ー步的發展（見第六章）。22儘管如此，清朝新疆 

駐軍的糧食主要還是來自於北疆的屯田。

清朝在新疆的屯墾面積（根據統計，到 1840年多達300多萬畝， 

到 1850年時南疆還有 60萬畝）超過了曾在新疆實行過屯田的歴代 

中原王朝的規模。23今天的中國學者自豪地指出，清代的農業計畫 

和大規模水利與交通基礎設施共同創造了近代新疆的社會和經濟基 

礎 。儘管這些説法帶有國家主義色彩，但它是有歴史依搛的。

然 而 ，對十八世紀的清政府而言，新疆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具 

有更直接的戦略和財政意義：為駐守新疆的士兵提供安全的糧食來 

源 ，節省從內地運糧的高昂費用。清朝農業發展的成就必須按照這 

些條件來評估。以此為評估標準，到乾隆統治末期，大多数屯田都 

是成功的。歷史學家方英楷認為，新疆的屯田完全解決了軍隊的糧 

需 問題，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檐。王希隆也認為，新疆軍府建立在 

屯田基礎之上，新疆駐防官兵的大部分糧食供應依賴於屯田。24在 

一些文獻中，還記載有官員聲稱（甚至抱怨）糧食過剰的例子。例 

如 ，1800年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即奏稱，「倉存糧石過多，稹貯年 

久 ，不無消耗。」25大約就在這一時期，伊犁的官兵及其扈從每年的 

消費配額是16萬 擔 ，而官方的糧儲有54萬 擔 ；烏魯木齊的糧儲則多 

達 80萬 擔 。26不管糧食是通過税收徵收的，還是購自當地市場，屯 

田所建立起的農業基礎都足以滿足新疆的軍事所需。



地方財政資源

新疆對牲畜和糧食以及對硝石、硫 磺 （用來製作火薬）、鉛 （用 

作子彈）、鐵 、銅 、煤和鹽這樣的戦略商品的需求在當地就能得以 

滿 足 。因為其中多數都是清朝當局通過税收所獲，並不需要財政支 

出 。然 而 ，還有一個問題是，新疆預算中最大的項目是政府的薪 

餉 。除了糧食補助外，滿蒙官員和回子高級伯克還有俸祿和養廉 

銀 。普通士兵也需要發給貨幣形式的鹽菜，他們以此來購買口糧和 

其他必需品作為對配給他們的糧食的補充。這些費用全都需要現金。

雖然清朝用以征服北疆和南疆所花費的銀子達到了令人瞠目的 

2,316萬兩，27但在征服後初期，清廷堅持認為，新疆最終能夠產生 

足夠的收益來滿足當地旗人和綠營兵的需要。十八世紀六〇年代中 

期 ，一份廷諭命令阿克蘇的參贊大臣、當時的エ部尚書舒赫德對新 

征服的各城收支進行調査。在上論中，乾隆帝明確詢問屯田和回子 

的貢賦「足敷官兵俸餉與否？」28

髙宗希望從對新疆的征服中能夠獲得直接的經濟收益，但事實 

上 ，新疆的土地税和人頭税遠遠不能滿足清朝佔領和統治新疆之所 

費 。即使在和平時期，毎年也需要從內地撥運經費來維持對這ー領 

土的統治。為確定新疆對內地各省的依賴程度，我們首先必須瞭解 

新疆的地方收入來源及其局限。

新疆的税收體系中沒有地丁銀，這是自雍正統治末期就已在內 

地多數地區單獨徵收的一種以貨幣形式支付的賦役制度。29新疆各 

城地方當局按照地理位置、田畝分類和農民的民族身分制定税收清 

單 ，以此來徵收田賦。在東路的許多地方，田賦按照甘肅的糧食畝 

產比價來徵收，因為此地的多數漢人移民都來自甘肅。烏魯木齊和 

伊犁地區的田賦税率不同於東路。移居伊犁並向政府借了牛、農 

具 、種子和必需品的內地農戶每畝缴納田賦5分 ，這與在伊犁附近 

的私有土地上屯墾的所謂商人（他們自費移民此地，在國家屯田以外



的土地上墾殖）缴納的田賦一様。

伊犁的塔蘭齊每年每戶固定交納田賦16擔 。理論上南疆農民的 

税率為農作物收入的十分之一，這是瑪赫杜姆家族和準噶爾統治時 

期有效實施的傅統的伊斯蘭土地什一税，整個穆斯林中亞地區都實 

行這種税收。但在新疆各地，實際税率不盡相同。南部綠洲的税率 

略低於十分之一，而在其他地方則是按畝固定收税。在 南疆，除阿 

克蘇外，耕種官地的回子農民向清政府缴納其收穫物的一半，阿克 

蘇只需缴納五分之一。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和闐，許多田賦以棉 

布來支付，然後運到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與哈薩克人進行貿易，以及 

賣給旗人。此 外 ，田賦亦可能因時因地而發生變化。3°

除什一税（以糧食或棉花支付）外 ，成年回子還需缴納正賦。根 

據 1782年税額計算，每人總共要缴納6到 8個普爾錢（南疆銅錢い 

自嘉慶統治初期始，阿克蘇、赛里木和拜城的居民不再支付正賦。 

在乾隆末期，其他城鎮也削減了正賦。而在 1797年刊行的一部地方 

志 中 ，只列有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和闐的正 賦 。31

儘管滿洲人起初降低了準噶爾時期的税率，以向新臣服的回子 

展現皇家的慷慨，但清朝還是仿效了準噶爾在南疆實行的税收體 

制 。1759年 ，兆惠將軍根據準噶爾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徵税標 

準 ，奏請降低田賦和正賦。在喀什噶爾，他只計畫徵收毎年4,000巴 

特滿糧食和6,000腾格,現 金 ，而以前喀什噶爾人每年需向準噶爾缴 

納多達67,000巴特滿的糧食和40,898腾格現金。其他諸如棉花和藏 

紅花等以及對外商貿的税收，兆惠保持不變。32後 來 ，新疆征服還 *

* 作者按：巴特滿是南疆的量乾物的量具，乾隆時期初定為四石五斗， 

後來變化為五石三斗；事 實 上 ，根據這種標準價值而發生相當的變 

化 。見 「巴特滿」，（新疆歷史研究》，1985年 ，第2期 。對南疆測量單 

位的總體研究，見堀直（H r iS u n a o ) ，〈十八到二十世紀維吾爾的度 

量單位〉。腾格傳統上相當於50個 普 爾 ，它同樣在清代經歷了重新定 

義 。見本章的「兩種金屬，三種貨幣」部分。



徵收了許多其他商品，包括以銅、火 藥 、硫 磺 、鉛 、原 棉 、葡 萄 、 

黄金和草料的形式繳納的税收，作為田賦和正賦的替代或補充。33

清朝採用以前的地方税收結構是滿洲當局在征服新疆後採取的 

諸多做法中的例子之一：他們沒有將內地的模式移植於非內地地 

區 。而 且 ，儘管清朝在征服新疆後的最初幾年提髙了南疆原先較低 

的正賦，34但相比準噶爾的税收標準，這一税率仍然較低或是不相 

上 下 。這可能是清朝當局希望通過低税率（至少比清朝以前的統治者 

徵收的要低）來實現他們在南疆統治的合法性。因為在乾嘉時期，朝 

廷努力嘗試讓回子伯克來統治南疆，清朝在那裏只保留最小規模的 

軍 隊 ，以避免對回子徵税過多。儘管南疆當地人可能並沒有享受到 

低税收（他們仍要承擔當地伯克加收的額外費用和非法税收> ，但相 

比新疆政府在北疆所徵收的税率，什一税是較低的。伊犁地區屯田 

的綠營兵要被徵收農作物收入的18-20%。35

清代在新疆和在內地實行的財政管理的另一個顯著區別是新疆 

沒有鹽税。其主要原因是，在整個新疆尤其是塔里木盆地有充足 

的 、極易提取的鹽，那裏到處都是鹽湖和地表鹽層。在這種地理條

件 下 ，根本不可能實現鹽的壟斷生產。不過我們並不清楚清朝的真 

實想法。1772年 ，當局在發現土爾扈特人,把鹽運到伊犁出售後，確 *

* 作 者 按 ：土爾扈特是西蒙古或衛拉特的一個部落。十六世紀末十七 

世紀初，由於喀爾喀蒙古向西的擴張，土爾扈特被迫從外蒙古進入北 

疆 。十七世紀最初幾十年，在來自準噶爾首領巴圓爾琿台吉的壓力 

下 ，大批土爾扈特人進一步西遷，最終沿厄姆巴河、烏拉爾河和伏爾 

加河定居。他們在那裏被俄羅斯人和周圍的部落稱為卡爾梅克人。清 

朝使者圖里琛1714年在西伯利亞和土爾扈特汗阿玉奇進行了會晤。到 

十八世紀後半期，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人受到了來自俄羅斯越來 

越大的壓力，特別是士兵的徵召，於是大童土爾扈特人重返東方尋求 

新的土地。1770年 ，在渥巴錫的統治下，土爾扈特人開始了向北疆的 

偉大回歸。沿途中他們經受了俄羅斯人以及受俄羅斯雇傭的遊牧部落 

的雙重掠奪。1771年 ，土爾扈特人在伊犁尋求到了庇護。高宗對他們



實暫時嘗試控制了對伊犁駐軍的食鹽銷售。然 而 ，此舉導致負責向 

伊犁駐軍供應食鹽的伊犁鹽局的利潤大幅下降，銷售5,000多斤鹽的 

總收入只有5.03兩銀子，而在鹽局支付完其運作成本後只能淨賺0.7 

兩 。直到 1909年 ，整個新疆才採用了全面的鹽務管理，但即便那時 

也只在北疆得到了完全的實施。36

清政府在內地的另一個重要財政資源來自商人的財富，但是這 

ー收入最初在新疆的行政管理中也非常有限。因為在清朝統治新疆 

的頭十年，新疆並沒有甚麼漢人商人或豪富，在這種情況下，壟断 

茶葉銷售的企圖均吿失敗。雖然內地小販、小店主和農民在新疆日 

益增多，但相比內地官鹽的主産地兩淮和長蘆，新疆並沒有出現商

業財富的集中。而 且 ，從十八世紀五〇年代到十八世紀六〇年 代 ， 

新疆擁有資本最多的商人是葉爾羌、和闐和喀什噶爾以及定居這裏 

的中亞和南亞外藩商人。在擊敗瑪赫杜姆和卓後裔，首次在南疆確

定税率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後，滿洲官員們又開始發展貿易，並向那 

些急於向新統治者效忠的富裕穆斯林家庭徵收捐款。這 樣 ，舒赫德 

就能夠在 1759年初用銀子、綢缎和布匹在當地獲取大量糧食，從而

的「回歸效忠」極為高興，將他們安置於科布多、額濟納河以及新疆的 

伊犁東部和喀喇沙爾北部。然 而 ，土爾扈特依然遭受著嚴重的貧困， 

在清代文獻中他們常常以走私犯、賊盜和妓女等的形象出現。如 今 ， 

一個比以前的喀喇沙爾管轄範園還要大許多的區域被划為巴音郭勒蒙 

古族自治區，一些土爾扈特人和和碩特人（現在被統稱為「蒙古人」）仍 

生活在庫爾勒、精河及其周圍區域。在精河中心（庫爾勒北部）有一個 

紀念渥巴錫的雕像和小型博物館。庫爾勒地方政府經營的賓館就是ー 

個圓頂帳篷的迪斯科舞磨，房頂上是正在跳舞的蒙古婦女塑像。見考 

達爾考夫斯基 （ M ich ael K h o d a rk o v sk yい WTiere 7V o  IVorWs M ef ;馬大 

正 、馬汝市，《飄落異域的民族〉；H u m m e le ta l., E m iW n r C/w W seo/加  

C /i ’fn g P eW oJ, p p. 660~661, 784-785 (圖里琛和舒赫德 >。德 昆 西 （ D e 

Q u in c e y)的著名文章〈韃鞋人的反叛〉和斯文赫定在《熱 河 ，皇帝之城> 

中有關土爾扈特人的描寫也是針對同一歴史事件的生動寫照。



節省了從甘肅向南疆運送糧食的費用。數月後霍集占被處死，這一 

事件在那些投靠清王朝的回子中引發了ー股捐贈潮流，每戶向清帝 

捐贈 1兩金子。和闐的十戶富裕的穆斯林商戶「伯德爾格等」，每人 

捐贈 10兩 。37

然 而 ，這只是一次性的意外收穫。清政府並沒有定期從回子商 

人那裏強索資金來作為官方的基礎，也許是檐心這樣做會引起政治 

上的反響，破壞清朝維持南疆穩定的這個首要目標。但無論如何， 

在清政府的統治下，最富裕的回子商戸的財運還是衰落了（見第五 

章い

來自北疆漢商的「捐資」（也可以説是勒索）是第二種應急之策， 

但直到咸豐統治時期（1851-1861)，這種捐獻在新疆似乎才變得普遍 

起 来 。1853至 1855年 間 ，新疆財政出現危機，當時的文獻記載有相 

當多的商人捐款（見結論部分）。不 過 ，即便在那時，伊犁當局所收 

到的商人捐獻也只有38,000兩白銀，不到各省年均撥付伊犁經費的 

6 % 。與之相比，據估計，在乾隆、嘉 慶 、道光和咸豐統治時期內地 

的財政預算中，捐贈分別佔到了近1 7 %、5 4 % 、3 6 %和2 3 % 。38

商人借貸和清軍的物資供應

另ー方面，自道光時期或道光之前，商人的借貸一直都很重 

要 。尤其在十九世紀ニ〇年代和三〇年 代 ，新疆的地方軍事官員經 

常依靠商人的借款或是現金匯兑來彌補暫時的資金不足或是緊急戰 

備的支出。例 如 ，朝廷雖然增加了庫車的白銀補貼，但是當地官員 

每逢閏月卻仍不得不向當地商人借錢，因為年度預算中並不包括閏 

月在内。39

由於遠離內地，在爆發軍事危機時，正是內地商人的資金和匯 

兑服務首先為清軍保衛南疆、抵抗浩罕和和卓入侵的早期軍事動員



提供了資金。例 如 ，烏魯木齊都統成格在 1830年秋聽聞喀什噶爾 

傳來的不幸消息後，通過當地商人匯兑了 3萬兩白銀，為即將來臨 

的戰爭購買了麵粉、火 薬 、導火索及其它商品。這些商人的借款從 

後來在蘭州從內地緊急運來的50萬兩官銀中償還。但是3萬兩銀子 

對於成格進行軍備是不夠的，由於時間緊迫，他又在次月（十一月） 

先從其他商人那裏借貸了總計20萬兩的白銀。在清軍集結地區阿 

克 蘇 ，駐滿清軍後，阿克蘇當局也發現自己缺少現銀，面臨著嚴重 

的通貨膨脹問題。除阿奇木伯克阿赫邁德的捐獻外，阿克蘇當局還 

匯兑了 1萬兩銀子，並從當地聲名顯赫的穆斯林那裏借了一部分資 

金 ，另外從伊犁也運來了2萬兩白銀。40

除了所借的至少21萬兩銀子，清政府還求助新疆的內地商人為 

這場戰爭提供所需的糧食、車輛和耕畜。後勤是清朝統一南疆初期 

的關鍵問題。到十九世紀初，清政府嚴重依賴於內地商人在新疆各 

城進行糧食的配送和貿易，這樣清軍就可以在途中獲得這些東西。 

在 1830年薩英阿的一份奏摺中可以發現這樣的證據，奏摺中他抱怨 

由於缺少內地商人，加劇了喀喇沙爾地區的軍隊供應問題。內地商 

人並不是在1830年首次成為軍需供應者。成格指出烏魯木齊的內地 

商人尚未從上一次（1826-1827年）徵用後恢復元氣，商 貨 、車辆和 

駱駝都很缺乏。同 様 ，由於阿克蘇的商人很少，1830年那裏的軍隊 

也面臨著駱駝的短缺情況，有ー份奏摺抱怨説，自從上次戰爭後， 

政府不得不從當地穆斯林那裏借貸。41因 此 ，早在 1826年 ，清軍就 

已經像1830年時一様，嚴重依賴於內地商人的財政和物質支持。

即使很快就得到了商人的借貸，清軍針對和卓和浩罕入侵的軍 

事反擊準備還是花費了數月的時間，在此期間，西四城有的落入了 

敵人之手，有的則處於圍困之中。如果新疆的清軍後勤官員需要等 

待從內地運來白銀，以獲取必要的物資的話，就必須再等待數月的 

時間。這種情況提醒我們，清政府在新疆的財政基礎是多麼得脆弱。



新疆的白銀生命線

來自正賦和商税的貨幣財政收入有限，又無法壟斷鹽的貿易， 

向商人借款雖屬可行，但也是迫不得已之所為，因 此 ，新疆的行政 

機構幾乎完全依靠內地運來的銀子來支付軍餉、鹽 菜 、日常開銷以 

及像修繕官署這樣的特殊支出。42每年內地運往新疆的白銀預算通 

過財政收入共享制度由內地的富裕省份運來，這一制度因此被稱為 

「協餉」，也稱為餉銀、協 銀 ，或是經費。在十八世紀初，內地省份 

根據其税收收入（不包括地方關税和鹽税）是否可以滿足自身行政所 

需被分為「富裕」、「自給自足」和 「虧空」三 類 。朝廷要求「富裕」省 

份 （山 西 、河 南 、直 隸 、山東、江 西 、湖 北 、湖 南 、浙江）將其部分 

税收轉運「虧空」省份（陝西、甘 肅 、四川、雲 南 、貴州）以及新疆這 

樣的邊疆地區。43此 外 ，新疆的財政來源還有鹽政轉運的資金、來 

自戶部的直接撥款和商人們的捐資。44

協餉首先運抵甘肅，然後轉運新疆各城：伊 犁 、塔爾巴哈台、 

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包括英吉沙爾> 、葉爾羌（以及和闋）、阿克蘇 

(以及烏什）、庫 車 、喀喇沙爾、辟 展 、哈密和巴里坤。這些城市的 

官員事先會向戶部和陝甘總督呈文，提交前一年開支的明細（即奏 

銷い並申請下一年的協餉。通常情況下，所撥協餉數額因各地行政 

地位的不同和駐防軍隊的更易而酌情増減。在 1758-1864年 間 ，每 

年撥付新疆的協餉有增無減；尤其在 1828年平定張格爾叛亂後，清 

朝増加了南疆的駐軍數量用以加強軍備，新增官兵及其家眷之需導 

致餉銀需求増加（見表 1 ;關於南疆的軍事力量，見第三章）。

那 麼 ，運往新疆的協餉有多少呢？目前對這個問題還缺乏研 

究 。鑒於毎年的協餉總數不同，而且每年撥付的協餉中又有相當ー 

部分來自新疆的官方貿易收入和特別税收，所以新疆的協餉問題十 

分複雜（見第三章）。



表 1 新疆的協餉銀配額（單位：雨)

1759-1795 1796-1820 1821-1827 1828-1850 1851-1862

伊犁 610,0008 [610,000]599,900° 

630000-640000b

678,900" 610,000h

塔爾巴哈 

台

50,000-60,000e

哈密 _ 50,000n

烏魯木齊 89,904(1783/ 

125,500(1784/ 

(95,000- 

96,000)

60,000>70,000e

喀喇沙爾 _ 10,000bd — _ _

庫車 _ 5,000M _ _ _

阿克藓 _ 8,600M — _ _

烏什 _ 12,000M J — — 21,819'

喀什噶爾 8,000(1795)b 

18,000(1802， 

1803)'

12,00041 

8,000(18 l〇y

(包括英吉沙雨）

96,933k

[91，251]80,416(1835)m  

[113,894]95，116(1841)m  

[97,895]80,045(1841 )m  

[107,29]89,476(1847)™ 

(包括英吉沙爾）

[97,460]79,538

英吉沙爾 8，115k

02,524】19,884ra

葉 爾 羌 ， 

和闐

8,000w

資 料 來 源 ：a .《西域聞見錄 > (1 7 7 7 )  ; b .《總統伊犁事宜 > ( 1 7 9 5 年左右）；c .永 

保 等 編 ，《烏 魯 木 齊 事 宜 > ( 1 7 9 6年 ）；d .《回疆通志 > (1 8 0 4 ) ; e .永 保 、 

興 肇 ，（塔爾巴哈台事宜 > (1 8 0 5 )  ; f .《三州輯略 > (1 8 0 5 )  ; g .<  (欽 定 ）新 

疆 識 略 > (1 8 2 1 )  ; h .《伊 江 集 載 > (1 8 5 6 )  ; L 保 達 ， < 烏什事 宜 > ( 1 8 5 7 ) ; 

j . 《那 文 毅 公 奏 議 > (1 8 3 0 )  ; k •《宣 宗實 錄 > 卷 1 5 5 ，頁 3 7 b - 3 8 a ，道光九



年四月己丑；1.《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 7 5，嘉慶九年 -十六年；m .(朱 

批奏摺 •民族事務 > 7 4，道光十四年 -二十八年；n.鍾 方 ，< 哈密志》 

(1844) ;〇.祁 韻 士 、汪 廷 楷 ，《西陲總統事略》卷 5 , 頁20 (1809); 

P .《宣宗實錄〉卷2 9 0，頁4 ，道光十六年十月癸丑。

注 ：方括號中的數字代表配額；不帶括號的數字是真正運抵的協餉數。表 

格中的年代表明引用的文獻提到了確切的時間；其餘協餉數的年代大 

約就是這ー數字的來源文獻所刊行的時間。

雖然難以估算內地撥解新疆的協餉銀的精確數額，但即使是ー 

個大概數額也有助於説明為甚麼伊犁、烏魯木齊和新疆各地的清朝 

官員們會竭カ増加其地方財政來源。曾問吾估計，毎年有300萬兩 

銀子從內地運抵新疆，用以支付新疆官兵的薪俸。然 而 ，曾問吾的 

數據來源是《（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這是一部有關十九世 

紀七〇年代陝甘回民起義的文獻，成書於 1896年 。45曾問吾認為， 

從乾隆中期到同治時期的 100多年間，內地撥解新疆的銀兩恆定不 

變 ，這肯定是錯誤的。事 實 上 ，十八世紀的協餉數額遠遠少於300 

萬兩。46

根據表 1中的方志和其他資料，我估計到 1795年 ，毎年約有 

845,000兩白銀被解運到了新疆。而在 1828年南疆駐軍部隊増加後， 

協餉數額至少是905,000兩，47或者可能更高。

1838年 ，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對新疆財政的調查證明了上 

述估計，還進一步提到了 1828年以後的ー些信息。恩特亨額奏稱： 

「伊犁一城，歲調經費六十七萬（1838年左右），南疆八城通共不過 

二十五萬。」他 還 説 ，1826年 前 ，南疆八城收到協餉銀 9萬 餘 兩 ， 

1828年増加到 16萬 餘 兩 ，1830年進而增加到24萬餘兩。根據恩特 

亨額所述，在 1826年 前 ，新 疆 （除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和東路 

其他城市外）從內地收到經費銀76萬餘兩；1828年後這一數目增至 

83餘 兩 ，隨後又增至91萬到92萬餘兩（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如果將



烏魯木齊的協餉估計值(9萬餘兩>48加入其中，那麽結果（1826年前 

為 85萬餘兩，1828年為92萬餘兩，1830年到 1838年為100萬到101 

萬餘兩）與我的估計大致一致。這説明在張格爾發動和卓叛亂後，協 

餉銀得到了快速的增長。49

我們還有稍後一段時期的確切數字。1844年的《哈密志》中列出 

的新疆白銀支出總數為1，429,988兩。50但在十九世紀四〇年代末， 

和卓叛亂的爆發導致新疆的預算幾乎増加了三倍。51從 1759年到 

1864年 ，新疆各年的協餉總數如下（單 位 ：兩）：

1795 年 845,000

1826 年 850,000

1828 年 920,000

1838 年 1，010,000

1844 年 1，429,988

1846 年 4,186,036

1847 年 4,152,353

1848 年 4,045,430

元寶流向印度王公了嗎？

一個與新疆協餉有關的問題是，運往北疆和南疆並留在當地的 

白 銀 ，或是由外國人運出國境的白銀，以及最終流回內地的白銀之 

間的比例是多少。這一問題不由讓人想到那個著名的觀點，即鴉 

片戰爭導致十九世紀的中國出現白銀短缺，並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 

產生了有害的影響。我們不可能精確判斷出從十八世紀五〇年代 

到十九世紀六〇年代間，有多少運往新疆的白銀通過這種方式「流 

失」掉 了 。一方面，內地商人肯定帶了一部分銀子回去—— 除了玉



石 外 ，長途運回內地的其他東西並沒有多少經濟收益（第五章）。 

而 且 ，新疆的高層官員在離任返回內地時，也可能會帶走他們的積 

蓄 。另一方面，下層官員、旗人和綠營兵的俸餉（這是協餉的主體) 

則可能被他們消耗在了新疆。

儘管資料並不充分，甚至無法根據它們作出一個粗略的數量估 

計 ，但顯然有相當數量的協餉留在了新疆或是被運出境外。在南 

疆 ，銀錠（元寶）、碎 銀 、普爾錢和制錢幾乎同時流通；而 且 ，長期 

的趨勢是「銀貴銅賤」。在這種情況下，根據葛萊興法則（G resh am ’s 

la w ) バ白銀可能被儲藏在了新疆。而且，清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向南 

亞和中亞输出金銀，這表明，浩罕和其他外藩商人確實输出了銀兩。 

早在 1760年 ，擔任阿克蘇辦事大臣的舒赫德就已經擔憂新疆銀兩的 

流失問題，在那彥成 1828年制定的新的貿易政策中，限制白銀外流 

也是其目標之一。那彥成對當地的回子商人用銀子購買（進 ロ ？）貨 

物表示了譴責。因 此 ，白銀肯定很容易就從滿人和漢人之手流向當 

地商人手中，而通常人們認為這些滿人和漢人將白銀帶回了內地。52

從十九世紀三〇年代開始，也許還要更早ー些，中國的白銀就 

不断出現在拉達克的市場上，旁遮普的商人都熱衷於購買中國的銀 

子 。在當地稱為 yam bu (漢語：元寶）的馬蹄形銀錠，因其純度尤 

為印度土邦王公喜愛。十九世紀四〇年 代 ，這些銀錠的售價為每個 

166盧 比 。這種貿易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五〇年代元寶的供應中断。 

銀元寶也是出口到浩罕和巴達克山的物品之一。53 *

* 譯 者 按 ：經濟學中「劣幣逐良幣」的現象。例如兩種鑄幣面值相同， 

卻由價值不同的金屬所鑄成，則價值低的货幣會使價值高的貨幣退出 

流通領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財産代理人葛萊興 （ S ir T h om as 

G re sh a m )雖非第一個注意到這種現象的人，但他在 1558年對此現象的 

説明卻使經濟學家麥克勞德（H . D . M a c le o d)於 19世紀提出了「葛萊興 

法則」。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8年 い 第 8 

冊 ，頁4 3 1。



在新疆和新疆以外的地方出現白銀枯竭的可能性對於清朝的貨 

幣 史 ，尤其是英美銷售鴉片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的爭論是很有意義 

的 。一些人認為，外國鴉片貿易造成了中國的白銀短缺，導致白銀對 

銅錢的比價上漲。這就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的負效應，尤其是 

對那些出售糧食獲得銅幣，卻要用銀子納税的農民來説更是如此。

這種論點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銅幣市場價格開始下跌（顯 然 ， 

這是始於十八世紀的一種長期趨勢）和由於鴉片貿易而導致白銀外流 

的肇端之間存在著年代上的脱節。事實表明，1827年前，廣州的白 

銀處於內流状況；因 此 ，僅鴉片本身並不能導致銀價暴漲。

白銀输入新疆，有可能導致內地銀兩市場價格的上漲。無 疑 ， 

相對鴉片输入，從1760年左右開始的協餉撥解更能從年代的角度與 

已被證實的銅錢贬值趨勢相吻合。中國北部的銀銅比價曲線表明， 

白銀價格長期上升的趨勢始於十八世紀五〇年代到六〇年 代 。白銀 

對銅幣比價的不斷上漲在1760年左右更為劇烈，到乾隆末年（1795 

年）時仍在持續上升。這種年代的契合表明，撥解新疆的協餉也許影 

響到了內地的銀債。54

當 然 ，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影響到了銀銅市場比價的變化。清 

朝從十八世紀三〇年代起到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在雲南開採銅，並鍺 

成制錢，這緩解了由於不斷發展的清朝經濟和1715年停止進ロ日本 

銅而造成的銅短缺現象。55到十九世紀ニ〇年 代 ，大規模的銅幣私 

鑄與鴉片貿易一道成為影響銀銅市場比價的相當重要的因素。

然 而 ，僅僅根據每年協餉配額的零散數據並無法準確判斷出有 

多少白銀從新疆返回到了內地。只能推測，從內地省份運往新疆的 

協餉是銀價長期上漲的因素之一。這個例子還提醒我們，儘管新疆 

與內地的廣大地區還未充分融合，但在某種程度上，新疆已經變成 

了泛清經濟體的一部分，研究清帝國的財政時需要對此加以考慮。



兩種金属，三種貨幣

即使清朝並非毎年都要在新疆耗資 400萬兩白銀，或者並非每 

年都有 85萬兩白銀外流，但 是 ，國家維持對西北邊隅的統治依然 

是一個相當大的財政問題。例 如 ，整個十八世紀，新疆每年的經費 

比內地五個較貧困省份（甘 肅 、廣 西 、四 川 、雲南和貴州）中任何 

一個省毎年的地丁税額都要多。按 1838年的標準，新疆軍府一年 

的開支幾乎相當於福建、廣 東 、湖北或湖南任一省的地丁税收入。 

而軍事行動讓清朝用於新疆的費用更多：平定張格爾叛亂耗資白銀 

11,165,000兩，至少有 800萬來自戶部和內地省份。56除正賦外，新 

疆的主要税收都以實物徵收，而非貨幣。因 此 ，新疆的管理者需要 

増加貨幣收入，以便減少對內地白銀的需求，並資助協餉預算中並 

不包含的地方項目，因為協餉只負責提供薪俸和鹽菜。

増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推動力開始達到高潮。正如我們所見，高 

宗依然在為帝國在新疆的行動進行辯解，他在征服新疆期間及其後 

經常鼓勵新疆官員破除內地的那些行政慣例。1760年，一名官員因 

為哈薩克貿易中的一件瑣事上奏乾隆帝，遭到乾隆帝的訓斥。高宗 

抱 怨 ，如此行事將永遠「拘泥之陋習 」 。 57顯 然 ，守邊官員並沒有完 

全貫徹髙宗的這種政治文化革新，舒赫德在1772年甚至奏稱應該將 

內地慣例應用於伊犁：

伊犁為新辟極邊之地，一切事宜應歸簡易，未便仿照内地幸程 

拘泥辦理。但節年以来，移駐各項官兵屯田回户日益稠密，各 

處商賈雲集，雖不能事事俱照内地辦理，亦不得不就地方情形 

酌定章程，以杜弊端。58

考慮到他們在新疆所面臨的財政限制—— 相對較小的農業税 

基 、出於政治需求而保持南疆穆斯林的低税率、壟斷鹽業的不可行 

性以及缺乏大量可徵税的商人，新疆的官員們被迫去開創新的方式



或是拓展舊的方式以增加收入。朝廷也鼓勵他們這麼去做，因為在 

新疆當地籌集到的任何錢財都意味著會減少朝廷運往那裏的白銀。 

因 此 ，新疆的官員們千方百計地想増加他們的收入，他們的辦法包 

括徵收商業税、開設官鋪，甚至還有投資計畫。所有這些賺錢方式 

的核心都在於新疆的貨幣結構。

在清朝統一新疆前，內地制錢就已在哈密和吐魯番流通。在沿 

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城鎮中，銀子是按重量流通的；其他的實物交易 

形式也很常見。但在南緣，流通的則是本地鑄造的普爾錢或是（漢語 

稱為紅錢）。普爾錢不像清王朝的「銅」錢 ，它完全由紅銅製成，而 

清王朝的銅錢實際上是將銅、鉛 ，有時候還有錫和（或者）鋅混合在 

一起鑄造。普爾錢小而厚，中間無孔，重0.14到0.2兩 。最 初 ，它的 

一面鑄有阿拉伯文的「葉爾奇木（Y a rk a n d)」這樣的名字，這些錢就 

是在那裏鑄造的，另一面則鑄有托忒文準噶爾汗的名字（如噶爾丹 

策零）。

1727年噶爾丹策零繼承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汗位後，企圖重铸所 

有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和闐流通的普爾錢，他以兩枚舊錢換一枚 

新錢（上面鑄有他的名字）的匯率去搜缴回子手中的舊錢，熔化後重 

鑄 ，直到舊錢全被新錢替代。就像採取了準噶爾在南疆曾經採用過 

的其他管理方法一様，清朝也沿襄了準噶爾的這種做法。兆惠將軍 

在 1759年奏請將最初運往新疆用以鑄炮的7,000斤銅鑄造50餘萬文 

的清朝新普爾錢。因 而 ，清政府從內地派來了一個叫支昆玉（音譯) 

的漢人鑄匠以及其他幾個工匠。1760年 秋 ，支昆玉在葉爾羌開爐， 

十月分鑄造出了最早的2,500串普爾錢，毎串為 1，000普爾錢。這些 

新普爾錢一面寫有「乾隆通寶」，另一面則是以滿文和阿拉伯文字鑄 

就的錢局所在城市的名字—— 葉爾羌。儘管這些新普爾錢與舊普爾 

錢相比略有不同—— 新錢中部有方孔，便於穿繩—— 但它仍保持 

了純銅的本質，與準噶爾時期相比重量也一様。當局號召當地回子 

以ニ比一的比價上交舊錢，換取清朝的新普爾錢。當地政府請求當



地長者協同收缴，還確定正賦應以新錢支付等，以確保當地民眾對 

此命令的服従。舊的普爾錢被重铸為新錢，一年後葉爾羌錢局共鏞 

造了 400多萬普爾錢，其中幾乎有220萬又流向喀什噶爾、葉爾羌和 

和 闐 ；其餘則存入葉爾羌的清朝銀庫。當時的錢幣供應是充足的， 

不過葉爾羌官員奏稱富戶可以承受這樣的比價，但是窮人則不願意 

以ニ比一的比價把手中的舊普爾錢兑換成新普爾錢。此後 ，在帝國 

的恩賜下，仍在流通的準噶爾普爾錢與新普爾錢的交換比價變為了 

—比一。59

到 1769年 ，葉爾羌錢局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所有的舊普爾錢的 

重 鑄 ，随後停止鑄錢。不 過 ，南疆其他城市仍在鑄造普爾錢。1761 

年 ，以葉爾羌模式建立的阿克蘇錢局為阿克蘇、庫 車 、喀喇沙爾、 

賽里木和拜城鍺造了錢幣。 到 1800年間，阿克蘇錢局遷至烏 

什 ，1800年後又遷回阿克蘇。

1775年 ，随著伊犁商業經濟的發展，用於小額較易的錢幣出現 

厳重短缺，因此伊犁的一個錢局寶義局（B a o y i，滿語為B o o i)開始用 

混雜了鉛和錫的銅鑄造內地樣式的錢幣。五個伊犁制錢相當於一個 

普爾錢，但這兩種銅幣似乎各有其流通領域，普爾錢流通於南疆， 

而伊犁制錢則流通於北路和東路。61

阿克蘇、烏什和伊犁錢局所需的銅的供應渠道有：政府在南疆 

徵收銅税、政府出售糧食換取銅、官方和私人的銅繽開採等。根據 

1782年出版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新疆當局一年從喀喇沙爾、 

庫 車 、沙雅爾、阿克蘇、赛里木和拜城等徵收的銅税總共有13,716 

斤 。此 外 ，阿克蘇、烏 什 、喀什噶爾和喀喇沙爾出售的糧食還能換 

取 6,000斤銅，這些都供給了伊犁錢局。不 遇 ，通過這種方式徵收的 

銅是不可持續的，到 1804年 時 ，毎年只能徵收到銅税共 8，100斤。 

因 此 ，採繽就成為新疆錢局獲取銅的最重要來源；最大的銅礦位於 

阿克蘇外的溫巴什，每年產量約16,200斤。62

儘管這兩種銅幣自由流通於各自的領域，但白銀仍是新疆官方



的計量單位。通 常 ，清政府都是以銀子結算餉銀和税收。內地運到 

新疆的白銀都是50兩的元寶，但在當地流通的則是小塊的銀子。不 

過 ，與內地ー樣，在包括滿漢官兵購買口糧在內的小額交易中，銅 

錢還是必要的。南疆當局給士兵和官員支付的俸餉有一部分以普爾 

錢支付，其數量根據官方的匯率計算。如同內地各省那樣，新疆的 

官員們也極為關注白銀和網錢的市場比價，因為他們和其屬下的俸 

餉的購買力都依賴於這種匯率。對於南疆當局而言，軍府已經有效 

控制了當地貨幣普爾錢的流通，並且人為規定了普爾錢和白銀的匯 

率 ，因此操縱這種匯率就面臨著特殊的挑戦。

回子傳統上把50普爾作為一個騰格。1759年，在準備鑄造第一 

批乾隆普爾錢期間，清政府採用腾格為計量單位，一腾格相當於ー 

兩銀子。這種匯率方便計算，但卻低估了白銀對騰格的比價，只相 

當於白銀市債的一半。次 年 ，楊應琚和舒赫德奏稱，與官方 50 : 1 

的匯率相比，一兩銀子的市價已達到 100到 110普爾，因 此 ，以普爾 

錢支付給官兵的那部分俸餉顯然遠遠少於市價。所以這些官員奏請 

將回子納税所使用的官方匯率和用普爾錢支付給官兵的那部分軍餉 

所使用的官方匯率予以調整。軍機處此時也意識到由於不可能在「回 

眾」中控制市場交易，那麽官方的普爾錢一白銀匯率必須採取浮動匯 

率 ，「在內地尚不能強繩以官法，節制以定價，況在回部地方」。在 

皇帝的許可下，軍機處指出，舒赫德作為參贊大臣（並且是南疆的最 

高官員），應酌量市值情形，随時妥協辦理。63這與內地的政策迥然 

不 同 ，在內地，官方的一庫平銀子值1，000錢的匯率從清政府征服中 

國後直到十九世紀四〇年代一直保持穩定，並沒有因市場的變化而 

發生波動。

1761年 初 ，南疆各城的官員依阿克蘇之例，將官方的普爾一白 

銀匯率調整為100 : 1 。在阿克蘇，一段時間內税收和軍餉都是以這 

種匯率來支付的。1760年 末 ，葉爾羌的市場匯率事實上是120 : 1 ， 

因此當地的納税人從中受益，而旗人則因新的匯率而利益受損。在



形式上，這兩種交換單位之間還保持著對稱：50 : 1時 ，ー騰格相當 

於ー兩銀子；而在新的官方匯率下，一普爾則相當於一分。

通過成書於 1782年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的一條按語， 

可以瞭解到清政府所理解的南疆匯率的主要象徴意義。

按 ：漢時銀八兩直錢一千，緣當時銀賤錢贵之故。今回部錢

文 ，初以五十普爾為一騰格，直银ー兩，則千錢直银二十兩，

視漢時之錢約更贵倍有半矣。入版圖後，價就平減，近以百錢

直一雨，則聖朝修養有方，泉貝流通充溢之。64

正如我們所見，事 實 上 ，從 50 : 1 (1000 : 20)到100 : 1的變化 

完全是官方所為，是對原先白銀和腾格的錯誤比價的矯正。但是此 

書的總纂官傅恆允許這段文字出現是想表明，乾隆帝通過控制普爾 

一白銀的比價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做法比漢武帝更勝一籌。

儘管可能只是一種政治象徵，但總的來説，在《（欽定）皇輿西 

域圖志》刊行的那年，南疆普爾錢和白銀的匯率確實起到了它的作 

用 。到十八世紀六〇年 代 ，白銀的市場匯率已經超過100 : 1 (見表 

2 ) ;更為重要的是，哪種匯率也不再能夠既控制官方資本的募集又 

控制其支出了。相 反 ，當地官員開始千方百計地利用法定匯率和市 

場匯率之差來牟利。

在內地，操縱銅、銀匯率是一種常見的並不嚴重的腐敗方式或 

是一種「陋規」，高壓下的地方官員常以此方式來彌補他們並不充 

足的經費預算。他們以一種比現行銅銀匯率略高的匯率來徵税，收 

取銅錢，而在把税收上繳京城前則把銅錢兑換為白銀，自己就能從 

中小賺一筆。地方官員把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資金用於採辦行政用 

品 、支付向北京運送税款的費用，或是彌補税收的不足。儘管按理 

來説這種行為並不合法，但它卻普遍存在，在乾嘉以後更是如此， 

而且通常得到了朝廷的默許。65

新疆當局同樣操縱了貨幣的匯率，但與內地相比，有兩點主要



表2 南疆普爾錢一白銀的市場歴率（1760-1847)

(普莆錢/每兩銀子）

南疆 葉爾羌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
阿克蘇 喀喇沙爾 烏什 和闐 库車

1759 (50) — — — — — — —

1760 110 120 — 100

[100]

— — — —

1766 178

[160]

70-80

[90]

1800 _ — 220 240 _ — — —

1801 — 200 220 24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1826 80-90 — — _ _ — — —

1828年初 100 — — — — — — —

1828年末 200 — — — — — — —

1845 400 — — — — — — —

1847 180-190

[110]

— — — — — — —

1857 — — — — _ (400) _ _

1861 — — — — — — (720) —

資 料 來 源 ： <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3 4 ，頁2b ;《高宗實錄〉卷 612，頁 

22a-23b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托津編 < (欽定）回疆則例〉卷 6 ， 

頁 8a ;《髙宗實錄〉卷 6 2 5，頁 14b-15b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卷 

7 5 7，頁 lb -2a ，乾隆三 i ^ 一 年三月こ酉；卷 1282，頁 10b- l l b ，乾隆 

五十二年六月甲辰；富 俊 、富明阿《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75-3，嘉 

慶六年四月十九日 ；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17片，道光八年 ；《那 

文毅公奏議 >卷 76，頁43a4 5 b ，道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卷 7 6 ，頁 

52a-b ，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奕山<新疆奏稿〉卷 1 ，頁9b-10a ，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保達（烏什事宜〉，頁6a ;常亮《朱批奏 

摺•財政關税〉，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縮微膠卷，頁22-27 ;《宣 

宗實錄 >卷 9 1 9，頁 19b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丁丑。

注 ：南疆一列中的數據是這些資料來源中列出的整個地區的數據，而不是 

哪個具體城市的數據。圓括號中的數據是淸政府在徵收正賦、田賦等 

時使用的匯率；方括號中的數據是給在編士兵發放餉銀時的匯率。注 

意 ，這些匯率接近市場匯率。



的區別：在新疆，這種行為是合法的，國家允許通過這種方式來緩 

解新疆的協餉預算的緊張局面；官員們使用這種方式的範圍更廣， 

為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買賣東西以及徵税，他們執行著不同的匯 

率 。而 且 ，這些匯率日益複雑，由於目的不同，南疆各城的匯率也 

不盡相同。1765年左右南疆開始使用不同的匯率。當 年 ，葉爾羌徵 

收的正賦有25，150騰格；這只比六年前清政府首次正式在葉爾羌徵 

收的正賦24,000騰格略高。但是為了適應相對白銀價格而不斷下跌 

的普爾錢的價值，地方當局重新給腾格估價，ー騰格相當於200普 

爾 ，這樣 1765年徵收的正賦多達500多萬普爾錢（1759年只有 120萬 

普 爾 錢 レ 不 過 ，就在同年稍晚時候，商人們通過購買普爾錢使錢幣 

市價上升，導致匯率從100: 1下降到70: 1或是 80: I 。66因 此 ，為 

了穩定普爾錢的價值，葉爾羌銀庫將其供應的銅錢以90 : 1的比價 

賣給了官兵。幾個月前，銀庫徵收普爾錢的匯率是200 : 1 ，因此承 

受得起這樣的價格。67

表3進一歩提供了環塔里木盆地各城實行不同匯率的例子。尤 

其是 1804年葉爾羌的數據更能説明情況，辦事大臣和協辦大臣的 

養廉銀中以普爾錢支付的部分按 100 : 1的匯率計算，這也是糧員 

公費銀和其他雜項銀所使用的匯率。而章京、侍衛等中層滿漢官員 

的鹽菜匯率更髙（160 : 1 >，不 過 ，匯率最高的是那些在編滿漢兵丁 

和穆斯林通事（220 : 1 )。這種制度確保了那些薪餉中有相當一部分 

是以普爾錢支付的滿漢兵丁等能夠享受到最優惠的匯率。事實上， 

在 1801年 後 ，薪餉名單中在編滿漢兵丁的匯率每季都在進行調整， 

以適應上一季的市場匯率變化，最高時曾調到了 250 : 1 。而參贊大 

臣 、辦事大臣和其他能夠承受得起的人的匯率則要低。



表3 南疆普爾錢和白銀的官方歴率（普爾錢/每兩白銀）

M  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阿克蘇喀喇沙爾烏什 ~ ~ mm~ ~ M "

1759 50b

1760 70b

1761 100b

1765 — 200'

1766 90s 90s

1787 1 6 0 # —

1801 220syc 200s

200s11

160oyc

l O t f 1

1804 160。 100'

1814

1828 —

1847 220s

1857 —

160^

220syc

100̂  100̂

160'丨叼 1 160'丨°，w

100oyc

160〇yl

160̂

220s 240* 250s 250s 2508 250"

100° 200* 200sk 160oyc 160— H X T

160oyc 220r 220r 220s 160oy<

220,yc 160° 160吵 l O O ^ 1 120*

220， 220®"

7 0 % 為 

220。， 
3 0 % 為

160°

160oyl

220*

100'

160'

160'p.yi

丨 〇.yi

160oyl

100〇yc

1861 720'

資料來源：《高宗實錄〉卷 6 2 5，頁 14b-15b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 

卷 7 5 7，頁 lb -2a ，乾隆三 i ^ 一 年三月こ酉，卷 1282，頁 10b- l l b ，乾 

隆五十二年六月甲辰；《仁宗實錄 >卷 8 7，頁28b-29a ，嘉慶六年九月 

壬 寅 ，卷2 8 7，頁 9a-10a ，嘉慶十九年三月己亥；《回疆通志 >卷 7，頁 

9a-b ，29a - b  ;卷 8 ，頁 6a-b ， l i b  ;卷 9 ，頁4a-b ，12b-13a ;卷 1 0，頁 

3b^ a ，l O b - l l a  ; <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3 4 ，頁24b ;那彥成く那文 

毅公奏議〉卷 7 6 ，頁43a4 5 b ，道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51b-52b ，道光 

八 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奕 山 ，《奕 山 新 疆 奏 稿 >卷 1 ，頁 9b-10a ，道光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富俊、富明阿 <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75-3， 

嘉慶六年四月十九日；常亮《朱批奏摺•財政關税〉，咸豐十一年十二 

月十六日，縮微膠卷，頁22-27 ;保達《烏什事宜> ，頁6a 。

注 ：縮略語如下：b= 收入與支出的轉換比僙；e x= 公費支付比僙；gn= 採買 

糧食和羊的比偵；〇=高級官員養廉銀的比憤；o y c= 官員鹽菜的比憤； 

r= 所獲粗金（商税）的比僙；s= 在編滿漢兵丁、委筆帖式、匠役、通事 

ェ食的比憤；sk= 绸缎銷售的比偵；s y c= 兵丁鹽菜的比憤；t= 徵收税賦 

的比憤；y c= 鹽菜食物津貼的比憤；y l= 養廉銀的比偵。

當 然 ，另一個重要的變數是在支付的薪餉中白銀與普爾錢的比 

例 。例 如 ，在喀喇沙爾，1804年時辦事大臣的養廉銀一年中有十 

個月以銀子支付，兩個月以普爾錢支付，匯率是 160 : 1 ;其下屬的 

鹽菜 8 0 %以銀子支付，2 0 %是銅錢，匯率因其級別不同而不同。在

烏 什 ，這種比例是 6 0 %和 40% ;在 阿 克 蘇 ，比例則分別是 7 0 %和 

3 0 % 。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時期，這種比例各不相同。68

政府出售綢缎或採買官物以及徵收人頭税、商業粗金和官地租

金使用的是其他的匯率。例 如 ，1804年，政府為了能夠用較低的價 

格採辦糧食或是其他官方所需，將匯率調整為市場匯率的一半。不

過 ，我們提供的證據表明，官員並沒有通過匯率的變化來掩飾税收 

的増加。回子家庭在支付正賦和商税時使用的普爾錢與白銀的匯率 

與當時的市場匯率是一致的。69

操縱普爾錢和白銀的匯率，並調節用於發放養廉銀、鹽菜和支 

付其他消費的每種貨幣的比例，是新疆官員平衡預算的強有力的エ 

具 。對兩種貨幣的操縱可以產生相當多的結餘，尤其是因為鏞造普 

爾錢的銅來自當地，這樣就很容易為清朝南疆當局利用。例 如 ，在 

181t l 815年 間 ，托雲泰支付給阿克蘇官兵的鹽菜就完全來自於庫貯 

的通過這種渠道造成的普爾結餘（7 0 %以220 : 1的匯率兑換，30% 

以 160: 1的匯率兌換）。通過這種方式，他給內地節省了 11，000兩 

白銀。即使按照一般的原則，以普爾錢來支付官兵的鹽菜也會產生



可觀的結餘。1804年左右，葉爾羌每年收到陝西的經費銀和息銀總 

計白銀11，450兩 （見第三章）。如果以銀子支付，那麼辦事大臣和協 

辦大臣的養廉銀、糧員公費銀和章京、侍 衛 、滿漢官兵以及回子通 

事的鹽菜就要花費銀子19,330兩。事實上，葉爾羌'只支付了 7,678 

兩 ；剩下的11，652兩則按照好幾種分配方案和不同的匯率來計算， 

最後以普爾錢支付。7°這樣的程序在南疆的行政管理中非常正常， 

並公開向朝廷奏報。

普爾錢-白銀匯率與棉布

和 闐 、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的回子用塔里木盆地南部種植的棉花 

紡織的布是清政府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與哈薩克進行貿易的主要產 

品 。官員們通過控制南疆的普爾錢與白銀的匯率，可以確保伊犁駐 

軍能夠以優惠的條件得到羊隻。

1762年 初 ，都統新柱和額敏和卓 71奏請應把葉爾羌和和闐倉 

庫中多餘的糧食和那年徵收到的田賦賣掉，用以購買棉布。他們 

奏 稱 ，這樣可獲得多達6萬 匹布，運往伊犁換取哈薩克的羊。幾周 

後 ，新柱進ー步奏請將葉爾羌錢局新鑄的200萬普爾錢也用來購買 

布 匹 。他 稱 ，這要比坐等回子手中剩餘的準噶爾普爾錢虧本更能加 

速新錢幣的流通。這種途徑將不僅可以節省內地布匹的運输成本， 

也可使錢法流通，對回子衣食亦有裨益。新柱還稱，葉爾羌伯克對 

此計畫也很熱 心 ，主要是因為這將意味著原來掠奪性的強制以舊普 

爾錢換取新普爾錢的政策的終結。由於種植的棉花越來越多，紡織 

品的供應也源源不斷，新柱預言，這一地區的經濟幾年內就會從準 

噶爾統治時期和戰爭的創傷中復蘇。72 *

* 譯者按：原文作阿克蘇，有 誤 。



同 時 ，新疆軍府也通過在葉爾羌、和闐和喀什噶爾低價購買布 

匹從中獲利，後 來 ，又以之代替田賦，而這些布匹都被運到伊犁和 

塔爾巴哈台後高價賣掉。王熹和林永匡從滿文檔案中輯出了這些城 

市中的棉布價格表（見下表レ

1762 1763 1764 1765 1766 1767 1783 1785

葉爾羌 38 33 30 28 28 25 26 26

和閬 48 33 30 25 25 28 24 24

喀什噶爾 28

(單位：普爾/匹>

資 料 來 源 ：王 熹 、林 永 匡 ，〈淸 乾 隆 年 間 新 疆 的 「回 布 」貿 易 問 題 〉。

當局在各城市場中以上述價格購買布匹後，再以每批八到十四 

普爾的價格將這些布染色，然後運往北疆。我們沒有直接的運費信 

息 ，但引用的文獻顯示，1782年、1804年和 1827年伊犁和塔爾巴哈 

台的回布價格為4錢 ；這也是官方的成本或是給哈薩克和清朝人員 

的零售價格。73將成本（普爾錢）和白銀價格進行比較是有風險的， 

但如果我們假定（正如王熹和林永匡所稱）在 1785年後棉布價格保持 

穩 定 ，那麽按照 1801年的匯率，一匹布染色後成本最多是26加 1 4， 

等於40普 爾 ，匯率為200普爾/每兩銀子，那麼就相當於2錢銀子。 

這樣每匹布的運費和利潤至少是2錢 。但 是 ，北京對新疆的官方棉 

布貿易所持的觀點則更為簡單：鑄造普爾錢和購買、加工與運输棉 

布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這種交易還能確保伊犁和塔 

爾巴哈台的旗人獲得羊肉。而 且 ，當葉爾羌、和閬和喀什噶爾布匹 

的市價下跌或是在十八世紀六〇年代後保持穩定時，普爾錢與白銀 

的比價下跌幅度更大。因 此 ，随著時間的推移，作為税收一部分的 

南疆布匹的價格呈日趨下降之勢。



貨幣問題和改革

1771年，南疆錢局將普爾錢的重量從最初的0.2兩減少為0.15 

兩 ，1774年又減為0.12兩 。在葉爾羌錢局幾乎將所有的舊準噶爾普 

爾錢都重新鍺造完並關閉後，阿克蘇和烏什的錢局每年依然鑄造了 

160萬普爾錢，其所用的粗銅來自税收和溫巴什以及其他礦區。74新 

鑄的普爾錢經由官兵的薪餉而流通到了整個南疆。人們可能認為普 

爾錢的贬值主要是因為銅錢供應的持續增長。厳重的眨值有害於官 

方的銅貿易和普爾錢與銀子的多重匯率制度。普爾錢價格不斷下跌 

令人費解；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在清朝征服新疆後60多年的和平時 

期 ，清政府促進了南疆的農業和手工産品（尤其是棉布）的生産，南 

疆經濟的發展足以吸收更多的貨幣供應。而每年流入的協餉同樣重 

要 ，它穩住了普爾錢的價格。

在1826年後浩罕支持下的和卓後裔對南疆的入侵期間，白銀输 

入的效果尤為明顯。當年張格爾進攻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當來自 

黑龍江的滿洲八旗被派來協助收復這一地區時，800萬兩白銀流入新 

疆 ，來支持這場軍事行動。正如表2所 示 ，那年普爾錢和白銀的匯 

率上升到了 80 : 1或 90 : 1 。南疆官員們擔心在這樣的匯率下，政府 

將不能給軍隊供應足夠的過冬衣物，因此與私商簽訂協議，在阿克 

蘇在額外開採一些銅礦，以使更多的普爾錢得以流通。伊犁寶義錢 

局的一個熔爐就被指定額外鑄造一些普爾錢以供運往南疆。同 様 ， 

在 1830年的入侵後，喀喇沙爾的一個官員，奏 稱 ，草料等物必須用普 

爾錢才能買到，因為銀價下跌過快，商人們不再接受白銀作為支付 

的貨幣。75

1847年 ，同様的現象也困擾著阿克蘇的奕山和扎拉芬泰，當時 

他們正領導著清朝對卡塔條勒和倭里汗叛亂（「七和卓之亂」）的反 *

* 譯者按：即辦事大臣薩迎阿。



擊 。市場上的普爾錢和白銀的匯率從400 : 1下跌到了 180-190 : 1 ， 

而且銀庫也只能以不超過110: 1的匯率來支付軍餉，因此奕山意識 

到相比普爾錢，銀子還將受到冷落。76

道光統治初期，南疆的官員企圖解決這一遇期性的銅短缺問 

題 。他們在貨幣政策方面進行了兩次改革努力，第一次是在張格爾 

叛亂期間。1827年長齡將軍命令將內地運來的5萬兩銀子鑄成普爾 

銀 錢 。不過這種錢幣從未自由流通，因為南疆人懷疑這種銀子中參 

雜了銅和鉛，因此一年後清政府就放棄了這一努力。77

次年春天，派往南疆監督善後事宜的直隸總督那彥成提出了自 

己特別的錢幣改革方案。為了延長有限的銅的供應時間（溫巴什磺 

已開始枯竭），那彥成奏請批准鏞造一種新錢，這種銅錢重0.15兩 ， 

但標以「當十」。這種新的普爾錢價值10個伊犁銅錢和兩個標準普爾 

錢 。道光帝謹慎地同意進行一到兩年的試験，於是那彥成以阿克蘇 

毎年銅供應的3 0 %鑄造了當十錢，並以之支付了阿克蘇（秋天又支付 

了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的部分軍餉。據 稱 ，儘管回子商人和士兵們發 

現新錢幣所標價格與其較輕的重量並不相稱，但它還是可以以其所 

標價格得以流通。受這種良好開端的鼓舞，那彥成比其預計更早地 

實行了第二階段的計畫。1829年春天，他將阿克蘇可以利用的一半 

的銅都鑄成了「當十」錢 ，還利用通過這種方式節省下的銅鑄造了更 

多的普爾錢，依次將這些錢分配給南疆各城官員以支付軍餉。那彥 

成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滿足1828年後南疆不斷増加的駐軍的財政 

需 求 。78

在理論上，如果將3 0 %的可以利用的銅鑄造為當十錢，那麽那 

彥成的改革就可以使南疆的協餉銀減少2,200兩；若將網的一半鑄造 

為新錢幣，就可節省3,500兩。但那彥成同時卻決定南疆所有官員的 

餉銀只以銀兩支付—— 這一決定事實上使這一地區的經費銀需要增 

加3,000兩 。79然 而 ，那彥成的貨幣改革儘管比一場騙局確實強不了



多 少 ，卻也獲得了適度的成功。他將普爾錢與白銀的比價恢復到了 

戰前的水平（從 1826年初期的 80 : 1到 1828年3月的 100 : 1 ，再到 

1828年 11月的200 : ，而且沒有引起貨幣混亂。事 實上，這是那 

彥成倒霉的南疆善後政策中最有成效的一個，顯示出清政府在南疆 

的貨幣政策的潛力。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那彥成在新疆實施他的改革後不久，作為 

對貨幣危機的一種反應，這種擴大銅錢面額的想法在道光統治中期 

的內地官僚機構中日益普遍。朝廷官員和地方官員，尤其是廣西巡 

撫梁章鉅（1836-1841年在位），都提出要铸造大錢，他們相信，這樣 

可以部分地解決由於與外國商人進行鴉片貿易而導致的白銀價格髙 

昂的問題。儘 管 （或可能因為）道光帝同意在南疆這樣一個截然不同 

的貨幣環境中進行試験，但他卻拖延了內地實施這種計畫的時間。 

直到咸豐三年，戸部才命令錢局在全國範圍內鑄造標有「當十」、「當 

五十」、「當百」等的錢幣。8°

這一例子再次表明清朝當局自願在新疆實行改革，儘管這種改 

革在內地並不合法或是不可接受，但是卻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在 

很大程度上，這種靈活性既是財政需求的産物，也是政治需求的產 

物 。正如第一章所示，清王朝征服新疆及鞏固對新疆的統治發生 

在一種存有異議的氛圍下，或至少是很多人對清朝這些行動報有懷 

疑 。其中的ー些批評是因為漢人認為中國自身資源有限而引起，而 

對擴徵成本的關注則是一種較為安全的表達方式。事實上，這些成 

本本身也足以引起人們的關注。

乾隆朝對這種批評極為敏感，他們宣佈了新疆自給的目標，並 

鼓勵官員通過各自的努力去實現這一目標。在畜牧業和農業中，這 

一目標證明是可行的，但清朝在新疆的駐軍卻依然極為依賴內地運 

來的白銀。因此新疆當局做了進一歩的探索，為了盡可能從有限的 

白銀預算中獲利，他們不斷對貨幣制度進行試験，並利用了南疆在 

棉布生産上的相對優勢。



在下一章中，我們會瞭解到新疆經濟事務中的更多實例，尤其

要審視新疆政府和市場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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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的銀錢比價變動》，頁 1 2，頁21和22間的數據> 。 H ans U rlich  

V o g e l更為完整的數搛展現出了同樣的趨勢 （ “ C h in ese C en tral M on 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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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徼之地的官方貿易和商税

我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 

旦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為取之雖不 

勞 ，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 

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 

防 。駐防攜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

黑龍江，移自張家ロ，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練營兵，則調 

自陝、甘 。歲支体餉銀六十有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即内地應領 

之额項，其増兵者安在？

—— 魏源，《聖武記》（1842)，巻4 ，頁10a

魏源所稱在新疆僅有19,000名清軍（用以證明國家奪得這片領土 

和對其之統治耗資並不大）反復出現於以後的漢文文獻中。正如下 

文所示，這一數字遠遠低於清朝在西域的真正軍隊數量。但是它顯 

示 出 ，在清朝統治新疆時期，國人非常關注國家在新疆的花費。在 

第二章的基礎上，本章將繼續對新疆的清朝官員是如何支付那些費 

用的問題進行調査，尤其關注於作為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新疆駐軍以 

及在這一地區發展有利可圖的長途貿易的努力。儘管這些官員提出 

的増加財政收入的特別方法（有的得到實施，有的則沒有）顯示出具 

有相當的創造力，而且有時候也敏鋭地洞悉了新疆經濟的特徵，但



是 ，它們也説明了在移民的背景下，政治上的限制束縛了新疆官員 

們的行動。而 且 ，正如我將在最後一部分「帝國的財政基礎」中將要 

探討的，這些措施並沒有減輕這一地區對內地白銀的依頼程度。

新疆的軍事部署

清人和今天的歴史學家將準噶爾稱為伊犁，但它並不是一個城 

市 ，而是一片廣闊的區域，其東部和東北部毗鄰烏魯木齊和塔爾巴 

哈台轄界，西北則靠近哈薩克的季節性遊牧地。南面是在天山山脈 

中遊牧的布魯特人。這個地區的政治中心，亦是整個新疆的軍事指 

揮中心，由九個城池組成，綿延於伊犁河北岸一塊大約3,750平方公 

里的區域上。伊犁將軍府和伊犁滿洲八旗的一些營房就位於滿城中 

心 ，即著名的伊犁城或惠遠城。從此向東大約25公里遠是惠寧城， 

居住著其餘滿洲旗人及其指揮官，還有錫伯、索 倫 、察哈爾和厄魯 

特軍隊的指揮官。那些遊牧旗人則紮營於惠遠城和其他八城周圍的 

牧場和山腰：索倫人在西北，察哈爾人在東北，厄魯特人和錫伯人 

在今天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所在地的河流南面；其他人駐紮於 

伊犁周圍的卡倫哨所。滿城以西是漢綠營軍駐紮的五個城池：拱 

宸 、瞻 德 、塔爾奇、廣 仁 、綏 定 。這些漢城周圍分佈著兵屯。惠寧 

城東南是熙春城，也是綠營軍所在地。在這九座城池中，最東的是 

寧遠城，居住的是從阿克蘇和其他南疆城市前來伊犁従事回屯的塔 

蘭奇穆斯林。還有一些穆斯林居住在邊遠的村落（見地圖2 )。1

1760年 ，清朝佔領伊犁，在阿桂的監督管理下，將旗人、漢綠 

營軍以及塔蘭奇人移民到了肥沃的伊犁河谷。2十八世紀六、七〇年 

代 ，滿 洲 、察哈爾、錫 伯 、索倫和厄魯特八旗軍隊以及其家屬自熱 

河 、涼 州 、莊 浪 、西 安 、張家ロ、黑龍江和盛京遷移而来；清朝在 

當地也徵募了ー些厄魯特和土爾扈特士兵。漢綠營軍則自陝西和甘



地圖2 1809年左右伊犁的軍事分佈圖

資料來源：祁韻士、汪 廷 楷 #，《西陲總統事略》，卷2 ，頁5b~6a 。

肅調撥而来，在伊犁鎮守新的邊陲。1778年後，漢綠營軍也獲准攜 

帶家眷移居此地。根據 1807年的《西陲要略》，到乾隆末期，連帶家 

屬在內，伊犁的清軍共有17,000人。

清政府在新疆北部和東部其他地區也實施了類似的防禦部署， 

建築了一系列城堡供滿營和漢綠營軍駐防。在有些地方，如吐魯 

番 ，也以類似的方式安置當地穆斯林軍隊。儘管在伊犁存在ー些「旗 

屯」，由索倫人、察哈爾人和錫伯人而不是滿洲人従事屯墾，但多數 

情況下屯田者都是內地人和回子。3

魏源認為駐守新疆的清軍數量為19,000名，這一數字大大低估 

了清朝在西域的真實軍事力量。儘管相關文獻對新疆駐軍數量的記 

載 不 一 致 ，但 是 1826年前的新疆駐軍數似乎已達35,000到37,000



人 ，其中一半是滿蒙八旗，駐紮於東路和北路。再加上南疆的另 

外4,000至5,000清軍，那麽新疆駐軍總人數大概可以達到39,000至 

42,000人，其中滿蒙八旗約有18,500名。而 且 ，還有1，200多名清朝 

官員和大量的地方伯克（見表4) ノ 1828年 ，清朝増強了南疆的軍事 

力 量 ，喀什噶爾的軍隊増加了 3,700人，英吉沙爾增加了 200人 ，葉 

爾羌增加了 600人 ，阿克蘇增加了 1，000人 。4 (這些數字均不包括其 

家 眷 ，不過東路和北路的數據包括家眷在內 O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協餉銀只能提供這些軍隊的基本 

俸 餉 ，以及綠營軍的「鹽菜」和高級官員的「養廉銀」。剩餘資金並不 

足以維持駐軍（尤其是攜帶家眷的駐軍）的其他開銷。清朝新疆駐軍 

中的遊牧官兵有自己的牧群和土地；清政府雖然也向他們提供少量 

的 補助，但是希望他們能夠自給。5然 而 ，惠遠和惠寧城內的滿人 

(到1771年已超過6,000戸6)以及那些駐紮於新疆各地的滿人提出要 

求並最終得到了新疆政府給予的額外補助，主要用以供養家眷和其 *

* 作 者 按 ：《西陲要略〉，卷2 。數據來自 1782年官修的（（欽定）皇輿西 

域圖志〉，謝志寧對這ー數據進行了修訂，他同樣指出新疆的駐軍總人 

數為42,000 。謝志寧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魏源再 三 引用的新疆南北路的 

軍隊人数19,000是錯誤的。曾問吾和其他歷史學家都沿用了魏源的數 

據 ，但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所指，總體而言，魏源和曾問吾的數字都 

不可信（謝志寧，〈乾隆時期清政府對新疆的治理與開發〉，頁 9-12)。 

就在<聖武記〉中這段引文之後（卷 4 , 頁 l l b -13a ) ，魏源提供了乾隆 

時期新疆南、北 、東三路各城的軍隊數量，總計為32,400 ;魏源本人 

在這裏對南北兩路駐軍人數的統計為21，090 ，這與各城駐軍總數不 

符 。顯而易見，魏源的計算是錯誤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 

魏源稱新疆只有19,000名駐軍是為了從經濟方面證明清朝對新疆的征 

服是沒有問題的。他的觀點舆乾隆1772年給文綬的上論是一致的，事 

實 上 ，魏源在這裏也引用了這個上諭：只用19,000名兵丁即可控制北 

疆 ，他們都來自帝國的其他地方。因 此 ，帝國的軍隊數量並未増加， 

也沒有增加內地的花費。



他家庭支出。當局還對滿洲八旗中的大家庭予以特別的資助；資助 

孤 、寡 、殘 、病 、老 ；幫助支付教育及婚喪費用。新疆政府還保證 

要讓伊犁、烏魯木齊和新疆其他駐軍城市的旗人和綠營兵能夠得到 

諸如藥品、衣 物 、茶葉和其他雑貨等重要物品。

表 4 乾隆時期新疆的官兵數量

官員 士兵 總計

伊犁 468 17,202 17,670

塔爾巴哈台 65 2,000 2,065

烏魯木齊^ 408 17,707 18，115

南疆 259 4,721 4,980

人員總計 1，200 41，630 42,830

資料來源：《西陲要略〉，卷2 。

*包括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和庫爾喀喇烏蘇。

鑒於新疆官員們的白銀預算有限，他們又是如何提供這樣的救 

助 、物品以及服務呢？答案是他們在従事商業活動。

茶葉與新疆官方貿易的開端

清朝官員最初通過發展貿易來補充他們在新疆的預算。在征服 

阿睦爾薩納和瑪赫杜姆和卓的軍事行動期間，他們用內地的絲绸和 

棉布換取牲畜和其他補給。除了在北面發展同哈薩克的邊境貿易 

外 ，官員們還把布運往南疆，那裏有完善的市場，允許軍隊用布換 

取 糧食，這比直接用現金購買更為划算。譬 如 ，1759年春，清朝把 

甘肅和華北的棉衣經由肅州運往庫車、阿克蘇和烏什，用以防止這 

些南疆城市的糧價上漲。舒赫德和永貴用這些棉衣換取糧食，這樣



就可以避免因用現金強行購買糧食導致糧價上漲而使當地百姓對清 

軍產生敵意。7次 年 ，舒赫德建議，軍隊從哈密向阿克蘇運送的駱駝 

和騾子，途中應該馱載商品（茶葉和煙草い通過這種方式，在南疆 

出售這些貨物可以減少相當一部分運輸成本。除了煙草和各種茶葉 

外 ，清政府還在新征服的阿克蘇銷售絲绸和精美的瓷器。8在随後幾 

年 中 ，清政府不斷往新疆各城運銷內地貨物。絲綢當然受到青睐： 

1765年 ，楊應琚在蘭州接到喀什噶爾副都統的訂單，要求訂購780 

匹各種絲绸，以作為禮物及同回子、布魯特等進行貿易之用。接到 

訂單的兩年後，清朝開始向葉爾羌、喀什噶爾、烏 什 、阿克蘇和喀 

喇沙爾運送綢缎。這種行為一直持續到了十九世紀五〇年 代 ，只在 

張格爾叛亂時期中断過。清朝運往新疆的其他物品還包括棉布、皮 

革 、農 具 、衣 物 、鞋 、氈子以及香料。9

但在清政府運往新疆駐軍的物品中，茶葉最為重要。1755年 ， 

10萬斤茶葉運往哈密，用以誘使準噶爾向清朝做出讓步。幾年後， 

清王朝將每年向新疆運送茶葉制度化，供給伊犁和烏魯木齊地區的 

新駐軍隊。在理論上這比茶商運往新疆的茶葉價格要低。楊應琚 

奏 稱 ，1762年左右新疆駐軍每年需茶 103,500斤。他 建 議 ，前往新 

疆駐防的士兵可以把茶葉先運往哈密和巴里坤的倉庫，從那裏再繼 

續向西運送。到 1763年 ，清政府毎年通過嘉峪關向新疆運送茶葉 

125,000斤，以供應滿洲八旗及其家眷，此外還供給那些希望購買茶 

葉的厄魯特人和穆斯林（塔蘭奇い至少在短期內，官方的茶葉價格 

低於伊犁茶商的價格。1°

雖然新通的官兵購買這種茶葉（自願購買或是直接從他們的鹽菜 

中扣除），但 是 ，清朝在征服新疆初期運往新疆的茶葉並不是一種完 

全的商業行為，而是用以解決後勤官員的困境。清政府繼承了明朝 

的茶引制度，以此來控制茶葉的產銷，這種茶引制度本身源自組織 

化程度更高的宋代的制度。明朝使用茶引和鹽引作為對那些按照協 

議向駐守北方邊境的軍營運送糧食的商人的補償。11清 代 ，那些希



望在西北銷售茶葉的商人們同樣需要購買茶引，以獲准在茶場（分佈 

在 江蘇、安 徽 、江 西 、浙 江 、湖 北 、湖 南 、甘 肅 、四 川 、雲南和貴 

州）購買茶葉，並在邊疆地區銷售。雍正統治時期，清朝當局設在西 

北的四個茶馬司向商人徵收所運茶葉的一半作為税收。然後政府用 

這種「官茶」從西藏、準噶爾部和邊疆其他遊牧民族那裏換取馬匹。 

同 時 ，商人們也獲准在當地市場上出售他們的「商茶」（或附茶）。不 

過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清王朝並不像其前任王朝那樣真正需 

要將邊疆的茶馬貿易作為一個長期的、大範圍的措施來實行。因為 

蒙古此時已經處在清王朝統治之下，茶馬司略顯得不合時宜。

從康熙統治後半葉到雍正統治末期，西北的茶馬司並沒有進行 

茶馬貿易；不 過 ，他們依然從商人那裏徵收茶引費。康熙時期，這 

並沒有產生任何問題，因為茶馬司徵收的費用是以銀子支付的。但 

在雍正時期，除 1731年至 1735年這四年外，茶馬司毎年都徵收和儲 

存 136萬斤的茶葉，但並沒有用它換取馬匹。而 且 ，由於擁有茶引 

的商人給政府交的是質量不好的茶葉（很多都參雜了草和枝葉），好 

茶則留給自己銷售，因此「官茶」在西北的西寧、洮 州 、蘭州和其他 

城市的市場中都競爭不過「商茶」。而對此負有責任的總督和巡撫們 

在沒有向朝廷奏請、並獲取朝廷同意的情況下是不能根據市場的變 

化改變茶葉價格的，這就導致茶葉銷路不暢，庫存日趨増加。在乾 

隆統治初期的1736年 ，當茶税恢復以銀子支付時，西北的茶馬司已 

經庫存了 260多萬斤的茶葉。121755年 ，庫存茶葉還有 100多萬斤， 

此時清政府終於為這種茶葉找到了一個出路。13這些磚茶在20年前 

曾因質量不佳而在西寧遭到西藏人的拒絕，如今清政府將它們運往 

新疆分發給當地八旗，茶葉的成本和運費則從他們的俸餉中扣除。 

此 後 ，茶馬司的供應至少又持續了 15年 ：1767年 後 ，塔爾巴哈台還 

在收到西寧茶馬司和洮岷茶馬司運來的茶葉。141770年 ，軍機處提 

出用甘肅茶馬司的茶葉供應土爾扈特蒙古人（他們從伏爾加河流域經 

歷千辛萬險返回後，此時剛被清政府安置於新疆）。但 是 ，由於乾隆



初期改為用銀子徵收茶引費，此時的甘肅已經沒有多少剩茶。茶馬 

司的茶葉庫存至此終於銷售一空，不過此後茶馬司作為常規的茶葉 

管理制度的一部分仍在繼續運行。

新疆官鋪的形成

沒有記錄表明旗人們曾抱怨過這種茶葉的質量。或許這可能 

是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他們在伊犁新城的生活都是很艱苦 

的 。對於那些來自西安的滿洲人來説，這兩個城市的生活更是截然 

不 同 。在伊犁各駐防城市建成之前（1765年才建成第一座城市惠遠 

城 い 於 1762至 1766年間擔任伊犁將軍的明瑞負責將這些官兵安置 

到不同的地方，並給他們提供必要的物資。在此期間，明瑞上奏朝 

廷 ，建議設立滋生銀兩（估計用的是國家撥款），滋生銀兩的利銀可 

以用來支付滿洲八旗的紅白賞恤等。對 此 ，髙宗論曰：「伊犁駐紮兵 

丁 ，皆係莊浪等處薰染漢習、廢棄無用之人，特命之服習勞苦，操 

練技藝，況滋生銀兩究屬取利，斷不可行。」15

儘管遭到乾隆的斷然拒絕，明瑞和其他官員還是在十八世紀 

六〇年代中期利用地方資金創建了一個投資與零售網，為上述那些 

社會需求提供専門資金，而這與乾隆的旨意是相悖的。要做到這 

些 ，問題的關鍵在於為旗人及其家庭提供零售物品的各種官鋪，以 

同地方商人進行競爭。1764年 ，駐紮伊犁的旗人從其安家銀兩中， 

每兵出銀（或是扣除）15兩用以建設官布鋪。這種官鋪需向其投資者 

分發紅利。數年後，布鋪已經全部返還本金，伊犁當局開始派官員 

每隔一年在小股軍隊的護送下前往蘭州。他們每次從甘肅省銀庫中 

借銀6萬兩（1790年後是8萬兩），為商鋪購買庫存貨物，然後出售給 

伊犁旗人及其家眷，價錢直接從其餉銀中扣除。從甘肅銀庫借來的



這些銀子直接從每年撥給伊犁的協餉項下扣還。商鋪最初毎月'可以 

獲利70餘 兩 ，這比旗人統領毎月的養廉銀還要多。16

以此為開端，這個商業網獲得了發展。伊犁當局後來又建立了 

一系列的官當鋪，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收入。恩益當建於1766年 ，

1萬兩本銀來自官布鋪。1773年，恩益當又領官布鋪銀1萬 兩 。2萬 

兩銀子後來都還給了官布鋪，恩益當還以獲利作本銀3萬 兩 ，每兩2 

分 生 息 ，其利銀全部交給官布鋪。1787年 ，因「辦給鳏寡孤獨養瞻 

之資」，又設立一個新的分店恩益新當。由於來自恩益當的利銀不敷 

需 用 ，三年後又建立了恩恤當，其本銀最初是 1萬 兩 ，後來又增加 

了 3千 兩 。恩益新當和恩恤當所獲利銀全都交由恩恤庫存儲，以備 

養贍滿洲人中的鰥寡孤獨之需。17

官布鋪提供了衣物和收入，當鋪提供了撫卹慈善資金，此 外 ， 

政府還開設有其他専門性的官鋪。這些官鋪的利銀除了補充不斷增 

長的行政賄賂基金（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l u s h f u n d )外 ，還能滿足駐軍的其 

他需求。1771年 ，伊犁設立藥鋪一所，從布鋪借銀1，0 40兩 。“此後 

所需的藥材也是由伊犁的藥商在蘭州採辦，其獲利銀同様交給官布 

鋪的恩恤庫。18官鋪還出售木材、木 炭 、文 具 、農 具 、甘肅運來的 

茶 葉 、南疆的棉花和棉布，以及在貿易廳與哈薩克貿易中獲得的包 

括皮革、毛皮和皮襯在內的各種産品，這種貿易發生在哈薩克人和 

駄馬司的大宗牲畜交易結束之後。19

這種官方貿易是合法的，朝廷從伊犁的成卷奏報中可以瞭解其 

中的每一個細節。在滿漢文的奏報中，記載有銀子、銅 錢 、綢 缎 、 

糧 食 、茶 葉 、布 匹 、牲畜和藥品以及軍事装備和農具的消費與分 

配 ，這些奏報通常有50多 頁 。這些奏報首先呈送陕甘總督審査，然 

後遞交京城的戸部。伊犁（後來發展到新疆的其他城市）的官方經營 * **

* 譯者按：《總統伊犁事宜〉中作「一年」。

* * 譯者按： <總統伊犁事宜》中為「一千二百四十四兩」。



活動的範圍日趨擴大，很 快 ，戸部就表示出對這些經過仔細審査的 

新疆經濟奏報的失望。1773年，朝廷不再要求這些經濟奏報必須以 

兩種語言呈遞。1774年 後 ，這些奏報繞過了蘭州的審査，直接遞交 

戶 部 。1778年左右，各城的奏報被精簡為單一的「四柱清單」，極大 

地減少了戸部審査的數據的卷帙。 不 過 ，出於同様的原因，經濟 

奏報的簡單化也使得伊犁將軍在經濟事務中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在伊犁之後，北疆的其他城市以及哈密與烏魯木齊之間的各個 

城市也建立了官鋪，其中烏魯木齊的官鋪發展尤為迅速。與伊犁一 

樣 ，烏魯木齊首先建立的也是官布鋪，資金也是借來的，借的是官 

兵的衣物補貼。這個店鋪開辦於 1772年，出售的貨物購自蘭州和西 

安 。僅用三年這個官鋪就還清了旗人的借款，同時還贏利2萬 兩 ， 

這就使得它已經可以獨立運營。從那以後，贏利存入烏魯木齊銀 

庫 ，用以資助貧困的軍人和官方的差旅。

早在 1762年 ，烏魯木齊地區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燃料短缺。從 

1772年烏魯木齊的官布鋪設立後，烏魯木齊副都統開始採磺挖煤， 

分發給官兵；所用款項直接從官兵薪俸中扣除，而利銀則與官布鋪 

的利銀一道併入慈善基金。

1774年，烏魯木齊開辦恩成當，21，312兩本金來自馬價ノ到 

1785年 ，恩成當自身資本的盈利超過3萬 兩 。1791年 ，從官布鋪中 

又注入恩成當1萬兩資金，此 後 ，這個當鋪每年6千兩的盈利都供以 

資助滿人中的孤寡人士。211775年 ，烏魯木齊官員借了官布鋪1千兩 

銀子供給匠役局。我們並不清楚匠役局的真正用途，不過它顯然是 

有利可圖的。到 1780年 ，匠役局不僅還清了借款，自身還擁有資金 

7,659兩銀子。烏魯木齊設立的其他官鋪還包括一個木材鋪，一個為 

滿洲駐軍磨糧食的磨房，恩成當之外的另一個當鋪，其隔壁是一個 *

* 作者按：馬價基金就是一個儲備庫，要求包括綠營兵在內的每個士兵

都要存入價值一匹新馬的資金。當這些資金用於投資後，馬價就產生 

利 銀 ，用以替換那些生病或是死去的軍馬。



舊 衣店，一個官辦藥房，內有四個常駐大夫，還有一個銷售行政用 

品和箱櫃的商鋪。22所有的商鋪都由滿洲駐軍經營。

早在 1765年 ，塔爾巴哈台政府就通過向官兵出售綢缎、茶葉和 

棉布獲利。不 過 ，直到 1802年 ，塔爾巴哈台才建立了正式的官鋪， 

當時的官員奏稱，商人們帶到邊境地區的商品（包括衣物和兵器) 

價格很高，給八旗兵的生計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他們向軍機處提出 

設立官鋪的要求，軍機處允許它們以伊犁為例，利用當地的資金在 

駐軍中開設商鋪。它的明確目標就是所售貨物的價格要低於當地商 

人的售價，並為政府增補收入，供官方差旅消費和維持軍馬所用。 

塔爾巴哈台辦事大臣興肇獲准派員到內地採辦貨物。綠營差兵在所 

雇傭的泥木匠的指導下建起了十個官鋪。興肇個人則提供了顔料和 

鐵 釘 。23

吐魯番、巴里坤和古城的駐軍也經營官鋪和當鋪。例 如 ，吐魯 

番的官員每三年派人到西安、涼州和蘭州採買一次布匹和茶葉，其 

所用的4千兩銀子借自陝甘省銀庫。和其他地方一様，在協餉運往 

吐魯番前，這些預付款在協餉銀中扣除。巴里坤的當鋪是最繁榮的 

當 鋪 之 一 ：1806年 ，在抵押衣物方面當出的銀子價值就達30,320 

兩 ，而儲藏的現銀則有1，665兩 。24

伊犁將軍明瑞首先提出要在伊犁為滿洲旗人的紅白賞恤等予以 

資 助 ，儘管髙宗對此斷然拒絕，但到 1770年時他認識到常駐伊犁的 

軍隊不僅訓練有素，而且也很好地適應了艱苦的環境，因此態度變 

得緩和。儘管我們沒有看到明瑞最初的奏摺，但他似乎希望能從國 

家財政中撥專款來設立基金。（雍正帝和乾隆帝都給各地的駐軍撥過 

這樣的專款—— 即所指的生息銀兩 O  25不 過 ，到了 1770年 ，伊犁 

銀庫中已儲備有3萬餘兩税銀和租銀，足以在沒有朝廷資助的情況 

下設立専門的預算基金。對 此 ，髙宗諭曰：「加恩作為伊犁兵丁紅白 

事赏恤之用。」26這 樣 ，投資所獲利銀就成為北疆軍事當局增加其預 

算的另一種途徑。



表 5 清朝在北疆的官方投資（1770-1854)(單位：雨)

來源 數童 投資何處 毎月獲利 補助對象

1770 税收與租金收入 30,000

1777 官布鋪贏利 50,000

1789 馬僙銀 27,000 陕西商人 1 % 伊犁孤寡

1793 西安銀庫 64,800 陕西商人 援助察哈爾旗人

1799 馬僙銀 20,000 當地商人 1 %
烏魯木齊的官鋪， 

用於軍隊福利

1834
伊犁剩餘税收和 

租金收入
10,000 當地店主 0.9%

補充伊犁滿營官兵 

的盥菜

馬僙銀 40,000 陝西商人 1%
伊犁駐軍中的鰥寡 

之人

租金收入 10,000 典當商 0.9%
伊犁地區巡*軍隊 

的鹽菜

察哈爾的鰊寡之

十九世紀 

五〇年代
出售馬匹和綿羊 

的收益

15,000 典當商 0.9-1% 人 ；察哈爾的河務 

與一般的維護

10,000 典當商 1% 綠營的鰥寡之人

28,000 典當商 0.9% 伊犁的錫伯駐軍

地方銀庫公共基
10,000 典當商 0.9% 伊犁滿營
8,000 典當商 0.9% 伊犁的索倫駐軍

金（公項）結餘 6,000

資料來源 <高宗實錄》，# 8 5 4  - 頁 l b - 2 a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庚辰；永保

く總統伊犁事宜〉，頁 192-93，202-203 ;《三州輯略〉，頁145 ;特依順 

保 、蘇清阿《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94-3，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 ；《伊江集載〉，頁25b 。

* 1834年的項目是計盡中的一項投資；沒有資料記載它是否獲得批准。

也 許 ，新疆政府最早進行投資的資金中就包括上述這3萬兩銀 

子 ，不過我們還沒有更多的信息來對此加以證明。但是在 1777年， 

惠遠城用以投資的5萬兩銀子確實來自官鋪的利銀。1789年 ，伊犁 

將軍從馬價銀中借了27,000兩銀子投資給來自內地的陕西商人，月 

息為百分之一。然 後 ，官員們將所得利銀補充到救助孤寡者的基金



中 ，因為來自當鋪的收入無法完全滿足這種基金的需求。新疆當局 

以官方資金進行投資的那些例子（其中多數資金完全由新疆當局自己 

籌集）概括在表5之 中 。我們擁有的資料來源顯示，這樣的投資曰益 

成為各駐軍預算的重要補充，尤其在咸豐統治時期更是如此，那時 

協餉銀已經不再能夠按時運来。

皇帝默許了新疆當局用官方資金進行投資的行為，或許從ー開 

始他就瞭解這種官鋪的活動。不 過 ，乾隆廷最初對於北疆的滿洲八 

旗積極參與商業活動的態度是比較矛盾的。就在伊犁首個官鋪開業 

幾年後的 1775年，高宗諭曰：「伊 犁 、烏魯木齊等處駐防滿兵，現 

俱開設官鋪，分派貿易，殊失防守邊疆之意。且滿洲兵丁，自幼專 

習 騎 射 ，不諳生理，日久必至生弊，尤關風化。」乾隆要求軍機處 

務必考慮這一問題。在軍機大臣就此問題的回奏中，他們表示出了 

與高宗一樣的擔憂，但是他們也意識到了財政問題對於新疆的重要 

性 ，而 且 ，它們對北疆已經開展的官方貿易的發展史也並不陌生：

伊犁等處開設铺户，雖兵丁滋生利息起見，久之恐效漢人好逸 

惡勞，技藝轉致荒廢，自應嚴行禁止。但該處開鋪已久，一時 

未便盡徹，應飭令伊勒圖、索諾木策凌於烏魯木齊、巴里坤、 

哈密等處招募殷實商民質易，每年所得利息，仍可分給兵丁，

俾資養瞻。27

皇帝對此建議的批復（從之）表明他採用了該建議。他在 1775年 

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也許起到了一時的作用，因為雖然沒有記載表明 

這種貿易曾經中斷過，但在 1789年 ，伊犁將軍保寧曾請求允許設立 

官鋪以杜絕私商積貨居奇。他並未明確提及這樣的先例，但重申了 

早期新疆當局的觀點，即官鋪的收入能夠填補新疆軍事預算中的兩 

點 不足：添補例斃馬匹，接濟差務。這樣ー份奏摺的存在表明伊犁 

官鋪確實曾經中斷過。乾隆同意了保寧的奏請，並批准他派人到內 

地進行採辦，保寧重新開辦了伊犁的官鋪。28



除了這份奏摺，我並沒有發現還有甚麼文獻曾經提到過對1775 

年上諭的貫徹執行。相 反 ，方志中對 1775年以後的官鋪和官方投資 

的冗長記載，並未提及這一上論，也未説明是否曾經徵募烏魯木齊 

的商人來接管官鋪的運行。即或有的話，也不清楚在整個北疆，內 

地私商在多大程度上曾經擁有對官方商鋪的經營權。在北疆各城， 

如果不是始於 1770年 ，那麼至少在 1789年 後 ，官鋪仍然是官方投 

資的重點。官鋪將眾多的零售商鋪與當地以及整個地區的銀庫、甘 

肅銀庫以及協餉預算都聯繫在了一起，更不用説滿洲旗人的債務、 

消費和福利了。官鋪的利銀被整體併入到了新疆的財政管理中，例 

如 ，與協餉銀的用途相比，借款被用來購買新的庫存，而旗人購買 

這些用品的價錢則直接從其薪俸中扣除。新疆幾乎沒有高級漢人官 

員 ，我們也不可想象當局會將這樣關鍵性的財政機構委託給漢人商 

賈 ，即使他們真的能夠徵募到足夠富庶的漢人商民。

貿易中難免會出現有損清白之事，但ー些滿人的確如是自污不 

檢 。1827年 ，北京傳言從伊犁、烏魯木齊、巴里坤和其他地方派到 

內地置辦軍衣的士兵們藉口公差帶買他物，甚至私版婦女、賭 具 、 

古 董 玩 器 ，「一切應禁之物，罔不裝載」。御史牛鑒主張對此進行 

改 變 ，提出新疆駐軍所需的各種物品應盡可能在新疆當地購買，如 

弓箭之類應在內地置辦者，由該省飭購派員運住，不必專差員弁辦 

理 ；至茶布等項，口外盡有，應自當地購買，如此不僅可省長途遞 

運 之 煩 ，還可省卻運費。29我們再次看到，京城對北疆存在的這種 

官方貿易頗有質疑，希望能夠實行一種依靠私商來供應駐軍所需的 

制度。不 過 ，情況並沒有因此發生任何改變。

就新疆官員、尤其是那些負責旗人和綠營駐軍供給的官員而 

言 ，官鋪和相關的投資大有裨益，不應取消。對這種官鋪制度的成 

效進行的調査首先當然是價格是否公平，惠 遠 、寧遠和其他滿營之 

人可能獲得的物品和借貸數。但正如我們所知，私商也能夠供應布 

匹 、藥 品 、雑貨和借貸，雖然價格略貴。不 過 ，在經營上，官鋪賺



取的利潤比那些純粹的軍隊福利社（P o s t  E x c h a n g e  s t o r e s)要高很多 

(如布鋪和藥房毎年可以獲利 50%>。在新疆的主要財政預算協餉不 

足的情況下，官鋪的利潤可以確保新疆官員能夠繼續履行其職責所 

需 。表 6和表7列出了烏魯木齊在投資、官鋪和當鋪上的收入，以及 

這些收入在乾隆末期的支出情況。

此 外 ，毎年除了這些固定支出，官鋪的收入還有ー些特殊的用 

途 。例 如 ，1769年 ，官布鋪為伊犁新設旗人義學的學生提供了紙筆 

錢和茶水銀，這所義學的教習有漢、滿和蒙古人。這個官布鋪還給 

一所俄語學館（1792年到 1795年間開辦，1795年後俄羅斯教習被派 

回國）的學生提供資助。1796年，官布鋪的火耗銀（可能徵收自那些 

以銅錢交税的人）還資助了一隊雲梯士兵的訓練費用。3° 1790年的一 

個 夏夜，烏魯木齊外的一條河流驟漲，沖毀了河邊滿營的水磨及水 

磨旁儲存糧食的房屋。烏魯木齊官員從庫貯馬價中拿出一定的資金 

對水磨進行了必需的修理，並準備用来年官鋪滋生銀兩補還借款。31 

同 樣 ，烏魯木齊官員重新修繕烏魯木齊城池的資金就有庫存馬價銀 

11，4 0 9兩 ，這些馬價銀將在八年內以官鋪利銀扣還。32

表 6 1796年烏魯木齊官鋪的本金和年收入(單位：兩)

官鋪類型 本金 收入

布鋪 19,640 10,000

當鋪 41,092* 6,250

E 役局 4,000 1，200

木鋪 3,000 1，550

蕖鋪 1,000 500

第二所當鋪 — 1，030

總計 68,732 20,530

資 料 來 源 ：永 保 編 ，ぐ島魯木齊事宜》，頁 33 a - b 。

* 包 括 借 自 銀 庫 的 馬 僙 銀 ー 萬 兩 ，五 年 內 還 清 。



表 7 1796年烏魯木齊官鋪收入的年支出（單 位 ：兩)

養瞻革退殘老多餘家ロ及鰥寡孤獨 12,000

豁免兵丁倒斃馬價 3,000

兵丁出差打圍幫貼 2,100

兵丁出遠差；車 腳 銀 、卡 倫 、馬廠補貼 毎日單獨統計

各處公費及幫給小甲煤炭 1，500

毎年各官鋪、公所處泥抹房間 200

應還借用公庫馬僙、修理兵房 1,400

當鋪應分還借過公庫馬僙銀 2,000

資 料 來 源 ：永 保 編 ，《烏 魯 木 齊 事 宜 〉，頁 33 a - b 。

另一個例子尤其説明，在財政事務中，官方的商業活動可以讓 

新疆當局更為機動靈活，而且在緊急情況下還能給滿洲旗人提供救 

助 。1813年 ，惠遠城爆發瘟疫，滿洲官兵從官藥鋪內賒取了幾乎7 

千兩銀子的藥材—— 這已經超出了毎年可以克扣的他們的俸餉。伊 

犁將軍和參赞大臣依靠向滿洲人和厄魯特人出售牲畜的獲利暫時消 

除了這些赤字，而藥品費用則從官兵未来幾年的俸餉中扣除。33

新疆與內地的官方商業行為

對於新疆的政府部門而言，官鋪和政府投資並非新疆獨有的現 

象 。事實上，從雍正ニ年（1724年）開 始 ，內務府就向內地以及東北 

各省的衙門和滿營提供了生息銀兩，用於開設零售店鋪和投資典當 

業 。所獲利銀像後來的新疆那樣，用於包括綠營軍在內的士兵及其 

家眷的福利。因 此 ，生息銀兩就成為一種投資基金，只是這些生息 

銀兩的收受者要向朝廷支付利息；不同地區的年利率在8 % 到 1 5 %之 

間 ，但通常是1 0 %左 右 。



儘管雍正帝大力提倡向地方軍營提供生息銀兩的這種制度，但 

到了其子乾隆統治時期，這種行為卻導致了爭議。高宗繼位後不 

久 ，年輕御史舒赫德基於商業「非國家之體」的傳統認識，上奏朝廷 

表示反對國家的這種投資行為，尤其提出警示，認為對生息銀兩的 

使用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背離初衷。這種現象其實在整個乾隆統治前 

半期已經日益明顯，地方官員將越來越多的生息銀兩用於高利貸， 

利上加利，並把所獲利銀再滾入到本金之中。結 果是，官員們忽視 

了軍營的零售商業，更重要的是忽視了普通士兵的利益，而國家借 

貸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讓這些普通士兵從中受益。在有的地方， 

地方政府或軍事部門將利銀收入撥入主要預算當中，用來支付他們 

自己的「養廉銀」和本應從田賦中支出的其他花費。除了這些對國家 

意圖的半合法性的破壞，直接的貪污挪用也時有耳聞。34

乾隆在 1754年決定收回剩餘的生息銀兩，停止實施這項制度。 

不 過 ，直到 1770年各省衙門找到了替代的資金來源（包括裁扣兵餉 

和扣發馬價），完全消除了對國家投資的依頼後，生息銀兩才被徹底 

併入到地方的財政管理中。35

企圖給惠遠城和寧遠城新到旗人提供社會福祉的伊犁將軍明 

瑞 ，面臨著中國其他地方駐軍管理者普遍面臨的問題：軍隊理應給 

給滿洲軍人家庭提供婚、喪 、葬等方面的幫助，但新疆的主要財政 

預算卻並不包含這些費用。明瑞希望能用國家生息銀兩的利銀來填 

補預算的差距，但其請求為時已晚。到十八世紀六〇年 代 ，高宗認 

為生息銀兩項目普遍存在濫用現象，故正在逐步將其廢除。結 果 ， 

在缺乏國家資助的情況下，明瑞及其繼任者被迫創辦了自己的官鋪 

和投資制度，他們動用了協餉、馬價銀、軍服和軍隊安置費、商業 

粗金和税收，還有官方經營活動本身的收入，這些都成為運轉資金 

的來源。而 且 ，在幾乎一個世紀中，對官鋪和各種官方投資的經營 

似乎卓有成效，也沒有背離他們的初衷。沒有證據表明曾有大量 

的商鋪資金被挪用於高利貸，我也沒有發現有任何的濫用資金的例 

子 ，儘管這種現象肯定是存在的。



伊犁官鋪制度的發展時期正好是舒赫德任職伊犁將軍時期 

(1771-1773)，這種巧合令人覺得有些奇怪。舒赫德在乾隆統治初期 

最先注意到內地存在著濫用國家投資的現象，但他在伊犁卻主導了 

與之類似的官方貿易網絡的擴張。1775年 ，身為軍機處的一員，他 

又反對取締伊犁的官鋪，而是提出（正如上文所示）將官鋪交由商人 

經 營 。因 此 ，伊犁的官方貿易網就得到了緩衝的餘地，與內地或是 

東北類似的官方投資行為相比，它的存在時間更長，而且對於財政 

也更重要。

南疆的官鋪

從清軍佔領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的綠洲開始，清政府便開始從 

事官辦貿易，以給軍隊提供給養，並緩解因供給線不断延伸而造成 

的供給緊張和國庫壓力。南疆的清朝官員監管綢缎、茶葉和其他物 

品在當地市場上的銷售，並把交易而来的普爾錢納入原始收入中， 

用以支付士兵的薪餉和鹽菜等。這就節省了同等數量的協餉銀。例 

如 ，1804年左右，烏什的清朝官員在市場上賣掉了 200到 300匹綢缎 

和3,250斤茶葉，單是這些茶葉就價值白銀500兩 。36

南疆各城最初並沒有仿效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巴里 

坤 、吐魯番和哈密那樣建立官鋪。主要的原因是南疆的駐軍規模相 

對 有 限 ：1828年 前 ，只有約 5,000官兵，其中滿營只有 825名 。37而 

且 ，非滿營軍隊，尤其是漢綠營軍並非永久駐防南疆，而是換防軍 

隊 ，不能攜帶家眷前往南疆。乾隆時期南疆唯一的兵屯在烏什，只 

有 650名漢人士兵。由於官鋪和政府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旗人，尤 

其是滿人及其家眷提供福利，因此在清朝統治新疆的最初幾十年， 

南疆對官鋪的需求並不強烈。

不 遇 ，在 1826年的張格爾入侵及南疆叛亂後，朝廷決定將喀什



噶 爾 、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阿克蘇的八旗軍改為永久駐防，並將南 

疆的軍隊人數增加 5,500人。而 且 ，這些軍人可以攜帶家眷。38但 

是 ，戦火後的南疆物價膨脹，那彥成面臨著在這種物價下為旗人提 

供必需品的問題，因此他決定仿效60年前伊犁之例，在喀什噶爾和 

葉爾羌設立官鋪。

與那彥成在南疆的其他經濟計畫ー樣，開設官鋪也是主要的改 

革措施之一。不 過 ，他的這一建議並不是完全出於經濟因素，也並 

非直接用於幫助旗人。相 反 ，他的意圖是以此作為戰爭的武器來控 

制南疆，尤其是控制處於中亞和南亞貿易路線上的喀什噶爾和葉爾 

羌的對外貿易和外藩商人。從張格爾手中重新奪取南疆各城後，清 

政府對浩罕採取了禁商政策，希望浩罕首領交出藏匿於那裏的和卓 

後 裔 。1828年 中 期 ，那彥成將那些在新疆居住少於十年的浩罕商 

人驅逐出境。39為了防止其他外藩商人在喀什噶爾或葉爾羌建立飛 

地 、阻止茶葉和大黄走私到浩罕、制止因回子用銀幣購買外藩貨物 

而導致的新疆白銀外流，那彥成奏請將所有對外貿易移向城外。在 

那彥成的計畫中，外藩商人只允許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城外的山中 

的貿易磨中，在政府的嚴密監督下以貨易貨。那彥成仿效的是伊犁 

城外的貿易廳之例，清政府毎年秋天在這裏與哈薩克人進行貿易， 

已經成功舉辦了約70年 。

在那彥成就此問題而呈的奏摺中，他明確地將這種貿易磨制度 

與官鋪聯繫在了一起。例 如 ，他計畫在遙遠的叫做明約洛的地方建 

立貿易廉，明約洛距離喀什噶爾 100里遠，位於喀浪圭卡倫外通往 

安集延和浩罕的大路上（見地圖3>。那彥成奏稱此乃根據「伊犁官鋪 

章程辦理」。在新貿易廳中所有的交換都將是以貨易貨，由政府議定 

價 格 。在山中的這些貿易廳建成後，「外而稽查夷商溷跡盤踞，內而 

約束奸商牟利勾串。」那彥成認為「必須開設官鋪，得以鈐制出入， 

操縱自我」。40

與伊犁一様，南疆建立官鋪的主要困難在於啓動資金問題。那



北

地圚3 喀浪圭卡倫及通往浩罕的路線圖 

資料來源：基於《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490。

彥成決心不動用南疆的主要白銀收入，而是通過出售那些被沒收充 

公的浩罕人的財產來獲取建設新官鋪的資金。沒收充公的茶葉大約 

有 69,000斤。那彥成希望將這些茶葉分發南疆駐軍，從其俸餉中按 

市債扣除茶葉的價格，這樣就可以節約餉銀5萬 兩 。清政府還從浩 

罕人和參與叛亂的南疆商人的財産中拿出了 181，000銀子的現金和其 

他財産。這些財產用於修理城牆、軍 台 、灌溉渠以及其他毀於戦火 

的基礎設施，還要修建明約洛的貿易區和軍營以及喀什噶爾與葉爾 

羌的新商鋪。這些工程結束後，還剩餘大約15,000兩銀子，那彥成 

將其用於商鋪的投資。41

道光帝勉強同意了那彥成的建議，但也表示了他的保留意見。 

儘管根據伊犁模式來控制南疆邊貿的計畫表面上看起來不錯，但隨 

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厳格的限制日趨流於形式，而清朝對官鋪的管



理也只能是一種玩生。此 外 ，ー些官員還認為，由於這可能會是「回 

夷」之間的一種貿易，不宜讓漢商來管理貿易事務。在這種情況下， 

就只能利用南疆的伯 克 。42最 初 ，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貿易廳運轉 

似乎非常平穏。1828年 秋 天 ，一伙來自布哈拉的商人申請了貿易 

權 ，他們在有200名清軍士兵守衛的明約洛用其4 0 %的貨物同官鋪 

交換了茶葉和纺織品，其餘貨物則與私商進行了交換，這些私商中 

可能包括ー些內地的漢、回商人，還有一些南疆本地的商人。43

那彥成建議將商鋪的獲利分配給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滿漢官 

兵 ，並留出固定份額的資金用於官府行政支出和維護官方建築。後 

來他又提出這些收入可以用來賞賜布魯特人，他們的遊牧地包括喀 

什噶爾和烏什附近的山區，這就意味著毎年為國庫節省了 1，000兩  

銀 子 。44

南疆當局對這些官方貿易收入的使用仿效了北疆的例子。不 

過 ，在南北疆的官鋪之間存在ー點主要的區別：南疆的官鋪從未贏 

利 。在喀什噶爾的貿易廳和商鋪建立六個月後，喀什噶爾參贊大 

臣 、那彥成的繼任者札隆阿奏稱官鋪的發展已經出現波動。道光帝 

對此不無微詞：「此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朕亦不為遙制！」45

在以後的奏摺中，札隆阿和額爾古倫以及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 

伊薩克都談到了官鋪的失敗。在那彥成最初建立起貿易廉和官鋪， 

並以之引導和確立了對外貿易的控制時，張格爾的敵對行為剛剛結 

束 。當時的物價很髙，官鋪所定的茶葉價格為每斤8錢 銀 子 ，甚至 

高於現行市債。然 而 ，在 1829年 4 月 後 ，茶葉市債直線下降，這是 

對浩罕商人採取禁商政策的直接後果，因為他們是喀什噶爾中國茶 

葉的最主要的客戶。那彥成有意將這些被沒收充公的庫存茶葉廉價 

銷售給南疆的清軍士兵。然 而 ，在這樣的市場中，這顯然是不切實 

際 的 ，69,000斤茶葉中的大多數還是庫存於官鋪中。札隆阿在這份 

奏摺中還提到，雖然也有布哈拉商人想來購買茶葉，但是「因禁茶出 

卡 ，本地銷數有限」，又擔心茶葉落入浩罕人之手，政府遂禁止了所



有的對外茶葉貿易。這三位官員都注意到「貨多價減」，顯示出他們 

對這種市場供需的認識比其前任更為準確。「商人急於輪轉，不復圖 

利 ，逐至賤售」。另一方面，官鋪對其庫存茶葉的定價過高，這些陳 

茶自然無人問律。

在南疆當局従事的這些交易中 ，略為有利可圖的是從遊牧的布 

魯特人那裏買來羊群，再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轉售。但即使是這樣 

微不足道的成功也並沒有維持很久。因為布魯特人發現清朝出售的 

葉爾羌棉布價格過高，導致他們此後幾個月很少將羊群趕到貿易磨 

進行交易。在最初五個月的運轉中，通過買賣羊只，官鋪的收入超 

過 1萬兩銀子，但接下來的十個月中這種貿易的獲利卻降為6,500 

兩 。葉爾羌和烏什（那裏開辦了第三個官鋪）的情形也大體一様。46

因 此 ，在 1829年 末 ，札隆阿及其同僚奏請關閉這些運轉不良的 

南疆官鋪，允許當地穆斯林與外夷在官方的監督下直接貿易。其奏 

請獲得了朝廷的許可。

南疆當局對於如何利用買賣羊群的收入和價格直線下跌的庫存 

茶葉一直存有爭議，這種爭議已經揭示出了南疆官鋪的失敗下場。 

但 是 ，我們從中看到，儘管喀什噶爾的官員終於得以從不見成效的 

官鋪中脱身，他們卻仍然希望能夠保留資本控制可以提供的財政獨 

立措施。在札隆阿及其同僚1829年末的奏摺中，他們提出，由於在 

官鋪的試験結束後還有節餘4萬兩銀子，那麽在下次的協餉運输中 

(1831年運到）就可以扣除相應的數目，將這筆資金作為南疆當局在陝 

甘的投資，月息 1 % 。此後每年將利息收入運往喀什噶爾和葉爾羌， 

用於資助行政支出和賞賜朝貢者。不過這一奏議遭到了戸部的反 

對 。經過慎重考慮，戸部指出，甘肅省並沒有多少富裕商人，而且 

新疆的資金長期以来都是委託陝西商人運輸，因此不便再投入更多 

的資金。相 反 ，戸部認為這4萬兩銀子應當代替同樣數量的協餉， 

這樣事實上就可以給資助新疆的內地省份一次性節約4 萬兩經費。



戸部的計畫得到了道光的同意，但是札隆阿又在1829年末或是1830 

年初上奏，提出「現計十一年經費業已足敷」，他更願意把這些資金 

(加上其它的ー些雜錢，共有 8萬兩）置入専門的緊急資金，用以防 

止喀什噶爾在遭受入侵時可能出現的資金短缺。我們並不清楚這8 

萬兩白銀的最終命運，不過喀什噶爾最終確實獲得了緊急資金。47

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官鋪所存在的問題，主要在於它們最初的 

規 劃 ：那彥成借鑒的是在伊犁取得成功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機構：貿 

易磨和官鋪。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貿易廳只是一個與哈薩克進行 

官方貿易和官督下的私商貿易的四周被圍起來的場所，這種貿易的 

首要目標是獲得牲畜，因此貿易廉受伊犁政府駝馬司的管轄。另ー 

方 面 ，作為官方投資基石的官鋪，其目的是增加滿洲旗人的福利收 

入 ，並為協餉預算外的各種項目募集資金。雖然在哈薩克貿易和北 

疆的官鋪之間也存在聯繫（主要是官鋪出售購自哈薩克人的牲畜、牧 

產品以及南疆的棉布），但它們的管理和經營目標都截然不同。那彥 

成為了把這些機構移植到南疆，將二者合而為一。在他早期針對這 

一主題所呈的奏摺中，顯然混淆了官鋪和貿易廉。在那彥成眼中， 

官鋪並不是旗人零售內地貨物的渠道，在理論上它只是一個經營沒 

收自被逐出境的浩罕人的貨物和從貿易廳貿易而来的遊牧産品的交 

易場所。實際上它只相當於這些貨物的倉庫。那彥成的商鋪不同於 

北疆的官鋪，它既沒有以低於市價的價格抛售物品，也沒有從內地 

購買貨物（儘管那彥成曾經提出過這樣的想法）。相 反 ，商鋪的茶葉 

價格高得離奇，以此來限制南疆內部的茶葉銷售；同 時 ，對茶葉出 

ロ的限制也失去了潛在的外部市場。就在清政府對浩罕的制裁導致 

當地茶葉市場崩潰之時，那彥成已經開始讓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政 

府部門著手進行茶葉交易。



清王朝與「絲綢之路」

對很多人而言，盛清時期的「絲綢之路」，尤其是穿越被清王朝 

征服和統治的塔里木盆地與準噶爾盆地的各條貿易路線的名氣，較 

早期的絲綢之路顯然遠為遜色。對於這種「衰落」，學者們作出了 

各種解釋，包括與海上貿易路線的競爭，中國對絲绸技術壟斷的喪 

失 ，以及在蒙古帝國分裂後發生的歐亞大草原、東方與西方的政治 

分 裂 。但是這種衰落更多還是出於一種歴史認知的因素ノ阿德塞德 

(S . A . M . A d s h e a d )在強調中國和其他地方之間的這種「聯繫渠道」的 

持久文化意義的同時，最近對「歐亞大陸的重要通道『絲绸之路』的 

一端聯繫著絲绸，另一端聯繫著貴重金屬、灰泥以及玻璃的這種景 

象」提出了質疑，認為它的「經濟重要性一直都在被誇大」。48另一方 

面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期穿越新疆的這種長途貿易，儘管可能 

缺乏早期絲綢之路那樣的誘惑力，而且在這種貿易中茶葉和大黃的重 

要性已經不亞於絲绸，另外這些產品的大多消費者也並非來自羅馬而 

是中亞，但是所有這些因素都不能影響到這種貿易的經濟重要性。

在分析近代中亞早期的經濟變化時，阿德塞德描述了「東西貿 

易」與 「南北貿易」的區別，「東西方貿易是長途貿易，貿易物品為奢 

侈 品 ，貿易是不定期的，這種貿易對遊牧生活沒有太大影響，但要 *

* 作者按：我們並沒有太多古代絲绸之路商業貿易的計量措施。不 通 ， 

我們今天對這一地區歷史的興趣，本質上似乎並不是因為古代的貿易 

量或者是其價值，而是由於其他考慮。例 如 ，對日本人而言，佛教的 

東傳至關重要。漢人則滿足於漢朝先葷們通過對西域地區的探險和征 

服而做出的對地緣政治的解釋，就像唐朝一樣（儘管唐朝和元、淸一樣 

無可爭議地由少數民族建立，但今天的漢人宣稱唐朝是漢人建立的王 

朝）。而 且 ，歐 、美人也出於和中國人ー樣的觀點，對西方探險家、考 

古學家和探寶者在古老的絲绸之路上所發掘出的印歐文明（更別提高加 

索的木乃伊），或是對英俄之間企圖通過陰險狡詐的大角逐來決定亞洲 

這一樞紐的控制權而感到高興。



向遊牧國家交税」，而 「南北方貿易的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屬定期貿 

易 ，這種貿易對遊牧社會具有真正的影響，但是對遊牧王國並沒有 

重要意義」。對於普里特薩克（O m e l j a n  P r i t s a k )與傅禮初有關近代早 

期世界市場的變化對中亞帝國的影響，阿德塞德也進行了區分。普 

里特薩克指出，近代早期橫跨歐亞大陸的奢侈品貿易的衰落導致諸 

如烏茲別克和準噶爾這樣的汗國的税收大量減少，進而導致這些汗 

國的衰落。另ー方面，傅禮初則強調了商業對遊牧社會的有害影響 

(消費主義，定居化與社會分層）。阿德塞德調和了這兩種觀點中存 

在的明顯矛盾之處，指出這兩個學者談論的中亞貿易類型從根本上 

是不同的。

這兩種貿易類型都存在於清代新疆。正如我在後面的章節中將 

要詳細予以討論的，中國內地商人熱衷於從事「南北」貿易（這種方 

向只具有一種象徵性的字面意義），把貨物運送到經濟和技術不太發 

達的社會。清王朝企圖防範這種貿易的「有害影響」。內地商人也長 

途運來了用於「東西」貿易的貨物，但主要是在貿易路線所經之地徵 

收商税的浩罕汗國從中受益。對貿易和商業活動而言，清王朝對南 

疆和北疆的征服與開發實際上消除了許多政治和後勤上的障礙，儘 

管來自海路的競爭日益増加，但 「東西」貿易還是步入其最後的興盛 

期 ，浩罕藉此得以繁盛。但 是 ，清政府並沒有優先發展這種非常重 

要的東、西過境貿易，這就顯得有些不太正常。

塔里木盆地每個綠洲城鎮的關税壁壘自古一直為行商所苦惱， 

但對其統治者而言則大有裨益。例 如 ，唐朝就在其西域領地徵收關 

税 。49不 過 ，從清朝征服新疆直到十九世紀五〇年 代 ，除哈密外（見 

下一章），新疆並沒有內部關税。即或有 ，關税税率也很低，根據 

回子商人、布魯特遊牧者、外藩屬民以及其他「外夷」從域外進ロ的 

貨物的價格以及所涉商人的來源地而定。直到 1760年 ，清朝仍保持 

著準噶爾時期的舊税率，本地商人進ロ之貨物，估價後十分取一， 

外藩商人則二十分取一。1760年初，清政府將回子商人的税率降為



二十分取一，外藩屬國（包括浩罕人和許多布魯特部落）則為三十分 

取 一 ，其他外藩（克什米爾、巴達克山以及其他帕米爾諸邦）為四十 

分取一。進ロ绸缎、棉布和皮革的税率較高：回子按價十分取一， 

外藩屬國為二十分取一。1807年 ，嘉慶帝宣佈免除包括布魯特人在 

內的所有進入卡倫並在喀什噶爾或葉爾羌進行貿易的外藩的關税。 

不 過 ，那彥成在 1829年怒稱所有外藩商人都應缴納關税。但 是 ，這 

項法規由於阿奇木伯克代表商人們進行的調停以及南疆大臣們的「羁 

縻」念頭而遭到全面失敗。在那彥成災難性地企圖斷絕與浩罕的所有 

貿易之後，1832年 ，清政府在關税方面對在南疆進行貿易的浩罕人 

和其他所有外藩商人給予了全面妥協。然 而 ，新疆的關税自由區並 

未維持很長時間；在 1835年的另一次協定後，浩罕獲得了在新疆徵 

收關税的權利，浩罕汗在南疆的代表阿克薩卡爾對穆斯林進ロ的貨 

物 ，依照其價格四十分取一，對非穆斯林的貨物則二十分取一。（新 

疆對外關税的歴史概括於表8 。）5°

表 8 清代新疆各類商人的進ロ關税税率

回子
外藩朝貢國

(包括浩罕）

克什米爾，巴達克山 

以及帕米爾諸邦
穆斯林 非穆斯林

1760年前 10% 5% —

1760-1807 年 5% 3.3% 2.5%

絲 绸 、棉 布 、皮革税 10% 5 % —

1807年後 — 豁免一 豁免ー

很少徽收 很少徵收

1829 年 5 % 貿易禁運 2.5%

1832 年 5% 豁免 豁免

1835年後 2.5% 5%

資 料 來源 ： < (欽 定 ）平 定 準噶爾方略》正編卷 8 3 ，頁 21b-22a，乾隆二十四 

年 十 二 月 丁 酉 ；（（欽 定 ）皇 輿 西 域 圖志〉，卷 3 4 ，頁 17b-18a ; く回疆 

通志〉，卷 7 ，頁 8 b，卷 9 ，頁 5a ; 李 鴻 章 等 編 < ( 欽 定 ）大 淸 會 典事



例》，卷 9 8 3，未標頁碼，「蒙古民人貿易」； <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 

頁 12b-14a ，道光九年元月十二日；（宣宗實錄> ，卷20 9，頁 1 8，道光 

十 二 年四月戊子；W ath en ， “ M em o ir on C h in ese Tartary and K h o ten,” p. 

661 ； N a q sh b a n d, "R o u te from K ash m ir, v ia L ad a k h, to Y a rk a n d," p. 382; 

拖津編 <(欽定）回通則例〉，卷 6 ，頁 10 ; F letch er, “ T h e H eyd a y o f the 

C h ’ ing O rd er,” p p. 373, 3 7 9。

雖然清政府在新疆徵收過境貿易税的努力全面失敗，但是也存 

在兩個例外：一個是第四章探討的路票制度，另一個是哈密的略為 

反常的關税壁壘。所有從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貿易車輛，不管其最 

終目的地是北疆還是南疆，都要經過這座城市。根據哈密地方志， 

至少在 1759-1864年間的某一段時期，來往的內地商人要按車徵收 

税 銀 ，購買ロ票：51

出 關 （嘉 峪 關 ？哈密城 

門 ？）販货商民

毎 年 ，每車
幫貼接運罪人 

車債
嫌輪車 3 兩

木輪車 2 兩

赴 吐 魯 番 、巴里坤商民 每 年 ，每車 2 兩
交該差役添助 

接運罪人車偾

入關商人 毎年 進 關 ロ 票 （每 人 ） 4 錢

赴 吐 魯 番 、巴里坤民人 毎年ロ票 （每 人 ） 7 錢

進 關 「西路」運販玉塊商民 毎年ロ票 論斤重取税

資料來源：鍾 方 ，（哈密志》，卷21 。

發掘新疆的私人商業財富

在很大程度上，國家不僅對那些定居於新疆各城、従事貿易的 

內地商人進行監管，而且也對他們徵税。當清軍於十八世紀五◦ 年



代進入北疆時，內地的漢、回商人亦接踵而至。官方文獻提到，戰 

爭甫結束，這些內地商人已經現身北疆。伊犁和烏魯木齊各駐防城 

市的建設為他們提供了商機，而更大的誘惑力則是可以得到土地。 

在清人的資料中，許多「商民」事實上只是平民，他們自費移民而 

來 ，獲得了 30畝的土地。一些人還能購買更多的土地，雇人耕種。 

這些耕種者不同於民屯中的平民或是兵屯中的士兵，他們不會被強 

迫耕種糧食作物，可以獨立自主地専門種植利潤更大的果蔬作物。 

他們的菜園主要分佈於伊犁、烏魯木齊以及北疆和新疆東部其他各 

城的郊外。

清朝當局随即就開始對新疆各城的這些商農和開設小商鋪的私 

商或是小販(多數都在官地上）徴 税 。（儘管對於官地和私有土地的分 

配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總的原則似乎是，由於北疆的新城都由清 

政府所建，因此所有的土地都屬國有。）加強管理而非增加收入似乎 

才是對這種商業行為進行徵税的初衷，或至少是徵税的理由：實際 

上 ，這一時期新疆所有漢、回居民都係初來乍到，清朝官員表達出 

了在這些日趨發展的邊疆各城中對這些內地商民進行監管的需求。

1762年 ，烏魯木齊統領旌額理奏請將烏魯木齊500多家新建商 

鋪劃分為三等，以便於稽査和徴税；他提出對當時已有300多畝的 

商民耕地也進行測量並徵收税費。乾隆帝不僅同意了他的建議，還 

命令在「伊 犁 、葉爾羌、阿克蘇等處」，只要有商人和商農佔有官地 

的地方都要實施這種政策。他認為這種政策「不但與公用有益，而伊 

等亦容易稽查」。52

旌額理建議根據每家商鋪的大小，對新疆內地漢、回商鋪每月 

分別徵以3錢 、2錢或 1錢的税銀。對貿易果農和菜農毎年每畝徵 

税 1錢 。清朝當局随機在整個新疆進行了必要的調査。調査結果顯 

示 ，當年喀什噶爾有8家大商鋪，11家中等商鋪，14家小商鋪，多 

數分佈在「新城」，ー些漢人商人還在回城的穆斯林中開設有商 鋪 。 

烏魯木齊的內地移民數量更大，商人數自然更多。53



許多地方政府對這套制度進行了調整，他們在官地上建設房 

舍 、商鋪或是巴扎，按間‘出 租 ，粗金遠高於通常（按商戶來評估）的 

商 税 。例 如 ，1768年 ，惠遠當局在北關修蓋了 80間官鋪，每旗分給 

10間 ，每月收取房租銀兩用於協領檔房和佐領檔房的紙筆公費。同 

期烏魯木齊的滿城官員也在滿城建蓋鋪房400多 間 ，還將鼓樓周圍 

的官方建築出租給了私商。到 1784年 ，由於受到烏魯木齊兵民自蓋 

鋪房的衝撃，當局被迫降低了偏遠之處的官方所建鋪房的租金。54

新疆第二種重要的商税是牲畜交易的印花税；印花税首先於 

1764年在烏魯木齊設立，稍後擴展到其他城市。為徵收這種税，新 

疆當局要求在涉及駱駝、馬 匹 、羊 、驢 、騾 、牛或豬的每筆交易中 

都要有官方的許可和印信，其中的3 1 % 要由購買者按價支付。在新 

疆 ，偷盜牲畜現象較為常見，因 此 ，由官方的經紀人提供牲畜交易 

證明並對這種貿易進行引導，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管理和增加收入的 

手 段 。55

在清代文獻中，這種牲畜印花税有「落地税」、「商税」等多種 

稱 呼 。對商鋪和菜地的商税與官方地產的收入都稱為「房粗」。這些 

「房粗」與印花税合在一起，在預算賬目中稱為租税。這種合併以及 

由此而來的命名是新疆獨有的，《三州輯略》的編纂者和寧解釋了這 

種用法。56

出於統計所需，「租税」通常歸到官鋪的收入中，剩餘租税為許 

多官鋪提供了啓動金，並為官方項目提供了機動資金：在烏什用以

* 作者按：「間」是中國建築的一種空間構造單位，是一種矩形的房間 

或是空間，由牆壁或柱子將毗連空間隔開。清代新疆的官員顯然是 

將其作為一種面積的測量標準，以此來徴税。傅統的間在範圍上為 

三乗六米，但這種大小因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變化（見L iu, 

A r c/»_fecm re,p p.27-28)。這一術語或者可以被稱為「房間」，這種稱呼 

更符合當地的習慣；見下文中對三成提出的税收改革的討論。



資助寺院建設以及維護軍台，在伊犁為遣返軍人提供鹽菜，在塔爾 

巴哈台為困難的察哈爾人提供羊隻，或是在烏魯木齊的收穫季節專 

門用於購買糧食。57

在伊犁，尤其是烏魯木齊（到十九世紀，租税已佔當地預算的四 

分之一以上），「租税」為新疆官員提供了重要的資金補充。不 過 ，在 

南 疆 ，租税在財政收入中所佔比例有限。固定的低税率是其中的原 

因之一，即使是最大的商戶每月最高也只需缴納3錢 ，牲畜交易税 

是交易額的3 %  (後來漲為4 % ) ; 另外一個原因是，只有內地商人需 

要交納租税。因 此 ，儘管南疆的商貿非常重要，但 「租税」收入卻相 

當 低 。（見表 9和表 10)

表9 烏魯木齊商税的發展（1763-1777)(單位：兩〉

房租 地租 牲畜印花税 總計

1763 1，082.5 144.1 — 1,226.6

1764 1，258.6 189.6 376.4 1,824.6

1765 1，377.3 218.1 419.9 2,015.3

1766 1，695.6 316.5 424.3 2,436.4

1767 2,701.9 358.2 528.1 3,588.2

1768 2,802.0 487.5 712.4 4,001.9

1769 2,925.6 596.3 712.5 4,234.4

1770 3,092.7 600.8 820.2 4,513.7

1771 2,856 606.8 779 4,241.8

1772 3,250.8 605.7 844.5 4,701

1773 6，103.2 652.3 920.9 7,676.4

1774 5,370.4 675.1 877.5 6,923

1775 5,767.9 713.7 931.2 7,412.8

1776 5,379.4 510 893.8 6,783.2

1777 5,801.3 556.5 966.8 7,324.6

資 料 來 源 ：《烏 魯 木 齊 政 略 〉:，頁 131—1 3 5。



表 10 1804年前後東路和南路徵收的商税（單 位 ：兩)

伊犁+ 烏魯木齊"喀喇沙爾 庫車 阿克蘇 烏什 喀什噶爾 5 英吉沙爾 葉爾羌

17,600-

18,700
24,803.6 986.4 135.9 886 675.41 177.6 2.5 170

資料來源 ：《回疆通志〉，卷7 ，頁 8a ;卷 9 ，頁4b-5a ，12b-14a ;卷 1 0，頁 

4 ，10b - l la  ; <三州輯略> ，頁120 ; <錄副奏摺 •民族事 務 〉1447-2 ; 

< ( 欽定}新疆識略〉，卷9 , 頁 1 3。

* 一些價格乃根據當時地方的兑換率由普爾錢轉換而来。

+ 1821年前後的數據。

# 包括烏魯木齊地區（昌吉、綏 來 、阜通縣）和吉木薩、宜 禾 ，古 城 、吐 

魯番、庫爾喀喇烏蘇以及精河，每個地方都要將税收交給鎮迪道銀庫。

§ 1809年的數據。

三成的偏激改革計畫

南疆的一個官員企圖為當地政府謀取更多的商業財富。七年前 

曾被撤職和降級的三成於1810年被任命為葉爾羌辦事大臣。在核驗 

了由滿洲章京對當地商人進行的調査後，三成奏請把新来的小商販 

納入到徴税名單之中。這一提議得到了批准，但是三成還有更為重 

要的計晝。相對於旌額理在1762年的奏摺中設立三個等級商鋪的請 

求 ，三成企圖增加「上」和 「上上」兩級商鋪，二者毎月分別缴納税銀 

5錢和6錢 。此 前 ，其他城市已經對旌額理的計畫進行了調整，増加 

了商鋪的等級。如在喀喇沙爾，税銀分別為0.16、0.12、0.08、0.06 

和0.04兩。但 是 ，沒有那個城市超過毎月3錢的最高限額。而 且 ， 

為了規範流動小販，三成提出對小的商鋪和客棧（行商住宿和儲存貨 

物之地）按每月每間5分的標準徴税。這種税收不同於此前按佔地面 

積大小而統一徵收的税費。三成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優惠税費（相當於 

第三等級商鋪税費的一半）；事實上，由於他改變了評估方式，導致



税率較前急劇上漲。而 且 ，已經建立的商鋪面臨著更重的負擔。一 

個擁有 10到20間房屋的客棧以前的費用最多毎月3錢 ，但在新的税 

率 下 ，費用將上漲到毎月5錢到 1兩 。更為厳重的是，三成想將南疆 

穆斯林商人進行分類，企圖把他們也納入到葉爾羌的商税名單中， 

這顯然破壞了國家對內地人與當地回子進行區別的政策。

三成的想法難以理解。難道他混淆了那些在官方建築中租用商 

住空間並按間徵收費用的商人和那些在官地上自己建起商鋪並按三 

級税率支付税收的商人嗎？這似乎不太可能：我們今天基於並不完 

整的檔案記載就能理解新疆的商税，而三成的衙門擁有以前的相關 

卷宗和經驗豐富的地方官吏，當然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那 麼 ，三 

成是有意用一份含混的奏摺去迷惑他京城的上司，希望他們能給予 

他更大的徵税權カ嗎？在上奏朝廷後，三成才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鐵保就其奏議進行了横向溝通，這顯然有違常規（在這樣的重大事 

件 上 ，他應當先與其新疆的同僚和上司進行協商）。鐵保對三成企圖 

實行的改革感到震驚 ，因此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奏摺呈遞朝廷，「以 

免紛擾」。在奏議中，鐵保閛明了按間出租的官方建築和在官地上按 

佔地多少以三級税制徵税的私有商鋪的區別。他 還説，在南疆已經 

従事了一段時間買賣的商人，幾乎所有人都對其所佔土地進行了細 

分 ，建起了倉庫和其他建築。如果按照三成的建議，每個加蓋拥屋 

的商人的税收負擔都要増加，這勢必導致大的騷亂。嘉慶與朝廷事 

實上已經注意到三成嚴重背離了先例。嘉慶帝在給鐵保的批示中寫 

道 ：「朕早知此人不妥！」三成由於這個設想錯誤的奏議，在葉爾羌 

呆了不到三個月便被召回北京接受調査。（對三成後來的自責，嘉慶 

帝在朱批中憤怒地題以「胡塗不堪」。）鐵保在其助手那彥保的陪同下 

不得不來到葉爾羌，調査三成是否已經實施了這一計畫。58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三成的辯解，但他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的。三 

成很明顯沒有以權謀私，也沒有中飽私囊。相 反 ，他更可能是想 

通過有效地開發不斷發展的商業經濟來合法地擴展葉爾羌的財政基



礎 。不管他的計畫是否存在詭詐，或者是否適合，但三成相信， 

五十年前（當時清朝剛剛征服新疆，內地商人才開始移居新疆從事貿 

易）制定的商税標準，到嘉慶時期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為 

了有利於清代新疆的行政管理而在南疆獲取更多的商業財富，三成 

並非絕無僅有者。

那彥成的茶税計畫

作為張格爾叛亂後南疆善後改革計畫的一部分，那彥成希望實 

施一項全面的制度來監管新疆的大宗茶葉貿易，並對其徵税。1827 

到 1828年間的冬季，他在途經甘肅前來喀什噶爾就職時，就聽説在 

新疆南北兩路出售的茶葉很多都沒有茶引。除了由清朝當局運來新 

疆賣給官兵的茶葉外，在整個新疆，由商人銷售的茶葉多達4 0萬到 

50萬 封 。而實際上清政府只允許這些商人經由日趨衰落的甘肅和青 

海的茶馬司在西北銷售20萬封茶葉；流動商人可以從甘肅的大茶商 

那裏購買並合法轉售這種茶葉。然 而 ，在新疆銷售的茶葉中還有20 

萬到30萬封未計入內，那彥成認定這些茶葉在銷售時用的是假茶引 

或是根本就沒有茶引。而 且 ，那彥成到達新疆後，對茶葉的髙價也 

頗感困惑。關內每封茶葉只需1.1到 1.2兩銀子；而南疆的價格卻高 

達 7到 10兩 。那彥成認為其中必然存在問題。

在葉爾羌附近的ー些軍用台站，當地穆斯林在張格爾叛亂時期 

攻擊了來自內地的商人，那彥成從這些事實中獲得了關於不法商業 

行為的更多證據。因為張格爾的武裝並沒有到過這些台站，根本不 

可能煽動當地的穆斯林叛亂，那彥成於是推斷一定是內地商人在戰 

爭期間哄抬物價而引火焚身的。因 此 ，那彥成認為內地漢、回商 

人和浩罕商人與入侵者一様，都該為最近發生的騷亂遭到同樣的譴 

貴 ：「此奸商私販溝通外夷，剝削回眾…… 日甚一日，不可不積極 

辦 理 。」59



1828年 夏 ，那彥成決定通過固定茶葉價格、建立一系列的茶 

葉壁壘來監督並對內地運來的茶葉徴税，以此來打擊非法的茶葉貿 

易和商人。這一計畫源自於對經由蒙古運往恰克圖和俄國進行貿易 

的茶葉進行管制的台站檢査制度。那彥成要求當局在嘉峪關建立起 

類似於殺虎口、歸化和張家ロ那樣的檢查站和税卡。60在那彥成設 

想的最終的茶葉税收網中，古 城 、烏魯木齊和阿克蘇也要建立検査 

站 ，在烏魯木齊通往伊犁和塔爾巴哈台途中的庫爾喀喇烏蘇北面的 

關鍵通道奎屯橋設立税卡，並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和葉 

爾羌的茶葉銷售點設站收税。在交通要道和其他替代路線建立専門 

的卡倫以杜絕走私。經由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的商人要在涼州道衙 

署申請路票；上面記錄有他們的名字以及將要銷售的茶葉數量和品 

種 。在嘉峪關和此後的每ー站，商人們都要交税，獲得新的路票， 

上面列出他們到達新疆的目的地以及其他信息。與經由蒙古和古 

城前來新疆的商人們相比，除了他們是在張家ロ、歸化或多倫諾爾 

申請路票外，其他過程都無區別。61每個商人運输茶葉的細節都要 

在其目的地向政府官員和伊犁當局彙報，以査驗有無走私和缴納税 

銀 。新疆對這種茶葉實行三級税制，茶税將視路途遠近而漸増；前 

往喀什噶爾的商人需在嘉略關、阿克蘇和喀什噶爾三地交税；前往 

伊犁的商人則要在古城、烏魯木齊和伊犁交税。62雖然那彥成增加 

了在南疆已屬高價的茶葉的税收，但他認為這一政策最終會使包括 

軍隊在內的南疆消費者受益，因為他計畫將阿克蘇的茶葉零售價格 

固定為每封磚茶4 兩銀子，喀什噶爾為每封5兩銀子。在他看來，按 

照內地每封茶葉1.1到 1.2兩銀子的批發價格標準，加上他自己估算 

的運費（到達阿克蘇每封最多需1.2到 1.3兩い那麽商人們就能夠以 

上述固定的價格銷售茶葉。如果在阿克蘇以每封4 兩銷售茶葉，他 

們還能夠每封茶葉淨賺 1.5到 1.6兩 銀 子 ，在喀什噶爾則能淨賺2兩 

銀 子 。奇怪的是，那彥成並沒有將税收包括在內。事實上，即使商 

人們能夠以那彥成認為的批發價格買到茶葉，運費也按那彥成的估



算 ，但在沿途交税後，在阿克蘇每封就只能淨賺 1兩 ，喀什噶爾只 

能淨賺 1.2兩 。63

那彥成奏請對茶葉貿易徵收税費並固定茶葉的售價，主要是想 

以此來控制內地商人，他認為他們過高的茶葉價格以及與浩罕商人 

之間的貿易在張格爾叛亂後已經威脅到了新疆的穩定。但他也断定 

這種税收會成為新疆政府不可忽視的財政收入來源，尤其是可以為 

不斷增加的永久駐紮南疆的軍隊和其家眷提供經費，這樣就不用要 

求內地各省増加運往新疆的協餉銀。他在奏摺中重申了一個熟悉的 

主 題 ：「臣等愚昧之見，總須以南疆之利作南疆之用，不值以正項經 

費供給邊荒 。 」 64那彥成估計內地商人毎年输入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 

磚茶有20萬 封 ，他希望這可以為新疆增加「十餘萬兩」的税收收入。 

他的估算還沒有包括雜茶的税收，因為那彥成缺乏雜茶的銷售數 

據 。如果清政府的税官真得能夠徵收到這些税銀，那麼單是這種潛 

在的税收收入就能夠在1828年後為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地方政府提供 

六萬兩的經費。（對照表 1)65

不 過 ，那彥成的方案是建立在和南疆的官鋪極端矛盾的基礎之 

上 的 ；即使商人們極為順從，能夠成功地徵收到茶税，但由於禁止 

向浩罕出口茶葉，清政府也無法通過徵收茶税而獲利。茶葉禁運也 

使中國茶葉喪失了在中亞的許多市場，經由新疆外流的茶葉很少， 

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受到了限制。

1829年 初 ，在那彥成尋求皇帝對此計畫的論示時，軍機大臣 

拖 津 、長齡和富俊對此予以了拒絕。他們認為這將給商人們哄抬物 

價的藉口，也會導致軍隊人員不得不把更多的鹽菜用於購買茶葉。 

在他們看來，這個尚不穩定的邊疆地區在張格爾叛亂後需要的是穩 

定 ，而不是增加税收，何況這種税收並不容易徵收。66



國家的財政基金

前一章閛述了清帝國在新疆的財政結構，與哈薩克的貿易和發 

展屯田為清軍供應了牲畜和糧食，但是由於地理、歴史和政治因素 

的影響，當地的田賦和正賦收入是有限的。因此新疆政府極為依賴 

內地的白銀運输來支付清朝官兵的俸餉。這一事實讓乾隆頗感不 

安 ，他既想為此進行辯解，又想鼓勵其官員去減輕這種依賴。為減 

輕對協餉的依頼，增加不包括在主要預算中的用於行政、維護和福 

利的收入，北疆和南疆當局開始従事商業活動。為了増強執政能 

力 ，他們既徴税，也従事貿易。出於軍事統治的目的，新疆的滿蒙 

官員通過操縱貨幣、銷售綢缎和茶葉、開設商鋪和當鋪、進行投資 

並對商業財産和牲畜交易徵收「租税」，獲得了更多的財富。

研究清代經濟史的學者注意到，清朝在新疆的財政政策符合一 

種更廣泛的模式，即相對田賦而言，商業税收的地位日益重要，成 

為了政府收入的一個部分。王業鍵曾經閛述過的這種現象，67尤其 

顯示出，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受財政束縛的國家和各省政府希望 

通過「其他」不同的税收，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急劇發展中的地方交 

易體系的經濟活動中，而這些税收中的大多数都是貿易税。曼素 

恩 （S u s a n  M a n n )認 為 ，正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危機迫使清王朝棄本從 

末 ，放棄了對儒家經世觀點認可的農業税和田賦（本）的主要依頼， 

日益轉向商業税收（末〉。不 遇 ，在曼素恩看來，從商業活動中獲得 

更大財政收入的這種轉變不應視為王朝衰落的徵兆，它只是國家構 

建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68

我們見證了乾隆時期發生在新疆的這種相同的運轉過程，不過 

其中存在ー點區別。西域以前並沒有內地農民佔有土地，沒有地丁 

税 冊 ，沒有任何與內地漢人相關的先例。對於南疆的穆斯林來説， 

新的滿洲統治者在推行税收制度時確實遵循了中亞的傅統。但是對 

於天山東路和北路的內地移民來説，新疆就是一片空白。因此清朝



當局很容易就能轉到商業經濟當中，並沒有多少観念上的限制。就 

像糧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農業一様，新疆當局受制於環境的影響， 

在皇帝的鼓勵下，比其內地同僚更嚴重地依頼於商業税收以及相關 

的貨幣控制技巧，以使之成為財政收入的來源。

我們還可以對此作進一歩的思索：在運來的協餉日益減少的壓 

力 下 ，新疆官員們構想出的ー些政策後來在內地的經濟緊張時期也 

得到了應用：「當十」錢 ，那彥成的茶葉税（比釐金税更早的一種國內 

關税）以及 1835年後南疆的「通商ロ岸」制度—— 在這種制度中，清 

政府承認了治外法權、賠 款 、由外國勢力控制關税，希望借此避免 

代價髙昂的邊界戰爭。69這些絕不只是一種巧合。新疆成為了一個 

進行各種試験的試験室。

那 麼 ，這些措施減輕了新疆對協餉銀的依頼程度嗎？

儘管我們缺乏可以回答這一問題的新疆各城毎年的清單，但是 

方志中所列的ー些年分的新疆財政資源，可以使我們對此有所瞭 

解 。表 11中列出的是1795年左右新疆各主要城市的協餉、來自商業 

行為的收入、商税以及正賦。除庫車來自政府商業行為、利 銀 、租 

金和税收的收入總計只佔協餉銀的3 % 外 ，其餘城市的份額都相當 

大 ；在這一時期，伊犁和烏魯木齊的數據尤其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們缺乏 1828年這一分水嶺後的一段時期的數據，但是通過對分配 

給喀什噶爾的協餉額（表 1U 和當地籌集到的商業收入所抵消的協餉 

進行比較，也可以顯現出這一時期這種收入的重要性：

不 過 ，雖然這些結餘在相關的時期內很重要，但從整體來 講 ， 

來自商業、其他税收以及操縱貨幣匯率而来的結餘等收入仍然不足 

以達到政府「以西域治西域」的目標。例 如 ，1795年的所有商業收入 

還不到當年運往新疆的全部協餉銀的1 7 %。即使乾隆時期這一地區 

實施了創新性的財政政策，新疆仍不能達到自給自足。

回首看來，三成和那彥成的税收計畫是有邏輯關係的，雙方的 

目的都是企圖更有效地發展新疆的商業；三成是想增加商業税費，



表 11 1795年前後新疆政府貨幣收入的來源(單位：雨)

城市 協餉 正賦商業收入 商業收入與協餉之比

伊犁 610,000 79,560 13%

喀什噶爾 8,000 13,245 3,623 4 5 %  (包括英吉沙爾）

英吉沙爾 包括在喀什喝爾的預算中 2,677 — —

葉爾羌 8,000 12,575 5,600 7 0 %  (包括和閬）

和闐 包括在葉爾羌的預箅中 4,800 800 —

烏什 12,000 1，400 12%

阿克蘇 8,600 2,483 2 9 %

庫車 5,000 144 3 %

喀喇沙爾 10,000 980 10%

烏魯木齊 95,500 44,740+ 4 7 %

資料來源：《總統伊犁事略〉頁 128-175 ;永保編《烏魯木齊事宜》，頁28a- 

2 9 ，33a -b  ;表6 »

注 釋 ：數據不包括內部的現金轉移或是在新疆鑄造流通的銅錢。

* 粗金和税收收入由普爾錢換算為白銀，匯率是1801年用於士兵的匯率。 

+ 包括整個鎮迪道和庫爾喀喇烏蘇。

1835 1841 1846 1847 1849

要求的協餉配額 91,251 113,894 97,895 107,292 97,460

運來的協餉 80,416 95,116 80,045 89,476 79,538

協餉結餘 10,835 18,778 17,850 17,816 17,922

並將其擴展到穆斯林商人中，而那彥成則是想對東西方之間的大宗 

茶葉貿易徵税。朝廷拒絕他們二者的建議有其特殊原因；但 是 ， 

清朝沒有進一步將徵税範圍擴展到中亞穆斯林身上這一事實間接表 

明 ，在清政府制定西域的税收政策時，穩定和管理與增加財政收入 

同等重要。在清朝統治西域的前幾十年，清政府關注的主要目標是 

在 1759年的戦火硝煙消散之前就已來到新疆的漢、回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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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 5a ，道光八年九月三日；武隆阿、額爾古 

倫 、伊薩克，《朱批奏摺•民族事務>0081-1，道光九年二月十九日。

4 3 .  武 隆 阿 、額爾古倫、伊 薩 克 ，く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81-1，道光 

九年二月十九日；《那文毅公奏議 >，卷 7 7 ，頁 7a-b ，道光八年十一 

月三日。

44.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3b ，道光八年八月三日。對於清朝與布魯 

特諸部的關係，見 D i C o sm o, “ R eports from the N orth w est/’p p. 8 - 9，正 

文5和 9 。

4 5 .  〈宣宗實錄> ，卷 157，頁2 6 ，道光九年六月己丑。

4 6 .  武隆阿、額爾古倫、伊薩克，（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81-2，道光九 

年 ^  一月九日。

4 7 .  武隆阿、額爾古倫、伊薩克，（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81-2，道光九 

年十一月九日；《宣宗實錄〉，卷 163，頁 10b- l l b ，道光九年十二月辛 

未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74-3，未標明時間（道光九年十二月前 

後）。

48. A d sh ea d ， CTnVia 丨_n W orW W丨‘s/oヮ,p p. 22_24. A d s h e a d的觀點建立在下述 

基礎之上：陸路貨物運输成本極大，尤其是在道路崎樞、充滿危險並



被徵以較高税收的突厥斯坦，而 且 ，雖然在羅馬文獻中存在對此的指 

责 ，但中國的絲绸對於羅馬的經濟而言並非只是一種新鮮的事物。

4 9 .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頁 177。

5 0 .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正 編 ，卷 8 3 ，頁21b-22a ，乾隆二十四年 

十二月丁酉； <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 3 4 ,頁 17b-18a ;《回疆通 

志〉，卷 7 ，頁 8b ，卷 9 ，頁 5a ; 李 鴻 章 等 編 ，<(欽定）大清會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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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年四月戊子；W ath en ， “ M em o ir on C h in ese T a ita ry and K h o te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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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對清朝與浩罕的關係以及貿易問題給予了很好 

的論述。

目前對新疆關税收入的準確記載尚不為人所知，但是這種記載應該並 

不 多 ，也沒有被逐條登記，或者有時候甚至沒有包括進南疆各城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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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地方税收部門將它作為一般的維修费用，並用以購買祭祀用品、 

蠟燭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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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le y-C o h e n同 意 這 種 觀 點 ，£ズ此 /n C W n a，p. 105, n. 5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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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石ロ票只在哈密出售嗎？這些税收大概是在，（哈密志〉出版時的 

1844年前後徵收的，但我們並不知道它們何時開始實施。

52.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447-2，乾隆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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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  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落地税要對不同種類的茶葉予以分類説明：「大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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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由於對浩罕的禁運，因此「細茶」和 「散茶」並不能合法地運往伊 

犁和塔爾巴哈台，因為清政府擔心哈薩克人或是北疆商人會將茶葉轉 

賣給浩罕汗國。

63. く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頁45b 4 6 a ，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頁 

49a-53b ，道光八年十月五日。

64. く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 45b ，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

65. <那文毅公奏議> ，卷 7 7 ，頁 55a ，道光八年十月五日。

66.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 68a-69a ，道光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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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Susan M an n, Local Merchants ana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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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關係的分析是傅禮初的觀點 （ “ T h e H eyd a y o f the C h ’ in g O rd er,” 

p p. 382-385。）第一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之後，清廷任命奕山、楊芳和 

壁昌為南部沿海省份的最高統治者。這些官員在處理南疆的張格爾以 

及浩罕的問題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雲集」：內地商人向新疆的滲透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

什 （一作管）為君愁。

—— 唐 •張 謂 〈送虞舉使河源〉

廛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樹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幾處琵

琶月下聞。（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ニ關夜市既罷，往往吹

竹 彈 絲 ，云息勞苦，土俗然也。）

——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1771年 1

滿洲人將西域併入了中國，而商人們以及ー些像紀昀這樣的久 

經世故的謫戍之人則將中國帶到了西域。這一過程並不平坦，而且 

它的很多證據都消失在 1864年的戰火中。但 是 ，自1759年到 1864 

年 ，新疆各城的內地商人們在整個新疆都建起了受中原城市文化和 

商業生活影響的居民點。

在 1759-1760年冬春之際，陝甘總督楊應琚對新征服的南疆進 

行了幾個月的考察。楊應琚（他曾在蘭州負責對哈薩克的絲綢貿易) 

是最早到訪這裏的清朝文官之一。考察期間，他發現已經有內地 

漢 、回商人來到了南疆。

據文獻記載，1759年 時 ，內地商人即已「自辟展、庫 車 、阿克



蘇 、烏什、和 闐 、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設立市集貿易。對於上述 

南疆西部各城而言，內地商人的到来時間或許要晚一年多；不 過 ， 

同年楊應琚注意到在托克遜最西邊已經居住有4 0戶內地商人，他們 

在那裏的清軍大營外開設有商鋪。2

內地商人向新疆的滲透確實很快，這就給清朝的統治政策提出 

了幾個問題。如何管理這些內地移民並控制他們對南疆社會的影 

響 ？清朝已經認識到蒙古地區的內地人是當地的一種不穩定性因 

素 ，那麼內地商人會被允許自由雑居於南疆的穆斯林中嗎，或是他 

們會像旗人和綠營士兵那樣被隔離於城牆之內嗎？內地人的流入對 

新疆的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又會有甚麼影響呢？本章將會對這些問題 

給予一定的答復。

前往西域的年輕漢人：開關政策

不管清軍在內陸亞洲挺進到哪裏，內地商人總是接踵而至。在 

康 熙 、雍正以及乾隆初期發生的清朝在蒙古和哈密對準噶爾人的戰 

爭 中 ，這是真實存在的，來自華北的漢商通過趕大營給軍隊提供了 

給養並與遊牧民族進行貿易；在清朝征服準噶爾期間的新疆同樣如 

此 。1755年 秋 ，在阿睦爾薩納叛亂前，随著清軍西進和初歩平定準 

噶 爾 ，內地商人獲准在軍隊的監督下定期在巴里坤和準噶爾人進行 

邊界貿易。3後 來 ，雖然準噶爾人被清軍全殲，但清朝在北疆的軍隊 

仍然需要供給。起 初 ，商人們只能通過甘肅肅州和安西運輸貨物到 

巴里坤，這條線路需要穿越300多里的戈壁沙漠，但可以確保其貨 

物在北疆以髙價賣出。這條繞行的線路確立於1734年 ，當時清軍慘 

敗於準噶爾，被迫後撤，随後商人們一直被禁止穿越蒙古西部的卡 

倫線前去貿易。1756年 夏 ，由於此時西至伊犁的大片區域已經處於 

清朝控制之下，黃廷桂因此奏請取消這 一 限制。這項建議得到了批



准 ，從當年春天開始，經由喀爾喀和烏里雅蘇台通往新疆的「北路」 

再次向商人們開放，這就給原來只能經由河西走廊（西路）前往新疆 

發展貿易的商人們提供了另外的路線選擇。清朝命令卡倫的守衛， 

擁有合法路票的商人在査驗後可以自由通行，前往巴里坤和哈密， 

以及後來的伊犁。4

那 時 ，清軍尤其喜歡商人從內地帶往北疆的牛、羊和其他貨 

物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政府的支出。但清廷同意新疆與內地間的自 

由貿易並非軍事權宜之計。乾隆朝不断就此發佈的聲明顯示出他們 

認為人員與商業向新疆的「流通」對於清朝穩固這一地區的統治以及 

人們的生計是必須的。不 過 ，随著時間的推移，穿越蒙古（同時沿途 

進行貿易）的商人們「爭競生事」，因此1759年有邊境官員奏請關閉 

商人通行的北路。乾隆在上諭中嘲弄這些官員們對商業極端無知， 

簡直就是「因噎廢食」。他指令務必嚴査奸商，以使「各部落商貨流 

通 ，以裨生業」。5

在乾隆看來，商業行為和內地商人對於新疆的發展將起到至關 

重要的作用。次年初，乾隆的這種認識進一歩得到明確。當 年 ，貴 

州巡撫周人骥奏稱大量外省流寓民人進入四川，請求頒佈法律禁止 

這種移民。上論中再次以「因噎廢食」對周人骥進行了駁斥。為甚麼 

無需為守法移民中存在的ー些「敗類」而煩惱呢？因為髙宗意識到跨 

省移民乃因人口壓カ而起，他提議將內陸亞洲作為緩解內地人口壓 

力的一條出路，並在那裏為商人提供發展商業的沃壤*

今日户ロ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 

流 通 ，以養無藉貧民。即如現在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種 

者 ，不下數十萬户……然口外種地者，衣食漸多饒裕…… 西 

陲 平 定 ，禮域式廓，辟 展 、烏魯木齊等處，在在屯田，而客民 

之力作贸易於彼者，日漸加増 。 6

在此後幾年中的其他一些上論中，乾隆進ー步鼓勵並鋪平了內



地商人前往西北的道路。乾隆尤其對那些沿北路跨越草原或是由南 

面經鄂爾多斯和阿拉善的路線前往準噶爾的商人（主要是山西和北 

京商人）給予了關注。從 1756年重新開放北路起，希望越界前往巴 

里坤和哈密、或是辟展同駐軍以及不斷增加的屯田人口進行貿易的 

蒙古人和漢人，首先需要獲得烏里雅蘇台將軍的許可。與經由張家 

口和歸化（呼和浩特）徑直向西的旅途相比，這條線路的行程要長上 

百公里。十八世紀六〇年代中期，這一規定得到修改：此 後 ，帶著 

牲畜的蒙古人和帶著牲畜與其他貨物的漢人，可以從他們所經地區 

的札薩克或是官員那裏獲得路票。從張家口和歸化出發的商人們如 

今可以徑直前往新疆，這樣就可以減少4 0天的旅程。乾隆帝因此認 

為 ，通過這一改革，「商販自必雲集，更於新疆有益」。7

為了加速新疆，尤其是集中了當時大多数民屯和兵屯的新疆東 

部和北部地區的商業發展，朝廷鼓勵甚至資助商人和農民一道移民 

屯 墾 。這些「商民」並非只従事商業活動，許多人還在政府提供的閒 

散土地上種植商品作物。不 過 ，清政府對他們的分類不同於自耕農 

(正如第三章中所述，他們需要交税> ，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雖然沒有 

在內地的地丁税冊中登記，但卻在従事私人貿易或是在未經註冊的 

土地上耕作。不管其原籍何處，1762年 ，由政府資助的這些「商民」 

或是「戶民」及其家眷開始移居新疆。1772年，前來烏魯木齊地區屯 

墾的有32戶 ，而從事商業活動的有123’戶 。次 年 ，當局又資助4 戶 

商民遷居烏魯木齊。1776年 ，35戶商民自辟展遷移而来。1778年， 

來自內地以及烏魯木齊市的1，136戶商民在政府資助下移居迪化州 

(烏魯木齊）和附近的吉木薩、阜 康 、昌吉、呼圖壁和瑪納斯縣進行 

屯田。8

儘管政府只對移居東路和北路的內地人提供資助，但是他們也 *

* 譯 者 按 ：在 王 希 隆 ，（新 疆 文 獻 四 種 輯 注 考 述 〉（蘭 州 ：甘肅文化出版  

社 ，1995年 ）中 為 126戶 ，見 頁 5 8 。



鼓勵內地商人前往南疆。楊應琚於 1763年奏稱，商人們幾年前就已 

經自由來往於南疆，並沒有受到政府的阻撓或是壓制。喀什噶爾都 

統永貴也奏稱：

自平定回部以来，内地商民經由释路，並回人村落，彼此相安

無 犯 。坐台回人，又挑引河渠，開墾田地，往來行人，並無阻

滞 ，若將此曉谕商民，不時往返貿易，即可如哈密、吐 魯 番 •

與官兵亦有裨益 。 9

在給軍機大臣的上論中，高宗命令將此信息傳論商民，但指出 

只應鼓勵，而不能強迫他們前往新疆。對那些希望去新疆的商人應 

予簽署照票，如 此 ，行之日久，即能夠達到他所希望的商販「自可流 

通」的目的。1°

南疆各城向內地商人開放的情景與傅禮初和其他人有關清代新 

疆的研究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頗為不同的。傅禮初寫道：「清政府擔 

心漢商在經濟上控制南疆，因此實行了嚴格的政策將南疆當地人和 

內地漢人隔離開来。」正如下文中將要看到的，雖然漢商不准攜眷， 

不准與當地人通婚，也不准在當地定居，當局也嘗試在南疆各城將 

內地商人和回子進行隔離，但事實上，清政府對在南疆貿易的內地 

商人的總的政策與傅禮初所指是截然不同的：政府鼓勵他們前来。11

1764年 ，陝西的官員注意到，自從新疆向內地開放以後，經過 

涇陽和三原的商人數量增加了「數倍」，以至這兩個縣以及另外三個 

由於同様原因而使官方業務大為增加的縣請求將其職守層級提高至 

「衝 、繁 、難要缺」。121772年 ，陝甘總督文綬奏稱，由於西去的人 

太 多 ，以至在通過嘉峪關城門時出現了長時間的延滯。因此他奏請 

應該放行所有出關者，而只審查入關者。13



新的基礎設施和管理制度

清政府對新疆交通設施的改進，首先是為了促進軍事運输和官 

方信息的傳達，但同時也極大地幫助了過往客商。在征服新疆後， 

當地政府最早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保障連接新疆境內各城以及新疆 

與外藩、新疆與內地的交通幹線的路況和安全。喀什噶爾通往浩罕 

的道路，葉爾羌通往西藏、克什米爾、列城和巴達克山的道路都非 

常崎嶇不平，而 且 ，在清朝的卡倫制度實施和完善前，當地政府也 

無力防禦布魯特人和其他的劫掠者。新疆當局將南疆匠役組織起來 

負責伊犁與南疆之間的交通要道穆素爾嶺的養護。在冰雪沿線，每 

隔三里都安排有很多的人工清掃道路，並堆起石塊作為標記，讓商 

隊和軍隊避開裂縫和冰磧。14新疆向東通過荒漠的路線儘管通常要 

比那些穿山線路更容易通過，但同樣也需要維護。文綬在視察甘肅 

與烏魯木齊之間的道路後，於 1772年奏請派遣一支部隊，帶領石 

匠拓寬其中的幾個地段，以促進車輛通行。15早在 1757年，這條道 

路沿線就開始開挖水井、泉眼和水渠，並修建了儲水池和客棧。來 

往於嘉略關和西部地區之間的清軍人員注意到這樣的改進措施同樣 

有利於軍隊和商人的通行。到 1773年 ，安西和哈密之間的戈壁沙 

漠部分的工程初見成效，1777年 ，七十一 16稱南疆的伯克己經開渠 

引水灌漑，並在大路沿線每隔一段距離都修建有客棧，每個客棧由 

幾戶回子經營，提供旅客所需。突厥語中，這些客棧稱為「亮噶爾 

(L S n g g a r )」，漢語譯為「闌乾兒」，在今天的南通地名中還可以見到 

這種説法。17

清朝對新疆的交通設施進行的最重要的補充是在道路沿線建立 

起多種中繼站。新通有四種不同的中繼站：軍台專為在新疆與北京 

之間傳遞官方緊急公文的人員提供換馬和補給服務；驛站是為那些 

傳遞普通的國家和地方公文的人員提供與軍台一様的服務；營塘主 

要是為往来的軍事人員提供用水補給；而設在山區和邊境地區的卡



倫則被用來為巡邏隊和商人提供服務。然而事實上，在新疆，這種 

分類並沒有甚麼實際意義，因為這四種類型的中繼站都可以使用同 

樣的路線，而 且 ，它們的多數職責都可以由其中任何一種中繼站履 

行 。例 如 ，在烏魯木齊和伊犁之間官方信差往来的1，700里的路途 

上 ，有20個軍台、21個驛站、14個驛塘，還有卡倫和私人客棧。從 

吐魯番到喀什噶爾，62個軍台承檐著全部的官方職責。由於這些中 

繼站在功能上的靈活變通，在清代文獻中他們常被統稱為台姑。

除了為傳遞加急奏摺的政府信差供應水、馬 匹 、食物以及住所 

外 ，台站還負責接待來往的官員和流人，以及赴京城朝覲的伯克和 

外藩的進貢者。政府撥付的協餉銀、绸 缎 、棉 布 、茶葉以及其他貨 

物在途中也通過台站。而 且 ，如同在清代蒙古地區那樣，新疆的台 

站制度也給商隊提供保護。作為回報，商人們也幫助政府給那些偏 

遠的台站供應貨物。18

清朝在與準噶爾的戰爭期間，最西的台站設在哈 密 ；而烏魯木 

齊以北和西北的那些台站則建於1755年對準噶爾的第一次勝利後。 

在第二次清准戰爭爆發後，清朝失去了對這些路線的控制，但在 

1758-1759年又恢復了北疆的台站制度，並在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噶 

爾 、葉爾羌和和闐的天山南路沿線也建立了新的軍台。19在 南疆， 

包括馬匹在內的台站的費用由當地回子負擔（這與清代蒙古的情形相 

似）。伯克和滿洲筆帖式負責管理台站，在一些台站中，還駐紮有小 

隊的綠營兵。內地商人在西至阿克蘇的台站建立起了商鋪，但南疆 

最東邊的那些台站則沒有內地商鋪。1831年 ，為了在叛亂和受到侵 

略期間保護通訊路線，有人曾奏請應當讓商人們去那裏建立商鋪。2°

十九世紀初期，一個叫馬添喜的回族商人從吐魯番來到喀什噶 

爾 。他的敘述證實了南疆的台站對商人的旅行極為重要。在這兩個 

城市間大約兩個月的旅途中，商人們在清朝的台站或是附近的住戶 

家要度過46個晚上。食 物 、住宿和水總是可以滿足。即使在最小的 

台 站 ，附近村子的回子也向旅客出售他們所需的水、馕以及馬匹所



需的豆類。有些地方台站間的距離過長，一天之內根本無法到達， 

馬添喜有時就被迫露宿途中；當 然 ，即使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區，五 

天中也最多只會有一次這樣的露營。21在交通量較大的新疆東路和 

北 路 ，台站之間的距離較近，商人們在一天的旅程結束之後絕對可 

以在沿線找到住所休息並補充用水。

路票制度

台站網還是清朝監督內地商人向新疆流動的主要途徑。與蒙 

古地區管理漢商相類似的路票制度也被用來管理那些希望前去新疆 

經商的商人身上ノ商人們在內地向相應的地方政府申請路票：走 

草原路線的商人在北京、張家口和歸化三地申請，而通過河西走廊 

前往新疆的商人則在肅州申請。路票上記錄有商隊中商人的數量、 

名 字 、籍 貫 、年 齡 、體貌特徵、貨物以及路線。新疆各城可以在商 

人改變行程時在最初的路票上簽寫後來的目的地，商人們則需要為 

此支付一筆費用。出卡倫線貿易的南疆商人和布魯特、浩 罕 、克什 

米爾以及其他進入南疆和北疆的外藩商人也要申請同樣的路票。所 

有的路票需在沿途各關卡接受査驗，以確保商人們的路線不變，沒 

有増加未經登記或是違禁的貨物，以及路票與本人是否一致。城市 

是最主要的關卡；在阿克蘇，負責路票檢查的游擊還是這一地區台 

站的負貴人。在喀什噶爾，城守營的負貴人負責檢査路票，並向 *

* 作 者 按 ：1720年 ，康 熙 皇 帝 下 令 在 蒙 古 建 立 路 票 制 度 。最 初 ，獲得貿

易 許 可 的 商 人 數 量 有 限 ，但 到 1792年 時 已 快 速 增 長 到 174個 ，1798年 

増 長 到 了 8 0 0個 。許多商人並沒有按路票規定的那樣在蒙古各旗營地  

附 近 進 行 貿 易 （就像新疆商人不在指定的城鎮貿易一様），還違反了居 

住 時 限 等 其 它 規 定 ，等 等 。見 Sanjdorj，Man£7iMC/n_neseCWon/a//?w/ek 

N o rth e rn M o n g o lia , p p . 3 3 - 3 4。



印房彙報，參赞大臣衙署的章京再向伊犁呈遞。新疆ー些城市的 

政府機構中設有票務處掌管這些事務。22由於路票在每ー站都要接 

受檢査，返回內地時還要交回，而且路票上的信息在各城衙署都有 

記 載 ，因此在理論上路票制度可以使當局擁有每一個商人的旅行記 

錄 ，但 是 ，在實踐中這也許是不可能的。

有一份奏摺明確指出了新疆的這種路票制度對於管理的重要 

性 。在新疆的官衙中，外藩穆斯林商人的路票、登記材料以及税收 

記録都可視為基本的官方文件，而可能也是缺乏額外的年度報告的 

一個原因。23而 且 ，很多商人常常能夠避開關卡的檢査。著名的高 

樸走私玉石案中高樸的兩個同謀就是以如下方式逃避檢査的：張鑾 

和李福從葉爾羌出發，手持前往阿克蘇的路票。在阿克蘇，他們換 

取的是到烏什的路票，卻一路到了辟展；他們在辟展換取了前往哈 

密的路票，卻並未呈繳原有的路票，而是随身帶著回到了山西省汾 

陽 縣 ；這張路票後來在那裏被繳獲，反而成了不利於他們的證據。24 

雖然這套制度似乎容易被人缵空子，但張鑾費盡心機地企圖混淆他 

的這種書面記録的事實也説明，在某種程度上，路票對於管理新疆 

商人的行為是有效的。

其他的管理措施

對於永久居住和長期逗留於新疆的商人，清政府還有其他的管 

理措施。他們將東路的內地漢、回居民組織為許多「保甲」單 位 ，像 

內地那樣由地方官員進行管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南疆，由鄉 

約負責監管內地人。我們不清楚他是否需要宣講聖論(康熙帝的格 

言）；在有關新疆的資料中，鄉約通常由清真寺或當地社會的長者擔 

任 ，他們沒有官職等級；鄉約與「鄉訓」也沒有關係。25

直到 1760年初，那些被控在新疆犯罪的內地商人都被解送肅州



(回到內地）接受審判。這種做法當然難以長期實行，朝廷對此也心 

存 疑 慮 ：「若伊犁葉爾羌等處，又焉能長途解送肅州？」26清朝因而 

後來在新疆實行了兩套法律制度：（1)大清律例，由滿洲、蒙古和漢 

人軍官執行（烏魯木齊地區由地方文職官員執行）；（2)哈乃斐派的伊 

斯蘭法律（s h a r T a ) ，由當地回子伯克和阿訇_執行。兩種法律制度的 

適用大致以民族來劃分。這 様 ，即使是在南疆，內地的漢、回商人 

也要根據大清律例來接受司法審判。在烏魯木齊地區（鎮迪道），他 

們受當地同知的直接管轄，而在南疆各城則由各城領隊大臣辦理。 

涉及內地人的厳重案件（命盜詞訟> 應交由各城印房處審擬辦理。

不 過 ，這種根據民族分類而進行的司法劃分並不適用於任何情 

況之下。在回子中發生的輕微犯罪很少會引起滿洲當局的注意，但 

像謀殺和盜竊這樣的犯罪行為則要報告給領隊大臣。儘管朝廷讓這 

些官員「不可拘泥內地律例」，但也只是讓他們對儒家思想影響下的 

涉及家庭倫理的判罰進行部分變動，並非完全放棄內地律例。如果 

在回子中姪子殺了叔叔，或是弟弟殺了兄長，這些案子「自應照內地 

律例定擬」。只有遠宗命案才會根據伊斯蘭法律來審理。27同 様 ，內 

地人有時候也受伊斯蘭法律處罰，尤其是涉及漢人對回子實施犯罪 

的案子更要受到伊斯蘭法律的懲罰。譬如盜竊回子馬匹的內地盜馬 

賊就要依據「回人舊例」而斬首梟示。其他的劫盜案犯則要被剁手以 

示懲罰。朝廷認為如果對這些罪犯仍照大清律例完結，「非所以昭平 

允」。但是在 1850年左右發生在喀什噶爾的漢人與回子之間的衝突 

中 ，判罰原則似乎介於大清律例和伊斯蘭法律之間：案犯由回務章 

京進行審理。阿奇木伯克和喀什噶爾的阿訇一般負責處理發生於當 

地回子和外藩穆斯林之間的糾紛。28

除了這些重叠的法律制度外，在新疆還有明確針對內地商人的

本 阿訇是清朝認可的回疆宗教人員，和伯克ー樣，他們同樣不用交税， 

並享有官方的身分。見 F letch er，“C h ’ in g Inner A s ia，” p p. 73-74, 7 7。



條 例 。例 如 ，邊疆地區傳統上對金屬製品（鋼 、鐵 、銅 、錫）的出口 

限制直到1793年仍在實行；此 後 ，屯田對農具的需求日益増加，當 

局不再像以前那樣檐心這些農具會被鑄為兵器。漢商也不得強行低 

買髙賣回子的糧食；他們給穆斯林的借貸月利不准超過三分，不能 

轉 票 、利上加利，不得將回子的房地賤價折償以還債。29這些條例 

反映出朝廷擔心漢人奸商在南疆製造矛盾而導致社會動蕩。不過 ，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新疆後的頭五年，清朝對新疆的內地商人與 

南疆回子之間的接觸並無正式的限制。

儘管似乎有些內地商人曾經跨越新疆邊界直接與外藩進行過貿 

易 ，但清朝對於這樣的行為是嚴行禁止的。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看 

到 的 ，私商只能在嚴格的監督下與哈薩克進行合法的交易。1779 

年 ，漢人趙良載在卡倫的一個哨兵的幫助下私自從哈薩克那裏購買 

了牲畜，然而他在試圖出售這些牲畜時被捕了，髙宗決心對那些捲 

入的人殺ー儆百，予以嚴厲處罰。跨越南疆邊界私自進行貿易也被 

清朝禁止。1790年 ，一個叫張子敬的內地商人因攜帶有兩萬張毛皮 

在庫車被捕。庫車辦事大臣秀林懷疑他違反了對俄國的臨時貿易禁 

令而將其拘捕，但高宗則認為事情遠比這更為嚴重，張子敬一定是 

通過烏什、喀什噶爾或是葉爾羌的關ロ在中亞獲得的毛皮。3°嘉慶 

統治初期，一個名叫鞏鶚的內地商人前去烏梁海貿易的案子，讓人 

瞭解了不顧禁令而冒險跨越蒙古北部卡倫線的漢人的情況。朝廷命 

令新疆和蒙古的將軍及其他大臣要加強對轄區內的商人，以及那些 

前往其他地方貿易的流動商人的監督。31十九世紀ニ〇年代末，在 

和卓入侵之後，許多內地商人被俘虜後帶到浩罕和其他地方；他們 

在返回後，總是受到多疑的清朝官員的嚴加審問。32

新疆當局並不阻止回子前往清朝直接管轄範圍外的地區。1794 

年朝廷決定簽發路票，允許那些成群結伙的回子在忠於清朝的頭人 

的帶領下，在帕米爾和崑崙山中的布魯特人中進行貿易。按照法 

律規定，他們不能到更遠的地方進行貿易，但這種限制肯定難以執



行 。朝廷對此也略知一二，所以出示規定，那些沒有合法印票而出 

卡的清朝臣民，一旦他們的財物遭到劫掠，將無法獲得賠償。33

烏什起義與新疆的隔離政策

征服南疆五年後，南疆爆發烏什起義，清朝歷經半年才將之平 

息 ，這對清朝當局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比武装起義更讓清征服擔心 

的跡象是，烏什回子向同情瑪赫杜姆和卓的中亞統治者請求幫助。

烏什回子遭受到的暴政和剝削是爆發此次起義的原因：正如流 

傳下來的故事告訴我們，當地的阿奇木伯克阿卜杜拉，一個由清政 

府冊封的哈密家族的成員，任由其爪牙（漢語「阿勒巴圖一 a l e b a t u」， 

來自滿語「阿爾巴圖一 a l b a t u」）肆意妄為，阿卜杜拉本人也對烏什民 

眾進行了敲詐勒索。清朝辦事大臣素誠也好不到哪裏：他與其子將 

回子婦女傳喚到衙門「肆意侮辱」，並讓其屬下強姦她們。

烏什起義的導火線似乎是 1765年3月烏什當局強徵240名回子 

解送沙棗樹。34解送沙棗樹的回子在距城不遠的地方發動起義，將 

樹苗作成棍棒攻擊守衛他們的軍隊。在返回烏什時，許多烏什民眾 

也加入其中，他們殺死了阿卜杜拉、素 誠 、烏什駐軍以及其他幾個 

官 員 。他們的暴力反抗遭到了清朝猛烈的回擊：在長期的圍困後， 

烏什最終失守，幾乎成為一座空城，那些幸存的婦女、兒童和老人 

被發配伊犁種田。35

重新收復烏什後，新疆的伊犁將軍明瑞提出幾點改革措施，以 

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首先是將南疆各城的阿奇木伯克置於清朝軍 

府的嚴密監控之下，防止他們任用私人、侵奪小伯克之權和產生其他 

弊 端 。另一項改革計畫是，明瑞認為伯克與清朝大臣官員之間的見 

面之儀應予以確定，此外還有一些有關税收和土地清查的建議。在 

這些記載中並沒有提及漢人在這次起義中的作用，但是奇怪的是，



在明瑞的改革計畫中，有一條涉及新疆的內地商人。明瑞奏稱：

民人之居處宜別。内地質易商民將來漸多，所居或與官兵相

近 ，尚可彈壓，不令生事。若聽其随意棲止，與回人相雜，不

免易滋事端。請交該大臣等徹底清查，俱令赴駐兵處所質易。

若仍與回人雜處，即行治罪 。 36

根據這條獲得朝廷批准的規定，前往南疆並將在當地作短期或 

長期停留的內地商人必須居住在各城的清軍營地附近，和當地的回 

子隔離。沒有證據表明內地商人曾捲入到烏什起義中；也許這只是 

由於早期發生在南疆的這次動蕩事件使清政府感到緊張不安，因而 

開始整飭相對寬松的管理內地商人的規定。不 過 ，更有可能是因為 

1755-1758年在蒙古地區爆發的起義導致了民族隔離政策的實施。蒙 

古爆發的這些起義之間並沒有甚麼聯繫，参加起義的那些蒙古貴族 

和平民只是為了反抗驛站和卡倫的沉重賦役，他們對內地商人和放 

債者的憤怒情緒甚至更為嚴重。37新疆的漢、回商人在為駐軍提供 

供給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 且 ，常住的內地商人也給政府交納 

了大量的商業税收，但 是 ，明瑞和其他人正在尋求將漢人和回子的 

接觸降低到最低程度，以免由於商業滲透而在蒙古引起的衝突在新 

疆重演。

二十世紀的歴史學家們對新疆的這種隔離政策研究很多，甚至 

有人認為它確保了新疆在烏什起義和張格爾叛亂期間的六十年的和 

平局面。38但 是 ，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當內地商人響應 

清帝國的號召前來新疆従事貿易時，這種隔離的命令並未得到厳格 

的實施。直到 1826年的張格爾叛亂後，漢人和回子之間的這種隔離 

政策方才得到真正的執行。



新疆城市中的内地特徵

1784年，軍機大臣和珅想像中的新疆是這樣的：「諸物輻輳，貿 

易倍増，其牲畜車輛之湊集，與內地無異。」39

在新疆的商業發展過程中，內地人的影響不斷加深，這激發了 

清代的流人和官員們記載下了新疆各城極度繁盛的城市景象，在擁 

擠的市場中充斥著貨物。時人用以描述新疆各城不断得到發展的語 

言 （「恰如內地」）與以往描寫西域的中國詩篇中的廣漠而人跡罕至的 

淒涼想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可以回顧本章開頭引用的張謂的 

詩 句 ，或是洪亮吉描寫其1799-1800年流放之旅的絕望悲嘆《出關》：

半生蹤跡未曾間，

五嵌游完鬢乍斑，

欲出長城萬餘里，

東南西北盡天山 。 40

但是七十一在其作於1777年的《西域聞見錄》中對葉爾羌市場的 

描述卻大不相同：「八柵兒街長十里 ，每當會期，貨如雲呑，人如蜂 

聚 ，奇珍異寶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勝枚舉。其人循謹，最敬中 

國之人，愛戴官長 」 。 41

這樣的熙攘繁盛當然不只是由於內地商人的存在。南疆各城， 

尤其是葉爾羌和喀什噶爾在清朝征服南疆前就已是重要的商業中 

心 ，1759年 後 ，南亞和中亞的商人對南疆這種生機勃勃的商業景象 

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在新疆東部和北疆，則是漢、回商人將內 

地的商業景象移植到了這裏，就如同屯田中的農民、流犯和兵丁讓 

新疆出現了類似於內地的農業景象一様。



東路

在 1759年 前 ，内地商人就已經頻繁來往於哈密、吐 魯 番 、巴 

里坤以及天山東路的其他城市。而 且 ，這一地區的回子居民甚 

至早在明代就一直保持著與内地的密切接觸。42但 是 ，在清朝 

的征服之後，東路（還包括古城、庫爾喀喇烏蘇、辟展和烏魯 

木齊）由於商販雲集、耰貨豐盈而被人譽為「小蘇杭 」 。 43

哈密

作為連通北疆、南疆和甘肅的貿易與驛站路線的十字路ロ，哈 

密也是清朝和準噶爾發展貿易的重要中心。對於後來的商人們而 

言 ，哈密還是他們供應巴里坤和北疆清軍的一個基地。哈密建有軍 

營 、商業區和回城，它可能被實施了部分的隔離，儘管並不同於明 

瑞所提出的隔離方式。無論如何，對清朝而言，在東路將商人與當 

地人予以隔離關係並不重要，因此文獻中並沒有可以區分東路各城 

中居住的商人的身分。相 反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随著時間的推 

移 ，商業活動不斷得到擴張，漢人也越來越多。正如七十一於1777 

年對這一城市的描述，新城內有清朝衙署，在新城的西關外還有大 

量的商賈雲集。哈密郡王及其行署在西去五里的城池中；四周分佈 

著ー些貧窮的回子村莊。我們知道，到 1804年 ，在郡王的舊「回城」 

內外還有市場和商人。40年 後 ，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大的商業區。在 

清朝所建的哈密城內，內城中建有官衙、官廟—— 包括武聖人（武 

廟）和文聖人（魁星樓 > ，還有兵城；內城牆與東邊的外城牆之間是ー 

條 大 路 ，大路右邊的藥王廟與左邊的一座清真寺彼此相對。在大街 

的北端，東北哨門內外區域皆有鋪戶，極為繁華。再往東北外的遠 

郊 ，則與回子所居之地相鄰。



A

地圆4 哈密及其周邊地區（左邊是回城 I 虛線是道路•平行線是河流) 

資料來源：鍾方，《哈密志》，1846年 。

資料來源：鍾方，《哈密志》，1846年 。



在主城西邊，與哈密郡王府毗連部分新建了一個稍小的城池。 

城內是清朝官兵及其家眷的住所，但在西邊的內城牆與外城牆之 

間 ，是又一條商業大街，那裏「兵民雜處」。商鋪與居民集中於西北 

哨門內；再往西南是一個清真寺，在西南門外即為哈密郡王所居之 

地 。到 1846年 ，哈密城邊共有三座漢人祖先的樓和廟宇：羅真廟 

(建於1773年）、孫思邈廟（建於 1813年）和呂祖樓（建於 1846年）， 

此外還有一個建於1845年的財神廟，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漢商數量日 

益増加，其經濟影響也在不断擴展。

1846年出版的《哈密志》中的哈密城池圖忽略了這本志書本身描 

述的新建居民區和商業區的發展，但列出了一些官方建築和城牆的 

位置（見地圖4和圖3 )。44

吐魯番

通往烏魯木齊的道路在哈密一分為二，一條經博格達山北面通 

往巴里坤和古城，另一條則向南過辟展<1782年：「民居鱗接，商買 

輻輳」45)通往吐魯番。吐魯番的規剌佈局與哈密類似，滿城內有兵 

營 、衙門和官廟，回子在吐魯番札薩克郡王，管理下，利用坎兒井來 

灌慨城市周邊的土地，以種植水果和棉花。除了滿洲旗人外，這座 

鎮城內以漢人和回民最多。由於不允許他們私自種地，因此他們大 

概都是商人。46來自南疆的回子商人也在這裏従事貿易，這裏甚至 

還有ー些安集延商人。47吐魯番是內地運來的綢缎和茶葉的一個交 

易中心，它們與當地的葡萄和瓜一起向西運至烏魯木齊；吐魯番的 

棉花則向東運往內地。48

儘管清朝文獻中有意告訴我們那時內地商人和吐魯番回子之間

* 作者按••清朝使用的札薩克這一 術語指的是蒙古八旗世襲頭領以及其 

他遊牧部落首領，它也應用於吐魯番郡王。



的關係並不和諧，但是他們之間的相互交流似乎並不少。例 如 ，在 

1803年陰暦年末的慶祝活動中，一個叫張良爾（音譯）的漢人在觀看 

一隊正在大街上跳舞的吐魯番人時，一些年輕人用當地突厥語言辱 

罵了他。可是張良爾能夠聽懂，因此就去追趕他們。這 時 ，一個叫 

阿不都路普（音譯）的路人上來勸解，張良爾就轉向他，而不去追那 

些逃跑的年輕人。張良爾從地上撿起ー些乾糞仍到了阿不都路普的 

瞼 上 。被激怒的阿不都路普猛推了張良爾一把，張良爾搖搖晃晃地 

倒在了一堆石頭上，身體ー側和胳膊都受了傷。阿不都路普和張良 

爾的一個叫李權（音譯）的朋友随後把張良爾送回家，但還是於九天 

後死去。49

這個故事讓人頗感興趣，它説明在吐魯番的漢人與當地穆斯林 

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它揭示了這裏的民族關係的緊 

張 程 度 ，但另一方面，在這些民族之間也有公開交往的證據。至 

少 ，張良爾懂得一些當地語言，而李權和阿不都路普同樣能夠進行 

交 流 。很難斷定在吐魯番或者是整個新疆的內地人和回子中，這種 

情況是否普遍（儘管還有其他的例子），不過即使如此也表明，儘管 

明瑞在1765年提出要限制內地人與回子的接觸，但在吐魯番，內地 

商人對於他們周圍的文化有著起碼的瞭解。

巴里坤和古城

這兩個城市在清朝對準喝爾的戰役中是重要的集結中心，那時 

內地商人已經扎根於此。1756年 ，清政府取消了商人經草原路線 

前來新疆的限制，這更是使得巴里坤和古城成為山西商人頻繁往来 

的這條繁忙路線的終點。這裏並沒有甚麼回子，趕著牲畜來到這裏 

的喀爾喀人更願意把牲畜賣給內地商人，因為內地商人的出價比清 

朝後勤官員更高。清朝征服新疆後，這裏所建的滿城毗鄰漢人的居 

住 區 （巴里坤滿城建於 1773年 ，古城的滿城建於 1775年）。文綬於



1772年莊稼豐收之時來過巴里坤，對當地屯田所生産的大量廉價 

糧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記載中，提到這裏有大量的山西商 

人 ：那些擁有充足資金的山西商人開墾了大量的耕地。他還注意到 

由國家出資運送糧食、給旗人提供給養的官方行為在巴里坤並不太 

成 功 。因為巴里坤靠近安西和哈密，「商販流通，貨物雲集，紗锻等 

物 ，實難銷售。」因 此 ，在東路的這一地區，商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 

以競爭過政府的採辦，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官鋪的茶葉供給也是採 

辦自古城這個主要的茶葉轉運點。道光時期，巴里坤因聚集了大量 

當 鋪 、錢鋪和乾貨鋪而出名。50

1769年 ，髙宗對他收到的ー份奏摺感到十分困惑，該奏摺中列 

舉了新疆各城每種貨物的價格。「新疆地方遼闊，一切物料價值自 

不能與內地相同……哈 密 、巴里坤與烏魯木齊等處情形難畫一，」 

「但近日貿易交通商賈往來不絕，所有物價何至相懸數倍至十餘倍之 

多 ？其尤不可解者，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等處地處極邊，而 

冊內所開鐵器油蔴各項較之哈密、巴里坤等處毗連內地者，價值較 

大有平減。」髙宗陷入沈思之中。51他懷疑新疆官員的這些奏摺存在 

問 題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除了這一地區離內地很近外，快速湧入 

的漢人農民和商人也會導致「小蘇杭」的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南疆由 

於沒有內地農民，漢 、回商人的湧入速度和數量相比東路也大為遜 

色 ，因此對內地生活用品的需求相對要低很多。， *

* 作者按：在十八世紀晩期的新疆無論如何是很難獲得芝麻的，正如紀 

昀所見（《烏魯木齊雜詩〉，頁 1 5，第 88節[物産 ]广新榨胡麻瀲髄光， 

可憐北客不能嘗。初時錯認天台女，曾對桃花飯阮郎。（胡麻即脂麻。 

(東坡集〉言之甚析，而西人以大麻為胡麻，其油氣味甚惡，非土人不 

能食也。）



烏魯木齊

儘管伊犁在1864年回民起義前仍是新疆的政治與軍事首府，但 

是 ，烏魯木齊在清朝征服新疆後不久就已成為這一地區的商業和金 

融中心，這主要歸因於在此進行屯田的大批軍隊、流人和農民，他 

們中的大多数都被允許攜眷永久定居此地。在清朝征服新疆的前幾 

十 年 ，烏魯木齊的巨大發展潛力也被許多「商民」（包括自己擁有耕 

地的農民和貿易人等）充分挖掘。

1755年 ，烏魯木齊只建有簡陋的軍營和工事（在今天烏魯木齊 

市東北的九家灣），到了 1758年，清朝在此建起了一個専門的城 

池 ，周長500米 ，高3米 ，有 4個城門。它位於紅山南面的今天稱為 

南關的地方（臨近解放路，在人民路南い內有辦事大臣衙署和軍營 

等 等 。後 來 ，由於屯田的繁榮發展，導致這一地區的駐軍規模曰益 

壯 大 ，職責不斷增加，因 此 ，1763年這一城市進行了重建，擴展為 

原來的兩倍大。這個稱為迪化的城市最初容納了烏魯木齊的全部駐 

軍 ；然 而 ，到了 1765年 ，新的迪化城又開始向北擴展，兩年後，烏 

魯木齊軍府全部遷至新建部分，這裏有兩千間兵房，還有衙署、倉 

廠和廟宇 617間 。（今天的地名「南門」、「北門」和 「大西門」能夠讓 

人想起新迪化城的特徴。>1772年，滿營官兵又遷移到了迪化城西北 

幾裏外的一個周長8里的新城（在今天的南昌路西端，靠近八ー農學 

院），它的四個城門的門端都用滿、蒙 、漢 、回文書寫。官方將這個 

城市稱為鞏寧城，後來一般稱為「老滿城」。從那以後，迪化就成為 

綠營的基地。1825年 ，又在新迪化城東邊建起了一個新滿城（在今 

天的建國路地區），以容納過剰的滿洲旗人及其家眷。52

一些歷史學家對烏魯木齊、巴里坤和古城存在的漢城與滿城分 

開的現象（如迪化和鞏寧）進行了探討，認為這是新疆實施「隔離政 

策」的證明。53這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事實上在中國內地也經常 

修築帶有城牆的滿城（蒙古旗人通常也住在滿城），以與周圍的漢人 

相隔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1648年多爾袞發佈命令，將那裏



的 漢 、回民人驅逐出了這座城市。這的確是一種隔離政策，但它與 

烏什起義後發佈的章程並沒有甚麼關係。事實上，正如下文將要討 

論 的 ，南疆特殊的環境經常導致綠營軍和滿、蒙八旗共同居住在一 

座城市中，只將回子排除在外；因 此 ，在中國內地被隔離的兩個群 

體 ，在南疆卻被合在了一起。

官方的烏魯木齊地方志載有所有這些城牆的高度、厚度和周 

長 。根據記載，烏魯木齊給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個艱苦的邊疆哨所， 

最初這裏只有一個堡壘，後來變成了兩個，再往後又發展為三個。 

書中並沒有提到那些在這些城池建成前就幾乎吞沒了這一地區的商 

人社會和商業建築。根據非官方的文獻，在 1770年左右，一個人如 

果站在紅山上向南看，映入他眼簾的是關帝廟、戯樓和市場。54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新疆各城都建有關帝廟。根據1800年短暫 

流放新疆的洪亮吉所述，關外各地皆有關帝廟，即使是只有兩三戶 

人家的村莊據説都有一個武聖人的小廟。關帝廟紀念的是關羽（公 

元 162-220年），他是三國時期有名的英雄，一個集文化和政治意 

義為一身的神祇。自十八世紀初開始，清朝將關帝廟置於政府管理 

之 下 ，把這個廣受歓迎的聖人納入官方祭祀名單。清朝在新疆多數 

城市中的駐軍和漢人聚居區都興建了關帝廟，資金多為商人的「捐 

資」，這就表明，捐資建設的建築和進行的祭祀行為，其目的是為了 

帝國的建設，這是一種類似於在西班牙、髙盧和英國的邊疆城市中 

修建羅馬風格的國家教堂、廣 場 、浴室和角鬥場的行為。55

我們回到烏魯木齊的主題。對於 1777年的一個遊人而言，這個 

城市「繁華富庶，甲於關外」，而且「為四達之區，以故字號店鋪鱗次 

櫛 比 ，市衝寬敞，人民輻輳，茶寮酒肆，優伶歌童，エ藝技巧之人 

無一不備。」56漢 、回商人遷居此處，重新塑造了舊迪化城；當時這 

裏有一個「江南巷」，聚集著那些來自中南富庶省份的人。在舊城南 

北也都有繁華的市場。57

還有一些更為準確的資料記載了烏魯木齊的商業發展速度。早



圖4 爲魯木齊商税收入的» 展 （1763-1777) 
資料來源：《烏魯木齊政略》，頁 131-135。

在 1762年 ，內地商人就在烏魯木齊的市場上開設有500家商鋪或貨 

攤 ，還在周邊的土地上種植了 300多畝商用作物。旗人都統旌額理正 

是在此基礎上，計畫對新疆的內地商人收税；由於税率保持不變， 

1763—1777年間徵收的商税可以説明烏魯木齊地區商人數目的快速發 

展 （見圖4 )。58到 1784年 ，在烏魯木齊的中心地區已經有了相當多的 

私有商鋪和住戶，以至於滿營軍官被迫降低了他們在較遠地方的房 

屋租金。乾隆末年（1795年）實行的保甲制度顯示出烏魯木齊地區共 

有20,662戶居民（129,642名男、女和兒童），其中 11，545戶 （43,791 

人）登記為商人；這些「商」戸中的355戶從事的是商用作物的生産， 

他們用銀子交税，耕種的土地總共有27,090畝，其餘人大概都在經 

商 。還有 143戶商戶在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和精河種地。59

今天来到烏魯木齊的外國遊客有時候會埋怨這座城市與南疆的 

那種中亞氛圍相比「太漢化了」；許多人認為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文化 

已經被漢人的移民文化和建築所抹去。事實上，今天這座城市的維



吾爾人及其文化存在的時間並不久遠，因為烏魯木齊在建成後最初 

幾 十年，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個中國北方的城市。除了旗人外，烏 

魯木齊的居民以來自陝甘兩省的回民和來自內地各省的漢人為主。 

在紀昀來到烏魯木齊時，烏魯木齊剛建成十多年，但已經能夠提供 

一個傅統大城市所需的多數食品和休閒娛樂。這裏的豆腐很好，本 

地的醋也不錯。雖然貴州籍的夏家在當地釀造了紹興風味的酒，但 

每年內地酒商帶來的酒的交易額也達到了2-3萬兩銀子。煙草生意 

也不錯：當地人習慣於見面時給對方敬煙，煙草商毎年向他們的保 

護神火神捐贈的資金有1，000多兩。海産品，甚至還有蝦（毫無疑問 

是乾蝦）由北路客從北京和歸化運來。吐魯番的水果味道絕佳，但 

烏魯木齊人更喜歡從內地運來的價格昂貴的榛子、栗 子 、山楂果和 

梨 ，有時候在正當時令時還能買到柑桔。紀昀於 1769年剛到烏魯木 

齊 時 ，儘管也有商人不時會銷售一些傳奇小説，但是尚無「鬻書之 

肆」。但 是 ，1771年烏魯木齊建置學額，此後遂有專鬻書籍者建起書 

鋪 ，「弦誦相聞」。

即使無書可讀，也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烏魯木齊有好幾處酒 

樓 ，每天晚上都會進行演出，令人不禁「追憶京師」。入場费僅需幾 

錢 。男女老少皆自遠方而來觀看演出。演員包括専業的男伶和許多 

熟練的業餘藝人，其中多數是遣戶。還有一隊罪犯被組織起來表演 

崑 曲 。木匠老劉「以旦擅場，年 逾 三 旬 ，姿致尚在」。後街還有妓 

院 。紀昀在文中對此進行了描述：

颠倒衣裳夜未闌，好花随意借人看。

西來若問風流地，黃土牆頭一丈竿。

(凡立竿於户内，皆女閭也。或曰以祀神耳。非 有 他 故 ，無從

究 詰 ，莫得而明。l 60

商人在這座城市中影響巨大。新来乍到的人常被那種受富庶商 

人影響而形成的當地風格而迷惑，他們的長氆毯外套染著如同「松



花」和 「玫瑰」一様的顔色，內地北方人認為這是婦女的顔色。商人 

組織起了本地的會館，每個會館都有紀念自己故鄉神祇的祠堂和慶 

祝活動。「涼州會罷又甘州，箭鼓迎神日不休 。」如同清朝的其他地 

方 ，這些會館在烏魯木齊享有很大的影響，並要求那些旅居在外的 

同鄉的支持。紀昀的理髮師被要求必須参加本地會館在祠堂舉行的 

慶祝活動，活動持續四五天，因 此 ，即使是像紀昀這樣一個聲名顯 

赫的顧客需要理髮修面，他也不敢營業。61

北路

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比烏魯木齊更遠，旗人更多（包括察哈爾、 

厄魯特、錫伯、索倫以及滿洲軍隊> :这些遊牧民族中的許多 

士兵在山區積極地從事著畜牧生產活動。這裏的私人自耕衷少 

於東路，因此對這塊巨大土地的開發主要依賴於屯田。北路 

每年與哈篚克的質易需要政府從内地運來綢緞和從南踵運來棉 

布 ；官方將這種貿易限制在貿易廳進行。至少在前半個世紀，

在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絹馬貿易面前，私人貿易的發展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因此，與新疆東路和南路相比，北路的官方質易發 

揮著相當大的作用，私人質易的作用則相對要小很多。

伊犁

儘管與烏魯木齊相比，伊犁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略差，但它同 

樣也是十八世紀後期不斷增多的內地商人在新疆的第二故鄉。儘管 

漢綠營軍與滿洲八旗分駐於伊犁的不同區域，但 是 ，伊犁九城中顯 

然都有漢人商民。當 然 ，在很多時候是因為有専門的官員對他們進 

行管理，才能讓我們覺察到他們在這裏的存在。1764年，伊犁將軍



明瑞曾預言，由於大量的商民和伊犁攜眷官兵跟役雜處，詞訟交渉 

事件將不可避免會上升。因此明瑞奏請在伊犁設立理事同知來處理 

有關漢人和旗人的案件以及其他ー些民事事務。朝廷同意了明瑞之 

奏 ，但規定只有那些熟習滿、蒙 、漢語的官員才能勝任。62值得注 

意的是，朝廷在伊犁並沒有通過加強民族隔離來解決潛在且棘手的 

民族間的交流。

明瑞之後繼任伊犁將軍的阿桂於1767年指出，伊犁當時已經有 

超過2萬名旗人和塔蘭奇、幾千名綠營軍和流人，惠 遠 （將軍府駐 

地）和綏定（綠營駐地）的內地漢商數量也在持續增長。在這些貿易 

者 中 ，「良善者少」，單單一個同知根本無法處理日益増加的所有糾 

紛 。因此朝廷從陝西和甘肅挑選了ー些稱職官員作為巡検來到惠遠 

和綏定，負責監管商人、審理司法案件、處理倉務並管理監牢。五 

年 後 ，舒赫德不顧國家有關伊犁不能拘泥於內地制度的建議，針對 

牲畜交易建立了税收和審査制度（在內地，這樣的交易由政府進行監 

督）。但 是 ，舒赫德認為在四面八方「雲集」而来的商人中，許多人 

都係聲名狼藉之徒，因此他提出有必要對日趨増加的不法行為進行 

嚴厲的制裁。63

由於伊犁的官兵及其家眷、商 人 ，以及穆斯林的人口數量持續 

増 長 ，64朝廷同意對這裏的官制做進一歩的改變，以適應不斷擴展 

的民事職責所需。1780年 ，現任理事同知又被委命為「撫民同知」， 

分派管理刑事案件。同時又任命了兩個理事同知，將這些官員的數 

量増加到了四個。65

到十九世紀初，伊犁可以説至少有了一種內地城市風格的娛樂 

活 動 。1808年 ，伊犁地區共有兩個戲班。當 然 ，在高宗及其兒子嘉 

慶 看來，農民和駐防邊疆的旗人不應沈迷於這種消遣。但 是 ，伊犁 

將軍松筠只是禁止戯班招募新的成員，以阻止農民和旗人子弟落入 

下 流 。嘉慶認為這樣的對策過於寬松，他提醒松筠，伊犁乃軍事重 

鎮 ，八旗在那裏只應專務訓練，因此他命令將戲班逐回內地。66



塔莆巴哈台

塔爾巴哈台的行政機構大致經歷了與伊犁ー樣的發展，除了八 

旗制度，清朝也逐漸増設了文官來管理不斷湧入的商人。在這些商 

人 中 ，有許多人被認為是不良分子。1766年陝甘派遣一名官員來到 

塔爾巴哈台巡査並防止由於1765年秋以来「商民往来日渐繁多」而出 

現偷盜行為，此外他也關注糧食的供應問題。到了 1819年 ，商民數 

量的增多，導致需要増設一名會説漢語的章京。過 去 ，塔爾巴哈台 

的事務多與遊牧民族有關，所以在官方事務的辦理中只需使用滿、 

蒙兩種書面語言。但 是 ，随著這座城市中漢、回商人數量的日益增 

長 ，以及打鬥、盜竊和謀殺案件的急劇増加，對能用漢語記錄證詞 

的人員的需求日益強烈。因 此 ，由京城刑部而来的遣犯李同（音譯) 

在結束三年的刑期後，又在那裏呆了三年，負責處理這些事務。（顯 

然 ，在塔爾巴哈台是很難有勝任的漢人官員的，因為在 1829年 ，另 

一名遣犯同樣在刑期結束後被留在了那裏。）67

不 遇 ，儘管需要這樣的官員，但 是 ，塔爾巴哈台對內地商人的 

吸引力似乎從來都不及新疆的其他城市，這或許是因為它的惡劣氣 

候以及在對哈薩克的貿易中官方貿易佔據優勢地位的事實所致。不 

管是甚麽原因，後來有官員在奏摺中抱怨，由於塔爾巴哈台的漢人 

過 少 ，導致他的屯墾努力遭到影響。1834年 ，塔爾巴哈台大概只有 

141戶漢人，而在這些「戶民」中 ，有 47戶只有一個成員。68

南路

直到1830年法罕入侵後，清政府才允許内地人在南禮發展屯 

田 。在清朝統治這一地區的前七十年，除了練營軍以及少量役 

使於伯克的内地人外，南禮的其他所有漢、回民人都被官方劃 

分為「商民」。確實，多數内地人都在從事經商活動，只有少



教人在官地上種植莊稼，或是租種伯克的土地。與北路和東路 

相比，内地商人移居南疆的速度稍慢• 數 量也很少。值管他們 

可以自由前來南疆各城，並在这袞質易和居住，但是直到十九 

世紀三〇年代，他們才獲准攜帶家眷或是與當地人通婚。在烏 

魯木齊和東路其他地方，早在清朝征服後不久就建起了類似於 

内地的城市，而在南韁，清軍的駐防城市通常建於舊回城内部 

或是回城旁邊。1828年前，内地商人就居住在這些城堡中或 

是附近，或是回子當中：清朝並沒有限定他們的居住方式。69 

張格爾入侵之後，清朝在最容易受到浩罕汗國和瑪赫杜姆家族 

威脅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等城，採取了一種更為隔 

離的方式。

喀喇沙爾

對遊客而言，從吐魯番沿驛站線路繼續向西南行進，遇到的第 

一個大城市是喀喇沙爾。事實上，它是由三個分散的居民區和北面 

的天山牧場組成的。喀喇沙爾是玉爾都斯河（漢 語 ：開都河）河谷中 

的一個古老要塞，1757年被滿洲人佔領，由一個辦事大臣和少量軍 

隊進行管理。城牆先後於 1778年 、1787年和 1794年重新修繕。庫 

爾勒（在西南方）和布古爾（在庫爾勒西）的回莊也受喀喇沙爾管轄。 

在清朝征服這裏時，這些回莊只有幾百戶多倫人,居 住 。清政府將當 

地的天山旁的土地撥給了和碩特人；1771年土爾扈特人從伏爾加河 

地區回歸後，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人也被安置在喀喇沙爾地區，朝廷 

鼓勵他們在這裏耕種和放牧。7°十八世紀七〇年代七十一經過此地 *

* 作者按 ：多倫人是突厥語中對山民的一種稱呼，這些多倫人在天山南 

麓為霍集占放牧馬匹。清朝認為他們是維吾爾人（回子）的一種。祁韻 

士 ，《西陲要略〉，卷2 ，頁 1 0。



時 ，對土爾扈特人的印象並不好，他説土爾扈特人「性喜盜掠」，「婦 

女尤不知恥，到處可以宣淫」。土爾扈特兒童則經常被賣給回子為 

奴 ，一些人甚至還被轉賣到巴達克山和興都斯坦。當 然 ，需要理解 

的 是 ，在經歷了長途跋渉並在沿途損失慘重的土爾扈特難民，被安 

置於喀喇沙爾的時間並不長；儘管有清政府的資助，他們依然非常 

貧 窮 。因 此 ，對於七十一的描述，一定要慎重理解。71

據七十一記載，土爾扈特人和回子共同生活在喀喇沙爾這個小 

城中（他沒有提到這裏有任何商人。在新疆其他地方，只要遇到內地 

商人和繁榮的市場，他都會記錄下来）。不 過 ，到十九世紀前十年， 

喀喇沙爾地區已經出現規模很大的漢、回民人的社會。我們最早是 

從 1807年的一個涉及喀喇沙爾辦事大臣玉慶敲詐勒索和其他貪贓枉 

法行為的案件中瞭解到了這ー點。玉慶被控肆意拘捕並用暴力手段 

勒索商人的錢財，這些商人經營了一個酒廠和幾家當鋪。調査顯示 

酒廠剛剛開業不久；此前這個釀私酒者曾經營一家磨坊。或許是在 

玉慶的前任（來靈、 1804-1806年在職）任職期間，由於城裏的商人 

需要酒來慶祝新年和舉行祭神的廟會，磨坊才開始進行多様經營， 

把ー些糧食提煉成烈酒。同 様 ，當鋪也不只是從事典當。它們的資 

金不多，更像是些乾貨店，其經營者偶爾會接受貨物典當，月息三 

分 。72

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有些線索可以反映出前來喀喇沙爾的內地商 

人的規模。我們設想，類似於典當業的釀酒或是金融這樣的第二產 

業如果想在當地有利可圖，那麽內地人的消費市場就必須要達到一 

定的人口規模，而喀喇沙爾可能在1807年前十年就已進入了這一階 

段 。（玉慶在其官方調査報告中稱，南疆並沒有正式的典當鋪，只有 

喀喇沙爾的乾貨店兼營典當り73

在這一時期左右，喀喇沙爾內地商人數量增加的另一個跡象 *

* 譯 者 按 ：本書此處誤印為 Lai-w u。



是 ，1810年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哈豐阿奏請在庫爾勒和布古爾駐 

軍 ，因為「喀喇沙爾所屬庫爾勒、布古爾二回城，貿易漢民漸多」， 

由於這些城市距離喀喇沙爾駐軍較遠，因此需要採取必要的防範措 

施 。顯 然 ，回城中的漢人儘管也受到了清朝的關注，但並未被認為 

是非法的。次 年 ，當局出於收税的目的對喀喇沙爾的內地商人進行 

了統計。他們發現在喀喇沙爾有1，417間商鋪，在台站也有446間商 

鋪 （也許包括庫爾勒和布古爾> 。74

庫車

自喀喇沙爾沿台站路線繼續前行，下一個較大的城市是庫車， 

它坐落在用柳條砂土密築而成的舊城牆之後。清軍於 1758年進入庫 

車 ，令軍兵建起衙署和廟宇。外城牆於 1793年重建。1811年城裏有 

169家 漢 、回商人經營的商鋪。我們確實擁有ー些有關庫車實施隔 

離政策的證據，但那是在更晚的時期：在一個遊客於1873年的記載 

中 ，曾提到在回民起義和阿古柏入侵之前，這座城市被分成兩個部 

分 ，ー邊住的是清朝駐軍和內地商人以及「卡爾梅克人」（即 滿 、蒙 

旗人），另ー邊住的是穆斯林。75

阿克蘇

七十一筆下的阿克蘇城非常大，城裏有各種各樣的糧食作物、 

水果和其他物產，還有許多駱駝、馬 、牛和羊 。技藝高超的當地エ 

匠揸長玉雕和製作馬具；「人人富厚」，「然亦喜訟」。「內地商人、外 

番貿易鱗集星萃，街市紛紜，每逢八柵兒會期，摩肩雨汗，貨如霧 

擁 。」76

與庫車城和喀喇沙爾城相比，阿克蘇城建得更為精良，有內外 

雙重城牆，水門（阿克蘇河經由那裏入城），還有城樓和角樓。其中



一個城樓旁的観音閣是一個極為繁忙的鬧市，漢商和外藩商人鱗集 

星 萃 ，頻繁往来。城牆內交錯的街市沿線有茶房、商鋪和客 棧 ；滿 

營和綠營軍的官方建築和營房也位於城內。巴札長五里，從阿克蘇 

城一直延伸向回城。這裏是整個南疆的一個四達之區，也是玉石交 

易的一個中心。阿克蘇的私商事務最初受烏什官員管理，但在 1778 

年高樸玉石案被揭露後，朝廷派遣官員來到阿克蘇檢查商人的路票。

阿克蘇地區的居民似乎只是按照民族進行了大致的劃分。內地 

商人與清朝官兵居住在阿克蘇城内。我們不清楚回子和外藩商人是 

否被排斥於阿克蘇城外，但他們可以進城處理日常事務。1828年 ， 

那彥成在尋找一塊地方安置阿克蘇新來的兩千軍兵期間，在ー份 

奏摺中提到回子的清真寺位於城外東北方，城市的東南是「貿易鋪

地圖5 烏什城（孚化城）及其周邊地區 

資料來源：保達《新疆孚化志略》•卷 1 |頁 12



戸」。那彥成的奏摺並沒有明確提到東南方的這個商業區的居民是否 

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漢、回民人；然 而 ，1811年的ー份調査中記録的 

130間商鋪和859名居民可能就是居住在這個地區。外圍的拜城和赛 

里木城處於阿克蘇管轄範圍內，主要的居民是回子。77

烏什

在鎮壓烏什起義後，清朝幾乎是白手起家，重建了烏什城，並 

遣人居住於此。這座叫「永寧」的新城依山而建，與烏什舊城遺址有 

一段距離（見地圖 5>。後 來 ，在那彥成的奏請下，道光帝重新賜名 

「孚化」城 。當局在城內建有軍營和官署，而萬壽宮、關帝廟等官廟 

則建於山上，關帝廟後面建有社稷壇。關帝廟有乾隆帝的銅刻御筆 

題 名 ，以紀念1765年清朝鎮壓烏什叛亂的勝利。78

鎮壓叛亂後，清政府從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和和闐遷來 

數百戶回子定居烏什，恢復了農業生産；到 1780年 ，共有 810戶回 

子務農，並缴納田賦，另有38戶被撥給眾伯克，在烏什周圍的伯克 

的土地上耕作。到 1857年 ，烏什轄區內登記的回子家庭共有2,958 

戶 。在烏什城中，多數居民生活在城南及東南方向的泥磚結構的建 

築 中 ，這些建築周圍沒有城牆。

在十八世紀八〇年 代 ，烏什只有少量的漢、回 民 人 ，但是到 

了 1811年 ，在烏什登記的內地商人的大小商鋪和住所已經達到746 

間 。內地商人由城守營署官員管理，他們還負責處理民事訴訟、審 

問遊民、抓捕異端和規定日用品的市場價格。兩個把總負責巡視巴 

札 ，向辦事大臣彙報重要的案件。

阿克蘇和烏什都有許多來自中亞的外藩人居住；1828年 時 ，烏 

什有 120戶安集延人，其中有50戶在此居住已經超過10年 ，他們主



要従事農業勞動。另外70戶是商人，他們經常翻越卡倫返回浩罕， 

據説其中許多人都儲存有大黄和茶葉。耐人尋味的是，如果只是從 

1811年內地商人的商鋪數和1828年安集延人的戶數進行判断，烏什 

的漢、回商人数量似乎要多於安集延人。79

喀什噶莆

楊應琚於 1760年4 月到達新疆最西邊的城市喀什噶爾，他在奏 

摺中並沒有提到這裏有漢商的存在。兩年後，由於喀什噶爾舊城過 

於擁擠，因此清朝當局修建了一座新城來容納兵營、庫 房 、倉 廒 、 

衙 署 、軍器庫、萬壽宮和關帝廟。新城位於舊城西北兩裏外的「臨 

河塏爽」之 地 ，其地以前是波羅尼都之園。漢語中稱這座城市為「新 

城」，官方命名為徠寧，當地回子則將其稱為古麗巴格—— 「玫瑰之 

園」。新城建成後不久，內地商人已經在此建起了 28家出售食品、 

酒和其他小商品的商鋪；舊城中還有 5家 商 鋪 ，其中有 1家規模較 

大 。五年後的1767年 ，在喀什噶爾新舊城內總共有50家商鋪、貨攤 

和飯鋪，其中很多都坐落在徠寧城外的一個擁擠的區域內。內地商 

人的湧入顯然非常迅速。而 且 ，儘管資金不多，且 1762年到1810年 

間増加的多數新商鋪屬於「低」或是「中」等 ，但至少在最初的幾年， 

商鋪還是逐年得到了發展：1762年 ，這些商鋪平均每家有房屋2.75 

間 ；到 1767年已經增加到了 3.4間 。80

在七十一到達喀什噶爾時，新舊兩城是毗連的，這或許是因為 

原來新舊城之間的土地得到了發展。這個滿洲遊歴者描述了十八世 

紀七〇年代喀什噶爾城的風尚奢華和殷實的人家，而且人們「習技 

巧 ，攻玉鏤金，色色精巧」，這裏也多歌伎舞女。七十一發現這裏的 

回子較庫車以東的回子性情要好，在那些地方，「回子悍然村野」。 

後來的一個遊客談到了舊城禮拜五的巴札和城外的馬市。儘管布魯 

特人帶來大量的馬匹出售，但顯然內地人更喜歡騾子。81



1794年 ，參赞大臣永保在徠寧城南門外建起了一個有150間房 

屋的關廂貿易區，出租給那些「舊居回城」的內地商人。這似乎是將 

內地漢、回民人與當地喀什噶爾人予以隔離的一種方式（雖然在30 

年前的上諭中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要求〉。82可以肯定的是，加強對 

這些逗留於此的單身男性商人的管理一定是修建這些商鋪和住所的 

原因之一，但是租金收入對於當地政府來説也同樣重要。正如我們 

看 到的，來自商業活動，尤其是出租房屋和綢缎交易的收入總數幾 

乎相當於喀什噶爾每年所分配協餉的一半價值（見表 11)。此 外 ，即 

使這是一種隔離措施，但這種隔離實質上並未得到厳格的執行。此 

後很多內地商人依然生活在喀什噶爾回城：1810年 ，在 新 、舊兩城 

共有 96家內地商鋪並沒有租用政府的房產（這樣就要繳税，而不是 

粗金）。而 且 ，在稍後一段時期，甚至還有內地漢人和/或者回民居 

住在喀什噶爾的偏遠村莊，與回子進行貿易。83

張格爾入侵期間，內地商人被組成民兵加入滿洲八旗和綠營軍 

共同保衛徕寧城。這些商人來自直隸、陝 西 、甘 肅 、四 川 、山西 

和江南各省，近 900人死於同和卓追随者的戰鬥中。清政府像對待 

那些因公殉職的回子伯克ー樣，給這些犠牲的商人的家庭發放了撫 

卹 金 ，並按照死難士兵的待遇，在廟宇中對他們進行了祭奠以示紀 

念 。84

由於徠寧城被瑪赫杜姆家族的追随者摧毀，清政府後來又重新 

修建了這座城市，另外在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也重建了滿洲駐防城 

市 。對朝廷來説，幸運的是，通過沒收那些加入和卓軍隊的回子 

的財產以及出售安集延人儲藏的茶葉和大黄，當地政府獲得了多達 

107,089兩銀子的財富。借助這筆財富，喀什噶爾當局在距喀什噶 

爾回城東南約20里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堅固的城市，城內有軍營、衙 

署 、倉 庫 、寺廟以及用以出租的4,318間商用房屋。清朝官員更願意 

稱這個新的城市為「滿城」，以與舊喀什噶爾「回城」或「舊城」相對 

應 。在當地，這座城市被稱為「中國城（契丹城 H 或是「新城」。但是



沒過多久，清朝的這座城市就被人稱為了「漢城」。85

在張格爾入侵這一分水嶺事件之後，随著包括商業區在內的新 

城的建築，喀什噶爾真正出現了將漢人和回子進行隔離的跡象。儘 

管內地商人仍舊參加星期五的巴札，清朝官員對此也進行了粗略的 

監 管 ，86但他們的住所距離喀什噶爾的穆斯林已經很遠了。

英吉沙爾

南疆北、西 、南三面環山。從喀什噶爾出發，對外貿易路線進 

一歩向西延伸，跨越卡倫線並通過帕米爾山ロ後就可以通往浩罕和 

中亞的其他地方。不 過 ，台站路線則是由此轉向東南，繼續沿崑崙 

山和塔克拉瑪干沙漠之間的綠洲帶延伸。順著這條路線，經過兩天 

時間就可以到達坐落於荒山底部一片開闊土地上的英吉沙爾。與布 

魯特人的貿易大都在這裏進行，英吉沙爾還因其舞女和樂人而聞名 

於 外 。

清朝在 1759年奪取這座城市後，從東到西穿越城中心築起一道 

牆 ，把這座土城分成兩個部分，軍隊和政府官員居於北半部。1775 

年 ，阿奇木伯克蘇爾坦和卓父子捐資接築城垣，與回城北牆連接起 

來 ，回城新建部分的居民全部是回子。在三米高的城牆中只有一個 

城 門 ，聯通著英吉沙爾的回城和滿城。87

直到 1794年 ，文獻中才有記載，在英吉沙爾有5家內地商人所 

開的商鋪，這些店鋪在1806年時開始缴税。1811年時有33家商鋪。 

然 而 ，19年 後 ，英吉沙爾當局召集了多達500名內地商民和遣犯幫 

助抵抗浩罕的入侵，保衛這座城市。由於當時南疆還不允許内地人 

屯 墾 ，也沒有大的犯屯，僅有的一些遣犯普遍歸伯克役使，因 此 ， 

這 500多人中大部分都應該是商人。（當時駐紮在英吉沙爾和台站附 

近的士兵總共只有360人 。>88

就像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那樣，在平定張格爾的入侵後，清政



府重建了英吉沙爾城。當局用沒收的叛亂分子的資金，在距回城一 

定距離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城池，其城牆高達七米，城周圍的壤溝也 

有七米深，城內建有新的衙署、兵 營 、廟宇和倉庫。城中還有 503 

間房屋供出租給內地商人。這座城市被駐防官員稱為「滿城」，而當 

地回子則稱其為「新城」。89

葉爾羌

從英吉沙爾再往東南前行，兩三天後就可以到達葉爾羌。據説 

葉爾羌甚至比喀什噶爾還要繁華，是新疆發展同喜馬拉雅山脈國家 

和南亞地區對外貿易的主要貿易中心。曾是霍集占據點的舊城為周 

長五公里、高十米的堅固土牆所環繞，出入的城門有五個。1759年 

清朝奪取這座城市後，政府並沒有建築新城，只是增加了城門和官 

廳 ，添建了必要的衙署，並盡可能將原有建築轉為官用。駐防官兵 

和內地商人捐資建起了關帝廟。多數政府部門位於城市之西隅，與 

回子居住之地僅以ー堵薄薄的土牆隔開。90

張格爾叛亂期間，葉爾羌的衙署、兵營和銀庫均遭摧毁。派來 

這裏監督善後的那彥成對城市的舊有格局深表不安，認為清朝的官 

兵和內地商民與回子之間距離過近。因此他奏稱應在葉爾羌舊城以 

西 1公里多的一塊高地上新建一座城市。建設新的「滿城」的資金來 

自於出售叛亂分子的財産所得，新城城牆周長1.5公 里 ，城內建有廟 

宇 、衙 署 、兵營以及 1132間供出租給內地商人的房屋。內地商人除 

租用政府的房屋外，還在新城外和葉爾羌舊城方向建起房屋，巴札 

因此從滿城一路延伸到了葉爾羌的東門。91

1830年 ，浩罕支持下的一支軍隊焚毁了城外的這些房屋與商 

鋪 ，被激怒的內地商人從新城城牆上目睹了這一幕（見第六章い這 

一事件導致的部分結果是，1835年在滿洲人的主導下，政府對葉爾 

羌的城市結構進行了改造，在滿城外建起了一堵新的周長兩公里多



的城牆，這樣以前那些居住在城外的商人如今就住在了防護牆內。92

七十一用他習慣使用的比喻（「雲」、「蜂」、「櫛」）描繪了葉爾羌 

的擁擠、活躍和繁榮。他在 1777年已經注意到這裏有內地商人的存 

在 ，「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這裏還有安集延人、克 

什米爾人和其他外藩商人。舊城的大巴札從東門一直延伸到西門， 

城中央有一個圓形市場，這是星期五巴札的場所，但沿路還有許多 

「內地商鋪」，「其中一些商鋪建得非常精美」，買賣每天都很繁忙。 

從東門通往滿城的道路上各種買賣異常興旺，到處都是飯館和貨 

攤 ，在道路的「一邊是牛市和絞刑架，另ー邊是馬市」。93

儘管清朝統治下的葉爾羌有許多伊斯蘭經學院和清真寺，但它 

給人的印象卻是一個不受約束的地方：在七十一的筆下這裏不僅有 

能歌善舞的婦人和藝人，還 「喜男色，有閩廣之風」。婦女們不管社 

會背景如何，通常都不蒙面，伊斯蘭教中禁止吃的馬肉也在這裏公 

開銷售，吃馬肉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是一種在當今中亞所沒有的習 

憤 。94通過十九世紀七〇年代阿古柏統治期間的一個當地回子向一 

個英國代表的抱怨，我們可以瞭解到清朝統治下的葉爾羌的生活：

現在你在集市日上所看到的……與契丹人（即中國人）統治時 

期的生活和活動相比簡直不值ー提。現在，農民帶著他們的 

雒 、蛋 、棉花和棉紗，或者是趕著綿羊、牛和馬匹到集市上去 

贵 ：回 去時他們帶的是印花棉布，或皮帽，或是人工製作的靴 

子和其他任何可能需要的日用品，還會有豐盛的晩餐。我們随 

後關上店鋪，等下周集市時再把東西運來出售。在集市間歇 

期 ，我們中也有一些人會把貨物帶到周園的農村去贵。不過， 

對我們來説最重要的日子還是城裏的集市日。但在契丹時期就 

不一樣了。那個時候，人們每天都可以做買责，集市那天就更 

有意思了。沒人強迫我們去做禮拜，沒有人把婦女們從大街上 

趕走，也沒有人因為喝了酒和吃了禁止吃的食物而遭到鞭打。



那個時候，這裏有樂師、玩把戲的、算命先生和説書人，他們 

穿梭在擁擠的人群中，給人解悶。在店舖前面親著各種各樣的 

旗子和招牌，還有变脂抹粉、穿著绫羅綢緞的妓女來取悦顧客 

……嗯 ，還有很多流氓無賴和賭徒，他們確實喝酒，把ロ袋 

衮的錢都花光了。現在也是這樣，只是不像以前那麼公開，因 

為我們現在處在伊斯籣教的统治下，要嚴格遵守教規 。 M

這個「穆斯林商人」和在英俄大角逐時期受雇於英國的探險者的 

談 話 ，可以反映出他對清朝統治下的葉爾羌的商業氛圍印象很好。 

這個穆斯林商人相信「在中國人的統治下，這個地方非常安全，有利 

於貿易的發展，而以前由於無休止的劫掠和戰爭殘殺，從未有過這 

種景象」。他舉例指出，為往来客商提供住宿的內地店鋪和客棧是葉 

爾羌的有利條件。96

在滿洲征服南疆後的幾年內，內地商人即已來到葉爾羌，這與 

他們到達喀什噶爾的時間大致相同。1763年，葉爾羌辦事大臣新柱 

向 19名商人徵税，他們佔有 4 4間房屋（平均每個商鋪擁有2.3間屋 

子）。到 1811年 ，葉爾羌有 141家商鋪需要缴納商税，有3個商人在 

官地耕作。另外還有43家商鋪租用了包括阿奇木伯克在內的回子的 

房 屋 。這一時期平均每個商鋪擁有房屋2.9間 ，但事實上店鋪的面積 

似乎並不均衡，大商鋪很少，大多都是些小店鋪。我們沒有這一時 

期以後有關葉爾羌商税的更多數據，但是有些文獻有助於説明商人 

的数量：1826年 ，內地回民荊中璞為首的118名來自直隸、陕 西 、 

甘 肅 、山西和四川的商民殉節於抵抗張格爾追随者的入侵和保衛葉 

爾羌的戰鬥中。和喀什噶爾的那些殉難者一様，這些為國犠牲的人 

也受到了表彰，其家人被頒發了撫卹金。1830年 ，一個叫多列素皮 

的五等伯克稱葉爾羌有400多名內地商人。97我們還有英國代表的 

大概估計：十九世紀三◦ 年代初期200名定居的漢商（不包括內地 

回 民 、漢人匠役和非定居者）；1861年左右在葉爾羌新城有5000名



「漢 、回商人，店 主 ，以及隨従」；「在中國人佔領期間」，「有將近 1 

萬名包括随従、随軍小版、匠 役 、小商販和商人在內的流動人口， 

他們給這座城市帶來了生命力、財富和繁榮。」1831年頒佈的一項 

新政策允許內地漢人商民及綠營軍攜帶家眷永久移居南疆（見第六 

章い儘管上述 1861年時的5千和 1萬這些數字可能不太客觀，但它 

們也説明了葉爾羌的內地漢、回民人的數量得到了快速的増長，而 

這種増長可能得益於這一政策的變化。98 (新疆各城的內地商鋪和商 

人的數量見表1 2。）

表 1 2 新疆各城的内地商鋪和商人

(除有特殊注釋外，其餘數字均為商鋪數）

1762-

1763

1767 1794- 

1795

1810-

1811

1828-

1830

183 ‘ 

1835

1861

阿克蘇 1 3 0 商鋪， 

859間房屋

喀喇沙爾 — 一 一 1，863 一 — 一

喀什噶爾 33 50 - 96 >888* — 約 2,000

和閬 — —  — 0 — — —

庫車 一 一 一 169 一 一 一

塔爾巴哈台 - —  — — — 141 —

烏魯木齊 500 11,190「戶民」一 一 一 一 一

烏什 _ _  _ 746 (包括房

屋）

_ _ _

英吉沙爾 一 -  5 33 約 500_ 一 一

葉爾羌 19 一 _ 184 約 400. 約200 

「漢商」+

約 5,000「商 

民及家眷」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卷647 : 1 7，乾隆二十七年11月 ，戊 辰 ；永保緬 

著《烏魯木齊事宜》，頁 23a-24a ;鐵保《朱批奏摺•民族事務>1180~6， 

嘉慶 16年 1月 1 0日，1180-7，嘉慶丨6年4月 5 日 ；《錄副奏摺•民族事 

務>1447-1，嘉慶 16年 1月 1 0日 ，1447- 2 ，未注明日期（嘉慶 14-15年



左 右 ），1 4 4 7 4 9 ，未 注 明 日 期 （嘉 慶 1 6年 左 右 ），1 4 4 7 4 9 清 單 ，未注 

明 日 期 （約 嘉 慶 1 6年 ）；那彥寶《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1 4 4 7 - 5 ，嘉 慶 16 

年 2 月 2 4 日 ；那 彥 寶 《錄 副 奏 摺 〉，嘉 慶 1 6年 3 月 2 8 日 ，鐵 保 （錄 副奏 

措〉，嘉 慶 1 6年 5 月 9 日 ，引自華立ぐ凊中葉新疆與內地的貿易往来〉， 

頁 2 9 0  ;扎隆 阿  < 錄 副 奏 摺 • 民 族 事 務 > 1 2 2 2 -6  (新 號 碼 8 0 5 3 - 5 9 )片 ， 

(道光 9 年 6 月 2 7 日抄件）；壁 昌 等 編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5 5 5 - 1 ， 

道 光 1 0年 1 1月 1 7 日 ；哈 隆 阿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5 4 4 - 8 ，道 光 10 

年 1 2月 1 3 日 ； <朱 批 奏 摺 • 民 族 事 務 > 0 0 8 5 4 ，1 8 3 4 -1 8 3 5年 左 右 ； 

D av ies , R ep o rt on  the 1 rade o f  C en tra l A sia , A p p en d ix  29a, pp . c c c x x m -  

xxv ; W a th en , 'M e m o ir  on  C h in ese  T arta ry  an d  K h o ten , p . 6 5 4 ； ro r sy th . 

R ep o rt o f  a  M ission  to  Yarkund, p. 36  °

* 資料中引用的數字是「商民」數 。

+ 不 包 括 內 地 回 民 ，匠役和非定居商人。

和闐

南疆南部最東的城市和闋實際上由六個小城組成。清軍佔據的 

伊里齊（突厥語：E l i c h i )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清軍在土城東南隅築以 

牆 ，為駐紮領隊大臣和官兵所居之處，這座城市的其他部分為回子 

居 住 。伊里齊被稱為和闐城。99

儘管玉石和黄金吸引了ー些商人和冒險家從內地來到和闐，但 

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數量稀少，或是和闐相對遙遠，這些人從未被政 

府正式徵收税費，政府也沒有建造房屋給他們出租。這些為數極少 

的従事玉石、黃 金 、地毯和當地綢缎、羊毛以及金銀絲織物的商人 

是從回子那裏租用房屋，生活在回子中間。他們中有來自陝西、山 

西和甘肅的商人，由鄉約負責管理他們。城 臁 、官署和地區的台站 

在張格爾叛亂後重新修繕，但是由於這裏受到的侵略威脅從未像喀 

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那樣嚴重，因此直到1884年這裏才建起 

了新城（那時新的新疆省政府在整個南疆都實行了郡縣制度，同時在 

和闐修築了單獨的軍管）。100



「滿城」還是「漢城」？正名

曾問吾和林恩顧在討論新疆那些隔離的城市和軍營時，沒有考慮 

所討論的時段而統一以「漢城」這一詞彙來稱呼這些清朝的城池。1̂ 這 

樣的稱呼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因 為 ，如上所述，這些城市和堡壘在 

最初建成時是被稱為「滿城」或是「新城」的 。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早期的民族主義者魏源對此問題的論述，這 

可以啓發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在 〈道光回疆善後記〉中 ，魏源寫 

道 ：「初 ，回俗無城，乾隆初定新疆，於回莊旁築牆及肩，名曰 r 漢 

城』，僅容官署、兵 房 、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之外，或雜 

處回房，故六年之變後，四城易失。」1°2

魏源的描述存在三處錯誤。正如本章所示，南疆的城市並不 

都是由清朝建立；在清朝統一新疆前，ー些地方事實上已經建有城 

池 ；那些建好的駐防城市當時也不叫「漢城」（至少在今天所見的清 

代文獻中不是這様〉。那 麼 ，如果漢人居於城外，為何這些駐防城市 

被稱為「漢城」呢 ？魏源的論述和曾問吾、林恩顯及其他人所使用的 

這個術語中存在的那種內在的荒謬之處，在 1980年出版的《新疆簡 

史》的一個句子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清朝禁止漢族人民去南疆，即 

使有商人前去貿易，也只准居住於漢城附近。」1(13

ー邊是「滿城」或是「新城」，另ー邊是「漢城」，二者之間的區別 

並非是無關緊要或是一個學究式的問題。儘管十九、二十世紀的歷 

史學家在使用這一術語時甚至可能並未覺察到這種術語的變化，但 

他們將新疆的各個滿城稱為漢城，不僅可以抹殺滿洲在帝國創建中 

的歴史作用，還可以將「清」與 「中國」合而為一。正如民國初期出於 

政治權宜之計企圖重新閛釋「中國人」的定義那樣，龔自珍（魏源同 

時代之人和同人）的漢化新疆的人口、經濟和環境的建議（見結論) 

亦如出ー辙。

清代新疆還沒有與內地實現ー體化。漢人和其他民族混居一



起 ，清朝採用了不同的制度和方法來對他們進行管理。新疆的不同 

地區實行的是不同的行政制度：軍府制、伯克制、郡縣制和札薩克 

制 ；在南疆並行的兩種法律制度之間和兩套司法人員之間都存在著 

複雑的重叠，犯罪者的籍貫和民族身分會影響到對其的法律判決。 

在清朝統治那裏的前幾十年中，清政府針對新疆的內地漢、回民人 

制定了特殊的限制措施：他們出行時需要路票，他們需要支付商税 

而當地回子則不需要，他們不能與當地人通婚或是攜眷移居南疆， 

他們不能在南疆屯墾，他們也不能出卡倫到境外去。

不 過 ，從清朝征服新疆後不久直到十九世紀，大量漢商不顧這 

些限制來到了包括南疆在內的新疆地區。而 且 ，儘管明瑞在1765年 

曾奏請將內地漢、回民人與當地回子進行隔離，但並沒有證據表明 

這確實作為官方政策而得到了積極的實施，即使是在1842年刊行的 

《（欽定）回疆則例》中也沒有這樣的規定。類似於 1794年在喀什噶 

爾徠寧城關廂為內地商民修建的商鋪和住所，只能視為是政府向商 

人收取租税並將之至於清軍保護下的一種途徑，並不是要將他們與 

當地回子予以隔離。直到 1826年以後，商人們還在喀什噶爾、葉爾 

羌和和闐的舊回城居住經商；官員定期向他們徵税，雖然這些官員 

很清楚他們的行蹤，但似乎對此並不在意。那 麼 ，我們是像ー些學 

者那樣，把由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舊城向新城的搬遷視為 

是六十年前有關內地商人的那個法令的姍姍來遲的實施呢，還是應 

該將之視為主要是針對浩罕和和卓引起的動蕩不安而作出的軍事反 

應 呢 ？後一種解釋更符合文献的記載。

無論如何，儘管在南疆境內可以自由流動，但是南疆各城的內 

地商人逐漸趨於將自己與當地回子隔離開來，而被吸引到清軍所在 

的城池，或是搬到軍營與舊回城之間的地方。在張格爾叛亂後，西 

四城的情況更是如此，其原因可能很容易就能推測出来。正如我們 

所看到的，內地漢商及其刺激下的商業經濟的發展對於清帝國在新 

疆的軍事哨所來説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在有的城市，清政府還



積極鼓勵在城內或是城外相鄰區域給這些商人修建住房和店鋪。就 

漢商而言，他們可能更傾向於居住在清軍軍營附近的漢人同胞的周 

圍 ，身處關帝廟和其他寺廟而非穆斯林的巴扎和清真寺之中，因為 

這種氛圍更接近於他們所熟悉的內地社會。（回民的情況略有不同， 

因為他們也是穆斯林。下一章中將對此進行介紹。）

儘管最初本稱為「滿城」，但在十九世紀四〇年代左右，這些被 

南疆漢商和清朝駐軍混居的新城確實被改稱為「漢城」。這種轉變是 

一個重要的歴史事實，人們不應因此而將「漢城」這一術語也錯誤地 

應用於乾隆時期的這些城市上。到十九世紀初，內地商人向新疆的 

大規模進軍導致清朝的民族政策以及清帝國的含義都發生了重要轉 

變 。但 是 ，在考慮這種轉變前，我們首先需要對ー些商人進行更為 

緊密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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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早提到烏什叛亂是在乾隆三十年閏二月こ卯（《高宗實錄〉，卷 

7 3 0 ，頁 12a-13a ) 。魏 源 的 記 載 和 和 寧一份更為完整的論述很像（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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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樹的行為和一個被送到北京成為乾隆帝妃子的回子女孩（著名的香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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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還要判決伊犁九城所有涉及商民或是綠營軍的謀殺和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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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 u b a tz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北部、西北以及新疆的城市中城牆多呈直 

角 ，且是雙重城牆，而在中國東部和南部，城市則多呈不規則形状， 

城腩也是圆的 。G a u b a tz由此得出結論，「在對源自中心區域的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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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人與貿易物品

對付卡爾梅克人，用布；對付中國人，用語言。

Qalmaqqa boz, Xitay a s〇z- 

一十九世紀的維吾爾諺語1

如同「滿城」和 「漢城」這樣的術語一様，清代文獻中使用的ー些 

語言能夠表明概念性的邊界剌在哪裏，以及清朝是如何把疆域中不 

同的人和地區結合在一起的。儘管清朝允許內地與新疆之間發展商 

業交流，但在整個乾隆統治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內地和新疆依然 

是不同的兩個地區。官方文獻在提到這兩個地區時所使用的稱呼就 

清楚表明了這樣的區別。官方史料在同時提到內地和新疆時，前者 

有時候稱為中國或中原，但更普遍的稱呼是內地。新疆通常則被稱 

為關外。2

清代官方使用的ー些術語同樣還區分了不同的民族群體，儘管 

有時候這種術語的意思並非人們所想像。在清代以漢語寫就的新疆 

官方信件和地方志中，民這一字符以及包含民的複合詞（商 民 、居 

民 、民人）遠比漢這個詞出現得更為頻繁。而 且 ，這樣的複合詞通常 

與 「內地」連在一起，這就更加明確了它們的含義。民人以及類似的 

稱呼幾乎不用於回子，事實上，在使用民人及類似的術語時，一般 

是為了與「回子」和「回民」相比照，後者通常是指維吾爾人。例 如 ，



清朝官員將殉難於南疆各城保衛戰中的民兵的名單分為兩種，伯克 

回子和商民；在這些人的名字和籍貫被列出後，可以看出前者是伯 

克的突厥語名字和南疆，而後者完全是來自內地各省的漢、回民人 

的名字。3

清代文獻一般將內地回民同漢人一道稱為商民、內地商人、民 

或居民。雖然他們和漢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他們還是被明確界 

定為漢人的一種，屬於「漢回」或是「內地回民」。那彥成因而嚴厲指 

責 「漢回盤踞各城，鋰騙回子財物，教誘犯法」。4

南疆當地的穆斯林被稱為回子（滿 語 ：H o i s e い在光緒時期，官 

方也把回子稱為纏頭（指ー些裹頭巾的回子男性），當時清朝已在新 

疆設立行省，主要由漢人官員來管理；民國時期還在繼續使用纏頭 

這一説法。不 過 ，這一稱呼至少早在清中期就已為人所知。1809年 

刊行的《西陲總統事略》在解釋回疆這一術語的由来時説道：「自哈 

密 、吐魯番而西，達八大域，纏頭回子聚眾而居，故稱回疆。」浩罕 

人或其他來自西突厥斯坦的人一般統稱為安集延人，或是夷回、回 

商 ，或類似的複合詞。5當 然 ，在新疆還有對其他民族的稱呼：哈薩 

克 、布魯特（柯爾克孜）、克什米爾，等 等 。

由於新疆的清朝官員非常仔細地對這些術語進行了區別（比他們 

隔離内地人和回子更為仔細），因 此 ，官方的歴史記載可以清楚地表 

明 ，新疆存在不同的商人階層。根據民族、地區和所従事行業的不 

同 ，在新疆和內地之間従事貿易的這些商人被剌分成了不同的階層。

回子商人

我 説 ，「吻 我 一 次 ！」她 説 ，「那你给我綢緞丨」我 説 |「我不經 

營 綢 緞 I ……我 的 朋 友 ，我 該 做 些 甚 麼 呢 ？」她 説 ，「小 子 ，



如果你想要我，就给我拿一些綢緞來丨」我離開這裏，返回家 

中 ，打開箱子，拿出票子和銅幣，把它們裝進鞍囊，鎖上鎖•

來到馬废，裝上餐囊，上馬，到達北京，求助於一個内地人， 

然後成為一個富裕的中國人，開了一家商鋪，牌買了綢緞，裝 

入袋中，將袋子托到驢身上，上好馬按腹帶。當我來到我的朋 

友那裒時，她説，「來吧，寶貝！……你的中國綢緞在哪裒？」

摘自一首維吾爾詩6

與那些控制著西部茶葉和大黄市場的浩罕富商，或是那些能夠 

進入城中見到滿洲統治者的內地商人相比，在清代新疆，回子商人 

顯然缺乏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力。然而以前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在 

十七世紀，塔里木盆地各城以及吐魯番的商人捲入到了連接中東、 

印 度 、河中地區、俄 國 、西伯利亞、甘肅和青海的貿易網。納格昔 

班底教派兄弟會的成員不顧十七世紀中亞的政治分裂，讓這些「布 

哈拉人」（在中亞廣為人知的突厥斯坦商人）獨立於當地的統治者， 

並允許他們自由流動。在十七世紀後期準噶爾佔領塔里木盆地各城 

後 ，回子商人和這些西蒙古人聯合，在肅州與清朝進行貿易，他們 

甚至作為準噶爾汗的「使者」前往北京。7不 過 ，在滿洲人征服新疆 

後 ，回子商人行會喪失了以往的影響，而商人們的流動也受到了限 

制 。清朝的行政制度讓塔里木盆地各城處在從哈密和吐魯番調來的 

伯克的統治之下，路票制度則從法律上限制了對外和對內貿易的距 

離和時限。另ー方面，西突厥斯坦商人能夠繼續經營強大的納克什 

班底貿易網；他們享有浩罕汗的支持，新疆的進ロ關税制度也對他 

們有利。為了獲利，回子商人有可能被迫和浩罕以及其他外藩商人 

聯合起来。8

雖然清代文獻缺乏對回子商人的記載，但是在十八世紀晩期和 

十九世紀，他們在商業方面似乎還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們在 

塔里木盆地周邊的山區與哈薩克人和布魯特人進行貿易。一些人還



冒險到了以前葉爾羌人可以合法前往的拉達克。在沒有路票的時 

候 ，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避開卡倫的検査。（那彥成曾抱怨對回子出 

入新疆的審査非常鬆散；他到南疆前，邊界充滿了漏洞，在他離開 

後 ，一切又恢復如初。）9而 且 ，當地回子在新疆各城間的流動亦或 

是前往內地和北京，理論上他們需要通過阿奇木伯克從清朝大臣那 

裏獲得路票，但實際上他們往往不經検査就能通過關卡。紀昀注意 

到 ，1770年左右回子可以自由往来於吐魯番和烏魯木齊：

吐蕃部落久相親•责果時時到市闓。

恰似春深梁上燕，自來自去不關人。

(吐魯蕃久已内屬，與土人無異，往来質易，不復稽防。）

1803年曾經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個叫色帕爾的喀什噶爾回子在 

沒有路票的情況下，從北京經哈密、吐魯番和喀喇沙爾一路返回喀 

什噶爾。（而一個為色帕爾托運行李的內地回民則被當局扣住，必須 

申辦路票。）1835年左右，也有一個回子説他沒有申請路票就從葉爾 

羌到了北京，他在內地的居留也沒有受到任何干渉。外藩商人花費 

一些騰格也能從葉爾羌辦事大臣那裏獲得路票，然後就可以前往包 

括北京在內的其他地方。1°

朝貢貿易

許多回子商人在伯克朝覲皇帝之際随其一道前往內地。兆惠於 

1759年成功征服了南疆，在他「凱旋」而歸時，陪同他的有清朝新任 

命的第一批伯克，還有被朝廷安置在北京的回子貴族。接下來的三 

年 中 ，朝覲團隊接踵而来，直到所有四品以上的伯克都獲准赴京覲 

見皇帝，而沿途一切費用均由朝廷負貴。1774年，朝廷調整了這一 

制 度 ，和 闐 、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等城的



阿奇木伯克每隔六年可以赴京朝覲一次。1811年後，這一制度再次 

發生變化，所有四品以上的伯克每隔九年可以前往京城一次；而新 

任命的五品及五品以下的伯克在任命的當年獲准赴京覲見皇帝。11

由於途中的飲食多由朝廷承擔，因此随從人員日益增多，行李 

也年復一年地増加。在穿越中國北部時，伯克率領的代表團簡直就 

變成了一個市場，給沿途負責為其提供馬匹和車輛的驛站人員帶來 

了很大的困難。雖然伯克們的行李無論是數量還是重量都非常可 

觀 ，但是高宗對此似乎並不擔憂（「年班朝覲回部伯克夾帶些須什物 

來京售賣，有何不可？」）。乾隆末期左右，新疆各級伯克和受到分 

封的ー些人員允許帶到北京的行李重量如下（單位為斤）：

三 品 ：4,000 

四 品 ：3,000 

五 品 ：2,000 

六 品 ：1，500 

伯克子弟：600 

王 ：8,000 

貝 勒 ：6,000 

貝 子 ：4,000 

公 ：3,000

有人注意到了如此龐大的隊伍所導致的問題，因而上奏，雖然 

旅途中需要有充足的衣物，也需要給皇帝攜帶一定數量的「土産」， 

但 是 ，目前的配額確實過多。在他看來，在不影響對「外藩」的賞賜 

原則下，朝廷應該適當減少配額。12

朝廷同意了這一建議，但 是 ，想要徹底解決朝貢使團進行的半 

公開的貿易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1816年 ，理藩院發出公告，新 

疆伯克的行李又超出了配額，其數量之多，已經導致代表團延誤了 

數周時間方才抵達北京。「三跪九叩」的皇家覲見禮儀安排在元旦，



但有幾年新疆代表團直到農曆臘月二十七日（舉行儀式前的三四天) 

才到達京城。在對其政策進行回顧後，朝廷下令所有獲准覲見的伯 

克在出發前先在哈密集合，哈密辦事大臣要對其除「土産」（獻給皇 

帝的瓜、葡萄乾、水果蜜餞、小 刀 ，等等）外的物品進行検査及稱 

重 ，以把行李限制在規定的重量內。如果伯克的随行人員超出規 

定 ，那麼就將減少他們的行李配額，以示懲處。代表團沿途經過的 

每個地方，從總督到縣級官員都要進行這樣的審査，並在其轄區內 

負責護送這些伯克和他們配額內的行李。途中若發現有違法的商人 

和攜帶私人貨物，通常要受到嚴懲，這充分表明伯克利用覲見代表 

團從事貿易之事並非自己的兼職所為，而很可能是其中存在専門的 

商人。13

如果仔細進行考慮，這些來到京師的伯克就對用來理解「中國的 

傳統對外關係」的「朝貢制度」模式形成了另一種閛述上的挑戦。例 

如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外藩中的藩這個字。這一術語在英語中被分 

別譯為「藩屬」、「屬國」、「進貢國」或是「殖民地的」，人們一般認為 

它指的是非中國人。費正清本人注意到了這一術語中存在的更複雜 

的含義，他指出，藩就像朝貢一樣既能用於國內也可以用於國外的 

人和事務中，並指出明朝諸親王就被稱為藩王。14然 而 ，在費正清 

有關朝貢的所有著作和77^ C / u T i e s e W o r W  O r f e /■以及受其影響的著作 

中 ，他趨向於把蒙古人、回子以及清朝統治下的其他外藩都視為外 

國 人 ，因為他們的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他們也向清廷派遣「朝貢使 

團」。當 然 ，這是這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而這種觀點並沒有真正理 

解清帝國的性質。

消除這種混亂的一個方法是放棄這種單ー不變的「中國的世界 

秩序」的觀點，對清朝的例子加以特別的審視。譬 如 ，像理藩院（南 

疆的伯克歸其管理）這樣獨特的清代機構，通過對其滿語名字 t u l e r g i  

g o l o b e d a s a r a j u r g a n 的簡單考察，如賈寧所做那樣，就可以對清朝 

擁有更深入的理解。15這ー滿語術語的意思是「管理外部省份的部



門」 。 G o l o  (省）與湖北省或是福建省中的省的意思是ー樣的，但它 

並不能用於浩罕或是哈薩克。這並不是説在行政上新疆與內地各省 

(g o l o 這一詞主要用於它們）沒有區別；關於新疆的特別行政地位， 

我們已經擁有了充分的證據。但在漢譯為理藩院的這個滿語術語 

中 ，已經使用了兩千多年的藩這一術語所帶有的語義上的負擔，在 

前赴京城的伯克身上已經蕩然無存。因 此 ，在乾隆征服新疆後，雖 

然相對於內地而言，南疆和北疆的地理位置偏遠，但它們肯定不是 

「外國」。

在第二章中，我對清朝如何開展同哈薩克的貿易進行了探討， 

它可以讓我們駁倒費正清認為的「在中國人看來，所有對外關係本身 

都是朝貢關係」的論述。新疆伯克赴京朝覲的動機給我們提供了與 

「朝貢使團」相矛盾的案例，這似乎正是費正清所認為的，然 而 ，這 

種朝覲與對外關係並沒有絲毫聯繫。這些伯克在前往京城的途中無 

需支付任何費用，他們獻給皇上「土産」並獲得「賞賜」，朝廷允許他 

們在途中和北京進行貿易（這是他們經常濫用的一項特権）。表面上 

他們是傳統的「朝貢使團」，但 是 ，事實上他們既非使臣，又非需要 

通過植物和貿易予以滿足的充滿麻煩的遊牧者。將他們與公元前一 

世紀匈奴派往漢朝廷的使團進行比較（這在費正清的模式中是很明確 

的），只能使歴史事實更為混淆而非明晰。16而 且 ，這些伯克是清朝 

的官員，皇上會授予他們官街；他們中級別最高的阿奇木伯克有權 

直接上奏皇帝。因 此 ，清朝的外交事務並非完全遵循「朝貢制度」， 

而 「朝貢使圑」（或更準確地説是覲見之旅）也並非只針對外國人。

北京的回子

對於京城的回子社會，我們知之甚少。清政府將ー些在征服南 

疆中立過功勞的好幾個回子顯貴家族遷至北京。其中包括瑪赫杜



姆 •阿札木的和卓後裔、烏什的霍集斯以及其他ー些家族，還有他 

們各自的屬人。回子貴族被編入蒙古正白旗，受理藩院的管轄。17 

此 外 ，朝廷還把一些俘獲的霍集占的追随者和ー些匠役、藝人安置 

於北京。這些回子藝人會在朝廷舉行的皇帝壽誕、元旦和其他特殊 

場合的宴會上進行表演；他們被帶到北京的時候連同家人在內共有 

3 0 0多 人 ，到光緒時期已經超過 1，800人 。這些罪犯和藝人由一個佐 

領負責管理，他們的費用由內務府支付。18北京的回子平民（如邁瑪 

蒂 敏 ，1792年他因走私大黃而在北京等待審判）也被置於這個佐領的 

管理之下。1760年 初 ，清政府在皇宮西南的西長安大街南邊給這些 

回子貴族修建了府邸，位於今天的東安福胡同。這些府邸所在的區 

域一般被稱為回子營，這裏成為南疆金匠、樂師和舞者的家園。根 

據流傳久遠的民間傅説，高宗的回子嬪妃容妃(香妃丨經常在位於南 

海 （今天的新華門）最南逢的住所寶月樓中，苦悶地凝望著長安街對 

面的回子營的巴札與清真寺的活動。19

我們不清楚在北京有多少回子居住，他們又以何為生。據估 

計 ，除了罪犯、匠 役 、藝人和回子貴族外，還有少量來自新疆，或 

是因人口膨脹而從最初的群體中脱離的流動商人和阿訇也成為了這 

個回子社會的一員。在內務府 1803年的文獻中，記載了一個叫色帕 

爾的來自喀什噶爾的回子無業遊民，他購置了大量的貿易貨物，以 

至於在返回南疆時需要雇用幫手。他的雇エ是一個回民，原來一直 

受雇於北京的另一個回子溪木喜定，因此其衣著裝扮與回子無異， 

也沒有留辮子，並且已經吸收了回子的風俗。直到到了新疆，他才 

被當地政府發現。這些都表明到十八世紀晩期和十九世紀初期，北 

京的回子並不少見。20



新疆的內地商人

新疆人把在新疆經商的內地商人分為兩個群體：北套客和西路 

客 。北套客的得名與河套地區有關；他們通過北路，穿越河套北部 

的內蒙古，或是向南繞路穿過鄂爾多斯來到新疆。這些商人主要來 

自山西省或北京，他們以那裏和張家ロ、歸化為基地，後兩個城市 

也是到恰克圖與蒙古人和俄國人進行貿易的起點。由於一些陝西商 

號的經營方式類似於山西商號，儘管他們的路線可能不同，但我把 

這些陝西商人也併入北套客中一同探討。

西路客經由河西走廊、肅州和嘉峪關來到新疆。他們的來源地 

不盡相同，包括廣東、湖 南 、江 蘇 、浙江和四川省，但主要來自陝 

西和甘肅。這一群體中還包括許多內地回民（見地圖 6>。在這一節 

中 ，我將把西路客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慮，而在稍後一節中將對 

內地回民予以専門的分析。



北套客

正是北套客給紀昀帶來了鰕和榛子。在紀昀的筆下，「大賈多 

從北套來，省卻官程三十驛」，随後他又對此進行瞭解釋，「大賈皆 

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 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 

須攜鍋帳耳。」21這些商人中的多數來自山西，還有ー些來自陝西 

(西安）和直隸（北 京 ，張家ロ）。北套客代表的是中國最具實力的一 

些商人家族。當 然 ，山西商人一向精於同遊牧民族進行貿易，有記 

載表明從漢代開始他們就和匈奴人之間存在貿易關係。清代的山西 

商號在元末和明代就已形成，它們在政府的許可下進行茶馬互市； 

這些山西商人早已建立了一種獨特的貿易結構，通過一種較為鬆散 

的 、垂直的集團模式將華南和華中的茶葉種植（生產）與邊疆貿易（銷 

售）聯繫了起來。這種貿易結構可以讓十八、十九世紀的商號根據不 

同市場的特殊需求與品位來訂購、加工和包装茶葉：華北需要的是 

茉莉香茶，新疆和蒙古的需求是磚茶，俄國人則喜歡紅茶。

在清代，這種商號最為顯著的另一個特徵是它們與清政府的關 

係非常密切，尤其是在金融經營方面。晚明時期，好幾個山西商 

業家族已經以張家ロ為基地，開始同滿洲發展貿易，為他們供應糧 

食 、馬匹和武器。在 1644年清軍佔領北京後，這些商業家族被賜予 

「皇商」的稱號，從那以後，就像安徽省的徽商一様，山西商人被給 

予了強有力的支持，控制著朝廷的鹽務。例 如 ，山西商人中的著名 

的范氏家族，除了従事具有壟斷暴利的鹽業外，在 康 、雍時期清朝 

對準噶爾的戰爭中還負責清軍的糧食供應。（清政府後來在北疆發 

展同哈薩克的貿易時，還請范氏家族的成員出任政府決策的顧問。） 

清朝對喀爾喀蒙古的平定及對準噶爾威脅的削弱，給山西字號在蒙 

古大草原的零售經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 

使清朝開始同俄國直接進行茶葉貿易，這種貿易同様也由山西商人 

控 制 。同 時 ，山西商號與經濟實カ雄厚的內務府之間的聯繫非常緊



密 ，清政府在山西票號中的注資給這些商號提供了大量的資本。在 

清代前期和中期，山西商業和金融業遍佈全國，在南方以票號和典 

當業最為顯著，而在北部和西部邊疆地區的成功則主要來自茶葉、 

紡織品和手工産品的貿易以及放貸。22

在 關外，這種成功的根本在於山西商人的訓練、紀律與組織結 

構 ，這使得他們的生意可以遍佈遼闊的蒙古、新疆甚至西藏。學徒 

們 （許多人來自山西的大同和朔平府，直隸的宣化府）在 十 五 、六 

歲時就進入了這些商號。學徒的年限可以持續兩到十五年，學徒期 

間 ，這些男孩們都在為這一領域中具有豐富經驗的商人工作；大商 

號一般要送年輕夥計到科布多接受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或 

是俄語的培訓，他們的雙語能力導致「通事行」成為這些商號常見的 

稱 呼 。學徒結束時，這些年輕的僱員稹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自己的本 

金 。此 後 ，他們通常在商號的資助下返回山西，商號甚至還會給他 

們的親戚贈送禮物。娶親後，這些新的滿師學徒エ再次離家，以後 

每隔幾年才能休假回家。這樣的方式一旦確立，一些山西商人就要 

按照他們的銷售業績來獲取其薪水。商號是不會讓自己賠錢的：如 

果經營不能獲利，僱員就要以其薪水來彌補損失。其他山西商人或 

以合伙的方式，或通過半獨立的經營保持著與總號的聯繫，它們通 

常從總號派出的商隊那裏採購商品，並利用這些商號的票號轉運資 

金 。23

在包括新疆在內的逢遠地區，大的山西商鋪的商號經常採用和 

總號相同或相似的名號，這樣的大商鋪一般稱為「字號」鋪 子 。但它 

們頂多只是山西商號（也包括直隸或陕西商號）的分支，或者是被授 

予了特許經營 權 。24

一個典型的字號鋪由兩部分組成，前面是一個較小的綜合區， 

包括一個前台銷售區、兩個廂房以及長榧 ，掌櫃的就在那裏辦理金 

融事務。後面則是一個開放的院子，比前面的建築稍低ー些，兩側 

和最後面全是商號給客人們準備的房屋，這些客人包括商隊的車夫



銷售區

庙房 廂房

畏櫃

客房 存放貨物的院子 1以及牲畜的拥廄 客房

客房

圖 5 —個典型的字號鋪子的平面圚

或是在鎮子中貿易的遊牧民。院子可以用來存放貨物和煤，還可以 

用作牲畜的棚廄（見圖5 )。25

新疆最著名的北套客是聲名狼藉的張鑾，他和葉爾羌辦事大臣 

高樸合謀，於十八世紀七〇年代末從葉爾羌向蘇州走私了上千斤的 

玉 石 。但是張鑾在與那個步入歧途的清朝奴才和官員一道捲入這個 

致命事件前，他的經歷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八世紀的山西商人在新 

疆的詳細的個案史。26

張鑾是一個來自山西省朔平府右玉縣的年輕人，1768年時是 

三義店的一個駝夫，三義店是歸化的一個商號，主要以內地的棉布 

交易蒙古和新疆的皮革。三義店的一個叫賈有庫的掌榧與張鑾是同 

鄉 ，他發現這個年輕人很能幹，就於次年將他提拔為助手，派他掌 

管三義店的阿克蘇分店。1773年 ，張鑾用商鋪的ー萬多兩本銀購買 

了玉石，在蘇州轉賣，獲銀23,000兩。不 過 ，他只歸還三義店本金



9,000兩(包括銀子和貨物），賈有庫不得不來到新疆'討要剩餘銀兩。 

儘管對此事有些不快，但張鑾在 1776年辭職後還保持了與商號的聯 

繫 。離開三義店後，張鑾返回山西，在那裏與來自晉南的三個人合 

伙經商。四個人湊了 13,000兩銀子作為本金開始了他們的生意。其 

中一人此前曾在殺虎口的三義店工作（殺虎口是明長城的一個關ロ， 

位於右玉縣北邊）。由於生意關係，他曾随商隊一道來過葉爾羌，在 

那裏遇到了張鎏。

在新的生意中，張鑾經營的是蘇州的絲绸和葉爾羌的玉石，此 

外也經營毛氈、皮 革 、地 毯 、棉布和其他ー些東西。在 1778年被 

捕 時 ，他在蘇州的固定資産價值白銀 4,583兩（一棟住宅價值4,000 

兩 ，銅 、錫 、瓷器和牲畜價值 583兩 > 。在 蘇 州 ，別人還欠他2,321 

兩銀子。他的資産還包括發往肅州劉三益店“售賣的價值500兩銀子 

的茶葉、運往甘肅和陝西的價值500兩銀子的瓷器、價值不詳的同 

樣是運往西北的絲绸和刺繍、從歸化三義店發往烏魯木齊的貨物， 

以及已經以1，321兩銀子的價格賣給廣東一個收藏者的一副青金石佛 

頭 。在葉爾羌，包括阿奇木伯克鄂對在內的ー些伯克由於賒帳購買 

絲 綢 ，總共欠他白銀10，126兩。張鑾還計晝在京城的聲聞銀號和其 

他一些錢鋪兑換銀票11，790兩 。他在山西還擁有瓦房一所、租給染 

ェ的 15間土房、一家布店、一個發貨店以及應收的牲口和債務。當 

然 ，張鑾還大量投資於玉石。27 * **

* 譯 者 按 ：原 文 如 此 。根 據 《史料旬刊〉，此 處 應 為 蘇 州 。見く史料旬刊〉 

(台 北 ：國 風 出 版 社 ，1 9 6 3 )，頁 5 4 1。

* * 譯 者 按 ：原 文 為 Suzhou branch of San Yi (肅州三義分店），有 誤 。根據 

《史料旬刊〉，此 處 應 為 劉 三 益 店 ，劉 三 益 是 人 名 ，係 該 店 店 主 。《史料 

旬刊〉，頁 5 0 8。



大多数北套客和朝廷官員並沒有甚麼往來，也不會捲入到由內 

務府壟断的商品走私案件中。幸好張鑾並不如此，否則我們就無從 

瞭解他的經歷。不 過 ，他的故事也體現出了北套客及其生意的一般 

特 徴 。三義字號網的範圍最為驚人：這個案子掲示出，除了歸化的 

總店外，這個商號在殺虎口、肅 州 、阿克蘇，可能還有烏魯木齊都 

擁有分店，在葉爾羌或許也有據點。這些分店雖然保持著與總店的 

聯 繫 ，在資金上也有賴於總號的資金，但它們擁有相當的自主権， 

正如張鑾起初可以用三義店的錢投機玉石生意那樣。這些商號賒帳 

銷 售 ，依靠票匯進行長途的金融交易。確 實 ，他們的活動遍佈全 

國 ，將江南與南疆聯繫了起來。像張鑾這樣的富商，其獲利主要來 

自用內地的奢侈品交易玉石；而尋常産品（纺織品，五金器具）和牧 

産品則是貿易的大宗物品。

其他個別的北套客的情況如下：

李 得 全 ，山西省忻州人，在阿克蘇售賣雑貨，1785年左右以 

6,000普爾錢買獲34塊楂子玉。

張 大 魁 ，山西省交城縣人，在阿克蘇經營一家紡織品和五金 

店 。1785年他用布和茶葉交易了價值1,300文錢的低品質玉石。

李紹康，陝西省乾州人，51歲 ，1830年前曾在喀什噶爾新城北 

街開了一家源泰泉字號。

劉紹涣，山西省永寧州人，66歲 ，在喀什噶爾城外經營一家同 

泰興字號。1830年浩罕入侵期間搬入新城內，他的一些庫存貨物裝 

了四、五 車 。不 遇 ，他並沒有來得及運走所有的貨物，這顯示出他 

的買賣規模很大。他的商鋪也在新城外。

謝 某 ，陝西省渭南縣人，60歲 ，十九世紀四〇年代在伊犁北門 

外經營著毓慶宮（音譯）字 號 。

袁 某 ，陝西省西安縣人，十九世紀四◦ 年代在伊犁的永順宮（音 

譯）字號經銷絲綢、棉布和海産品。



西安的恆生順絲絨店在烏魯木齊擁有一家分店，在伊犁北門外 

也有一家，叫做恆生興，其管理者也姓袁。

林則徐在十九世紀四 O 年代流放伊犁期間，在寫給西安家人的 

信 中 ，讓他們由熟人領著到西安恆生順掌榧的家中拜訪。林則徐希 

望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一種私人聯繫，以後就可以請求這個商號把 

他的信件帶到這個商號設在伊犁的分店中。（林則徐發現經由官方驛 

站送達他的家信，往往不是破損就是被打開了。> 28

西路客

來自華南的貨物和商人經由長江最遠可以到達漢ロ，然後沿漢 

江向西北行進，經過襄陽，進入陕西省的丹江。他們從西安經涇水 

向西北到達涇州，或 者 ，還有一條不太常走的路線，經由渭水抵達 

甘肅秦州（現在的天水）。大批的南方貨物在涇州要換車轉運，涼州 

的功能也是如此，京師和華北其他地方運來甘肅的貿易物品都要在 

此轉運。肅州（今天的酒泉）是下一個集散中心，運往新疆的貨物由 

此運往哈密。29

經由河西走廊到新疆進行貿易的內地商民分脣不同的族群，有 

漢人也有回民，其中多數來自甘肅和陝西兩省，另外還有一些人來 

自內地其他省份。在多數情況下，西路客的經營規模要小於他們的 

競爭對手北套客，比那些長途行商的規模也大不了多少。鐵保在 

1811年的奏摺中談到在南疆經商的甘肅和陝西商人時，稱「所有售賣 

者俱係吃食、碎小器用物件，並非大本商人」。 下列個例可以證實 

鐵保的評憤。

雷 英 ，陝西省合陽縣人，1778年左右是哈密正亨雜貨鋪的一個 

合伙者，經銷雑貨。孫全德也在哈密的一個類似的雜貨鋪謀生。兩 

個人都兼營玉石，並放債給當地的回民，其中包括一個姓馬的阿匐。



魏 忠 孝 ，甘肅金縣人，1784年左右在喀什噶爾經營著一家店 

鋪 ，經銷包括茶葉在內的雑貨。

王 明 ，甘肅靈州人氏，在阿克蘇經營布匹和茶葉鋪，1784年在 

其車底搜出走私的玉石。

1785年左右，許多甘肅人在和闐地區違法採掘金子。

宋良第，甘肅張掖縣人，在阿克蘇種菜，1785年由於擁有50斤 

楂子玉被捕。

胡魁 ，甘肅河州人，1785年左右是庫車的一個傭 エ 。

曹 志 ，籍貫甘肅省武威縣，是葉爾羌的一個屠夫。1785年由於 

在裤子中藏了9兩玉石而在庫車被捕。

張保於 1816年34歲時來到喀什噶爾，在城外開了一家店鋪為

生 0

刑 陞 ，河南孟縣人，33歲 ，1826年前來喀什噶爾貿易為生。4 

年 後 ，他和其他商人組成了抵抗浩罕入侵、保衛這座城市的民兵。

梁大綬，西安人，在伊犁長大，1830年時26歲 。在金頂廟經營 

著一家小店鋪。他借錢給伊犁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後來為討債随 

他到了喀什噶爾。

嚴 良 貴 ，甘 肅寧州人士，34歲 ，1827年來到喀什喝爾，在遠 

離喀什噶爾城的地方做小本買賣。在聽説浩罕入侵的傳言後躲入城 

內 ，被要求掌管一支50名商人組成的民兵部隊。31

上述後幾個例子表明，喀什噶爾的內地商人都捲入到了十九世 

紀ニ〇年代的和卓與浩罕入侵的戰事中。張格爾抓獲的一群人中包 

括一個山西的天主教徒朱田趙和六個內地回民商人李盛榮、田關、 

馬添喜、吳ニ啓、劉起鳳以及年登喜。他們在 1826年 9月喀什噶爾 

城失陷時被俘，辮子也被割掉。由於他們拒絕加入張格爾的軍隊， 

因此被他們奴役：年登喜最初被送給一個叫鄂吉米拉呼的伯克使 

喚 ，後來逃跑未遂，便被賣給了布哈拉王子巴吐爾罕。劉起鳳和吳 

ニ啓被送給布哈拉王子伍瑪爾罕，但在戰鬥中成為巴吐爾罕的戰利



品 ，巴吐爾罕還想將他們許配給穆斯林婦女。他們倆表示拒絕，於 

是受到嚴刑拷打。朱田趙、田關、李盛榮和馬添喜則被賣給了安集 

延的穆斯林；李盛榮又被轉賣給塔什干的一個叫薩底滿 (S a n d e m a iO  

的人服役，不過他一直企圖與朱田趙、田關和馬添喜逃跑。他們聽 

説浩罕邊界的守衛會殺掉任何想要穿越帕米爾返回南疆的中國人， 

而經由巴達克山雖有通往南疆的路徑，但這裏「無 好水，食之多致 

病死」，因此這條路線也沒有甚麼希望。四個人遂向西逃去，「迤西 

之地俱係外夷，無人盤詰」。他們穿著穆斯林的長袍，戴著他們的頭 

巾 ，穿過了守備松懈的邊界進入布哈拉。他們沿阿姆河的村莊乞討 

為 生 ，到了「烏魯干赤（W u lu g a n q i)」，在那裏再次遇到了逃跑的年 

登 喜 。他們從中亞商人那裏瞭解到俄國有通往中國的路徑，於是跟 

随一支穆斯林商隊，進ー步向西北的俄國方向行進。在一個叫「瑪依 

箭嗅爾（M a y i ja n g a e r)」的地方，劉起鳳和吳ニ啓加入其中，七個人 

全都代穆斯林拉駝抬貨乞食度用，直到到達「哦林布格爾」（奧倫堡， 

O r e n b u r g ) ，此時可能已經是1831年了 。他們在那裏向俄國邊界守衛 

討要旅行的路票。

看到這些人是中國人，俄國守衛在向上級彙報的同時扣留了 

他 們 。這七個人於是在護送下被送到了「依里古斯」（伊爾庫斯克， 

I r k u t s k ) ，在那裏一直待到冬季，此時在結冰的貝加爾湖上已經開通 

了一條通往恰克圖的道路。由於他們此時的破舊衣服難以遮體，伊 

爾庫斯克的俄國當局給他們提供了衣物和少量的錢。在俄國看管的 

ー些地方，俄國人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新疆的情況，馬添喜給他們提 

供了ー份有關台站貿易路線的説明，這份説明後來出現在英國的ー 

份出版物中（見第四章い最終，俄國人於 1832年把他們護送到恰克 

圖回國。顯 然 ，在庫侖（現在的烏蘭巴托）審訊期間，這些人已經開 

始蓄留髮辮，頭髮已經長到三到四英吋長；雖然存在風險，但是劉 

起鳳早在布哈拉時就已悄悄地蓄起了髮辮，如今他的髮辮已經長達 

一英尺。32



內地回民商人

劉起鳳和其他內地回民商人在被俘後，被強制剃了頭。後 来 ， 

他們衣著中亞穆斯林的頭巾服飾隱瞞了他們的中國人身分。不 過 ， 

在快回到家時，他們再次留起了清朝的髮辮。

這個事件貼切地掲示出內地回民在新疆的含糊身分。清朝官方 

將他們稱為漢回或內地回民，從這種稱呼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們 

説漢語，認為陕、甘是他們的家園；另ー方面，作為穆斯林，他們 

和回子都信仰伊斯蘭教，雖然信奉的形式不盡相同。受過教育的虔 

誠回民可以看懂阿拉伯語，可能還懂ー些波斯語，這就使得他們和 

南疆那些具有同樣修養的回子在語言上是相通的。因 此 ，可以料到 

兼具漢人和回子雙重特徵的內地回民，在新疆往往會成為這兩大族 

群之間的貿易媒介。

在間發性的回民叛亂之後，33面臨著鎮壓和往邊遠地方發配的 

許多陝甘回民都遷徙到了青海、西藏和新疆，在那裏從事長途貿 

易 ，尤其是販運貨物，或是做些小生意，如開飯館、屠宰牲ロ，或 

是經銷皮革和羊毛。在內地的西北各省，他們還在政府的許可下進 

行茶葉貿易，與陝西和山西商人共享茶葉之利。34

回民商人和漢人西路客一様，在清朝征服新疆後不久即已來到 

新 疆 ，在此從事小本經營。烏魯木齊的回民影響最大。遍佈烏魯 

木齊舊城的回民清真寺的名字記錄下了這些內地穆斯林商民的來源 

地 ：蘭州 寺 、肅州寺、陝西大寺、河州寺、寧固寺（寧夏和固原い 

巴里坤寺、撒拉寺、青海大寺和東方寺（綏 遠 ，呼和浩特地區レ儘 

管現存的這些清真寺中的大多数都是建於1864年回民叛亂後，在創 

建後又已重建或是擇址另建，但 是 ，它們都遵循了古老的陝西大寺 

和蘭州寺的模式。例 如 ，在蘭州 寺 ，回民商人可以在院子中的簡陋 

客 房 ，甚至是帳篷中臨時住宿。清真寺外面有馬廄和停放馬車的場 

所 。儘管蘭州寺並不排斥其他地方的人，但自然而然地主要還是來



自蘭州的商人在此聚集做禮拜，而聚集在這裏的禮拜者中也有很多 

生意上的熟人。陝西大寺的院子中沒有客房，不過附近有一個客棧 

可以提供住宿和倉庫。這個清真寺最早建於回民起義前，由居住在 

烏魯木齊的陝西籍的回民商人捐資建設。35

除了宗教功能外，烏魯木齊的這些回民清真寺在很大程度上還 

發揮了類似於漢人的會館那樣的作用：它給行商提供了住所和倉 

庫 、同鄉的陪伴，同鄉之間還可以做些生意，相互借貸以及信息交 

流 。

由於新疆的回民商人經常流動，因 此 ，他們的個人信息大多也 

像漢人商民那樣遺失了，清朝的官方文獻中只記載有那些被控犯罪 

或是捲入戰事中的回民商人。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趙均瑞，他是高 

樸和張鑾玉石醜聞的同伙。趙均瑞來自陝西渭南，1759或 1760年 

前往西部去尋求發跡的機會，直到 1778年才返回渭南（歸途中由於 

非法攜有玉石而被捕）。在葉爾羌販賣了幾年雑貨後，他成為這個 

城市中最有名的內地商人之一，而且成了一個鄉約頭人。他和葉爾 

羌伯克和滿洲官員都有交往，在髙樸擔任葉爾羌辦事大臣期間，他 

給高樸送了一件玉雕作為禮物（事後看來這真是一種諷刺）。在阿克 

蘇和葉爾羌，趙均瑞擁有4 家客棧、1間飯鋪、1棟房子、15頭驢和 

馬 、160峰駱駝。他在陝西有 1棟大宅子、1間略小的店鋪、78畝土 

地 、牲 畜 、衣 料 、珠寶和飾品。1778年 ，趙均瑞到高樸的衙門請求 

頒發路票回渭南探視父親，高樸遂委託他向內地走私3,000斤玉石。 

此 後 ，清朝當局在陝西沒收了從蘇州運往西安銷售的4車皮革和衣 

料 ，以及71箱絲綢和刺繍。36

在新疆的大多數回民商人的經歷中，趙均瑞的故事並不具備代 

表性（他和許多漢人富商一様在蘇州和南疆之間従事有利可圖的絲綢 

與玉石貿易），但 是 ，對他的經營範圍進行關注同様有益於我們的研 

究 。和不太富裕的回民商人一様，趙均瑞主要經營牲畜貿易、飯鋪 

和客棧。以下是其他一些回民商人的例子。



趙永伏於 1822年 5月來到吐魯番傭エ。次年 8月他前往葉爾  

羌 ，開了一家飯鋪。1826年他到喀什噶爾討賬。6月張格爾進攻喀 

什噶爾時幫助守城，被 俘 ；辮子被割掉，他見到了張格爾本人。在 

清軍到来前他是一個廚子。趙永伏遂又歸順滿洲，成為一個傭エ。

馬建林 1823年出嘉峪關到吐魯番謀生。1827年他隨清軍到葉爾 

羌 ，在那裏娶了一個叫愛密岱的維吾爾族女子。

馬得隆 1824年趕車來到葉爾羌，想在那裏謀生。他娶了愛比拜 

後不久就到烏魯木齊謀生。1827年作為一個駱駝客，随清軍返回葉 

爾羌。

常奉清，1828年時30歲出頭。曾在伊犁做買賣，1826年加入清 

軍 ，來到南疆從張格爾手中收復喀什噶爾。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首 先 ，相比上述的漢人商 

民 ，這些回民商人並不富裕。其 次 ，這些回民商人都参加了清朝抗 

擊張格爾的入侵戰爭。但是這類例子並不能代表全體內地回民，因 

此我們對此不應給予太多的關注。不 遇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清軍 

的進軍將這些商人帶到了南疆。第 三 ，穆斯林的身分並沒有阻礙內 

地回民站在清朝一邊與浩罕人及和卓的追随者作戦。（事 實 上 ，在 

1826年抗擊入侵時，一個叫張明堂的喀什噶爾商勇頭目就是一個內 

地回民，他和其他886名商人死於戦火。）另 外 ，他們雖是内地人， 

但並不妨礙他們和回子婦女通婚。37

內地回民的雙重身分讓南疆的ー些清朝官員感到不安。隱含於 

這種焦慮之後的是回民與清朝的關係史。就在清朝佔領北京後不久 

的 1645到 1649年 間 ，西北曾經爆發過回民叛亂。以復明為藉口的叛 

亂還與哈密的穆斯林政權聯繫在了一起。到清朝征服新疆前，甘肅 

和陝西的漢、回之間的關係總體上趨於悪化，清朝官員認為內地回 

民對這一地區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影響。

1761年 ，一個叫默罕默德■阿敏■馬明心 ( M u h a m m a d  A m i n  M a  

M i n g x i n )的回民在布哈拉和葉門學習幾年後返回中國。他建了一座



清真寺，收受了ー些門徒，開始向甘肅和青海的回民傅播納克什班 

迪的一個新教派。受當時流行於中東伊斯蘭教中心的改革運動的影 

響 ，他的道義反對中亞和中國西北的神秘的蘇菲派聖人及其陵墓的 

重要性。而 且 ，更重要的是，馬明心准許髙聲赞念即克爾，4從此他 

的教派被人所知為「哲赫忍耶（J a h r i y y a )」。這些教義對西北已經形 

成的納克什班迪的派別，即阿帕克和卓在此形成的白山派的教義提 

出了挑戦，阿帕克和卓在十七世紀七〇年代在甘肅和青海傅教，吸 

收了許多信徒。納格昔班底教派的這兩個分支（經常被錯誤地稱為 

「新派」和「舊派」）為了權カ而爭鬥，導致暴力衝突。1781年 ，馬明 

心的一個競爭者控吿他是「異教」，清朝随後逮捕了馬明心。作為對 

隨之發動起義的哲赫忍耶信徒的回應，清朝處死了馬明心。馬明心 

之死導致局面更加動蕩不安。屬於「舊教」的白山派藉此站到了清朝 

ー 邊 。1784年，田五領導的「新教」叛亂讓清朝耗時三月才將其平 

定 ，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來禁止哲赫忍耶。38

甘 肅 、青海和陝西的白山派與哲赫忍耶間的爭鬥，使這些省份 

的回民開始向新疆遷徙。尤其是田五叛亂之後，清朝官員對叛亂的 

追随者向南疆的流動心存顧慮。結 果 ，新疆的回民行商遭受到了當 

地官員少有的審査和騒擾。

1784年 ，田五叛亂之後，庫車的清朝守衛在捜査走私的玉石  

時 ，從入京覲見的伯克的車中發現了用回字所寫的信札經書。伯克 

沒有受到牽連，但是當局逮捕了一個名叫韓得的西寧回民車夫。韓 

得最初隨其父出嘉峪關，十餘年來以趕車為生。回字經書屬於另ー 

個叫馬國英的回民，他在阿克蘇一個鹽茶鋪營生。馬國英請求韓得 *

* 作 者 按 ：「照 字 面 理 解 是 『想 起 J ，『記 起 J ，『提 到 』的 意 思 。」在 蘇 菲  

神 秘 儀 式 中 ，「這 個 詞 已 經 具 有 了 一 種 『連 禱 J 的 意 識 ，其 中 一 再 重 復  

地 高 聲 贊 念 或 低 聲 赞 念 安 拉 的 名 字 ，或 是 『安 拉 偉 大 J ，並 常 常 伴 随 著  

身 體 的 活 動 和 人 體 的 呼 吸 。即 克 爾 是 蘇 菲 派 最 重 要 的 活 動 之 一 。 」 Ian 

R ich ard N etton, A Popular Dictionary o f Islamy p p. 70-71.



把這些帶給一個叫馬起蛟（又被叫做伊提勒）的親戚，這個人是以庫 

車為據點的一個行商。包括曾與馬起蚊通信的「伊斯邁勘」在內的其 

他一些回民商人同樣受到了清朝的審査。

捲入此案的回民都被送往蘭州審訊，相關材料則被送到這座城 

市的回民鄉約那裏，以筛選出異端之説。這個鄉約在検査後，指出 

這些都是有益的「舊教」經文《古蘭經》。儘管無罪，韓得和其他人還 

是被發配到了中國南方的煙瘴之地，只是在後來被減輕處罰，改發 

烏魯木齊以觀後效。在這個案子中，由於新疆官員越權搜査了伯克 

的行李，因而遭到了皇帝的申斥。高宗不想讓沒收經書和調査伯克 

成為覲見經歷的一個部分。「嗣後惟當留心訪査馬明心親眷及伊門徒 

馬姓回民外，再不得於回民內如此紛紛査辦。」39

皇帝對良善穆斯林的權利的顧慮也許是值得稱贊的，但高宗無 

意中卻使新疆大量的馬姓回民被捲入到了肆意的搜捕中（「馬」是回 

民中最常見的姓）。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喀什噶爾地方政府抓獲了馬 

廷 祥 、馬文祿、馬儒能和馬倉，他們都是來自甘肅的「貿易回民」； 

但他們的名字並不在靖遠（甘肅蘭州府）發生的田五叛亂的通緝名 

單 中 ，國棟因此奏請皇帝示下如何處置他們。高宗對國棟提出了警 

吿 ：「豈有將各處貿易之靖遠縣良善回民通行拿審之理。」上諭命令 

釋放這四個馬姓回民，至於他們是願意留在喀什噶爾還是回家，聽 

其自便。40

這些例子除了掲示出新疆官員的焦慮外（對他們而言，錯誤領 

會皇帝的意思可能會讓他們身陷麻煩），還提供了新疆的回民商人的 

典型職業：車 夫 、行商和茶商。而 且 ，馬起蚊及其信徒對伊斯蘭名 

字的使用，以及這三個人對傳播伊斯蘭經典的關心，説明他們之間 

不僅存在宗教上的關係，也有商業因素在內；他們可能是同一門宦 

(一種由回民中的蘇菲派組成的宗教、社 會 、政治和商業的組織）的 

成 員 。

清朝將內地回民剌分為漢人的一種（漢回），這種分類在內地回



民被南疆回子同化的時候，就導致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所知的 

第一個這樣的例子涉及的對象並非一個商人，而是一個於1824年左 

右換防到喀什噶爾的綠營兵海常祿。當 年 ，他開始頻繁地前往喀什 

噶爾的市場與安集延穆斯林探討伊斯蘭經文。随 後 ，他又把自己偽 

裝成一個安集延商人，拿到了安集延人的馬匹和馬鞍，並在一個叫 

玉努斯的回子的幫助下企圖向西越過卡倫逃跑。他的行為被當地官 

員認為是「邈法已極」，朝廷對此表示赞同，軍機處不得不要求刑部 

會同理藩院商討，並向朝廷奏明海常祿究竟違反了甚麼法律。41

後 來 ，那彥成在張格爾入侵後前往南疆指導善後改革時，深 

為他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的內地回民中存在的這些「夷 

化」的例子而感到不安。案子集中於與回子婦女通婚的馬得隆和馬 

建林（前面已經談到）二 人 ，還有另外兩個回民商人馬伏和趙永伏， 

他們不但與當地人通婚，而且還沒有蓄留髮辮，因而被捕。他們自 

稱於 1826年被張格爾軍隊俘虜，一直被強制奴役至清軍的到来。但 

是 ，那彥成發現他們的行為很可疑，因此建議把他們「照漢奸流棍懲 

辦」。42他們也確實遭受到了懲罰，但是對那些剃掉髮辮並加入外藩 

的人（馬 伏 、趙永伏）的懲罰力度要重於對那些只是違犯了不准與回 

子女人通婚的禁令的人的處罰；鑒於此，馬得隆和馬建林受到的懲 

罰要輕ー些。那彥成要求將來要通過路票制度嚴控內地回民在新疆 

的流動，而 且 ，內地回民與回子之間的異族通婚被明令禁止。刑部 

據此擬出條令，後被收入《（欽定）回疆則例》中 。43

在某種程度上，那彥成將南疆回子對張格爾的支持歸因於內地 

回民與回子之間的商業和通婚關係，據説這種關係激起了對清朝的 

不 滿 。44但 是 ，他的分析失之過簡，因為那彥成忽視了瑪赫杜姆和 

卓家族在南疆白山派中享有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感召力。不 過 ，通過 

對這些回民的調査，那彥成指出他們確實與當地回子之間有著最直 

接的接觸。兩年後，壁昌在對浩罕的入侵進行分析時，也間接地得 

出了類似的觀點，但他對這些回民也多有稱赞，並非一味地譴責。



即兵民内之漢回，雖亦持齊念經，並非纏頭之同類。均係中原 

之人，父母妻子均在内地，因西疆食物便當，學會回語，在此 

藉可謀利養家，並不同氣，而纒頭受其剝削，亦為厭惡。十年 

守御葉城，其探馬奮勇，每多用之，深得其力，奏保翎頂者不 

少 。 45

在南疆的內地商人中，內地回民似乎佔據了很大的比例，與當 

地回子的接觸也最多。或許在規模較大的漢人商號與資本較少的 

回民商人之間大致存在這樣的分エ，前者把貨物運到新疆較大的商 

鋪銷售，而後者則依頼於直接貿易而在南疆城鄉的回子中佔據了商 

機 ，但 是 ，這種形勢也容易導致消費者對這些內地回民的敵意。46

通過對新疆的主要貿易商品的研究，也可以浮現出更多的關於 

內地漢、回商人以及回子商人在新疆所飾演的不同商業角色的證據。

新疆的茶葉和大黄貿易

閩海迢迢道路難，

西人誰識小龍困？

向來只説官茶暖，

消得山泉沁谷寒。

(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 

暖 ，能解之り47

飲茶者的口味不一導致新疆的茶葉品種亦各不相同。附茶最受 

久居烏魯木齊之人以及新疆的滿、蒙旗人之青睞。這些旗人也購買 

大茶和斤茶，這種茶略微便宜。另ー方面，中亞人，尤其是從新疆 

大量購買茶葉的浩罕人則更喜歡雜茶和細茶（諸如武夷、香 片 、白毫 

和珠蘭這樣的葉茶い



在這些茶葉中，只有「附茶」定期經由河西走廊運往新疆。附茶 

的名稱出現於清朝在甘肅和青海邊界地區發展茶馬貿易之時（見第 

三章）。那些通過領取部票獲得茶引，獲准從中國南部向甘肅和青 

海的茶馬司運输茶葉的商人，自己還可以附帶銷售一定數量的茶， 

「附茶」之名因此而來。到乾隆統治初期，儘管西寧、洮 岷 、河 州 、 

莊浪和甘州的茶馬司已經不再從事以茶易馬，商人們仍然需要購買 

茶 引 。那些獲得茶引的商人最遠將茶葉運到西北，此後大部分茶葉 

在涼州和其他甘肅城市賣給西路客，由這些西路客在帶銷滯引制度 

下進而將茶葉運到新疆0 48這些西路客中多數人是內地回民，他們 

沒有茶引，也沒有從政府那裏獲得部票，但這種茶葉仍被認為是官 

茶 ，這或許是因為這種包裝帶有特殊的標識。毎年約有六萬斤的附 

茶以這種方式運到新疆；儘管這種茶葉很快就無需再附加於其他事 

物 ，但 是 ，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這種茶葉在新疆仍被稱為 

附茶。49

運往新疆的其他種類的茶葉主要由北套客的商隊通過蒙古草原 

路線運來，理論上他們在出歸化和張家ロ的關卡時需要繳納税銀。 

茶葉當然是山西商號的專營商品，他們在恰克圖與俄羅斯人的茶葉 

貿易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運往新疆的茶葉顯然是這種貿易的一種 

延 伸 。但 是 ，正如附茶在經由河西走廊運往新疆之前，需要在甘肅 

從那些獲取茶引的富商手中轉到私商手中一様，「雜茶」和其他的磚 

茶 、葉茶在進入新疆之前似乎也要在新疆邊界轉手。北路客將茶 

葉運到古城，在那裏用茶葉換來（產自北疆的）米 麵 ，然後把米麵 

運到北部，賣給蒙古遊牧民和科布多及烏里雅蘇台的旗人，換取 

銀子和牧產品。其他商人則從古城把這些茶葉分運到整個新疆。根 

據 1828年的估計，一年中經由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输出的雜茶和細茶 

數量在 10萬到30萬斤之間，佔到了內地商人運到北疆的茶葉的「七 

成」。因 此 ，北套客在十九世紀初起毎年運到新疆的茶葉最少有 15 

萬到 4 5萬斤 。50



新疆茱葉貿易的私有化

在第三章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在清朝征服新疆後的前十年間， 

官方從甘肅和青海的茶馬司向新疆各城駐軍運送了大批的茶葉。到 

十八世紀七〇年代末，政府通過克扣軍隊鹽菜而進行的茶葉銷售， 

基本上已經被私人售賣的茶葉所取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除外。直到 

十九世紀五〇年 代 ，這兩個地方毎年還要獲得官茶約10萬到 11.5萬 

斤 。）針對新疆駐軍的茶葉貿易的私有化最早發生在烏魯木齊，因為 

官茶價格髙於商人的價格，烏魯木齊辦事大臣遂於1768年要求停止 

官茶運输。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烏魯木齊周圍各縣也提出了同様的 

要 求 。51

由於新疆存在很多私人貿易的茶葉，使得對附茶的需求越來越 

少 ，因 此 ，向甘肅和青海的茶馬司運送茶葉的茶引日益無人問律， 

而這些茶馬司也不再需要茶葉。但 是 ，因為茶引費是財政收入的來 

源 之 一 ，至少有一個總督並不願意目睹茶馬司的衰敗。那彥成在 

1822-1825年任職陕甘總督期間，於 1823年夏日之前的某一時間奏 

稱 ，為増加甘肅茶引的銷售，新疆應該禁止私人銷售茶葉。エ部赞 

同這一建議，但新政很快就在北疆產生了明顯的負面效應。伊犁將 

軍慶祥奏稱，新政導致茶葉短缺，給轄區內的漢人和穆斯林均造成 

了嚴重的困難。而 且 ，在新疆禁止私人銷售茶葉也影響到了清朝在 

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的駐軍以及蒙古人的生活，這些人依賴於北套 

客和古城的三角貿易關係來獲取所需的米麵。朝廷在獲悉這些問題 

後 ，下令毎年運往古城7,000箱雜茶，但仍不允許在新疆自由銷售這 

種茶葉；相 反 ，朝廷命令慶祥在新疆進行調査，像內地那樣的由國 

家壟斷茶葉貿易，然後在政府的許可下，雇用地方大賈來分銷茶葉 

這一方式，在新疆是否可行。在慶祥對此進行調査之時，7,000箱茶 

葉已經運抵古城。慶祥於次年（1824年）回 奏 ，新疆缺乏能夠承擔操 

控政府壟斷風險的富商，而古城的2,000駐軍和「無幾」的民人根本無



法消費如此多的茶葉。最 終 ，朝廷重新向私人開放了新疆的茶葉市 

場 ，他們可以通過古城買賣雜茶和其他茶葉；但 是 ，附茶如同以往 

只能由甘肅運來。而 且 ，城還建起了一個關卡，負責徵收茶葉收入 

税 。這些税收被運往甘肅，用以彌補茶引費的損失。52

在清朝征服新疆後的六十年間，北套客將蒙古西北部的經濟和 

新疆的私人茶葉貿易（以及浩罕人的需求）聯繫到了一起；而 且 ，他 

們比清朝的後勤官更能滿足北疆駐軍和民人的需求。至於在另一條 

進入新疆的主要路線河西走廊，國家對茶葉銷售的控制只限定在嘉 

峪關內。小本經營的西路客操縱著茶葉的零售貿易，這些茶葉最初 

由富裕官商在內地生産並運到甘肅，但他們不願再繼續運往新疆。 

儘管朝廷並未完全解除對新疆的茶葉買賣的管制，但確實准許了茶 

葉貿易的私有化。到十九世紀ニ〇年 代 ，清政府放棄了曾作為新疆 

財政手段的茶葉壟斷，只在古城徵收茶葉貿易税，並通過徵收「茶 

引」費 （此時是用銅錢支付）來支持垂暮的茶馬司。儘管1828年對浩 

罕的貿易禁運政策導致審査程序更加嚴格，而且那彥成未經仔細考 

慮便實施了範圍更廣的茶葉税收政策，但是到了 1831年 ，南疆和北 

疆的茶葉貿易就又恢復到了ニ◦ 年代初期的様子。

大黄

1828-1831年的貿易禁運切斷了浩罕的大黄和茶葉供應。今天的 

讀者可能不太明白這種産品的功效以及浩罕對其需求的動機，所以 

在此有必要先對這種淨化腸胃的植物根莖進行簡單的介紹。

在二十世紀，大黃最為人所知的是其根莖，人們在製作果餡甜 

點 時 ，常常把它加入餡餅中烘烤或是加入糖和奶油中煨燉。但它之 

所以引起世界的關注，是因為大黃，尤其是中國西部生長的好幾種 

大黄的根莖的藥用價值。克里夫德 •福斯特 （C l i f f o r d F o u s t )證實中 

國的大黄早在八到九世紀就經由中東大量流入歐洲，從古代醫典中



我們瞭解到它具有瀉藥的特性。後 來 ，大黄簡直成了歐洲人的萬能 

藥 。根據十八世紀ニ〇年代的一種文獻，大黄「具有解毒和止血的雙 

重功效……它尤其適於排清膽汁，加強胃膜。它能治癒肝部所有的 

梗 阻 、黄 疸 、腹瀉以及氟鉛，有時還可以作為一種瀉藥，有時候也 

可以被用作變色劑；不管採用哪一種方式，它都是一種非常好的藥 

物 ，適合幾乎所有年齡的人和所有人的體質。」53

十六世紀，中亞商人是大黃最積極的運輸者。甚至在中俄締 

結尼布楚條約開始了中俄之間的商業關係之前，大黄就已成為中 

俄商隊貿易的主要商品。從 那 時 起 ，直到 1782年，羅曼諾夫帝國 

( R o m a n o v  e m p i r e )—直壟斷著俄國的大黃進出ロ；對大黃質量的控 

制及對西歐市場中的大黄貿易的操縱，也一直持續到了十八世紀中 

期 。即便如此，仍有相當數量的大黃通過新疆、印度和中亞不斷流 

向西方。準噶爾與清朝在肅州開展的貿易中，大黄也是準噶爾所渴 

求的主要物品之一。清朝征服新疆之後，新疆的清朝官員們非常清 

楚大黃對於新疆以西、以南地方的重要性。例 如 ，七十一在對興都 

斯坦的描寫中，將大黃描述得神乎其神，「大黄尤為至寶，以黃金數 

十倍交換，蓋其地一切疾病瘡傷得大黃即愈，百不失一。貴客來及 

大宴會皆以大黃代茶。若經年不服大黃，則必死。故雖貪苦小回亦 

必有一半兩大黃，囊繫胸前，舌舔而鼻嗅之 。 」 54

新疆所有的商人都經營大黄，因此大黃貿易的縮減不可避免地 

影響到了漢、回民、回子以及外藩商人。當清朝出於外交政策或是 

邊防的原因而禁止與俄國或浩罕發展貿易時，只要商人手中擁有大 

黃 ，就會陷入麻煩之中。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剌分了蒙古與西伯利 

亞的邊界，建立了清朝和俄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1737年後，在 

邊界上的恰克圖（買賣城）進行了大量的易貨貿易。不 過 ，在 1764- 

1768年 、1779-1780年和 1785-1792年 ，由於邊界糾紛，清朝三次中 

斷恰克圖的貿易，朝廷還命令海疆與北部邊疆的官員們提高警惕，



以免有貨物經由第三方給運往俄國。當 然 ，大黄像茶葉那樣是俄國 

的主要進ロ商品。因 此 ，在 1785-1792年恰克圖長期閉關之時，有 

關新疆大黃走私的奏摺和上論頻繁來往於京師和新疆之間。皇上瞭 

解 到 ，馬成孝和其他四人在阿克蘇把大黃賣給了一個叫喇哈默特的 

安集延人。髙宗指出，儘管清朝對俄國關閉了恰克圖的貿易，但在 

伊 犁 、喀什噶爾和新疆其他城市，大黃很容易就可以通過布魯特和 

安集延商人之手流向外藩。確 寅 ，喇哈默特的案子就提供了大黄走 

私的具體證據。「此皆奸商希圖重利，特從內地販出，售於安集延回 

子 ，轉售俄羅斯等地方。」皇上諭示，「若示論令嚴行禁止，則俄羅 

斯等仍舊可得大黄，與不禁止恰克圖貿易何異？」55回子也未免於審 

査 。1789年，一群來自哈密的回子商人由於從肅州向烏魯木齊運送 

了 5,000斤大黃而被抓獲。此 後 ，朝廷發佈上諭瞥吿新疆各城的穆斯 

林 ，今後凡是販賣大黄者，均將被解送甘肅治罪。56

1828-1831年對浩罕的貿易禁運當然是清政府在新疆對大黄貿易 

的又一次重要的限制時期。儘管大黃的貿易量從來都不像茶葉那樣 

大 ，因此對其關注也不多，但那彥成和其他人在這一時期採取的控 

制新疆茶葉流通的多數措施同様也適用於大黄，包括沒收庫存、限 

制回子的購買數量、發行許可證以及保持對交通要道上關鍵城市的 

警 戒 ，等 等 ，以阻止大黄走私到北疆，並從那裏經由遊牧者输出到 

境 外 。

玉石

漢語中的「玉」字極為常用，它泛指各種適合雕刻的礦石。一 

般 而言，與玉相對應的是石頭，礦石既可以是（無價值的）石 頭 ，也 

可以是（值錢的）玉 。在 英 語 中 ，儘管「玉 石 (j a d e )」一詞的含義比



漢語更為明確，但是同様也包括兩種不同的石質材料：軟 玉 ，一種 

由鈣、鎂及數量不同的鐵呈纖維狀交織在一起構成針狀晶髗結構的 

硅酸鹽；硬 玉 ，一種由鈉和鋁組成的硅酸鹽。綠色的硬玉最值錢， 

在中國，它被稱為東南亞翡翠。硬玉直到十八世紀才廣為中國人所 

知 ，那時清朝開始從緬甸進ロ硬玉。57

軟玉（下文中稱為「玉石」）譜系悠久，從新石器時代就在中國內地 

得到了高度的重視。它的硬度和光澤使得玉石被製作為典型的陪葬裝 

飾 品 、王 杖 、牌 匾 、護身符、鐘 錶 、動物塑像、酒 器 、窗擺以及許多 

其它的装飾品。早期的寶石商可能是從太湖以及東北（遼寧和山東) 

獲得這種玉石的，但對中國來説，自古以來最好的玉石來自塔里木 

盆地南部的崑崙山脈。馬可波羅曾提及這種玉石，他注意到在離和 

闆和葉爾羌不遠的河中存在大量的「被稱為碧玉和玉髓的磺石」。58

貢玉和烏沙克塔爾巨石

在征服南疆後，清朝控制了這一地區的玉石生産，強制回子從 

山中和河中開採玉石。最富的玉曠坐落在米爾台山，距葉爾羌100 

多公里。回子帶著挖掘工具，乘麾牛至山坡處，用 錘 、鑿在山腰切 

割巨石（見圖 6 )。最好的河玉來自發源於和闐南邊崑崙山脈的兩條 

河流中，這兩條河環繞和闐兩邊，在和闐北邊匯入和闐河，然後注 

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在玉龍喀什（白玉）河和喀拉喀什（黑玉）河的 

河床中，可以發現透亮的碎玉，「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黃，丹之 

赤 ，墨之黒」。天然玉塊「大者如盆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最重的 

可達二百公斤，

採之之法：遠岸官ー貝守之，近岸營官一員守之，派熟練回子 

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並肩，赤腳路石而步，遇 

有玉子，回子即腳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擊鑼ー棒，官即 

過硃ー點。回子出水，按點索其石子。59



圖6 乾隆時期一塊雕刻有採玉場果的玉石 

注意其中採碥者的錐形皮帽和靴子，這些可以掲示出 

他們是南疆的回子或是布f t 特人。照片來自北京的故 

宮博物院。

朝廷最初下令將葉爾羌地區採集的所有玉石都運往北京。後來 

才確定了毎年4,000斤的貢額，不過在某些年分由於粗玉大小不一， 

運往京城的玉石的實際數量會略有變化。除了毎年都要運往北京的 

這些玉石外（到達北京需要五、六個月），朝廷每隔幾年還要另派官 

員到葉爾羌，専門採辦部分玉石，例 如 ，1775年就為寧壽宮運送了 

一些玉料用以雕刻四套玉鐘。這些專門訂單的分量往往大於供額， 

如 1776年的一塊玉石竟然重達20,000斤。1812年 ，由於內務府造辦 

處 （位於京城）的玉石儲存非常充足，朝廷將和闐的玉石貢額降低到 

毎年2,000斤。後 來 ，為象徴性地表示節儉，道光帝在其統治初年 

(1821年）免除了玉石貢額。儘管宣宗最初只是鑒於宮中庫房已經儲 

滿玉石，暫時停止進貢玉石，但是南疆的貢玉此後再也沒有恢復。60 

表 13中是有資料記載的ー些年分的貢玉敷。



表 1 3 乾嘉時期新疆的貢玉

年 玉石塊數量 重量（斤 >

1760 120 —

1771 12 4,044

1779 18,413 —

1806 2,132 3,446

1809 1，956 4,033

1811 2,028 4,775

1813 1,240 2,058

資 料 來 源 ：北 京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的 文 獻 ，引 自 楊 伯 達 〈清 代 宮 廷 玉 器 〉，頁

5 2 、5 5。

不 過 ，對清帝國而言，在統治新疆的前半個世紀所開採並運往 

東部的玉石已經足敷使用。乾隆盛世時期，清廷的統治力（及其慾 

望）足以讓皇帝動用軍隊、後 勤 、管理機構，以及當時的藝術技能和 

宏偉想像，把一塊塊的和闐山玉變成北京的玉山。清朝製作了好幾 

個紀念性的玉雕，其中有四個分別由每塊重達1,500 、2,000 、2,500 

和4,500公斤的粗玉塊製成。這塊重達4,500公斤的巨塊於1780年運 

抵北京；內務府的造辦處模仿宋朝的一幅主題是大禹治水的畫設計 

出了圖樣，第二年在兩淮鹽政的賛助下將這塊原玉、一個四邊的平 

面圖和一個躐樣運到揚州進行雕刻，61這一工程耗資白銀7,280兩。 

由於擔心揚州天熱，躐樣恐日久熔化，揚州藝人在開エ之前又照蠟 

樣再刻成木樣。完成這一工程共耗時 6年時間（約86,000工作日）， 

跨越了兩任鹽政任期。雕製好的「大禹治水」玉山（後來所知的「玉中 

之王」）立 高 2.25米 ，直徑將近一米。1787年 ，鹽政將其通過內陸水 

道運回京城，次年髙宗讓人在背面上部陰刻其御制〈題密勒塔山玉大 

禹治水圖〉詩 ，下部刻篆書「八徵耄念之寶」六字方璽。雕刻剩下的 

碎玉收藏在故宮。62



乾隆時代對軟玉雕品的偏愛也給新疆官員們遺留下了一個棘手 

問 題 ，且在髙宗死後又繼續影響了半個世紀。在乾隆這個長壽皇帝 

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期間，葉爾羌官員開始沿驛路向東運送兩塊巨大 

的玉塊。這些玉塊最初被挖掘出来時已經嚴重破裂，所以葉爾羌辦 

事大臣奇豐額提出把它們弄成幾塊分別運輸，但和珅則命令把它們 

完整地運到京城。顯 然 ，正如後來的仁宗所言，和珅此舉純粹是 

為了一己之私利。63據後來的估計，這些玉石總重達15,000公斤。 

1798年 ,後 期 ，負責運输這些玉石的一個官員曾向和珅訴説拖運這些 

玉石的回子雇エ所承受的艱辛。和珅顯然並未將此上奏，而是命令 

繼續運送。髙宗死後兩周，嘉慶皇帝瞭解到這些來自南疆的大塊玉 

石還在運往京城的途中，於是派人速論負責官員，「所解玉石，行至 

何 處 ，即行抛棄」。新皇帝還「賞賜伯克頭目缎匹，眾回人銀兩」，以 

「示對衿恤回奴之意」。64

玉石的運輸雖然終止，但故事卻並未至此結束。1806年，喀拉 

沙爾辦事大臣玉慶發現7年前被遺棄在烏沙克塔爾（今天的烏什塔 

拉）的這些大塊玉石依然待在原地。65玉慶遂上奏提出應把這些玉石 

打 碎 ，（按官價）「招商認買」，這樣還能使新疆當局獲取ー些純利。 

不 過 ，嘉慶並沒有同意他的奏議，禁止出售這些玉石。不 過 ，後來 

他又重作考慮，命令玉慶親往驗看，如果不難的話，就於毎年秋季 

進玉之便，把稍小的兩塊玉石随貢玉一起運來。玉慶於是積極進行 

部 署 ，徴用了車輛、繩 索 、五六十匹馬以及數十名回子。但嘉慶帝 

後來聽聞即使是兩塊較小的玉塊，也分別重達1,850和3,750公斤， 

皆大於此時毎年的玉石貢額，因此非常不悦，於是命令將玉慶解送 

伊 犁 ，交松筠嚴加管束。這些玉石料仍然留在烏沙克塔爾，1845年 

春 天 ，林則徐曾在驛站東邊見過它們。林則徐寫道：「今視之若小山 *

* 作 者 按 ：儘 管 這 是 嘉 慶 統 治 的 第 三 年 ，但 此 時 和 珅 在 朝 廷 中 仍 享 有 支

配 地 位 。仁 宗 在 接 下 來 的 四 個 月 中 仍 然 沒 有 親 政 。



然 ，蓋未琢之璞也；其旁露出一面，碧色晶瑩，可玩而不可鑿，亦 

神物也。」66這些完整的軟玉下場究竟如何，我們並無從得知。'

在清朝從新疆運往京城的物品中，玉石是唯一擁有固有商業價 

值 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 1760-1820年間運往北京的11萬多公斤的貢 

玉 中 ，很多都被雕成玉山、掛 鐘 ，以及不計其數的慶典或是展覽用品 

(仿古青銅器、仿莫臥爾碗和茶壺、人與動物的雕像、賞賜給忠臣的 

如意、宴會餐具、珠 寶 、頭飾品、文人書房用品、牌 匾 、祭祀器皿和 

佛教與道教的雕像），甚至還有實用的笛子、梳 子 、盒子和長柄扒。 

雕刻所用玉石由每一等級的玉塊中精心挑選，剩餘質量稍次的玉石 

被保存於造辦處和如意館，以後皇室會在崇文門賣掉它們，或是「攤 

派」給鹽政、織造或海關。例 如 ，1804年 ，兩淮和長蘆鹽政，蘇 州 、 

杭 州 、江寧織造，以及六個南方的海關購買了（或是被下令購買了) 

2,600多斤的來自宮廷的ニ到五等次玉，價值白銀1，329兩 。67

南疆玉石的私人買賣：肅州與蘇州的故事

玉慶認為可以讓商人們甯忙分運烏沙克塔勒整玉的事情説明， 

當時新疆已經存在私下進行玉石貿易的市場。確 實 ，儘管葉爾羌 

和和闐的地方政府控制了玉石的開採和徵收，並設立了専門的卡倫 

來阻止走私者和非法開採者，但 是 ，在 1759-1862年 間 ，擁有及販 

運玉石只在很短一段時間內是非法行為，而且也只是在新疆非法。 

1773年 ，朝廷允許米爾台山開採的玉石經過登記，在揀選出毎年的 

貢玉配額後，其餘的可以賣給官兵和普通商人。不 過 ，私人買賣的 

份額被限制在50斤 ，商人和其他人憑票可以攜帶玉石沿驛路經嘉峪 

關返回內地。 *

* 譯者按：清同光年間，浙江烏程人施補華曾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 

前赴南疆阿克蘇，途中或曾見到此玉，其 〈題烏沙塔拉貢玉上〉中有言 

「乾隆皇帝太平年，卻貢曾將巨寶捐。ー樣道旁長棄置，勝他清淚滴銅 

仙 。」見吳藹宸選輯，《歴代西域詩妙〉，頁 180。



在 1776年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一職後，髙樸修改了這一制度。 

除貢玉外，剩下的玉石被分成兩部分，6 0 %賣給商人，剩下的40% 

據説是給回子礦エ的補償，然 而 ，其中絕大多數可能都落入到了高 

樸之手。高樸還將個人擁有山玉的限量提髙到了 150斤 ，他認為如 

果單純拘泥於法律而將高品質的玉石切割開非常可惜（後 來 ，皇帝將 

其改革動力歸於他的腐敗陰謀）。68

聽聞此時在新疆可以合法購買玉石，玉石貿易隨即獲得蓬勃發 

展 。此 時 ，嘉峪關全天都向那些忙於到西邊做買賣的商人開放，它 

見證了內地商人正在以空前的數量通過這裏前往南疆。當 然 ，相對 

玉石的分量而言，玉石的髙價值更為吸引長途跋渉而来的商人，許 

多商人攜帶銀兩或是貿易用的綢缎、茶 葉 、大黄和其他內地產品不 

遠萬里來到新疆，就是為了販運玉石回到家鄉獲利。儘管朝廷只允 

許在葉爾羌進行合法的玉石貿易，但內地商人最常去的新疆玉石市 

場卻並非人們所認為的和闐或葉爾羌，而是阿克蘇，在阿克蘇回城 

有很多售賣玉石的回子，巴扎上也有很多的回子和内地人開設的商 

鋪在經營粗玉或是經過加工的玉石貿易。很多人在這裏開展易貨交 

易 ，用绸缎或是其他貨物換取玉石。69

由於通過嘉峪關的商人日益增多，且登記在案的玉石貿易ロ票 

數量不斷增加，檢査不可避免地趨於形式，私人攜帶的很多玉石非 

法流入了甘肅。（張鑾只需向關卡守衛打聲招呼，再送給他們ー些小 

禮物就能通過任何關ロ，很多守衛都認識他。）肅州成為了南疆玉石 

和內地貨物的一個交易中心。在奔波於新疆和甘肅之間的商人中， 

很多人都是內地回民，他們可以在肅州的任何一家玉鋪中交易那些 

來自嘉略關外的玉石，而不管其來源如何。私商在肅州出售的玉石 

或是通過易貨渠道換取的玉石都是「清白的」：它的來源根本無法探 

究 ，雖然眾所周知這些玉石都來自和闐。7°

随 後 ，華南的商人在肅州購買或是用奢侈品交換玉石，再把它 

們運到其他地方，包括北京、天 津 、江 寧 ，尤其是揚州和蘇州的玉



石加工中心。蘇州是清朝主要的玉石雕刻和交易中心，在這一時 

期 ，受玉石供應的增加以及私人和官方對玉石的日益青睞，寶石商 

雲集的專諸巷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像張鑾那樣的富商在蘇州建起了 

住宅和商行，使這裏成為他們進行玉石貿易的中心。朝廷把很多貢 

玉交由鹽政和織造，這些國家壟断部門的官員們便在江南各城雇覓 

能エ巧匠進行加工。71對擅長玉雕的能エ巧匠的需求随即大增，給 

時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文人凌廷堪注意到，自從勝利平定北 

疆並收復南疆以後，揚州技師的技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蘇州 

一座有名的寺廟中所陳列的兩個大型玉雕即為一例，另外也可以體 

現在稍小一些的有名的「恆都斯坦仿莫臥爾」玉 器 、鐘 錶 、煙 斗 、鼻 

煙壺和水銃中。72

玉石供應的大量増加導致的第二個後果是玉石製品的普及パ林 

書門記錄下了 1805年左右揚州富人和窮人中的時尚已經影響到了煙 

斗的玉煙嘴。玉器製品的繁盛使得這些商品可以保持一個適中的價 

格 ，因而在揚州的市場上随處可見。73乾隆寫了不下800首有關玉器 

製品的詩，鑒於新疆玉石供應以及富商對此需求的不斷擴大，乾隆 

因而感嘆玉器日益俗化。而匠役們為了能夠獲取更豐厚的報酬，在 

雕刻中往往過度装飾，其設計也愈發得浮華。乾隆帝尤其為此而氣 

惱 ，因而常常利用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來推動人們保持這種珍貴資源 

的美感。74

1778年揭出的高樸、張 鑾 、趙均瑞及其同伙的玉石案標誌著 *

* 作 者 按 ：「我 認 為 ，十 八 世 紀 ，像煙斗 和 鼻 煙 壺 這 樣 的 小 商 品 的 貿 易  

真 的 中 止 了 ，不 過 随 著 清 朝 征 服 新 疆 ，南 疆 的 玉 石 供 應 得 以 恢 復 。在 

陳森的小説《品花寶鑒》中 描 述 了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葉 （1830-1849年 ）北京 

的 生 活 樂 趣 ，流動小販在茶屋和戲院向人們兜售著他們ー盤盤的玉石

古 物 -------般 是 煙 斗 、香 爐 、鼻 煙 壺 和 小 骨 董 。也 許 ，這是集中在北

京 、武漢和江南各城的最低層次的奢侈品買賣。」史 蒂 文 •舒 特 (S tev en  

S h u tt) ，個 人 交 流 ，1993年 1月 3 日 。



清朝暫時終止了對私人販賣玉石的許可。在朝廷對髙樸的同伙以及 

他們販運的貨物展開的大搜査中，又網獲了更多的普通走私者，不 

過 ，他們中的多數與高樸並沒有關係。通過這一過程，人們對十八 

世紀的玉石貿易的運作模式有了更多的瞭解。這些商人的經歷概括 

於表 1 4。

表1 4 新疆和內地的從事玉石交易的商人（1778-1790)

玉石商或走私者 來源地 /交易地  買地點和方式

以西北為基地的商人

雷英 陕 西 ；哈密正亨雜貨鋪的 

合伙人

購 買自回民皮貨鋪老板、賣 羊 回 民 、駱 

駝 客 ；帶了 100多斤玉石到陕西

孫全德 陕 西 ；在哈密田登雜貨鋪 

生理

哈 密 回 民 ，以玉石償還欠孫全德之偾

樊迎吉 山 西 ；在肅州擁有一家雜 

货鋪

購自阿克蘇的一個叫周秀忠的江南人

四五個不知名的 

個 人 •

在甘肅涇州被捕 購自肅州的天錫店和ー些來自甘肅、陕 

西 ，但居住在肅州的回民

魏忠孝 甘 肅 ；在喀什噶爾撺有商 

鋪

以茶葉換取少童玉石

王明 甘 肅 ，在阿克藓撺有商鋪 以布匹和茶葉易得價值七兩的碎玉

胡 魁 （回民） 甘 肅 ；烏什雇ェ 從不知名的回子那裏買了少量碎玉

曹志 甘 * ;在 葉 爾 羌 資 肉 在葉爾羌買了少量碎玉

李得全 山 西 ；在阿克蘇資貨 買了 3 4塊 碎 玉 ，值 銀 6 5兩

張大魁 山 西 ；在阿克蘇擁有商鋪 以 現 金 、棉布和茶葉易得 15塊 碎 玉 ，值 

銀 5 6兩

李格 山 西 ；在阿克蘇擁有商鋪 買了 4 0斤 玉 石 ，值 銀 2 3兩

張果運

張 提 正 （音譯 ） 

施 秉 鈞 （音譯 ）

甘 *;在 阿 克 蘇 和 葉 爾 羌  

従事買賣

進 行 茶 葉 買 賣 ，購買了少量玉石

李應幅

馬 實 得 （音譯> 

稼 軍 （音譯 ）

在葉爾羌從事買賣 買了少量玉石



玉石商或走私者 來潭地 /交易地 購買地點和方式

海 生 蓮 （回民 > 內地 私買玉石

馬 天 龍 （回民 > 捕於阿克蘇 車內私藏玉石

來自南方或在南方貿易的商人

王德章 江 蘇 ，在肅州販賣绸锻 在肅州從回民那裏購買了玉石

施某 未 知 ；南方ロ音 住在西安的 一 家 客 梭 中 ，帶著滿滿一車 

玉 石 ；發現後逃走

楊 添 山 、趙繩武以 

及 三 個 合 伙 人 ，其 

同行的團伙共 17人

江 蘇 ；到 西 安 ，朔 州 ，甘 

靄銷售绸锻

在朔州將網缎賣給三義店後，在當地掮  

客的幫助下從當地回民那裏買了很多玉  

石 ；從蔺州的靳姓店內買了 20-30塊玉 

石 ；在湖北襄陽換船前往蘇州和揚州時 

被捕

吳芑洲等 7 人 或係發賣绸缎在阿克蘇併肅州購買，或 

係 在 肅 州 、涼 州 、蘭州等處以結欠貨帳 

折 得 玉 石 ；共 1，367斤

趙 愛 遠 、彭 某 6 山西 從阿克蘇向藓州運送大量的白玉塊

徐舜如° 蘇州 1773年 前 往 甘 肅 賣 雑 貨 ；1776年到阿克 

藓 ，然 後 去 了 葉 爾 羌 ；1777年返回阿克 

蘇 和 肅 州 ，在阿克蘇從一個蘭州回民處 

購 買 了 玉 石 ；1778年返回蘇州

李 步 安 、傅德 在阿克蘇從趙均瑞那裏買了 1,000斤玉 

石 ，值 銀 14,000兩 ；兩個陕西 人 ，d其中 

一個住在肅 州 的 三 義 店 ，也合伙買進貨 

物

浩罕商人

阿布拉及其随従 浩罕 非法從葉莆羌購買玉石

資 料 來 源 ：雷 英 、孫 全 德 、樊 迎 吉 ，來 自 〈高 樸 私 鬻 玉 石 案 〉，卷 2 5 ，頁 

909a -910b ; 無 名 商 人 ，見 〈高 樸 私 鬻 玉 石 案 〉，卷 2 6 ，頁 950 ;魏忠 

孝 和 王 明 ，見 富 康 安 《奏稿 > 冊 1 4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九 月 三 日 ；胡 魁 、 

曹 志 、李 德 全 、張 大 魁 、李 格 ，見富康安く奏稿〉冊 1 4 ，乾 隆 五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張 果 運 等 人 ，李 應 幅 等 人 ，見富康安  <奏 稿 〉冊 2 4 ，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海 生 蓮 ，見く髙宗實 錄 〉，卷 1338 ，頁 

20b-21a ，乾 隆五十四年九月癸己；馬 天 龍 ，見 《高宗實錄 > ，卷 1363 ， 

頁 3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甲午；王 德 章 和 施 某 ，見 〈高樸私鬻玉石案〉，



卷 2 5 ，頁 909a-910b ;楊 添 山 等 人 ，見 〈高 樸 私 鬻 玉 石 案 〉，卷 2 1 ，頁 

750b-75 1a ;吳 芑 洲 等 人 ，見 C高 宗 實 錄 》，卷 1068 ，頁 9b-10b ，乾隆 

四十三年十 月 乙 未 以 及 〈高樸 私 鬻 玉石案〉，卷 2 4 ，頁 868a ，870a ;趙 

愛 遠 、彭 某 ，見 〈高 樸 私 鬻 玉石案〉，卷 2 6 ，頁 9 5 1 ，952b-953a ;徐舜 

如 ，見 〈高 樸 私 鬻 玉 石 案 〉，卷 2 6 ，頁 953b-95 4a ; 李 步 安 、傅 德 ，見 

〈高 樸 私 鬻 玉 石 案 〉，卷 2 6 ，頁 950b ; 浩 罕 商 人 ，見 （高 宗 實 錄 〉，卷 

1 1 7 3，頁 6a-7a ，乾隆四十八年元月壬子。

譯 者 注 ：a .幾 人 分 別 為 ：李 步 安 、王 振 世 、長 朋 順 、毛 欣 颺 。見 <史料旬 

刊〉，頁 509 ; b . 彭 信 義 ，見 《史 料 旬 刊 〉，頁 510 ; c . X u J u e r u ，但査 

資 料 實 為 徐 舜 如 ；d . S h an x i m e n ，疑 印 刷 錯 誤 ，査 資 料 ，應 為 S haanx i 

m e n ，兩 個 陝 西 人 的 名 字 是 徐 子 建 、師 四 。另 外 ，還有一個叫董墦的  

山西人也和他們一起買進了玉石，見 《史料旬刊〉，頁 5 0 9。

對上述例子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幾點看法。捲入的商人可以分 

為兩大類：以新疆和西北為基地，在新疆和甘肅之間従事活動的人 

為一類（表中的第一部分），來 自 江 南 ，或是在江南和西北之間遊 

歷的人為一類（表中的第二部分い另外，浩罕商人也購買南疆的 

玉 石 。第一種商人是典型的西路客，他們的家鄉在甘肅、陝西和山 

西 ，他們本人在南疆或是雇傭於商鋪，或是自己開設鋪面，或是成 

為雇エ。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內地回民，文獻中明確指出一些人是回 

民 ，但回民的真實數量或許較此為多。他們的經營規模小，經常只 

是花費不到幾百錢從內地回民或是回子那裏，有時也從南疆和肅州 

的商鋪那裏買上一兩塊廢玉。許多人經營茶葉或布匹生意。

第二種商人一般更為富裕。綢缎商們帶著成車的綢缎和其他 

貨物往来於江南各城和西安、蘭 州 、肅州以及西北的其他目的地之 

間 ，經常用它們來換取玉石。一些人最遠冒險到了阿克蘇，但是多 

數人似乎只在肅州從事交易，供貨者多是內地回民。他們交易的 

是高品質的大塊玉石；常見的模式是幾個商人集中資本一同販運玉 

石 ，通過車辅或是內河船隻把玉石運到蘇州和揚州售 賣 。



另 外 ，還可能得出兩點結論。第 一 ，不管是在新疆還是在肅州 

的玉石貿易中心，玉石交易中普遍存在有內地回民掮客；我們已經 

對這些內地回民有了很多的瞭解，所以這點並不令人驚奇。第 二 ， 

在這些「走私者」中沒有専門的玉石商人，所有這些商人同時還經營 

如棉布、茶葉和綢缎這樣的日用品。在高樸案的調査中，一些被抓 

的山西商人稱：「到蘇販賣玉料之人並非專賣玉料，俱係來往甘肅 

肅州及阿克素、葉爾羌等處，販賣綢缎雜貨，私行夾帶玉塊赴蘇售 

賣 ，而各行住歇客商亦非專開玉行。」75 (與髙樸勾結的玉石富商張 

鑾在蘇州確實擁有一家玉鋪，但從其生意的廣度和淨資產看，他似 

乎是個例外。）

在 1778年制裁了髙樸及禁止所有私人玉石交易時，朝廷其實並 

未表示出對那些並非專門從事玉石貿易的小商販的關注。有些人在 

被捕時確實還擁有ロ票，另 外 ，雖然朝廷在宣佈玉石貿易為非法行 

為 時 ，已經廢除了玉石貿易的許可制度，但在那些査驗貨物和ロ票 

的地方，朝廷並沒有採取行動。而 且 ，清朝只是沒收玉石，並未處 

罰那些與髙樸案無關的商人。皇帝也知道，想要找出所有那些曾在 

玉石貿易繁榮時期到過西北買賣玉石的內地商人，勢必登天還難。 

因 此 ，1778年的調査範圍是有限的。高宗指出，如果凡是與高樸存 

在生意往来的人及其同伙都要受到懲罰的話，蘇州的玉鋪恐怕都會 

受到殃及。不 過 ，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21年 中 ，只要對私人貿易 

的限制仍舊有效，官員們偶爾還是會逮捕ー些玉石走私者，並像對 

待竊賊ー樣對他們予以懲罰：根據他們擁有的玉石價值重打一定數 

量的板子。76

随著時間的推移，清代新疆的另一種經濟管制逐漸得以解除， 

嘉慶於 1799年剛一親政，就完全解除了玉石貿易的限制。（同 時 ， 

他也放鬆了對民人前往東北採蔘的限制。）商人們從此可以自由買賣 

玉 石 ；那些過去因此而受到處罰的人也可以請求政府重新審理他們 

的案子。此 外 ，清政府還停止在和闐採玉，過去那些負責監督玉石



開採的官兵就得以解脱，國家也因此節省了給採玉回子的装備和補 

給支出。自此以後，雖然國家仍舊控制著對貢玉的選擇，77但回子 

可以直接向內地商人售賣玉石。理論上內地漢、回商民仍然需要獲 

得玉石貿易ロ票，並在阿克蘇和嘉峪關接受検査，不過這種制度在 

十九世紀可能並沒有被強制執行，因為民間的玉石貿易在新疆一直 

都沒有消失。78

在玉石貿易幾乎完全私有化之後，來到南疆的內地商人數量不 

斷增加。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富俊注意到了這個事實，他將此歸於玉 

石貿易限制的放鬆，甚至認為今後江南的玉石交易將導致南疆網錢 

的價格上漲(相對於銀子而言 > :內地商人的玉石購自回子，而這些 

回子只收普爾錢，因此內地商人對銅錢的需求上升，從而導致在葉 

爾 羌 、阿克蘇、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銅錢的價格不可避免都會上 

漲 。富俊相信，如果玉石在內地銷路不好，南疆的銅錢價格將會再 

次下跌。79

在 1759到 1862年內地和新疆之間的商業發展中，一個令人困 

惑的問題是這些商人如何將利潤帶回內地。清代文獻中常常提及， 

內地各省通過新疆出口到中亞和南亞的商品大多是綢缎、棉 布 、銀 

錠 、茶葉以及大黃。此外 ，商人們帶到新疆供漢、回 、滿和其他 

民族消費的物品有茶葉、绸 缎 、布 匹 、瓷 器 、藥品和食物原料、銅 

器 ，以及鐵具。但這些商人從新疆帶回內地的又是甚麽呢？新疆的 

多數牧產品價值不高、體積過大且沉重，加之新疆與內地的中心城 

市距離遙遠，输入它們並無利可圖。七十一提到過北京曾經風行用 

布哈拉羊皮製成的裘衣與帽子，因而十八世紀七◦ 年代對這種毛皮 

的需求很大（風俗移於好尚，萬里應之如響）。80我們還看到張鑾運 

回山西一車毛皮，當地肯定存在有毛皮市場。但是對毛皮、氈 布 、 

羊 毛 ，甚至是牲畜的需求在更近的蒙古就能夠得到滿足。天山東 

路 ，尤其是吐魯番地區出產的棉花在西北各省可能有利可圖，但北 

疆和南疆的產品則並非如此。商人們還給內地输入了ー些麻布。81



不 過 ，即使將流向內地的所有這些產品加到一起，其貿易量也根本 

無法與由內地流向新疆的茶葉、大 黄 、綢缎和其他産品相比。

玉石確實是流向東部的主要商品，在新疆進行貿易的內地商人 

熱衷於購買玉石。玉石對於「平衡」內地與新疆間的貿易一定起到 

了某種作用。我們看到，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也許還要更 

晚ー些，西北的肅州和江南的蘇州之間被一種直接的且交易規模巨 

大的絹玉貿易給聯繫到了一起。此 外 ，新疆的那些經營規模較小的 

茶葉商也定期以茶易玉，他們可以在阿克蘇或是返回甘肅後再行買 

賣 。根據上面蒐集到的大量證據，我們可以肯定玉石在新疆和內地 

的商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鴉片

鴉片在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到五◦ 年代間，充當了類似的角色。 

儘管我們對這一地區的鴉片貿易知之甚少，但是1839年新疆確實曾 

經實行過短時間的禁止鴉片運動，當局沒收了幾乎16萬兩鴉片。這 

些鴉片多數獲自外藩商人，尤其是南亞商人，但也有內地漢、回商 

人捲入其中。此後不久，內地商人與韃靼人的商隊進行了接觸，這 

些韃靼商人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外通過出售鴉片來換取銀子。在清 

朝禁止鴉片後的 15年 中 ，從克什米爾和其他喜馬拉雅國家進ロ的 

鴉片數量不斷增加；到十九世紀四〇年 代 ，鴉片已經成為主要的貿 

易 物 ，毎年通過山羊皮走私到葉爾羌的鸦片有210蒙特（約7,854公 

斤 い 1840年烏魯木齊抓獲了 30多個吸食或是經營鴉片的人；或許 

也有內地商人購買了鴉片，並將這些鴉片走私到了東邊的甘肅和其 

他西北省份。82

我們無法用一種簡單的規律（以絹易玉、絹馬貿易、以銀子換取 

鴉片）來描述新疆和內地間的商業關係。相 反 ，大多数商人似乎更為



依賴一種複雑的交易體系（就像前文所述的古城的三角貿易那樣> ， 

或者是在新疆建立商鋪，以貨幣的形式積聚利潤。毫無疑問，山西 

商號的匯兑服務有助於把此類收入帶回內地。而 且 ，儘管有長途商 

隊定期往来於葉爾羌與歸化或是蘇州與阿克蘇之間，但更常見的則 

是一種分程接力的貿易模式，一部分商人在內地與新疆邊界附近的 

門戸城市（肅 州 、古 城 、烏魯木齊）貿 易 ，而另一部分以新疆各城為 

基地的商人則從這些貿易中心將貨物進一歩運到新疆內部，在當地 

零售或是賣給外藩商人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分程接力貿易的 

各個階段與本章中涉及的不同的商業階層是相適應的。大量的江南 

商人和多數山西商人運轉於蘇州—— 肅州一線，一般並不冒險到甘 

肅以西的地方。北路的許多山西商人在古城或是烏魯木齊售出他們 

的貨物後，便會返回內地或是繼續北行前往蒙古貿易。以新疆為基 

地的商人包括許多內地回民、當地回子，還有ー些小本經營的內地 

漢人鋪戶，以及少量字號鋪子。因 此 ，儘管這一時期內地商人大量 

湧入新疆，但銘刻於地名中的、並被當地的行政結構予以保持的「關 

內」與 「關外」之間的區別，依然反應在了民間的商業安排中。

本章探討的重點是新疆的主要貿易品種和不同群髗的商人，對 

於始於第二章、止於第四章的有關清帝國的建設者和內地商人在新 

疆的關係而言，這種探討増加了其真實情況的複雜性。正如乾隆帝 

所 述 ，內地商人對於清朝維持在新疆的統治確實必不可少，不僅是 

因為他們要支付商税和租金，而且還給新疆駐軍供應了茶葉，給新 

疆各城提供了其他各種所需，另外還要間接地給蒙古人以及蒙古西 

北的清軍供應糧食。（正如下文中將要探討的，他們對於戰爭時期的 

清軍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運输和資金來源。）雖然朝廷原則上支持和 

信賴新疆的貿易，然而政府以及官員們對部分內地商人卻經常保持 

著警惕，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做了不少違法之事。在清朝境外被俘 

的內地人、藐視茶葉和大黃貿易禁運的商人、玉石走私犯、鴉片兜 

售 者 、每一個姓「馬」的 人 ，所有人一度都被懷疑會威脅到帝國在新



疆 的 秩 序 。內 地 回 民 尤 其 受 到 了 與 他 們 次 要 的 經 濟 影 響 並 不 相 稱 的  

嚴 加 審 査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他 們 的 穆 斯 林 身 分 已 經 影 響 到 了 清 朝 在 新

疆 對 其 臣 民 的 分 類 。

注釋

1. D a v ie s, R ep o rt on  the T rade o f  C en tra l A sia , p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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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魯木齊雜詩 > ，頁 3 ，第 15節 ，風 土 ），指 出 其 「制度皆 如 中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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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回疆則例〉，卷 8 ，頁 6 。一 伙 回 子 富 商 顯 然 在 清 朝 的 征 服 中 得 以  

幸 存 ：文 獻 中 提 到 有 一 隊 商 人 「伯德 爾 格 」在 和 闐 （另一種文獻説是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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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朝的民族政策與內地商民

臣等至哈什哈爾，進 城 巡 査 ，城 周 团 十 餘 里 ，城内住有回人 

ニ千五百餘户。

—— 兆 惠 ，奏 議 ，1760年二月三日

在 1760年二月第三周的某個時候，回子從野蠻人變成了清帝國 

的臣民。

在征服新疆後不久，至少在官方文獻中，清朝突然對其新臣民 

採取了一種中性的稱呼。在 1758-1760年 間 ，回子對於清朝來説還 

只是一個剛被征服的不為人知的群體，來自北疆與南疆的奏摺在提 

到回子時將「回」（「穆斯林」）與犬屬詞根相結合，創造出「犬回」這 

樣一個贬義的名稱。兆 惠 、黃廷桂和楊應琚在當時的奏摺中均使用 

了這一名稱。例 如 ，1760年 2月 3日 ，兆惠發自喀什噶爾的ー份重要 

奏章中就包含了這ー稱謂，並依然保留在了經過很多修改的軍機處 

錄副奏摺中。陝甘總督楊應琚自南疆呈遞的一系列奏摺中，在2月 

1 日、2 日和1 6日都使用了犬回這一名稱。不 過 ，十天之後，在2月 

2 6曰的奏章中，他並沒有使用這ー贬義性的稱謂。楊應琚是自己決 

定還是被朝廷命令不再使用犬回一詞，我們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 

是 ，自此以後，犬回再未出現在清朝的官方文獻中。1



清朝對新疆居民的印象

清朝官方對用於其新征服的穆斯林和蒙古臣民身上的語言問題 

的關注，使我們不得不去面對一個已經深入人心的有關中國文化和 

帝國的假説，即在清代，「中華帝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這是費正 

清在「中國的世界秩序」中的主要觀點；按照這ー模式，人們可能會 

認為「中國人」將那些非中國文化之人均視為「野蠻人」。但 是 ，來自 

新疆的那些早期奏摺表明，清政府因其臣民中存在的文化差異而在 

制定民族政策時給予了不同臣民以非常不同的對待，以及對其語言 

重要性的認可。

可以肯定的是，新疆確實存在很多讓漢人和滿人感到新奇的地 

方 。十八世紀後半葉曾在南疆遊歷並用漢語將其見聞記載下來的滿 

人七十一認為回字就是亂筆塗鴉，很難書寫エ整：「回字如鳥跡，如 

蝌 蚪 ，橫讀而達，斷處尤不易辨。」2由於南疆及南疆的居民對清而 

言尚屬陌生，且不久前雙方還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在早期非官方的 

新疆方志中存在一些沙文主義和貶低性的描述，這並不令人奇怪。 

最為苛刻的描述可見1772年成書的《回疆志》：

回人賦性多疑無定，狡猾詐僞，嗜酒耽色，貪利鄙吝，不以毁 

約誑語為恥。夫 妻 、父子各自藏匿銀錢，以為私蓄 .甚至ー錢  

失 墜 溝 池 ，必淘涸撈獲乃止。骑 淫 矜 誇 ，耽 逸 惡 勞 ，以有暇 

畫寢為享福，以徹夜醉歌為大快。性懦弱而無遠慮，不知習技 

藝 ，積 貯 较 米 ，故必待有所依而後能存活。然 乃 飢 寒 ，能忍 

辱 ，甘 儉 約 ，亦性之柔善也。3

在一段描述回子的伊斯蘭婚姻制度的文字中，作者一直關注於 

令其無法忍受的習俗，即在一個家庭內部，同父異母的孩子只以年 

龄排序，而無嫡庶之分；同母異父的孩子則均被視為同胞。因此他



們在此插入了一條同化主義者的批注：「近因向化输誠，知慕華風， 

漸就禮義。」4

之所以如此寫作，毫無疑問只是作者受新奇事務的吸引而產生 

的一種自然的慾望。1777年 ，七十一記錄下了他所「聞見」的有關新 

疆以西其他民族的ー些奇談怪聞，如浩罕人的羊高九英吋，或俄羅 

斯婦女「無褻衣，故裙長而兩襄」。不 過 ，當他談論有直接體驗的民 

族 時 ，他的記載就較為可靠。「今土爾扈特、霍碩特安插其地，實為 

樂土之可居，而其人游惰，不能盡カ耕作，自食其力，男則盜劫以 

為 能 ，女則賣奸而不恥，則亦戎人之敗類而已矣。」5

不 過 ，在後來的地方志，如《回疆通志》（1804年）和《西陲總統 

事略》（1809年）中 ，對新疆的這些民族，一般都沒有類似的蔑視性 

描 述 。6更重要的是，在官修的地方志《（欽定）皇輿西域圖志》（1782 

年）和《（欽定）新疆識略》（1821年）中對有關新疆人種的記載中， 

並沒有使用詆毀性的語言。其原因在由松筠指導編纂的《（欽定）新 

疆識略》中給予了明確的閛述：「南路之回子，北路之厄魯特類，皆 

服 役 ，等於邊氓，顧不得謂之外夷也。即土爾扈特和碩特，居於內 

地 ，踐土食毛，亦非可以外夷目也。」7這 樣 ，《（欽定）新疆識略》就 

明確地將他們和哈薩克、布魯特（柯爾克孜）以及新疆邊界外的其他 

遊牧民族區分開来。‘ *

* 作者按：夷 （外國的，野蠻的）這一 術語並沒有應用在征服後的新疆土 

著居民（回子、厄魯特人、土爾扈特人，等等）身上。我只在一本書中 

發現了一個這樣的例子：在保達編纂的《烏什事宜> (也稱作く新疆孚化 

城志略> )中 ，存在回夷處這樣一個章節，回夷處是一個監管當地回子 

事務的機構，負貴審理謀殺事件，為出卡倫的穆斯林簽署路票，還要 

經常與阿奇木伯克進行協調。這一機構也負責處理脣於外藩的布魯特 

或安集延人的事務，這些人在其他文獻中被稱為夷。我猜想，在這一 

方志出版時（1857年い乾隆時期官方的中性態度已讓位於一種更加中 

國中心化的觀點。



奈 蘭 • 周 （N a i l e n e  C h o u )在清中期和晩期有關新疆的文獻（多數 

是流放者所寫的詩和文章）中也注意到了類似的對比。在十八世紀晚 

期和十九世紀，清人對新疆各民族風俗的評論是「充滿趣味」；雖然 

他們有時候對此會不以為然，但並沒有使用過份歧視性的語言。「通 

過對比，在晚清時期，即在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的穆斯林起義後（原文 

如此）的作品中，在提到少數民族時，經常是歧視性的表達方式。也 

許這種變化反映出的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自信和緊張不安的沙文主義 

之間的區別。」8周認為是血腥的回民起義所造成的痛苦而導致了後 

一種態度。但 是 ，正如我下面指出的，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這種區 

別性的態度背後，也許還存在更深層的因素，因為乾隆時期的國家 

理念與漢人建立的明王朝及民國時期的理念並不一樣，而 且 ，事實 

上 ，與 「中國的世界秩序」模式下的清朝的理念也不盡相同。

普天之下的五族：髙宗的帝國想像

在 1759年征服南疆之後，清朝對用於回子的官方稱謂進行了 

審 査 ，消除了其中存在的負面成分。反映在楊應琚與朝廷之間的官 

方通信中的這種稱呼的改變，對於回子從半犬類的野蠻人變成清帝 

國統治下的正式成員，是觀念進歩的第一歩，這一過程的開始不晚 

於 1759年 。當時乾隆帝明確閛述了新帝國的景象，回子與漢、滿 、 

蒙古和藏一道成為組成清王國的五個主要文化集團之一，而像苗人 

和台灣土著那樣的缺乏文字體系的其他民族則被排除於這種地位之 

外 。9回子的地位也成為了帝國的象徵之一，例 如 ，在城門和以多種 

文字寫就的匾額上，突厥語（回字）即被包括在內。譬 如 ，在征服新 

疆之後，乾隆帝命令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正門和瀋陽故宮的大清門， 

以及在清朝祖陵的下馬石碑上都重新鐫刻上清（滿 語 レ 漢 、蒙 古 、 

西番（藏語）和突厥（回字）文 ，借此「昭我國家一統同文之盛」。1°



圖7 《（欽定）西域同文志》中的一頁

烏什的條目始於右上，開始於滿語•然後向左依次是漢字的「烏什」|其漢語發音•蒙古 
字 、西番字、托忒字和回字。頁面上下分属不同的條目。

在《五體清文鑒》"和 《（欽定）西域同文志》這兩部重要的辭書 

中 ，我們可以找到進一歩的證據。後者成書於 1763年，是 用 滿 、 

漢 、蒙 古 、托忒（衛拉特蒙古）̂藏和突厥等語言編寫成的一部關於 

西域地名和人名的地理與譜系的辭典，書中的條目和抬頭均是滿語 

(見圖7 )。編寫這部辭典的主要目的是為編撰《（欽定）平定準噶爾方 

略》和《（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提供幫助。此 外 ，它還具有規範那些 

非漢語名稱的漢語音譯的重要功能，以避免在地方發給朝廷的信件 

中以及在編史中產生混亂。12不 過 ，除此以外，通過蒐集與編撰北 

疆 、南 疆 、青海和西藏的統治精英的世系和地名的語緣，對於清代 

文人和學術帝國主義而言，也是一種訓練，一種鞏固已經取得的具 *

* 作者按：托忒 (T od o，來自蒙古語，意為「清楚的、明晰的」）文是1684

年一個叫咱雅班智達（ZayaPandita)的和碩特人由蒙古語改變而来，採 

用的是西蒙古或是衛拉特蒙古語的發音。槓一雄，〈緒論〉，頁 18。



有現實意義和象徵意義的軍事勝利的語言上的征服。

乾隆帝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精心挑選了一個例子，來描述 

普天之下這五族的統一，同時將他能夠得以完成統一歸於上天賦予 

他的能力：

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ト喀，以蒙古 

語 、准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 

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

漢人必以為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為 

非 。此亦ー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為是乎？然仰首以 

望 ，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 

之 ，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13

從高宗在這段文字中表現出的興奮來看，漢人和回子的文化體 

在由皇帝本人代表的普天（高宗的滿語年號 A b k a i W e h i y e h e 中就包含 

了「天 ，A b k a 」這一詞彙)之下的地位是ー樣的。在這種大同景象中， 

漢人和漢文明都不享有特權地位。

在乾隆皇帝的國家多元文化結構中，上述五個群體的地位是平 

等 的 ，這與費正清在其「朝貢體系」和 「中國的世界秩序」中的論述 

大不相同。按照費正清的理論，「中原王朝」是以中國的文化、（在 

某種程度上還有）地理為中心，根據文化的優劣來劃分周圍的「非 

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層次，以此來理解與這些「非中國」民族和國家 

的關係。但 是 ，這種關係的實質往往與這種描述並不一致，清朝只 

是出於政治和編史的目的，才採用了這樣的朝貢禮儀和術語來維護 

其這種設想。為了表述這種排列，費正清使用了一系列的同心圓， 

中心是中國，外圍區域則像池塘蕩漾的水波ー樣，越往外，文明程 

度越低（圖 8>。14這種設想與《禹貢》和《周禮》中的傅統先例一道，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影響了西方的中國學者對傅統中國與其鄰邦關係 

的設想。有時候，這種圖表在描述中國精英對外藩民族採取的修辭



圈 8 费正清 t i 77?e C/7/ n e se州〇而O rtfer—害的封面圖 

休格 •普萊斯繪 •劍橋 ：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年 。

態度時是有用的，它可以準確地刻畫出明朝某一時期所實行的制度 

的特徴。15不 過 ，還應該討論這種模式是否適用於討論中的每個王 

朝 ，這正是 T '/i e C T i / n e s e W o r W O r c f e r —書中的其他作者的任務；此 

外 ，羅茂銳 （M o r r i s  R o s s a b i )和 CTii'na a w o n g  £^«此一書的作者們對 

中國中心模式是否適合十到十四世紀的東亞和內陸亞洲也提出了挑 

戰 。這些異議質疑了這 一 模式的普遍適用性。以滿洲建立的清王朝 

為 例 ，在 「中國人」都包括甚麼人這個問題上就存有疑問。高宗的世 

界觀真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嗎？

更嚴重的是，如果不只是將「中國的世界秩序」理論視為思想體 

系的一種特性，而是將其也作為東亞外交關係中的一種真正的組織 

準則時，那麼這一理論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這是因為它把在這一 

層級體系中處於最高地位的静態的、同質的（因而並非史實的）「中



國文化」假定為標準。考慮到征服王朝的長期統治，以及尤其是自唐 

朝以来遊牧民族對中原政權的影響，那麼就沒有理由認為中國歷史 

上的這股內陸亞洲之潮流只是偶爾為之或是反常的。

我們再回到髙宗對「天」這一字符的閘述上。他認為中國和「中 

國文化」位於清帝國的中心嗎？基於以上論述，而且考慮到他所提 

到的各個群體和滿洲皇室之間的關係的特殊性質，如果我們把他心 

目中的帝國的理想結構繪製成圖，那麼這樣的一幅圖會是同心圓的 

嗎 ？我認為不是，圖9是我根據自己的理解所繪制的一幅「圖」。在 

這幅圖中，這五個語言或是人種的群體並不是以嚴格的等級制度存 

在 的 ，它們之間是一種更為平等的關係。16儘管國家是向心力的， 

但在其中心並不是抽象的「中國文明」，甚至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 

是代表著清代帝王多面性的愛新覺羅家族。對他們來説，所謂的外 

藩與漢並沒有甚麽區別，而在滿語中，外藩一詞也並不含贬義（遠離 

中心的省份，滿語 t u l e r g i g o l o ----上一章中對此已有討論）。

圖中連接各個群體與清帝國皇室的直線表示的並不是單純的「朝 

貢」關 係 ；相 反 ，它們所表示的應該是皇帝及其臣民間發展相互關係 

的各種途徑，並最終形成皇帝一臣民間的關係。這些途徑包括：交

園 9 乾隆中期高宗對國家的想像



換禮物、覲 見 、通 婚 、秋 狩 、宗教庇護、個人聯繫、帝國巡遊、資 

助學術，等 等 。

而 且 ，人們還可以把朝廷官員、八 旗 、漢人文士、普通漢人以 

及其他像瑤人、苗人那樣的群體，甚至是與清朝皇室通過類似方式 

相互交往的眾多外藩領主都包括在內，然後對這ー示意圖詳細進行 

閛述。17不 過 ，我並不想誇大圖9 的作用。我只是試圖描繪出高宗在 

《（欽定）西域同文志》序言中所表達的觀點和他以多種語言炫耀性地 

對 「天」進行閛釋的例子中所隱含的意思。由於皇帝的觀點也是朝廷 

的觀點，那麼圖 9也可以反映出十八世紀晩期的清帝國的觀念。我 

希 望 ，通過與普遍存在的、但對於清朝來説並不正確的以中國為中 

心的圓形模式的對比，可以發人深省，但 是 ，我並不是自詡各種群 

體所體現出來的地位上的多方面差異都能囊括到這樣一個簡單的模 

式 中 ，更不是要去解釋，相對於權力的中心，那些群體的地位是如 

何隨著時間的變遷而發生變化的。

如果説同心圓模式不能很好地刻畫出十八世紀後期的我所謂的多 

元的清帝國，那 麼 ，將這個多元帝國喻為一個大熔爐就更加不適當。 

儘管理論上清帝國的各個文化群體地位平等，但國家卻嚴格維持著 

它們之間的界限，以免過度的、不受控制的接觸會導致爭端。實質 

上 ，築有城牆的城市，或是各城的軍營往往就是出於這種目的而修 

建 的 。費正清的圖中暗含有同化之意，有一條向心線伸向中國的中 

心 ，但乾隆的目的卻是保持這些領土在文化上的獨立。清帝國通過 

行政制度、法律和路票制度等等，警覺地維持著它們之間的界限。

不 遇 ，在實踐中，來到新疆的內地商人不僅越過了地理界限， 

同時也逾越了文化界限。他們生活在各城內外，頻繁來往於新舊城 

之間的巴札，在回城，甚至在遙遠的回子的村莊和草原上遊牧人的 

營地都建起了商鋪。一些內地回人還與回子通婚。由於他們的流動 

性 （這是他們和在新疆屯田的內地農民的區別），他們與回子之間往 

來頻繁。而 且 ，這些商人在商業上老奸巨猾，清政府認為如果不對



他們加以限制，這樣的接觸很有可能就會成為一種潛在的危險。因 

此 ，管理南疆內地商人的法令和上諭均集中於對不同族群之間的接 

觸的監管上。三種犯罪尤其敏感，因為它們模糊了帝國中各族群間 

的界限，或是由於過度的盤剝而容易導致回子爆發反清的叛亂，而 

這些都對標準的帝國模式形成了直接的挑戦。這三種犯罪涉及：頭 

髮 、性和錢財。

對辮子的一種新曲解

在那彥成發自南疆的ー份「善後」奏摺中，他向朝廷描繪了他所 

看到的甘肅回民的典型現狀：

甘肅一省，漢回十居其三，其無執業者率皆遊手出闋，一到回 

禮 ，先學回語，藉同教為名，男女不避，任意姦淫，盤剝詎 

骗 ，無所不至。久之，則娶回婦為妻，益加親近。張逆滋事以 

前 ，竟有漢回體薙去髮辮，充當阿渾之事。是其教誘犯法，引 

惹邊釁。18

這一違法名錄可謂五花八門，在這些年輕的內地回民中依次存 

在 「無執業者」、「遊手」、「學回語」、拉幫結 伙、「任意姦淫」、「盤 

剝謳騙」、「娶回婦為妻」，以及「薙去髮辮」和 「充當阿渾」等行為。 

這一連串的名目所記錄下的既是一種地理的、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歷 

程 ，同 時 ，從無根基的遊民發展到南疆伊斯蘭社會中的通婚對象， 

這似乎也是重要的社會飛躍。但是那彥成似乎對此並不特別在意， 

他在這裏強調的是薙去髮辮這一行為，它説明了滿洲的髮式在新疆 

所傳達出的特殊意義：剪掉髮辮的內地回民切断了他們與內地和中 

國人的最後聯繫。與逾越清政府認為的其臣民中存在的民族界限相 

比 ，這種犯罪本質上並沒有多少煽動性。



多爾袞 1645年發佈命令，強制新近征服的內地男性漢人剃髮留 

辮 。忠於故明的人認為這是一種有辱人格和身分的屈服標誌，因此 

很多人反對剃髮，随之遭到殘酷鎮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 

漢人（或回民）究竟如何看待強加給他們的這種髮式，我們並不太瞭 

解 ；也許他們抱有怨恨，也許他們將其視為生活中令人沮喪的一件 

事情而被迫接受。但是如果孔飛力的説法正確，那麽在十八世紀中 

期 ，因蓄留髮辮而導致的叛亂問題是如此敏感，以至乾隆在與大臣 

的密折中對此問題也常常保持緘默。19

那 麽 ，清朝在 1759年征服南疆後並沒有在回子當眾強制推行滿 

洲人的髮式，無疑讓人感到奇怪。清朝在新疆並沒有將剃髮留辮作 

為一統的象徵和看得見的忠誠標誌，相 反 ，滿洲的髮辮在這裏成為 

了一種標識性的特徴，一種等級的象徵和民族身分的標誌。

直到張格爾叛亂後，回子也沒有蓄留髮辮。清軍平叛勝利後， 

有一個大臣在奏摺中提出，對那些在 1826年叛亂中保持忠誠的伯 

克 們 ，朝廷可以給予他們世襲的頭銜、税收優惠，還可以允許他們 

蓄留髮辮，「以示區別」。1828年 ，朝廷鑒於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伊 

薩 克 （Is a q b . M u  a m m a n d H u d a w  )在抓捕張格爾中的功績，允許他 

及其子孫蓄留髮辮。 此後不久，其他的世襄伯克和回子也開始請 

求獲得這種権利，希望藉此來昭示他們的影響和忠誠。宣宗認為如 

此渴求忠誠的行為值得獎賞，便首先下令那些有此想法的人可以蓄 

留髮辮，其他人如果尚難於接受這種突然的變化，則聽其随便。但 

是 ，多疑的那彥成則指出，回子將滿洲的髮式視為地位的象徴，如 

果聽任每個人都蓄留滿洲髮辮，將會導致「漫無區別」，因而會有損 

這種髮辮應有的意義。最 終 ，《（欽定）回疆則例》中的相關條例規定 

「各城回子王公以下有世職及盡忠有功伯克子孫」和「阿奇木及伊什罕 

伯克官至四品者」，如願留髮辮，准其蓄留。四品以下伯克，一概不 

許蓄留髮辮，「以示限制」。因 此 ，對內地漢、回來説只是尋常義務 

的髮辮，對於回子來説卻成了賜予的特権。21



這種區別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獲得這種榮譽的伯克 

和貴族與其它回子以及大量低級別伯克被區分開來，這些低級別伯 

克既無資格前往京城朝覲，也與新疆的滿洲政府沒有直接的聯繫。 

另ー方面，辮子也使得內地男性（漢 、回商人和農民〉有別於南亞 

人 、中亞人、哈薩克人、布魯特人和多數回子。

人們可能會認為通過服飾、言語和風俗就很容易識別出來自內 

地的移民，但是清王朝通過維持各民族之間的界限來管理其臣民之 

目的並非是為了民族身分的識別。因為在那彥成看來是非常危險的 

內地回民的例子所表明的，邊疆的同化並非單方面的行為。正如我 

們 所 見 ，既有突厥化的內地人，也有説漢語、衣著內地服飾和蓄留 

滿洲官員式髮辮的回子。作為一種強加的外在標誌，髮辮被新疆地 

方政府視為漢人的特徵和忠誠於朝廷的試金石，在當地政府看来， 

逾越文化界限可能意味著叛亂。內地商人只要不跨越自己的文化界 

限 ，就可以前往遠離故土的關內其他任何地方。因 此 ，那彥成認為 

割掉髮辮的內地回子最不忠誠。同 様 ，從中亞返回的內地囚犯，如 

果沒有髮辮，新疆官員會在奏摺中注明這一事寅，而這些俘虜們也 

會急於向官員們聲明他們割掉辮子並非出於自願。22

對於外藩人而言，通過辮子也能馬上識出內地商人。我們並不 

十分清楚為甚麼布魯特人、浩罕人和和卓後裔幾乎都要割掉從新疆 

俘獲的犯人的辮子，但這種姿態顯然帶有象徴意義；也許他們是有 

意借此羞辱他們的俘虜，或是使他們喪失逃回到多疑的清朝官員那 

裏的信心。在 1826年和 1827年的一段時間中，一群遊牧於烏什附近 

的布魯特人開始掠取他們在山中搶劫的商人、官 兵 、遊人及其他內 

地人的髮辮以及頭皮。過去這些遊牧者可能會不時地偷竊ー兩頭牲 

畜 ，但並不害人，不過自從張格爾叛亂後，這些牧民的暴力程度急 

劇上升。張格爾在入侵新疆期間得到了這些布魯特人的幫助，布魯 

特人交給他的這些帶有頭皮的髮辮足以證明這個不幸的犠牲者確實 

是一個「中國」異教徒。23



異族通婚、異族性行為和強姦

與所有的軍事佔領地一様，在新疆，只要在民人聚居地存在大 

量的外來駐軍，佔領軍與當地女性間的性關係就有可能成為產生不 

滿的源頭之一。這在清朝征服新疆後不久就已得到證實，素成調戲 

回子婦女即是1765年烏什叛亂的主要起因。南疆的微妙形勢因這一 

事件而惡化，直到 1831年 ，清政府才允許清朝駐軍或內地商人攜帶 

他們的家眷。因 此 ，七十一指出在喀什噶爾有大量的妓女，自然不 

會令人感到奇怪。24

新疆當局把發生在當地回子女性和其它不同族群男性間的異族 

通婚和異族性行為視為是對新疆安全的威脅。在張格爾叛亂前後， 

浩罕商人和回子婦女的通婚最為常見。張格爾叛亂後，那彥成將這 

些浩罕商人逐出南疆，拆散了他們及其妻子們的婚姻，並下令以後 

厳禁這樣的通婚行為。松筠在其奏摺中竭カ主張終止那彥成災難性 

的善後措施，奏請道光帝應允許浩罕人與回子之間通婚。在 1831年 

撤銷禁商政策後，這些商人又返回新疆，與他們的妻子團聚。25

在涉及與回子女性發生異族性行為的最嚴重的案例中，捲入的 

並非內地商人，而是滿洲官員、八旗軍隊、綠營士兵以及被伯克奴 

役的流犯。如果我們把法令特別禁止的行為視為是對既有事實的ー 

種 反應，那麼漢人兵丁和流人有時候也會娶當地回子婦女為妻。此 

外 ，滿洲官兵夜間還會帶回子婦女進入清軍兵營，或是在外過夜， 

一些人還長期包妓。而駐守卡倫或是在外巡査的滿洲士兵則在回子 

的村鎮中尋找異性伴侶，這種行為更容易引起當地穆斯林的憤怒。26

由於擁有強勢的地位，新疆的滿洲官員更容易進行性刹削。這 

種行為對邊疆的安全尤其是一種威脅，烏什叛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 。1807年 ，玉慶任喀喇沙爾辦事大臣期間被指控犯下了種種劣 

跡 。其中多數涉及敲詐勒索，還有其他一些侵吞錢財的行為，如濫 

用官價從土爾扈特人那裏購買毛皮為己所用。調査還顯示，玉慶送



給他的家人一個叫滿吉（M a n j i ，音譯 >27的9歲大的土爾扈特男孩。 

在玉慶府的短期停留中，只要玉慶靠近他，這個男孩就會大聲哭 

叫 。儘管玉慶聲稱其目的只是要跟這個男孩學習蒙古語，不久後就 

會送他回家，但負責調査這一案件的官員懷疑情況可能比這更糟。28

烏什叛亂後，南疆發生的最嚴重的對回子婦女的性剝削發生在 

張格爾準備進攻南疆前的1818年到1820年 間 。在對這裏緣何動蕩不 

安而進行調査時，慶祥發現喀什噶爾參赞大臣斌靜及其同謀對回子 

進行了敲詐勒索。儘管慶祥奏稱這些惡劣行為與張格爾叛亂並沒有 

聯 繫 ，但《清實錄》還是避免掲示斌靜對穆斯林民眾的犯罪的真實程 

度 ，以免激起穆斯林對朝廷的反抗。《清實錄》中沒有記載（不清楚 

朝廷是否瞭解事情的真相）斌靜對浩罕阿克薩卡爾的女兒的「玷辱」， 

這個阿克薩卡爾怒而殺女，持其頭闖到斌靜衙門，公然與參贊大臣 

對 抗 。不管出於甚麼原因，此後不久，斌靜即被革職。29

那彥成也發現有一些內地回民娶了當地回子婦女為妻。他同様 

拆散了這些夫妻，並禁止此後再有類似事情的發生；後 來 ，因此而 

頒佈的法令被收入《（欽定）回疆則例》中 。30此 外 ，我們再未發現內 

地 漢 、回與當地回子女性通婚的例子。這或許是由於內地商人容易 

遭受攻擊，他們因而抑制了自己的行為或是他們的行為未被發現。 

然 而 ，內地漢、回和當地回子婦女之間一定存在這樣的聯繫，因為 

在 1846年清朝與浩罕的外交通信中，這樣的問題再次出現。道光帝 

在致浩罕明巴什木素滿庫里的一封信件中提及，喀什噶爾辦事大臣 

將嚴懲那些與回子婦女通婚的中原人。古蘭經中禁止穆斯林女性與 

非穆斯林通婚，因此木素滿庫里對此衷心賛同，並補充説，「就是我 

們回子經典上、中原的理上也沒有這件事情，辦地方上的事，沒有 

這些人才好呢。」浩罕設於喀什噶爾的徵税官奈買提對此更為熱心， 

發誓要把「不好的回子女人」綁起來帶到他的衙門去。不 過 ，奈買提 

之所言實在過分，正為清朝在喀什噶爾管理商業事務的權限遭到嚴 

重侵蝕而感到惱火的道光皇帝，在一份上論中回應道：「豈不知我們



地方上有大皇上設立辦事官員，並且有阿奇木及該管伯克。若有不 

好的回婦早就懲辦了，哪有你們外夷綁送道理？我們地方上的事你 

們不應干預。」31宣宗相信，即使此時清朝已將喀什噶爾的外貿、關 

税以及其他商業事務的權限割讓給了外来勢力，但 是 ，內地商人和 

回子婦女之間的聯繫依然是一個具有戦略重要性的問題，朝廷應當 

繼續對此予以積極的關注。

内地人在新疆的放債行為

新疆的許多北套客以及那些在回子和西蒙古人聚居的地方貿易 

的內地商人，很多人都專門經營當鋪、放債和賒賬售賣貨物。這些 

行業很容易導致內地商人和當地人之間的磨擦紛爭，有時還會爆發 

武力衝突。根據此類案件的數量判斷，従事這種金融業務的內地商 

人遠比那些與其他民族通婚的內地人更為普遍。

或許是由於內地商人在蒙古地區放高利貸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由此引發了那些積欠內地商人債務的蒙古人對他們的廣泛敵意，這 

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 1755-1758年的蒙古人的叛亂，清政府因此對 

於居住在南疆並從事類似放債行為的內地商民，潛意識中也保持著 

警 惕 。那彥成詳細描述了內地放債者為確保獲利所使用的各種技 

巧 。除了要收取較高的初始利率外，他們最喜歡玩的花招就是短期 

借貸（三個月，甚至只是一周）到期後的票據。如果回子不能償還借 

款及利息，到限定的期限，商人們將「轉票」，利上加利。一年後， 

這些商人就可以將其房屋土地折價償還欠項。32

毋庸置言，在南路和東路，放債常常導致紛爭。劉英江（音譯) 

的案子就是一個例子。嘉慶統治初期，劉英江從山西來到吐魯番附 

近的三堡。1804年，他和叔叔劉士升（音譯）以及另一個人合伙開了 

一家乾貨店。後 來 ，他放債給胡達拜爾迪（音譯 > ，還允許他賒賬；



但胡達拜爾迪總是拖欠債務，債務累積已有1兩多銀子和3石糧食， 

劉英江被迫向他數次催討欠項。1805年 ，胡達拜爾迪同意免費為劉 

英江在靠近護城河的一片土地上耕種兩年，以此還債；後 來 ，他卻 

用這塊土地或這塊土地上的糧作物償還了其他人的債務，這就激怒 

了劉英江，他在店外罵了胡達拜爾迪一天。兩人隨後打了起來，直 

到被旁觀者分開。

1806年 春 ，胡達拜爾迪來到劉英江的店鋪。他説城外一個叫尼 

亞孜的人欠他糧食，如果劉英江和他一起去找尼亞孜，他將當場把 

這些糧食歸還於他。兩人随即出發，劉英江騎馬，胡達拜爾迪騎著 

騾 子 。在城外一片荒地中的一個舊烽燧附近，胡達拜爾迪問劉英江 

他究竟該欠多少錢。劉英江於是下馬，用指頭在沙地上計算，胡達 

拜爾迪則裝作解手，悄悄來到劉英江的身後，用腰帶將其勒死，並 

棄屍於溝中。後 來 ，案件的調査遇到了阻礙，因為屍體的頭顱已被 

野獸咬掉並被叼走，導致無法確認屍髗的身分。但最終胡達拜爾迪 

還是被捕，被斬首示 眾 。33

幾 年 後 ，在喀什噶爾城外的一個村子又發生了一個類似的案 

子 。一個叫易卜拉音的回子農民缺欠劉文遠（音譯）2,200普爾錢。 

劉文遠去這個人的地裏找他還錢，與他打了起來，腹部受傷，幾天 

後死去。易卜拉音被判處絞刑，秋後處決。341850年 左右，籍貫陝 

西的劉興虎（音譯）死於烏魯木齊城外，死因與上述案例類似。劉興 

虎與其堂兄王正海（音譯）在下西門外合開一家店鋪「做纏頭買賣」。 

有一個回子欠他9兩銀子、3石小麥和2石豆子。這個回子死後，為 

這筆債務提供擔保的兩個回子用一塊土地償還了劉興虎和王正海。 

劉 、王二人又把這塊地給了兩個回子愛扎姆夏和蘇布爾蓋，這兩個 

回子承諾説要償還死去那個回子的欠款。愛扎姆夏拿走了欠條，但 

多日之後，他卻並未還錢。後 來 ，劉興虎騎馬前去取回了欠條。回 

來 後 ，王正海注意到他眼睛附近有ー處小傷口，劉興虎承認他和那 

兩個回子發生了衝突。第二天，劉興虎的傷口開始化膿，王正海叫



來了愛扎姆夏和蘇布爾蓋，説如果他們還錢了，就沒有理由打人。 

這兩個人於是同意放棄土地契約。當天晚上，劉興虎的整張臉都腫 

了起來，開始痛苦地呻吟。郎中看了以後，給他開了ー些藥。次日 

上 午 ，蘇布爾蓋和愛扎姆夏帶著契約來到劉興虎處，看到劉興虎的 

傷 情 ，兩個人更加悔恨，愛扎姆夏甚至試圖用一個熱瓷杯去弄乾傷 

ロ ，但是一切都已無濟於事。劉興虎死了，屍檢表明他被一個木器 

所 傷 。35

在十九世紀的南疆，此類事件造成的危險影響確實非常可怕。 

不 過 ，比這更甚的是，這些案子掲示出了十九世紀初期內地零售商 

業和金融業向南疆農村的滲透程度。確 實 ，這些店主往往又是放債 

者 ，他們在城外的村莊中向回子售賣綢缎等絲織品，並借錢借糧給 

他 們 。林則徐在 1845年還注意到，在喀喇沙爾和布古爾之間的一個 

漢人和回子混居的小村子，有一間山西商人開設的當鋪。36

對內地人放高利貸的怨恨情緒可能會導致發生更嚴重的事件。 

十九世紀四〇年 代 ，在英吉沙爾西北約20公 里 ，通往喀什噶爾途中 

的一個叫索葫蘆克的回子村莊中有20個內地商鋪。這些商鋪都在從 

事高利率的短期貸款，要求在每周的巴扎日時還錢。他們的剝削激 

起了當地回子的仇恨。1845年 初 ，在布魯特人入侵喀什噶爾、英吉 

沙 爾 、葉爾羌和和闐期間，當地回子與這些遊牧入侵者遙相呼應， 

發動叛亂，殺死了 19個內地漢人商民。林則徐在這次事件發生後不 

久途徑此地，看到只有這些商人的店鋪空蕩蕩地立於原地，可怕地 

暗示著它們從前的主人所従事職業的危險性。37

如果伯克積欠內地商人錢財，結果可能會變得更糟。烏爾清阿 

在 1853年首次出任庫車辦事大臣時，他的回務章京向他引見了庫車 

轄內的阿奇木伯克邁馬斯底克以及其他伯克和阿匐。他們説他們全 

都積欠萬順雷和其他5個字號鋪子債務，共計49錠 銀兩，所欠利息 

累積已達4,260,000普爾錢。這些回子官員最初利用這些借款修繕了 

麻札（墓群）、公共建築、一座橋梁、磨 房 、水 渠 、驛站和卡倫，還



幫那些逃債的回子農民清償了糧債。（奏摺中並沒有提及這些，但當 

地伯克之所以修繕這些地方，很有可能是被烏爾清阿的前任強迫所 

為 。）由於債務利息極為驚人，這些伯克請求烏爾清阿幫助他們還 

債 ，但遭到烏爾清阿的拒絕。烏爾清阿認為這是其上任前的問題， 

他本人沒有解決此事的義務。邁馬斯底克及其繼任者易卜拉音從庫 

車民眾那裏已經徵收到6,965,000普爾錢，但為了償還本金依然需要 

強行徵取剩餘的7,095,000普爾錢，這就使得庫車已經處於叛亂的逢 

緣 ，受到催逼的庫車人遂前往伊犁控訴這些伯克。這些控訴者隨後 

被解送葉爾羌參贊大臣處接受訊問，最 終 ，參贊大臣命令庫車的阿 

奇木伯克停止勒索。但他卻並未收手，庫車人民遂奮起反抗。耐人 

尋味的是，儘管烏爾清阿由於對這ー危機處置失當而被撤職，但內 

地商人似乎並未因此而受到官方的任何責難。事 實上，他們還設法 

讓政府至少為他們輓回了部分損失：一個叫毛拉和卓的叛亂主犯在 

被捕時還欠廣泰義（音譯）以及其他 11個商人共300,000普爾錢。當 

這些商人向清軍一個名叫何朝貴的軍官提出請願時，他未經朝廷許 

可即從沒收的資金中拿出342,000普爾錢給了這些商人。何朝貴後來 

因此而受到了懲處，但這一事件掲示出，到十九世紀中期，內地商 

人在南疆的影響日益増加，甚至具有豁免権。38

內地商人影響不斷増加

張格爾叛亂是清朝在新疆軍事統治六十多年後面臨的第一次嚴 

梭挑戰。在對南疆的數年侵擾之後，1826年 ，張格爾在同情他的白 

山派回子的幫助下，發動入侵，很快佔領了南疆西四城。當 年 ，長 

齡率領一 支約兩萬人的清軍成功打垮入侵者，收復了 這 些 城 市 。不 

過 ，在南疆維持一支足以防禦的軍事力量（長龄要求増兵 8千>39的 

預算成本問題困擾著道光帝，他希望能盡可能地減少駐軍，因此他



向新疆的高層官員詢問是否能考慮將對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 

爾 、和闖這四個城市的統治権移交給當地的伯克。喀什噶爾參贊大 

臣武隆阿在回奏中對清王朝在南疆面臨的窘境進行了很好的概括： 

「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40由於西四城環逼外夷， 

易受攻擊，武隆阿因此認為「地 不 足 守 ，人不足臣」。他倡議與其 

「糜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如退守南疆東部，這樣才會減少防禦 

的花費。長齡也支持給予西四城更多的自主，並提議任命羁在京師 

長達 60多年的故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為土司。與清政府在新 

疆任用的那些穆斯林官員不同，阿布都里在南疆的白山派中依然享 

有支持。在長齡看來，把他任命為難以駕馭的南疆統治者是最好的 

選 擇 。不 過 ，在剛剛結束了與瑪赫杜姆札達和卓後裔的第二次戰爭 

後 ，朝廷並不計畫將南疆西部交付給白山派統治。道光對長齡和武 

隆阿的建議非常不悦，免去了他們的職位（並未離任），然後派那彥 

成接管重建事宜。41

不 過 ，在喀什噶爾的清軍成功活捉張格爾之後，長齡很快又獲 

得了宣宗的青睞。京城隆重慶祝了此次勝利：在壯觀的盛典中，張 

格爾被押赴北京凌遲處死，清軍的將軍們及其子孫則被封為世襄貴 

族 ，他們的肖像也被安置於紫光閣（清朝紀念凱旋的帝國英雄的畫 

廊）中 。而 且 ，在科舉考試中還以此為題來紀念南疆的平定。總 之 ， 

「這次鼓舞人心的勝利使時人又恢復了對國家的自信」。42

不 過 ，在新疆以及清廷的決策圈內，張格爾的入侵引起了他們 

的嚴重關注 ，促使他們幾乎在每一個細節上都對清朝在新疆的政策 

及對新疆的經營進行了改變。朝廷暫時放棄了退卻的想法，支持那 

彥成更為激進的反應，主要是對浩罕實行貿易禁運，並將新疆的浩 

罕商人驅逐出境。

那彥成在其「善後」事宜中，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來處理他所看 

到的因內地商人而引起的問題。他對上述的內地商人和回子之間的 

危險性的相互接觸方式進行了調査：是否蓄留髮辮，異族性關係與 

異族通婚，以及高利貸。43



那彥成將這些糾紛的產生部分歸因於內地商人，這似乎有些奇 

怪 ，但他的反應與烏什叛亂後明瑞頒佈的民族隔離政策如出一轍。 

在這兩個事件中，都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有內地商人捲入其中，也 

沒有內奸或是同謀。但 是 ，將通常的可疑人員聚集在一起，這種方 

式反映出在清朝統治新疆的七十年間，新疆官員對居住在其他民族 

地區的內地漢、回始終抱有根深蒂固的懷疑。

那彥成提供的這些案例後來收入《（欽定）回疆則例》，成為其中 

的條例。這部涉及南疆內地商人和清軍官兵的小部頭法律，對清朝 

統治下的新疆各民族間的關係進行了規範。這些案例和法令所反映 

出的景象表明，國家希望通過加強文化差異、禁止官兵和內地商人 

的剝削行為，來盡可能地減少民族間的摩擦。44而 且 ，在第四章中 

提到的那些涉及內地犯罪者和回子受害者的案例中，內地罪犯由當 

地伯克根據穆斯林的法律予以判罰，這些似乎説明新疆的法律制度 

是不利於內地人的。

不 過 ，到十九世紀初，內地商人似乎享受到了比法律的規定更 

多的自由。我們已經瞭解明瑞將南疆回子和内地人予以隔離的政策 

從未被強制執行，而 且 ，儘管禁止放高利貸，南疆當局卻很少對城 

鄉的內地放债者進行干渉，即使欠債的回子因此而殺人或是傷害他 

人 。但 是 ，到十九世紀早期，最能夠説明內地商人在新疆的影響的 

例 子 ，是發生在1830年浩罕入侵期間的一次公開的但卻很少為人所 

知的民族衝突事件。

喀什噶爾的「伊薩克陰謀」

1830年，作為對清朝禁商政策的反擊，浩罕的邁買底里汗再 

次發動了對浩罕汗國長期以来一直垂涎欲滴的南疆的入侵。入侵者 

多數是安集延和塔什干的軍隊，還有ー些布魯特部民，以及ー些在



1826年的張格爾叛亂後被清朝驅逐的「安集延」商 人 。浩罕汗名義上 

任命波羅尼都之孫玉素普為這支軍隊的統治者，但實際上浩罕汗的 

姊夫哈克庫里（H a q q  Q u l i O 才是真正的指揮者*就在浩罕軍隊於1830 

年夏末向喀什噶爾、葉爾羌和英吉沙爾發起進攻後不久，這些城市 

的回城即均吿失守。當浩罕再次與清朝敵對的消息傳到清廷後，道 

光帝下令長齡和楊芳(他在1827-1828年指揮的戦役中捕獲了張格爾) 

返回新疆，再次採取行動收復南疆西部。清軍在阿克蘇開始進行漫 

長的後勤準備工作。不 過 ，就在清軍向喀什噶爾進軍之前，1831年 

初 ，浩罕汗命令哈克庫里撤退，玉素普及其人馬也緊随其後，很快 

逃 走 。南疆清軍駐守的城市並未失陷。45

仲冬時節，與喀什噶爾的聯繫線ー經恢復，楊芳就收到了喀什 

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派人傳達的一些煩人消息。急件中只是吿知入 

侵者已經撤退；而札隆阿真正的消息由一個年輕的回民信使常奉清 

口頭轉達：喀什噶爾幫辦大臣伊薩克郡王和浩罕共謀，計晝將這座 

城市移交給入侵者。46

這並不是首次有傅言對伊薩克的忠誠提出質疑。兩年前，御史 

陸以烜在巡査時就曾聽聞有人指控伊薩克與張格爾之間存在秘密接 

觸 ，但當時清軍的勝利已是囊中之物，與這個和卓領袖的接觸反而 

顯示出了伊薩克的精明。陸以烜還聽説伊薩克在清軍於1827年進入 

喀什噶爾後，曾従事敲詐勒索，還和喀什噶爾的錢商勾結，利用兑 

換率的波動牟利。陸以烜是從喀什噶爾的內地人那裏聽説這些事情 

的 ，他相信這些人與伊薩克並無恩怨，因此沒有理由誹謗這位穆斯 

林官員。但至少其中有一個內地商人的話屬於公然造謠。他們吿訴 

陸以烜，伊薩克曾令其手下在張格爾軍佔領喀什噶爾最後幾天，將 

他手腳捆綁，鎖在一間屋子中，這樣以後他就可以向清朝當局聲稱 

他是被叛軍所拘捕。事實上，伊薩克直到1827年才隨清軍來到喀什 

噶 爾 ，此時張格爾及其人馬已經逃走。不 過 ，陸以烜相信所有這些 

指控的真實性，奏請將伊薩克解職；但朝廷否決了陸以烜的提議。47



對伊薩克的新指控更為厳重。根據札隆阿的ー份密摺，1830 

年 夏 ，伊薩克在結束對山區的巡査後的歸途中，假傳消息，説滿洲 

官員塔斯哈宰領的 一 支隊伍，擊潰了浩罕入侵者，但事實與此剛好 

相 反 ，清軍全部陣亡。而 且 ，據説伊薩克還請求札隆阿派兵前往接 

應 ，以將喀什噶爾剩餘的八旗軍隊誘入包圍圈。此後不久，據説有 

人看到伊薩克和一個五等伯克在一起，而此人正是塔什哈兵敗時使 

命的嚮導。常奉清還告訴楊芳，在對伊薩克官署的一次捜査中，發 

現有穆斯林藏匿於官署和地窖中，在那裏還發現有刀矛器械。札隆 

阿於是命令將包括伊薩克及其家眷在內的與這一明顯陰謀相關的要 

緊頭目存留質對，而把其餘的第五縱隊成員（或內奸、間 諜 ，t h e fifth 

c o l u m n i s t厂處以死刑。按照札隆阿所説，這些人在浩罕暴徒猛烈攻 

城之時已然悉數被殺。48

稍 後 ，喀什噶爾出現了更多不利於伊薩克的證據。在札隆阿提 

供的文件中，指控伊薩克的府中有一個婦女是張格爾的乳母。49此 

外 ，還有一封據説是侵略軍頭目寫給伊薩克的信件，聲稱伊薩克和 

喀什噶爾的其他伯克曾經邀請和卓從布哈拉返回喀什噶爾：

如今我來了•爾等與我約的話沒有應驗。爾等躲在漢城内不出 

來 接 應 ，是 甚 麼 意 思 ？我們並沒有求你的地方。这會大小阿 

渾們説爾等随了中原人了。按著經典，爾等兒女家小作為奴婢 

都是應該的。爾等昨日晚上又説了幾樣事情，給我送出信来，

我照著爾等信上所説的話等候至今，爾又失信。伊 雈 克 ，一人 

領頭所説的話總要應驗才是。爾等要是出來■庫車是爾等自己 

地 方 ，我把爾等的家小俱叫困圓，若不説遨我來的話，我們做 

甚麼來呢？我因爾與这個地方説准了才來的，萬ー爾説的事不 

應 驗 ，我手下人就要把爾的兒女們作為奴婢了。爾如今拚著反 *

* 譯者按：第五縱隊原指西班牙內戰中佛朗哥部下進攻馬德里時在市裏 

作內應的人，現泛指敵人派人的間諜或通敵的內奸。



出城來，我把爾的原地方還交给爾手裏，我們就到阿克蘇、庫 

車 、伊 犁 等 處 去 了 。我們要是破了漢城，與爾就無 益 了 。爾 

等生是回子，為甚麼死作中原人 ？按著我們回子規矩，告訴爾 

等 ，爾有回信 ，即给我送出來 。 M

1831年，楊芳將這些不利於伊薩克的指控提交朝廷。也許是皇 

帝本人的確英明，也許是後來《清實錄》的編撰者賦予了皇帝這種敏 

銳的洞察力，在道光的上諭中，他對札隆阿對此事的描述表示出了

懷 疑 ：「伊薩克雖極糊塗，亦不至此。」即使伊薩克是個背叛者，但 

他卻不大可能倒向侵略者。兩年前他本人設計抓捕了張格爾，因此 

招致白山派的記恨。’作為對他這些功勞的回報，清朝賜予他尊貴的 

郡王頭銜、蓄留髮辮的權力、幫辦大臣的職位（這是清朝的一個軍事 

職 位 ，比阿奇木伯克的權カ更大，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因此伊薩克 

的命運與清朝是息息相關的。他的兒子，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愛瑪 

特還給清朝捐贈了糧馬用於1830年的平叛，他也似乎非常關心其父 *

* 作者按：1828年 ，伊薩克派人到山區送信，謊稱淸軍將要撤退，他還 

賄胳了張格爾的布魯特人岳父泰拉克( T a y la qい因此張格爾帶著500 

人返回新疆。得知上當後，張格爾逃走，但這次布魯特人因害怕淸朝 

的報復而背叛了他。後來在鴉片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漢人官員楊芳 

將其擒獲。F letch er, “ T h e H eyd a y o f the C h ’ ing O rd er,” p. 366•伊薩克 

<? -1842)是庫車鄂對的後裔，他們在十八世紀清軍征服南疆的過程 

中提供了幫助。（傅禮初認為伊薩克是鄂對的玄孫；而高文德主煸的， 

<中國民族史人物辭典〉和紀大椿則認為伊薩克是鄂對的孫子。）伊薩 

克在1827年随清軍重新奪取喀什噶爾前，曾擔任過新疆好幾個城市的 

阿奇木伯克，到達喀什噶爾後，他随即成為這裏的阿奇木伯克。協助 

抓獲張格爾後，1828年他被任命為幫辦大臣，這是清朝的軍府自十八 

世紀的伊斯堪達爾後，再次任用當地人出任軍府之職。F letch er, “ T h e 

H eyd a y o f the C h ’ in g O rd er, ”p. 364 ;高文德主編，（中國民族史人物辭 

典〉，頁 150 ;紀大椿，〈伊薩克〉，（新疆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頁89 ;陸以烜，《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4，道光九年二月十三日。



在喀什噶爾的安危。因此皇帝懷疑伊薩克和浩罕共謀的真實性，並 

警告札隆阿要確保伊薩克的安全，不令其有意外之虞。同 時 ，宣宗 

命令長齡前往喀什噶爾，務必將事情調査清楚。51

喀什噶爾大屠殺

經過長時間的調査和對證人的再次審訊，長齡揭開了在喀什噶 

爾被圍期間，清軍駐地之內發生的真相。1831年9月 ，長齡將其全 

部奏報朝廷。52

一年多以前，喀什噶爾邊遠地區的ー些漢人和回子即已風聞浩 

罕人即將入侵喀什噶爾。在哈拉里克村有一個名叫髙四的商人，他 

在 1830年年初就聽説有人密謀進攻喀什噶爾。高四隨即返回喀什噶 

爾 ，將此上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但是這個滿洲官員對其所 

説根本不信，還把髙四遣回關內原籍，以示對他傳謠的懲罰。其他 

商人受此震懾，再也無人敢向政府報告他們在鄉村中聽聞的類似情 

況 。

1830年 9月 ，浩罕公然發動入侵。2 5日拂曉，塔斯哈宰領1，600 

名騎兵前去應敵。一天過去了，前方音信皆無，札隆阿遂派其回民 

信使常奉清（顯然他懂突厥語）穿著回子的服装前去探聽；常奉清遇 

到了小股黒山派，的人和一個清軍士兵，他們説清朝騎兵遭到浩罕人 

的伏擊，他所在的小分隊的40人和大部隊失去聯繫，全軍覆沒。常 

奉清立即於2 8日返回喀什噶爾，報告了這ー噩粍。53

* 作者按 ：作為納克什班迪教派中伊斯哈克派的追随者和阿帕克和卓的

對手，黒山宗或是「黑帽回子」在張格爾入侵和浩罕入侵期間一般倒 

向清朝ー邊。儘管名字一様，但伊薩克與納克什班迪教派的伊薩克ー 

支並沒有聯繫。見 F l e t c h e r，“T h e  H e y d a y  o f  t h e C h ’i n g O r d e r ,” p . 364, n . 

2 0 。



浩罕人擊潰了清朝的先遣部隊。一個叫吉林布的錫伯士兵被 

俘 ，在關押期間，他無意中聽到一個浩罕人説喀什噶爾或許會很容 

易失陷，因為伊薩克會在城內提供幫助。後 來 ，吉林布的守衛换成 

了另外ー批人，這些人偷偷吿訴他他們是「黑帽回子」，四年前被張 

格爾軍隊抓到這裏。他們説他們的頭人在雙方調停期間，收到過八 

次來自伊薩克的消息，每一次他都發誓，如果浩罕進攻南疆，他將 

作為內應。這些黑帽回子給了吉林布一匹馬、一副弓箭，幫助他逃 

回喀什噶爾，向札隆阿報告伊薩克的通敵行為。

1 2曰 ，吉林布在返回喀什噶爾途中，遇到了正在巡邏的哈隆 

阿和伊薩克。當這個回子郡王聽到吉林布所説之事時，突然放聲大 

哭 ，説是有人在陰謀陷害於他。伊薩克還説，他已經將家眷搬到新 

城 內 ，如果他計畫背叛這座城市，為甚麼還要那麼做呢？返回喀什 

噶爾後，伊薩克變得更加心神不定。他向錫伯佐領富隆阿傾訴，説 

是與塔斯哈一起陣亡的副將賴充貴的親屬和隨從指責他與浩罕的這 

次伏擊有關，還聲稱要殺他償命。富隆阿對此斷然否認，並試圖打 

消他的顧慮。他告訴這位郡王，滿洲軍隊將負責保護他的安全。伊 

薩克因此送給富隆阿及其部下三枝好槍，用於即將到来的戰爭，或 

許也是為了保衛伊薩克自己。第二天伊薩克又向另一個姓桂的官員 

抱 怨 ，「不好了！城內的百姓要殺我呢！」

「頭上有天，」桂回答説，「何曾有此事」。54

當伊薩克在為其地位動搖而苦惱之時，喀什噶爾新城已經做好 

了防禦的準備。2 8日 ，內地商人開始從回城或城外的商鋪和住宅中 

遷入新城。札隆阿意識到，即使召回回城和附近河邊一個軍營的所 

有軍隊，也只有1，800名滿、漢官兵，並不足以抗擊浩罕的大軍。因 

此他將內地商人組成民兵，五十人一組，每一組由一個商頭負責管 

理 。55

2 8、29兩 日 ，大約200名曾在四年前張格爾入侵期間支持過清 

軍的黑山派的回子、農 民 、阿訇和伯克等率其家人，經過參赞大臣



許 可 ，進入新城尋求避難。一些黑山派的農民帶著武器和農具，但 

在進城前每個人都自願解除了武装。此後城門關閉，城市變得安 

全 。為了清除火線，人們點燃了城牆周圍的商人的建築。56

9月2 9日 ，內地商人開始對城裏日益增多的回子感到不安。一 

個陕西字號鋪子的主人來到衙門請求幫辦大臣伊薩克幫他要回他借 

給一個年輕回子的馬鞍。他注意到在場有大量的「回子」，遂將此 

報吿參赞大臣。一個叫劉紹濬的山西字號商鋪的掌櫃到伊薩克的衙 

門去借鍋使用（他在進城前來不及將這些東西搬運進城い他在衙門 

中也注意到有許多的回子，其中有一個還在剔頭。城外有叛軍，他 

因何還要剔光自己的頭？ 一定是為了剪掉辮子策劃叛亂。劉紹濬覺 

得其中必有蹊蹺，便跑到參贊大臣的衙門報告。札隆阿於是先後派 

了一個滿洲筆帖式和一個綠營副官帶人前去調査。他們査得在伊薩 

克衙門中共有伯克和其他回子 192人，遂將他們分開，専門派人守 

衛 。他們的馬匹則被趕到了衙門外。57

浩罕人已經佔領了喀什噶爾回城，當天下午他們又攻擊了喀什 

噶爾新城，但在清軍的幾次炮火打撃下撤退。日落之前，有 三 、四 

個內地商人來到城牆上面見札隆阿。他們説在伊薩克的衙署內藏著 

一個叫哈瑪哇子的人和其他幾個人，他們要求前去搜拿。

「幾個匪類拿他做甚麼？」札隆阿問，可是幾名商人不依，札隆 

阿便告訴他們「既要拿，千萬不可鬧事」。

不 過 ，這幾個人未及下城，已有幾百名內地商人聚集在伊薩克 

的衙門內，爆發了騷動。札隆阿於是派其印房幫辦章京金奇賢與一 

個滿洲筆帖式拿著令箭前去制止。他們兩人設法在一條通往伊薩克 

住處的小巷裏攔住了那些人，命令他們散去。就在此時，一個叫閻 

喜的步兵從伊薩克衙門內跑了出来，喊著「有 賊 ！」眾人蜂擁著越 

過這兩個清朝官員，進入院内，攻撃了他們看到的所有回子。看到 

這個章京和滿洲筆帖式無法阻止騷亂，一個叫魏啓明的士兵抓過令 

箭 ，在人群外揮舞著。



「爾等不必胡亂動手」，魏啓明大喊，「你等如此攔鬧，先將我殺 

了罷。」

「這都是賊」，商民們回答。魏啓明向他們下令，讓朝廷官員來 

依章調査這些回子，但説話間就有幾個回子死在他的眼前。包括英 

吉沙爾的阿奇木伯克在內的三個受驚的伯克和數十個回子圍住魏啓 

明 ，請求救命。魏啓明随即將他們護住，送交印房糧餉局收管，那 

裏會是個安全的地方—— 或者他是這樣認為的。魏啓明又返回城上 

去抗擊浩罕人的再次進攻。後來他獲悉他所救的兩個伯克在夜間均 

被殺害。

就在魏啓明離開混亂不堪的伊薩克衙署後不久，一個來自寧夏 

的 、時年51歲 、名叫馬天錫的回民營總從城上的哨所來到現場。人 

群中很多人尊敬地喊他「馬大老爺」，他們聽從了他的勸誡，停止了 

對回子的屠殺。

「你們説回子造反，真假難定，你們去守城，不可亂鬧。」過了 

ー會兒，他終於驅散了鬧事的商民，又回到城上守城。58

馬天錫、魏啓明和其他清軍軍官整夜都在忙於抵抗浩罕人，而 

一群內地暴徒再次攻撃了伊薩克的衙署。他們把回子從乾草堆和冰 

窖中揪了出来，殺了 200多 人 ，並放火點燃了這些建築。不過伊薩 

克逃了出去，因為札隆阿早早派人把幫辦大臣及其家眷偷偷帶到了 

參贊大臣所在的安全地點。但是這伙商民仍在搜尋證據，以證實伊 

薩克將密謀把喀什噶爾城移交給浩罕人的謠言。市面上傳聞他們找 

到了槍械庫、用以燒毁衙門的成堆柴火、一個神秘的「九龍袋」，以 

及一個能使人刀槍不入的魔鏡。但是後來的證詞表明，這些人除了 

看到有柴火外，其他東西都屬莫須有。也沒有人能夠證實這些回子 

擁有武器或是傷害了內地商民和清軍士兵。不 過 ，有些商民確實碰 

巧發現了伊薩克的衣櫥，並用車運走了衣櫥內那些昂貴的絲綢。一 

些人搶劫了屬於梁大受的一夾層的貨物，這個商人來喀什噶爾是為 

了要回伊薩克該欠他的錢。在喀什噶爾時，梁大受趁機買了ー些貨



物準備帶回伊犁。由於他住在郡王衙門中，這些搶劫他的貨物和錢 

財的商民控吿梁大受支持「賊」。他們把他拖到關帝廟，用繩子把他 

綁在了一根橫梁上，這時傳來了浩罕人再次進攻這座城市的消息。 

梁大受因而得以釋放，被帶到滿營那裏避難。59

喀什噶爾的內地商民顯然並不相信伊薩克，而且對他心生怨 

恨 ，但是這些卻並不為御史陸以烜所信。在長齡對此進行調査前的 

這些商人的供詞中，ー些曾參與了 1830年 9月和 10月事件的人提 

到 ，他們無意中聽到有內地商民對這個回子幫辦大臣心存怨言。其 

中有人説，伊薩克沒收了內地商民的庫存茶葉，以免他們違反貿易 

禁 令 ，但他自己卻随後偷偷把茶葉賣給了浩罕人。60

騷亂的其他根源在於內地商民如何理解伊薩克在過去的兩個事 

件中所發揮的作用。1830年 初 ，清朝南疆當局對1826年随清軍從內 

地來到這一地區的「遊民」數量的關注程度不斷增加。這些遊民大多 

是運送軍裝的腳夫和歩兵，他們在清軍東撤後數量依然很多。朝廷 

命令札隆阿將這些人聚集起來，然後沿著到嘉峪關的驛路將他們遣 

送回家，在途中的每個驛站都要給他們提供住處和一斤口糧麵。如 

第五章中所述，喀什噶爾的很多商人都是在1826或 1827年来到這裏 

的 ，他們的境地與「遊民」非常相似。其中一些人免不了也被強制遣 

返 。「眾民人」疑心素日驅逐流民的主意係伊薩克所出，因此以他通 

匪為名而「搶奪殺人。」61

第二個事件是1828-1829年冬季的某一時間，有人企圖搶劫伊 

薩克衙門。一群漢人策劃發動襄擊，但札隆阿獲悉了這起陰謀，並 

逮捕了六個領頭者。在大屠殺之夜，一個捲入的內地商民無意中聽 

到有人説，「去年説我們要搶劫伊薩克的家，參贊知道了，把我們的 

六個人都正法了。我們如今還能饒他麼？」62



「黑帽回子」的黑暗時期

但 是 ，喀什噶爾大屠殺的背後不只是簡單的針對伊薩克的仇 

恨 ，它還因為有人謠傳郡王將要背叛清朝（這些流言是浩罕人散布的 

假情報，並通過吉林布和其他人傳到喀什噶爾）。內地商人們知道， 

在 1826年喀什噶爾失陷時有大量的內地人被殺，63他們就將恐懼和 

怒火發洩到了城裏所有的回子身上。這些商人並不區別白山宗和黑 

山 宗 ，或者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的不同。這種不加選擇性的暴 

カ行為完全體現在了最終的大屠殺中。

浩罕人在2 9日發動了堅決的進攻，但是他們只滿足於在圍困喀 

什噶爾新城的同時對喀什噶爾舊城進行劫掠，然後撤退。64短暫的 

休戦後，戰鬥重新開始。清軍士兵和商人組成的民兵在接下來的幾 

周中成功地進行了好幾次突擊，一直堅守到了 11月2 5日 ，浩罕人突 

然消失不見。65守城者依然保持警惕，保護著這座城市的安全。27 

日 ，一群沒有武裝的黑山派回子帶著羊、面 、雞 蛋 、瓜和酒等物品 

來到城牆西邊。他們説他們是「黑帽回子」，如今賊走了，來向大人 

請安道喜。由於城門依舊關閉，城上的兵民將這些人一個個地吊上 

了六米髙的城牆上。每吊一個人，就拉到無人的地方將其殺掉。一 

個叫閻良貴的民人頭目將發生的這一切告知了富隆阿；富隆阿随即 

和一個滿洲筆帖式再次帶著令箭來到殺人現場。而下定決心要對回 

子進行屠殺的這些民兵對此並不在意。當札隆阿聽聞這些殺人的事 

情 時 ，也只是説，「不必殺，且拿幾個活的」。一個回子在被殺前大 

喊他曾經救過幾個兵民的性命，隨後他説出了一串他們的名字。在 

把他提到的這些人召集起來後，才證實他的故事是真的，這個人於 

是被釋放。後 來 ，一個在圍困期間曾在回城被抓、後來才被吊入新 

城內的漢人來到札隆阿那裏，含淚訴説他的性命就是一個黑帽回子 

給 救 的 ，商人組成的民兵殺死的很多人都是善良的穆斯林。札隆阿 

於是趕忙派人前去阻止這場屠殺，但是已經有七、八十個黑帽回子



被 殺 。後 來 ，由「兵民」組成的一群暴民聚集在一個關押有三個「黑 

帽回子」的上鎖的台市公所前。參贊大臣讓人阻止人群的行動，説他 

還要審問這些犯人，但這些暴民不顧參贊大臣的命令，最後還是殺 

了這三個人。

11月2 9日 ，札隆阿派常奉清送信給阿克蘇的楊芳，指控了伊薩 

克的叛國行為。66

商人的影響以及札隆阿的困境

內地商人在喀什噶爾違抗命令殺死大量回子，札隆阿為甚麼要 

對此進行遮掩呢？為甚麽ー開始他會允許此事的發生呢？這些忠誠 

的回子難道不是平等的清朝臣民嗎？同樣見證了這些血腥場面的哈 

隆阿也參與了在參贊大臣衙署中進行的ー些討論，他把札隆阿的尷 

尬處境分析如下：喀什噶爾的內地民人憎恨伊薩克這個阿奇木伯克 

郡 王 ；在本年早些時候札隆阿處罰了六個捲入襄擊伊薩克衙門的漢 

人 後 ，他們也痛恨參贊大臣本人。由於要抵抗浩罕人的進攻，札隆 

阿並不敢起訴那些在伊薩克衙署中殺害伯克們的商人，因為他需要 

這些人幫助他守衛這座城市。這些商人們因此很感激札隆阿的寬 

大 ，在戰鬥中表現得非常勇敢，而參贊大臣亦「十分疼愛他們」。而 

且 ，城內的所有士兵、官員和平民百姓都深知「彼時守城打仗俱聽眾 

民人作主，並不由參贊説話」。

不 遇 ，在浩罕人退卻後，札隆阿不得不向其上司解釋伊薩克的 

衙門因何遭到洗劫和焚燒，並有如此多的回子死於城内。他發現這 

些詳情極其「難奏卜由於沒有可靠的證據能夠證明伊薩克和這些回 

子圖謀獻出城池歸順浩罕人，札隆阿被迫唆使證人編造謊言，既證 

明在喀什噶爾圍困期間商人們對回子的大屠殺是正當的，同時也用 

以隱瞞他的玩忽職守。67

長齡洞悉了札隆阿的欺瞞，基於上述事實，他將此翔實奏報皇



帝 。道光在 1831年 8月的ー份上諭中宣判如下：札隆阿被控未能提 

前覺察外寇入侵的消息，以致塔斯哈及其先遣騎兵全軍覆沒；對喀 

什噶爾的防務處置失當，聽任所有伯克奔入喀什噶爾新城藏匿，使 

回城失陷於敵人之手；在漢人兵民騷亂時「束手無策」，放任自流； 

在喀什噶爾城解圍之後又復姑息賤民；藉賊匪反間之蜚言，捏構疑 

獄 ，以無據之詞妄行入奏。道光指出，札隆阿「本應在軍前即行正法 

示 眾 ，否則解京廷訊後再行正法，實屬罪所應得」，但姑念札隆阿在 

喀什噶爾防堵三月，保守城池，尚有微勞，因此暫寬一線，擬照斬 

監候秋後處決。不過札隆阿未活到秋決之時；兩個月後，他在阿克 

蘇枷號時病死。

儘管長齡的調査證明了伊薩克的清白，伊薩克因此獲准保留「軍 

功王爵」，但他顯然再也無法待在南疆。宣宗將其召至京城當差，其 

次子邁瑪特准其随帶進京，其長子愛瑪特則長期擔任阿克蘇的阿奇 

木伯克。68

輕微的處罰

喀什噶爾的內地商人對於這一事件的最終處理方式感到憤憤不 

平 ，抱怨説「若辦伊薩克則可，若不辦伊薩克，眾民人願隨札大人 

打官司」。儘管仍不知悔改，儘管事實上札隆阿受到懲處的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嚴懲這些商人，但朝廷還是決定在對這些商人予以警 

吿之後寛恕他們。道光稱：「至喀什噶爾民眾，當賊匪圍城時，妄肆 

浮 言 ，搶掠財物，濫殺無辜，不法已極，本應悉行正法，姑念其随 

同守城三月，尚有微勞，著從寬免死，將來安置革除。倘敢稍滋事 

端 ，無論所犯何事，即行正法。」69

長齡以及在札隆阿被免職後從葉爾羌調任喀什噶爾暫時出任參 

贊大臣的壁昌同樣認為應該撫慰內地商人。因 此 ，為了減輕這些商 

民的顧慮，長齡和壁昌把他們召集了起來。除了承諾要對那些在戰



鬥中表現英勇的人進行獎勵後，壁昌又説，「爾等守城辛苦，與我ー 

樣 ，甫脱重圍，未經奏獎，俟査明有功者，一律加獎。兵則各守營 

規 ，聽吾號令，民則往內地販貨，大兵在此，運來謀利，至誤殺回 

子 ，原為剔奸，於爾等無罪。」壁昌相信只有「定民心」，才能開始被 

焚毀的回城和遭到毀壞的喀什噶爾新城的重建工作。™

葉爾羌與和閬守衛戰

壁昌本人之所以示好於南疆的內地商人，與他在近來浩罕人進 

攻葉爾羌期間的經歷密切相關。內地漢、回民眾在保衛和闐、葉爾 

羌以及喀什噶爾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葉爾羌自願參 

戰 ，使得清朝在開始階段就取得了一場決定性的勝利。

在黒山派宗佔據主導地位的葉爾羌，當局一開始並不清楚當地 

人是否會支持浩罕人。事 實上，當地政府只是指望這些人能夠保持 

中立。壁昌描述了在即將來臨的進攻前，他是如何向回城百姓進行 

簡短指示的：

因招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布都爾滿暨阿渾等諭曰：「賊又將至，

汝等不從賊，賊殺，從賊，官兵殺，均是死爾。」眾皆驚泣伏

地 ，谕以「汝等當死中求生，如有賊來約會，告以此時官兵厲

害 ，不敢随」，可自閉回城，看我殺賊。71

壁昌命令回子待在葉爾羌回城，不得出城，否則即被處死 *清 

朝駐軍和內地民人則堅守於西面一公里外的築有防禦工事的新城 

中 。由於入侵的浩罕軍人數很多（據説有 1萬 人 ，不過這可能是誇大 

之詞 > ，壁昌和其他清朝官員決定在城內堅守，並不出城迎戰。當浩 

罕人進入射程後，他們遭到了城牆上的炮火和小火槍的猛烈射撃， 

傷亡慘重。其餘人等狼狽逃向新城南門外的巴札那裏。內地商人的



商鋪和住所從這裏一直延伸到回城；浩罕人焚毁了這些建築。

時商民盡避入城，聞賊毁其室，憤欲出戰。度民心可用，乃 

開南門先出•站據橋上，約幕民且勿揚聲，俟我開號，眾共繫 

之 。民心益壯，各持槍刀左右分出，過橋直撲，迎殺呼聲振 

天 ，斬馘滿地，無不一以當百。賊眾披靡，皆奔入回城，因思 

回幕前已受約。

不過此次葉爾羌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男女老少皆戰鬥於街巷 

之 間 ，將侵略者逐出了城外，並生擒了 300多人獻給清朝當局。壁 

昌等清朝官員唯恐這是回子的計謀，遂令他們在城外將這些俘虜就 

地 正法，待他們動手之時，壁昌等隨即對這些人進行阻止，令留活 

ロ 。由此得知這些回子真的是和清軍在一起作戦。72

儘管在葉爾羌周圍的鄉村還有同浩罕入侵者的零星戰事發生， 

但是葉爾羌城的安全已經得到了保障。清政府獎勵了回子白銀4,000 

兩 ，由阿訇分發下去。和回子一様，立下戦功的內地商民也獲得了 

表 彰 ，並被奏保藍翎。因為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未能出城應敵打仗而 

得 賞 ，正規清軍對此深感懊悔。「從 此 ，官兵民回聯為一體」。73

商民的幫助對於和闐的保衛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舒倫保從和闐 

奏 報 ，當地商民和流人響應漢人官員的號召，和阿奇木伯克領導下 

的回子士兵一起保衛了這座城市的安全。74

清朝民族政策的轉變

儘管對浩罕入侵的有效抗擊使得葉爾羌的「官兵民回」頗為和 

睦 ，這與在喀什噶爾發生的內地商民對回子的大屠殺中出現的不和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 是 ，這兩個城市的經驗在兩方面還是相似 

的 。第 一 ，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內地商人發揮了主導作用，他們



在這兩個城市的保衛戰中承擔起了主要的責任（他們在和闐的作用也 

很重要い儘管由商人組成的民兵在喀什噶爾爆發了騷亂，在葉爾羌 

也只是自發行為，但兩個例子都顯示出了內地商人社會的人數優勢 

及其對滿洲當局的影響。

由此得出了第二個相像點，這些商人在攻撃期間的實際位置。 

理論上，漢人和回子都是清朝的臣民，而 且 ，直到此時，法律制度和 

清朝官員的態度表面上也是以損害內地商民的利益為代價來保護回子 

的 。但 是 ，在面對浩罕入侵時，清政府就像喀什噶爾那些驚慌失措 

的內地商民ー樣，明顯對回子表現出了不信任的態度，只讓少數經 

過選擇的伯克待在城內，而把其他回子置於城外，聽憑侵略者的發 

落 。另ー方面，他們歡迎內地漢、回商人進入這座築有防禦工事的 

城市之中。考慮到傳統上回子在南疆對瑪赫杜姆札達和卓的支持，75 

以及在張格爾叛亂時當地人對其之幫助，這種區別對待並不讓人吃 

驚 。不 過 ，意味深長的是，儘管髙宗曾鄭重聲明構成清帝國的這五 

個民族是「大同」的 ，但事實上到了道光時期，清朝官員和內地商民 

在南疆的利益逐漸趨於一致，都是以損害回子的利益為代價的。

內地商民和其家人在南疆的團聚

清朝對於內地商民在南疆的戰略重要性的認識，導致國家對漢 

人移民天山南路的政策做出了重大轉變。早在 1759年清朝就鼓勵內 

地商民到南疆進行貿易，但是並不允許他們攜帶家眷和永久定居南 

疆 。不 過 ，1830年的浩罕入侵標誌著那彥成改革的破産，也反應出 

清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依然容易遭受軍事攻擊，因 此 ，朝廷開始同 

意漢人商民可以永久移民南疆，並在這裏發展屯田。

國家政策的這種轉變，發生在張格爾叛亂之後朝中高官針對新



疆 問 題 的 爭 論 的 背 景 下 。他們的爭論針對的是國家在新疆的花費以 

及 新 疆 在 國 家 中 的 地 位 ，而這一問題早在乾隆統治時期其實即已產 

生 （見第一章中所述）。前 文 中 已 經 提 到 ，就 在 張 格 爾 發 動 侵 略 後 ， 

武 隆 阿 曾 提 出從南疆西部撤守。1827年 他 因 此 而 受 到 斥 貴 。但 是 ， 

就在抗擊玉素普和哈克庫里侵略的戰爭結束前，陝甘總督鄂山在奏 

摺 中 再 次 閛 述 了 這 ー 觀 點 。他 重 申 了 三 年 前 武 隆 阿 的 建 議 ，把當前 

國家的政策總結為「以 國 家 有 用 之 經 費 ，用之於無益之荒陬」，他認 

為國家應挑選忠誠能幹的阿奇木伯克作為土司來統治喀什噶爾、英 

吉 沙 爾 、葉 爾 羌 和 和 闐 ，讓 他 們 自 己 保 護 邊 疆 。清宣宗道光帝在對 

其 奏 摺 進 行 批 復 的 上 論 中 ，將 退 守 的 問 題 公 開 。這 種 觀 點 直 到 1838 

年 也 沒 有 完 全 消 失 ，當 年 恩 特 亨 額 在 經 過 考 察 後 翔 實 地 指 出 ，在阿 

克蘇根本不可能建立一條切實可行的防線，退守將使伊犁和烏魯木 

齊 極 易 遭 受 來 自 西 方 的 攻 擊 ，難 以 展 開 救 援 。事 實 上 ，十九世紀  

七 ◦ 年代著名的塞防和海防的爭論也是對早期有關新疆退守問題的 

爭 論 的 延 續 。76

武 隆 阿 在 1827年 末 又 提 出 了 另 一 個 觀 點 ，也許這是對他此前不 

當 建 議 的 修 正 。他 提 出 ，駐守南疆的軍隊在三年期滿後應改為與其 

家 眷 永 久 定 居 當 地 ，以 提 高 士 氣 ，節 約 財 政 。而 且 ，內地商人和農 

民同樣應當 獲 准 攜 眷 移 居 南 疆 ，開 墾 荒 地 。內地的定居者可以擴大 

税 收 的 基 礎 ，最終能夠填補南疆清軍的空額。「從 此 兵 民 愈 久 愈 多 ， 

回 勢 漸 形 單 弱 ，自不敢萌他志。」

宣 宗 雖 然 早 就 看 了 這 份 奏 議 ，但直到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並與 

武 隆 阿 交 換 意 見 後 ，方 才 對 此 做 出 判 断 。那彥成對於事情當然自有 

他 的 看 法 。譬 如 ，他 認 為南疆的內地商民是產生問題的根源之一， 

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渠道。而 且 ，他相信這一地區的商業體系（商鋪和 

茶葉通行税）能夠供多達 10,000軍人所需。因 此 ，武隆阿的建議被搁  

置 了 起 来 。77



在 1830年 的 浩 罕 入 侵 之 後 ，朝 廷 決 定 不 再 收 縮 防 線 ，而寄希望 

於通過増加南疆的駐軍（將南路的永久駐防軍隊増加到騎步兵 15,000 

人左右），來避免進ー步的龐大的緊急開銷（1830-1831年的援救戰爭 

花費了白銀 8 0 0萬兩）。由 此 增 加 的 糧 餉 ，由內地各省綠營兵額經費 

內全面削減2 % 來 支 付 。78

儘管朝廷還是咬緊牙關 承 擔 了 南 疆 駐 軍 的 費 用 ，但它也在設法 

讓 新 疆 在 財政上盡可能自給自足。官員們因此又將目光對準了內地 

商 民 ，他們在南疆給清朝駐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 實 上 ，在喀什 

噶 爾 和 葉 爾 羌 ，他 們 比 八旗或是綠營軍都更有戰鬥力。朝廷開始產 

生 新 的 想 法 ，准 許 南 疆 的 內 地 商 人 、農民及其家眷可以永久定居那 

裏 ，作為鞏固清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和擴大税收基礎的一種措施。

1831年 初 ，玉 麟 首 先 提 出 了 這 樣 的 建 議 ，認為應該把在東路和 

北路實行的允許兵民及其家眷屯墾的制度擴展到南疆西四城。玉麟 

指 出 ，為 了 保 護 喀 什 噶 爾 、葉 爾 羌 、英吉沙爾和和闐的交通線路不 

受 攻 擊 或 再 次 發 生 叛 亂 ，應鼓勵內地商民到南疆西部的台站附近定 

居 （在 1826年 和 1830年 ，同情入侵者的多蘭人曾在台站發動叛亂い 

而 且 ，應當允許這些內地商民攜帶家眷。79

當 年 晚 些 時 候 ，玉 麟 的 建 議 被 另 一 個 更 廣 泛 的 改 革 方 案 所 取  

代 。在 針 對 長 齡 一 份 奏 議 的 上 論 中 ，道 光 帝 認 識 到 了 內 地 漢 、回居 

民 在 保 衛 南 疆 中 的 作 用 ：「即 回 眾 亦 咸 知 兵 威 民 力 ，實足以桿衛地  

方 。」宣 宗 同 意 了 長 齡 的 提 議 ，允許漢人攜眷來到南疆西部開墾荒  

地 ，甚 至 允 許 内 地 人 租 種 回 子 的 土 地 ，只要新農田不影響當地穆斯 

林 的 生 活 。如 果 這 一 計 晝 切 實 可 行 ，那麼皇帝就想趁南疆的綠營兵 

輪 換 之 時 ，從 新 移 民 中 發 展 眷 兵 取 而 代 之 ，最終達到一半眷兵一半 

換 防 兵 的 目 標 。「節 費 自 屬 不 少 。」8°

内 地 人ー經准許從關內永久定居南疆西部，新 疆 各 地 的 「商民」 

(許多都是急切的農民）都迫切要求獲得同樣的待遇。在 喀 喇 沙 爾 ，



那 些 被 迫 處 於 單 身 狀 態 下 的 台 站 的 回 民 和 喀 喇 沙 爾 本 城 的 商 人 到  

1835年 時 看 到 許 多 「北 路 客 」戶 民 正 在 去 往 巴 爾 楚 克 （位於阿克蘇和 

葉爾羌之間）的 新 家 園 。受 此 刺 激 ，他 們 也 提 出 請 求 ，要求接來他們 

自 己 的 家 眷 。他 們 抱 怨 説 ，在 現 在 的 這 種 規 定 下 ，由 於 分 身 乏 術 ， 

不 管 是 他 們 孩 子 的 撫 養 ，還是他們的 買 賣 都 受 到 了 影 響 。在首先査 

明 喀 喇 沙 爾 的 漢 、回戶民和附近遊牧的土爾扈特與和碩特蒙古人以 

及博古爾和庫爾勒的回子並沒有太多聯繫後，喀喇沙爾辦事大臣額 

勒謹奏請批准他們的請求。81

此 後 ，其 他 城 市 的 內 地 商 人 也 提 出 了 類 似 的 請 求 ，他們都援引  

了 南 疆 西 四 城 的 例 子 。塔爾巴哈台此前從未像伊犁那樣允許商人攜 

帶 家 眷 ，1836年 後 ，擁 有 恆 產的商人獲准摑帶家眷定居。當年晚些 

時 候 ，庫 車 也 效 仿 其 例 。當 地 提 出 請 求 的 商 人 居 住 在 城 內 ，毎月支 

付 粗 金 ，與當地的回 子 並 無 糾 葛 。阿克蘇的內地商人在 1843年也提 

出了允許他們攜帶家眷的請求。在確定了相關商人已經向政府支付 

了 粗 金 ，並 和 當 地 的 阿 奇 木 伯 克 協 商 後 ，清朝當局也給予這座城市 

的商人攜帶家眷的待遇。和 閬 、葉 爾 羌 、英 吉 沙 爾 、喀 什 噶 爾 、巴爾 

楚 克 、阿 克 蘇 、喀喇沙爾和塔爾巴哈台的商人如今均可以合法地與其 

家眷團聚於南疆。生活著大量內地商人的其他新疆城市（如 伊 犁 、烏 

魯木齊以及東部地區），一向沒有限制過内地人攜帶家眷。因 此 ，到 

1 8 4 3年 ，幾乎整個新疆都對來自於內地的漢、回開放永久移民。82

這種針對內地人的移民政策的變化和十九世紀三、四〇年代在 

南疆開展的帶有財政與戰略目的的大規模的屯田運動密切相關。從 

1832年 開 始 ，清 朝 出 資 建 起 了 灌 慨 工 程 ，並在喀什噶爾新城外和更 

遠一點的喀什噶爾河沿岸的巴爾楚克附近為內地人建立了定居點。 

在 喀 什 噶 爾 ，開墾的土地實際上是沒收自那些同情和卓的回子的財 

產 。道 光 帝 起 初 對 這 種 政 策 也 略 感 不 安 。83不 過 ，到 十 九 世 紀 四 〇 

年 代 初 ，伊 犁 將 軍 布 彥 泰 （利 用 了 林 則 徐 給 他 的 實 地 調 査 報 告 ）促



進 了 整 個 南 疆 的 屯 墾 ，道光帝開始赞成內地人大量移居南疆。1845 

年 ，朝廷取消了以前只准駐防期滿的內地官兵酌留十分之三定居當 

地 的 限 制 。由於南疆 新 墾 地 畝 乏 人 耕 種 ，朝廷還准許流人攜帶家眷 

在 這 裏 安 家 ，這與清政府早期的將大多数流人發配北疆的政策也是 

不 同 的 。如果文武官員能夠資送眷民到南疆領種地畝，則按戶ロ多 

寡 、道 路 遠 近 ，分 別 予 以 獎 賞 。而 那 些 發 遣 新 疆 的 廢 員 ，如能捐資 

招 徠 戶 ロ ，也可以減輕發遣新疆的年限。84

後 來 ，道光帝對招徠内地人移居南疆的關切甚至比新疆的官員 

更 為 強 烈 。如 在 1844年 ，阿克蘇辦事大臣輯瑞遭到了宣宗的斥貴， 

因為他在沒有奏請朝廷的情況下就將 10萬畝可耕地招集當地回子耕 

種 ，而道光帝本想把這些土地留給內地漢人及其家眷。次 月 ，他又 

命令中止和闐城外的屯墾工作，直 到 解 決 如 下 問 題 ：「此項荒地是否 

可 以 開 墾 ？其 招 集 回 戶 承 種 ，日 後 有 無 流 弊 ？該處現在有無民戸可 

以 招 墾 ？」在布彥泰告訴他這塊荒地是「偏隅中之偏隅」，「不獨民戸 

難 以 招 徠 ，即有恆產之回民亦難強制」後 ，道光帝才默許了原來的計 

畫 。85

因 此 ，由 於 遠 離 內 地 ，雖然道光時期的南疆移民屯墾政策發生 

了 變 化 ，而 且 屯 田 也 在 向 南 疆 西 部 擴 展 ，但 是 ，只有喀什噶爾和巴 

爾楚克建立起 了 大 的 漢 人 定 居 點 。不 過 ，在 東 部 的 喀 喇 沙 爾 、吐魯 

番 和 哈 密 （那裏的土地由札薩克郡王為了屯墾的目的而「捐獻」）建立 

的新定居點成了大量湧入的內地移民的家園。86

正 如 許 多 其 它 因 素 一 様 ，1826年的張格爾叛亂和四年後爆發的 

玉素 普 和 哈 克 庫 里 領 導 的 浩 罕 入 侵 ，可謂清朝在這一地區的民族政 

策 的 分 水 嶺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內地商人在清王朝完成對新疆的征服 

後 ，即已獲准前來新疆進行貿易。他們在新疆的存在一直受到清政 

府 的 歓 迎 ，因為他們為清軍提供 了 經 濟 上 的 福 利 ，而且也沒有侵犯 

當 地 回 子 的 利 益 。但像明瑞和那彥成這樣的滿洲官員總認為內地商 

人 生 性 好 掠 奪 ，允許他們在回子聚居的這些地區自由流動、居住和



貿 易 存 在 很 大 風 險 。清王朝也企圖通過對商人的約束來抑制這種風 

險 ，如 路 票 制 度 、明瑞提出的民族隔離以及那彥成約束內地商人和 

當地穆斯林的行為的條例。

不 過 ，在 1830年 浩 罕 的 入 侵 之 後 ，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對待南疆 

的 內 地 商 民 （後 來 的 農 民 ）的 態 度 。他 們 在 關 外 的 存 在 價 值 並 不 僅  

僅 是 他 們 帶 來 了 商 品 、缴 納 了 税 收 ，如 今 還 具 有 了 戦 略 作 用 。那彥 

成當初曾經譴責內地商人應為張格爾叛亂承擔部分責任，但僅僅幾 

年 後 ，他們在喀什噶爾的影響已經大到可以逃脱對其屠殺回子的懲 

罰 。由於清朝在南疆的統治受到了威脅，朝廷和這裏的官員更加熱 

衷於吸引內地商人和農民前來這塊穆斯林的地區，而對保護回子則 

頗 為 冷 淡 。到 1838年 ，內地商人大量存在於南疆的既成事實已經成 

為了反對從南疆西四城撤防的強有力論據：

甘省地瘠民貧，遊手無業之民帥皆就食關外。而回禮各城商民 

聚集不下數萬，與回人交易互通，似有聯為一體之勢。即如道 

光十年葉爾羌、喀什噶爾被团，蓋商民志切同仇守御，頗為得 

力 。一旦畫界，勢必驅之内徙，以邊氓數萬之眾遽令失業，眾 

心涣散，尤為可虞。87

在 七 十 年 裏 ，清政府對待內地人在南疆的態度已經不像烏什叛 

亂 後 明 瑞 強 烈 要 求 實 施 的 隔 離 政 策 中 所 反 映 出 的 那 麼 謹 慎 了 。如 

今 ，朝 廷 和 這 一 地 區 的 官 員 們 認 為 ，相 比 內 地 漢 、回 商 人 ，穆斯林 

對 新 疆 的 穩 定 威 脅 更 大 。而 且 ，內 地 商 人 也 抓 住 了 主 動 權 ，有效 

地 避 免 了 朝 廷 保 護 回 子 的 政 策 ，可以無視伯克的官方身分而免於懲 

罰 ，並 為 自 己 爭得了永久居留南疆的權力。我們通過一位受雇於英 

國的遊歴者在 1860年 對 喀 什 噶 爾 的 観 察 ，看 到 了 這 一 過 程 的 高 潮 ， 

他 寫 道 ：「這個新的內地人的定居地…… 由一支3,000多人的中國軍 

隊 駐 守 。內 地 的 店 主 、商人和隨從約有 2,000人，他 們 都 住 在 城 內 。 

不 遇 ，中國軍隊的卡 爾梅克（K i lm a k )部 （約 有 200名 騎 兵 ）的營房在



城 外 ，他們不允許住在城内，中國人並不相信他們 。」88在 那 時 ， 

喀什噶爾城幾乎完全成為內地漢人的領地，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漢 

城」，而滿洲人和其他旗人（「卡爾梅克」）則被逐出了他們自己原來 

的駐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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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志>的重要性，可見梗一雄，〈緒論〉、〈乾隆時期的中國突厥斯坦 

調 査 ，尤其是《西域同文志〉的纂修〉。模一雄認為，從意識形態的標 

準 看 ，<(欽定）西域同文志〉是國家試圖表明不同的文化及其表現方式 

一律平等。他指出「同文」是「清朝文化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乾隆 

時期的中國突厥斯坦調査，尤其是《西域同文志》的纂修〉，頁 23>。感 

謝Ethan G o ld in g s幫助我將漢語的那木喀翻譯為藏語。

14 .  見 Fairban k, “ A  P relim in ary F ra m ew o rk”中對這種模式最成熟的聞述。 

正如 W ills指出的 （ “ H o w W e G o t O b sessed w ith ‘ T rib u te S y s te m ’ ” > ，在 

這種同心區域中，每一個區域都是由一個比其內部相鄰民族文明程度 

略差的民族組成的，這種設想由，《尚書•禹貢〉而 来 。L e g g e的譯注 

中有一個有關這種同心區域關係的圖表。L e g g e，trans., TTieS/j o o /jT/n g，



“ T h e T rib u te o f Y u ，” v o l. 3, p p. 147-149•這個九州區域圖顯然來自一幅 

十七世紀 基 於 ，《周禮〉而修復的圖。見 John B . H enderson， “ C h in ese  

C o sm o gra p h ica l T h o u gh t,” p. 207, fig. 8_3 〇

15. W ills認為<禹貢〉「作為一種制度和先例」只在明代的 125年中（1425- 

1550年）真正發揮過作用。W ills, “ H ow W e G o t O b sessed w ith ‘ T ribute 

S y ste m , p. 3.

1 6 .  我對「民族」的使用，見本書〈導言〉中「走向以清朝為中心的淸史」部分 

的腳注。

1 7 .  何偉亞的「多主制」觀念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在這裏並沒有直

接對其進行處理：在清朝的霸權理念中，對外國和本國的區別究竟到 

了甚麽樣的程度？在費正清的模式中，關鍵的ー點是，他認為清朝並 

不重視國家的主権平等觀念，而是設想所有民族都處在一個等級森厳 

的統一體中，朝鮮人和安南人處在較內一層，回子和蒙古人在下一層 

面 ，英國人和荷蘭人則在不友好的外圈。何偉亞儘管並不完全贊成费 

正清的模型，但他似乎按照這種途徑指出，對於清廷而言，其對內對 

外的關係在觀念和形式上都是ー樣的，也就是説，馬戛爾尼和一個蒙 

古郡王的區別是通過中心的確定而體現出的一種相對的距離，而不是 

「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真實界線（C /ie fsW n g M en /ro m  。不過從有

關新疆的文獻中我們瞭解到，顯然到十八世紀時，出於不同目的，淸 

朝官員和朝廷都明確區分了哪些民族屬於清朝的臣民（察哈爾、厄魯特 

和回子い而哪些不屬於清朝的臣民（哈薩克和安集延），即使所有這些 

民族都會來熱河或北京，並交換植物和參加狩截。例 如 ，這一時期的 

清朝文獻稱回子為民回（含有「平民」中的民這個字符い而稱浩罕人為 

夷回（含有指稱外國人和野蠻人的夷這個字符）。如果我們認為圖5能 

反映出一種內外的區別，也許我們可以在這個圖表周圍畫上一個個表 

示邊界地區的點，圓周內部由清朝臣民佔搛，外部則是那些外藩領主。

18.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9 ，頁 12b 。

1 9 .  對十七世紀剃髮令實施以及漢人反抗情況的討論，見 P h ilip A . K u h n,

53-59。政府和國家對於潛在的對剃髮令的蔑視的沉默 

態 度 ，見頁80和 9 2 。

2 0 .  在這一文獻以及其他文獻中，只提到這些伯克留著辮子，而沒有提及 

是否刮過前額；這個術語通常稱為「蓄留髮辮」。不 過 ，也可能暗指剃 

髮 。

21. く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224,未 標 明 日 期 （1827-1828年前後};那



彥 成 ，《錄副奏摺 •民族事務 >1373-1，道光八年八月二十日；托津 

等 編 ，U 欽定）回疆則例〉，卷 8 ，頁 h 顯然不許四品以下伯克蓄留 

髮辮的命令並不總是強制實行：多列素皮儘管只是一個五等伯克，但 

卻留著辮子。1830年他被400名浩罕「暴徒」抓住後辮子被剪，這些 

人在拷打他前先剪掉了他的髮辮。壁昌等編，く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555-1，道光十年 i ^ 一月十七日。

2 2 .  我們在第五章中看到了這樣的例子，7個中國內地商人在1826年喀什 

噶爾失陷期間被抓，七年後他們到了恰克圖。同 様 ，300多名在張格 

爾入侵期間被俘的官兵也被割掉了辮子。< 那文毅公奏議> ，卷 7 3 ，頁 

10a ，道光七年十二月八日。

2 3 .  多 贵 、那彥保、齊 慎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499-1，道光七年三月

十二日。

2 4 .  七 十 一 ，（西域聞見錄〉，卷2 ，頁31b 。對於新疆的厄魯特旗人，清 

朝竞然給他們输入新娘。1764年 ，朝廷給北疆的厄魯特旗人提供了衣 

物 ，並遣送來 420名年龄在 15到40歲之間的蒙古女奴與他們一起生 

活 。不包括運費在內，總花費是 6,912兩，其中2,412兩付給了這些女 

人的主人以換取他們的自由。鲍 登 ，《蒙古近現代史》，頁 138-139。

25. <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40a ，道光 九 年 三 月 五 日 ；托 津 等 編 ， 

《（欽定）回通則例〉，卷 8 ，頁 7 ;松 筠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556- 

1 3，道光十一年六月七日。

26. く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 4 1 ，道光九年三月五日；托津等編，《（欽 

定）回疆則例》，卷 6 ，頁 1 6，卷 8 ，頁 8-9。

27. M a n ji在托忒語中意思是「小和尚」。

2 8 .  那彥成，《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57-5，嘉慶十二年五月八日；（那彥 

成 ？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0057-6片 （附件），未標明日期（嘉慶十二 

年五月八日前）；松 筠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0057-14，嘉慶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玉慶可能不是一個雞姦者，而是一個走私奴隸的人。 

中亞的男女童貿易導致在新礓出現了一個奴隸市場，尤其是土爾扈特 

人 ，他們被資到中亞或是被回子購買。1827年的ー份上諭嚴禁官員家 

庭中私養年輕男女或兒童，這可能針對的就是禁止新疆當局販賣回子 

或土爾扈特奴隸。曾經出任和闐辦事大臣的德惠在1832年時幾乎違反 

了這個規定。德惠 1830年從和閬辦事大臣離任時買了一個僕人。他是 

幾年前從另一個大臣那裏得到的這個叫巴海的年輕人（這個大臣則是 

從喀什噶爾的武隆阿那襄得到了巴海）。巴海在11歲時進入武隆阿府



邸 。由於年輕，他在 1832年 16歲時穿著漢人的衣帽並留著辮子，包 

括他自己在內的每一個人都相信他是漢人。但是 1832年春天的一天， 

在西安的市場上，巴海看到了正在前往京城的伊薩克随従中的一個回 

子 ，立刻認出此人正是他的叔叔。巴海無法立刻陪同他的叔叔前往北 

京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後來被迫到朝廷中接受官方調査。那時德惠 

已 死 ，但他的兒子受到了嚴加審訊，要査明他們家到底是如何得到這 

個回子奴僕的。他的兒子幾乎無法使審訊者確信，由於巴海看上去簡 

直就是個內地人，因此當初沒有人曾經懷疑過他的真實身分。く朱批奏 

摺•民族事務 >0512-1，道光十二年九月十日。

2 9 .  (宣宗實錄》，卷 9 , 頁 1 9 , 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卷 1 0 , 頁 

18b-20b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卷 1 2，頁31b-32b ，道光元年 

正 月 壬 申 ；卷 1 3，頁40a-41b ，道光元年二月己酉；F letch er, “C h ’ ing 

Inner A s ia, ”p. 8 6。傅禮初沒有給出這 一 逸聞的來源，列出的年分是 

1808年 。不 過 ，斌靜作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在1818年到 1820年 間 ， 

這一事件應該發生在這個時期。

3 0 .  托津等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8 ，頁 1 4。

3 1 .  木素滿庫里，《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330-8，未標明日期（大約道光 

二十六年）；宣 宗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330-9，未標明日期（大約 

道光二十六年い

32. く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42b ，道光九年三月五日。儘管在那彥成 

在十九世紀ニ〇年代調査後編成的，<(欽定）回疆則例> 中有條令禁 

止這樣的借貸（托津等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8 ，頁 12い但這種 

行為此後依然存在：林則徐在 1845年對此有所論述（《伊犁日記〉，頁 

175い

3 3 .  奇 臣 ，く朱批奏摺•民族事務〉0655-6，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五日。

3 4 .  斌 靜 ，0655-12，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3 5 .  王正海，（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501，供 ，未標明日期（道光三十年 

前）。

3 6 .  林則徐，《伊犁日記〉，頁 155。在這個稱為洋强爾台的地方，內地人租 

種了回子的土地。

3 7 .  林 則 徐 ，《伊犁日記》，頁 175。在布魯特人的進攻中，他們聯合了南 

疆西四城的阿訇。不 過 ，儘管有這些第五縱隊的幫助，這些布魯特人 

還是很快就被擊溃。く宣宗實錄》，卷 4 1 7，頁2a-3a ，道光二十五年五 

月 壬 戌 ；卷 4 1 7，頁 6a-7a ，道 光二十五年こ丑；卷 4 1 7，頁4 1 7，頁



12b-13b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己已。

3 8 .  慶 英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0639-11 ，咸豐八年四月十五日。

3 9 .  那時那彥成任職於喀什噶爾，決定増加6,500名綠營步兵來保衛包括喀 

什喝爾在內的五座城池。儘管玉素普首先發動了進攻，但清朝還是決 

定在兩年內削減2,000駐軍，五年內再削減2,000人。1829年的ー份上 

論指出那時駐紮在南疆的綠營軍數量總共有10,600人。（那文毅公奏 

議 >，卷 7 5 ，頁2 8 ，道光九年二月十四日；卷 7 5 ，頁26a ，道光九年元 

月十二日。

4 0 .  武隆阿奏議，見曹振镛編纂，《（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 

5 5 ，頁 7a-10b ，道光七年十二月癸酉。

4 1 .  曹振鏞編纂，< (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 4 9 ，頁 17b-32b ，

道光七年八月癸未；魏 源 ，《聖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卷 4 ，頁 40 ; 

H um m el et a l., E m in e n t C h in e s e o f  th e C h 'in g  P e r io d , p . 68 ； >

卷 1 2 5，頁 12b-14a ，道光七年九月辛亥。

42. C h o u, f r o n t ie r Stu dies and C h a n g in g Fron tier A d m in istration, p. 83, n. 3.

4 3 .  那彥成論及了內地商人的商業行為，《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頁4 2 ， 

道光九年三月五日，卷 7 7 ，頁 44a ，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

44. < (欽定）回疆則例〉中多數子條例涉及到任命、簡 調 、數 置 、品級、鹽 

菜 、俸 祿 、朝 覲 ，以及其他有關伯克的事務；還有一些條目同樣對朝 

貢使團以及國家對哈薩克的補償進行了規定，不太協調的是，一些條 

目還涉及金川的土司部民。其他子條例詳細説明了新疆的重量單位、 

度量單位以及貨幣的價值。在 ，< (欽定）回疆則例〉的最後一巻，有關 

髮 辮 、滿州人或漢人與回子之間的私密關係以及商業互動的法令在很 

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

45. H enry W a lter B e lle w , "H isto ry o f K a sh g ar," p. 184; F letch er, ilT h e H eyd a y  

o f the C h ’ in g O rd er，” pp. 369-372。

4 6 .  常奉清在伊犁一直待到了 1826年 。1826年他作為軍隊中的一個民兵被 

派到南疆去抗擊張格爾的入侵。當喀什噶爾再次和平地置於清朝的統 

治下時，他留在那裏従事商業活動，但仍保持著與官方的聯繫，因此 

後來就能夠在這座被圍困的城市中為内部人提供證詞。常奉清供飼，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4。

有關這次事件的材料主要包括在，<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3到 1296 

中 ，所有的大包中的擋案最初都沒有編號。我除了包的號碼外，還盡 

可能基於自己的計数，給檔案編了號（如「1296-23」）。不 過 ，這只是



估 計 ，因為在縮微膠卷的版本中，一件擋案的結束與另一件檔案開始 

的地方總是很不淸楚。而 且 ，《錄副奏摺〉的收藏由於被重新編號以及 

重新被製成縮微膠卷，我不知道是否保持了最初的順序。（近来曾在 

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閲檔案的學者們説新舊縮微膠卷間存在非常大的區 

別 。）另一個困難在於，組成這些檔案的供詞最初是作為附件随奏摺 

一起被送到了朝廷，因此未被單獨注明時間。遣憾的是，縮微膠卷中 

也沒有把它們與注明時間的奏摺直接放在一起。不 過 ，根搛其他的證 

據 ，我們瞭解到聲討伊薩克的供詞可能是在道光十一年初呈送到了朝 

廷 ，同年晚些時候，為他辯解的供詞也呈送給了朝廷，也許是和長龄 

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奏摺一起。

4 7 .  陸以烜，〈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4，道光九年二月十三日。

4 8 .  〈宣宗實錄〉，卷 181，頁24a-26b ，道光十年十二月甲午。

4 9 .  遐密須頂（原文為Sh a-m i-x u-d in g —— 譯者）供 詞 ，く錄副奏摺•民族事 

務>1296-55 ;阿納雅特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か 40。搛説 

這個女人一直待在被清軍於1826年從張格爾的逃兵中所俘獲的一群僕 

人 中 ，後來被賣給或是贈給了伯克和官員們為奴。

5 0 .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4，「謹將賊目送給伊薩克來字譯出並原來回 

字恭呈御覽」。這封用中國本國語言寫的信表明是「譯」作 。儘管第一 

歷史檔案館確實有ー些突厥語的信，但迄今為止並沒有發現這封信的 

原 文 。

51. く宣宗實錄〉，卷 181，頁24a-26b ，道光十年十二月甲午 。

5 2 .  長 龄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1，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我 

感謝呂惠楚為我轉寫了這個奏摺的錄副。

5 3 .  常奉清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4。

5 4 .  哈隆阿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8 ;富隆阿供詞，《錄副奏 

摺•民族事務 >1296-24。

5 5 .  在這次危機中，似乎對於挑選商人為指揮官並沒有特殊的標準。34歲 

的閻良貴掌管著50個 人 ；他 1827年才來到喀什噶爾，從那時起一直 

従事小本經營。九月他剛好在城裏，因為他剛從邊遠的家中來這裏瞭 

解當時的槿食價格，當他聽説浩罕即將進攻這襄時，便決定暫時留下 

來 。間良貴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29。

5 6 .  札 隆 阿 、多 隆 武 ，（朱批奏摺 •民族事務 >0528-8，道光十月十七日 

十 一 月 ；伊 薩 克 供 詞 ，《錄副奏摺 •民族事務 >1296-9 ;福 奎 供 詞 ， 

く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11 ;馬天錫供詞，く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12。

5 7 .  李紹康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31 ;劉紹濬供詞，く錄副奏 

摺•民族事務〉1296-30 ;福奎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11 。

5 8 .  哈隆阿，〈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8，供 飼 ；金奇賢，《錄副奏摺• 

民族事務>1296-15，供 詞 ；魏啓明，《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22， 

供 詞 ；馬天錫，《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12，供 詞 。

5 9 .  馬 天 錫 供 詞 ，く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12 ;邢 陞 供 詞 ，《錄副奏 

摺 •民族事務〉；《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5，「謹將扎隆阿折內逐 

層根究各緣由開列淸單」；梁大綬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 

14 ;常奉清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94。

6 0 .  黑娃子（柏拉提）供 詞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4-29。

6 1 .  〈宣宗實錄> ，卷 166，頁4b-5a ，道光十年三月甲午；楊應元供詞，《錄 

副奏摺•民族事務〉，1296-23。

62. 1829年末或 1830年 初 ，在一個叫高連升的遣犯領導下，一群暴徒再次 

攻擊了郡王府，掠奪了衣物和元寶。他們最初成功地逃過了清朝當局 

的抓捕。不過後來札隆阿逮捕了與一次武裝搶劫槿餉局有關的他們。 

《宣宗實錄〉，卷丨6 6 ，頁 5a-6a ，道光十年三月甲午；周 彭 龄 供 詞 ， 

<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13 ;哈隆阿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6-8 〇

6 3 .  札隆阿，《錄副奏摺•民族事務〉1222-6 (新號碼8053-59)，片 （附件）。 

朝廷表彰了 887名在 1826年保衛這座城市中死難的商人和內地回民〃

6 4 .  對於那些不幸地在滿城外被抓獲的漢人或黑山派的人來説，這是一段 

令人難熬的時刻。一個叫黑娃子（也叫做帕拉提）的黒山派的駱駝客偷 

偷地給浩罕人抓獲的幾個內地商人買了食物。其中一個叫張鳳鳴的商 

人把他在回城中藏的所有綢缎和棉布都獻給了「安集延人」，随後他們 

解除了他的腳缭，讓他給他們的首領餵馬。黑娃子後來與其全家都被 

鎖在一個院子裏，後來在向看管他的守衛獻上六枚金幣後才避免被賣 

為奴。黑娃子供詞，《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294-29。

6 5 .  最戲劇性的圍攻時刻發生在首次攻撃的幾天後，一對浩罕商人已經來 

到清軍城下，喊著「不要開槍，我們有話要説！」包圍喀什噶爾城的這 

些浩罕人全都跪倒在護城河邊。一個人用漢語為他們的事情辯解：「我 

們是被趕出喀什噶爾、阿克蘇和伊犁的安集延人。我們都是大皇帝的 

奴 才 。我們在卡倫內已經貿易了很多年，不支持張格爾的叛亂—— 所 

有的回子、士兵和官員都知道這個。去年我們所有的茶葉和大黄突然



都 被 沒 收 ，沒 有 賠 償 。我 們 被 趕 出 了 卡 倫 ，再 也 看 不 到 我 們 的 妻 子 。 

我 們 失 去 了 土 地 和 財 産 。我 們 在 卡 倫 外 沒 有 生 計 —— 我們只是在等  

死 。如 今 布 魯 特 人 帶 著 好 茶 來 到 了 我 們 的 營 地 ，吹嘘説大皇帝給了他 

們 這 些 。我 們 就 更 生 氣 了 ，這 就 是 我 們 為 甚 麽 要 進 卡 倫 ，在卡倫附近 

官 兵 遇 到 了 我 們 ，殺 了 我 們 ，我 們 也 殺 了 他 們 。」這些浩罕商人説他  

們 想 要 回 他 們 的 茶 葉 和 大 黃 ，恢 復 貿 易 ，還 有 當 地 回 子 的 承 諾 。當這 

些 要 求 傳 到 札 隆 阿 那 裹 時 ，他回答説這些茶葉和大黄是在其前任任職  

期 間 沒 收 的 ，與 他 沒 有 關 係 ，並 告 訴 這 些 「安 集 延 」商 人 返 回 浩 罕 ， 

提 交 正 式 的 請 願 。這 種 沒 有 結 果 的 談 判 一 直 持 續 到 黃 昏 ，浩罕人才站 

起 來 ，回 到 他 們 的 戦 線 ，繼 纗 用 炮 火 和 小 武 器 向 城 裏 開 火 。常奉清供 

詞 ，《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294 ;参 考 哈 隆 阿 供 詞 ，《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務〉1296-8。

6 6 .  哈 隆 阿 供 詞 ，《錄 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296-8 ; 富 隆 阿 供 詞 ，《錄 副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296-24 ; 常 奉 淸 供 詞 ，（錄 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1 2 9 4。

6 7 .  常 奉 清 供 詞 ，《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294 ; 哈 隆 阿 供 詞 ，< 錄 副 奏 摺 • 

民族事務 > 1 2 9 6 - 8。札 隆 阿 的 同 伴 ，還有ー些伯克官員蒐集了大量的假 

證 詞 來 證 明 伊 薩 克 的 罪 行 。甚至伊薩克的僕人愛薩也被迫陷害他的主 

人 。一個通事教他死記硬背ー些漢語句子在審訊中説。愛 薩 供 詞 ，《錄 

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1 2 9 6 - 3 9。

68. く宣宗實錄》，卷 1 9 3，頁 8b-12a ，道光十一 年 七 月 癸 酉 ；孫 文 良 主 編 ， 

く滿族大辭典》，頁 1 3 5。由 於 疾 病 ，伊薩克僅在京師呆了三年就返回  

了 庫 車 。1842年 伊 薩 克 離 世 ，其 子 愛 瑪 特 繼 承 了 郡 王 之 銜 。愛瑪特長 

期 在 阿 克 蘇 和 葉 爾 羌 任 職 ，有 關 他 的 記 載 很 少 ，只有兩次因勒索回子 

(1852年 和 1860年 ）而 受 懲 罰 ，以 及 一次被發現私通外藩，此 後 引 退 。 

毫 無 疑 問 ，他 是 忠 誠 於 清 朝 的 ：在 庫 車 1864年 發 生 叛 亂 後 ，他拒絕出 

任新伊斯蘭政權的傀儡領袖，因而被叛亂分子殺害。高 文 德 主 編 ，《中 

國民族史人物辭典》，頁 4 5 8 。

6 9 .  梁 大 受 供 詞 ，《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296-14 ;〈宣宗實錄 > ，卷 1 9 3， 

頁 8b-12a ，道光十一年七月癸酉 -

7 0 .  壁 昌 ，《葉爾羌守城紀略〉，頁 6a 。行政管理上的混亂使清政府認識到 

喀什噶爾容易受到浩罕的攻擊，因 此 1 8 3 1年 11月 （道光十一年十月）參 

贊 大 臣 移 駐 葉 爾 羌 ，喀 什 噶 爾 則 被 降 為 辦 事 大 臣 。直 到 1858年 ，參贊 

大臣才被重新設置於喀什噶爾。

7 1 .  壁 昌 ，《葉爾羌守城紀略》，頁 3 。



7 2 .  壁 昌 ，< 葉 爾 羌 守 城 紀 略 〉，頁 3b4 a ; 壁 昌 、常 豐 、誠 端 ，く朱批奏 

摺■民族事務〉0 5 2 4 - 7，道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7 3 .  壁 昌 ，く葉爾羌守城紀略》，頁 4a 。

7 4 .  舒 倫 保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5 2 4 - 5，道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7 5 .  事 實 上 ，這 種 支 持 在 1830年 浩 罕 入 侵 後 削 弱 了 。侵 略 者 非 常 殘 忍 ，而 

且 由 於 穆 哈 默 德 •玉 素 甫 破 壞 了 瑪 赫 杜 姆 家 族 在 南 疆 的 威 信 ，因而缺 

乏 任 何 實 質 性 的 影 響 。見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p. 

3 7 1。

76. く宣宗實錄〉，卷 1 7 8，頁 3 6 - 3 7，道 光 十 年 十 月 甲 寅 ；恩 特 亨 額 ，<朱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0 9 3 - 1，道光十八年五月二日。宣宗對這ー奏議的批 

示 是 模 稜 兩 可 的 ：「此 奏 不 為 無 見 。」

7 7 .  曹 振 鏞 編 纂 ，< (欽 定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 5 5 ，頁 7a-10b ，道 

光 七 年 十 二 月 癸 酉 ； < 宣宗 實 錄 〉，卷 1 3 1，頁 2b ，道光七年十二月癸  

酉 ；く那文毅公奏議》，卷 7 7 ，頁 45b ，道 光 八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有關那 

彥 成 認 為 這 種 商 業 體 系 可 以 承 擔 増 加 的 駐 軍 的 論 述 ，見く那文毅公奏 

議〉，卷 7 5 ，頁 26a-26b ，道光九年元月十二日。

78. <宣 宗 實 錄 >，卷丨8 2 ，頁 18b-19b ，道 光 十 年 二 月 戊 申 ；魏 源 ，《聖武 

記〉，卷 4 ，頁 48a-48b ;參考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p. 3 7 4。此 外 ，魏源的數字是有問題的。他的作品中寫的是來自伊犁的 

3,000名騎兵和來自陕甘的 4,000名綠營兵増援到南疆「西四城」最初的 

6, 0 0 0名軍人中，但 是 他 給 出 的 「新 舊兵」的 總 數 是 「萬 有 ニ 千 。除阿克 

蘇 、烏 什 各 有 兵 千 餘 毋 庸 議 增 」。（傅禮初顯然認為 12,000係 13,000之  

誤 ，這樣就得出了他的總數 15,000 。）魏源還分別列出了部隊調整後的 

喀 什 噶 爾 、英 吉 沙 爾 、巴 爾 楚 克 、和闐和葉爾羌以及阿克蘇與烏什各  

城 官 兵 的 數 字 ；這些數字加在一起是 16,000 ，我這裏採用的就是這些  

數 字 。

傅 禮 初 通 過 引 用 W.H.Wathen的 作 品 ，還 補 充 説 「埋 至 1835年 ，這些 

<15,0 0 0名 南 疆 官 兵 ）人 中 並 沒 有 回 民 ，因 為 當 局 擔 心 回 民 作 為 穆 斯  

林 ，如 果 有 一 人 起 義 的 話 ，其他人可能都會加入其中。」事 實 上 ，在綠 

營 軍 中 有 許 多 回 民 ；我們就看到在喀什噶爾的綠英軍中有「老馬師傅」 

這 樣 的 稱 呼 。也見本書第五章中引用的壁昌對回民的討論。

7 9 .  玉麟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5 5 6 - 1 2，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80. く宣宗實錄〉，卷 1 9 7，頁 17b-18b ，道 光 年 九 月 戊 寅 。

8 1 .  額 勒 謹 ，く朱批奏摺 •民族事務 > 0 0 8 2 - 1，道 光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く宣宗實錄〉，卷 2 6 7 ，頁 3M a ，道光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8 2 .  長 齡 ，<錄 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456-3 (新 編 號 8 0 9 6 - 3 )，道光十六年元 

月 十 四 日 ；赓 福 ，《錄 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1 4 5 6 ^ (新 編 號 8 0 9 6 - 3 2 )， 

道 光 十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輯 瑞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0 8 2 - 2，道 

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83. <宣 宗 實 錄 〉，卷 252 ，頁 2 4 - 2 5，道 光 十 四 年 五 月 丁 亥 ；卷 2 5 4 ，頁 

9 - 1 1，道光十四年七月庚午；卷 2 5 5，頁 3 8 ^ 0 ，道光十四年八月辛酉。

84. く宣宗實錄〉，卷 4 2 3 ，頁 7b-8b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壬 戌 ；可比較  

華 立 ，《淸 代 新 疆 農 業 開 發 史 研 究 》，頁 20 5 - 2 0 6。也 見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pp. 3 8 5 - 3 8 6。

8 5 .  《宣 宗 實錄 > ，卷 4 0 9 ，頁 2 1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丁 亥 ；卷 4 1 0 ，頁 3 ， 

道 光二十四年十月丁酉；卷 4 1 9 ，頁 1 8 - 1 9，道光二十五年丁丑。

8 6 .  佐ロ透對十九世紀四 O 年代的屯墾以及新開發土地上的漢人和回子的 

定居點進行了很好的論述，我對道光時期政策的討論就基於此（<18-19 

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会史研究》，頁 22 6- 260)。佐 ロ 透 沒 有 矯 揉 造  

作 ，在對其進行定義時稱這種政策是「殖民主義」（即使並不太成功）。 

王 希 隆 在 回 顧 清 朝 長 期以来在新疆的農業開墾政策時，得出了同樣的 

觀 點 ，儘 管 他 稱 這 種 計 畫 為 實 邊 ，並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給中國造  

成的傷害而導致的這種政策的最終失敗提出了譴貴（〈淸代實邊新疆述 

略〉）。

清朝在其他邊疆地區也實行漢族移民屯墾的政策。十 七 世 紀 晩 期 ，出 

於 對 俄 國 進 軍 的 擔憂，迫 使 康 熙 朝 將 東 北 （滿 州 ）的部分地區向漢人  

開 放 ，並 讓 流 放 的 勞 エ 去 建 設 保 衛 邊 疆 所 需 要 的 交 通 基 礎 。但直到 

十九世紀六〇年 代 後 ，黑 龍 江 才 開 始 向 合 法 的 漢 人 移 民 開 放 ，這次也 

是 出 於 戰 略 目 標 考 慮 ，希 望 在 邊 疆 地 區 建 立 漢 人 定 居 點 ，來阻擋外來 

勢 力 的 前 進 。随 著 1902年 吉 林 全 省 以 及 1 9 0 4年 黑 龍 江 全 省 對 移 民 限  

制 的 取 消 ，這 一 過 程 達 到 頂 峰 （Lee, 77ie A/amr/iwrian fVonrter, pp. 103, 

112-115 い

對 於 清 朝 為 保 護 當 地 民 族 而 限 制 漢 人 移 民 的 例 子 （就如 1831年前的南 

疆 那 樣 い 見 Shepherd關於台灣的研究（Shepherd, StorecrayiflmiPo/Wcfl/ 

E co n o m y , especially pp. 182-191, 226-230) °

8 7 .  恩 特 亨 額 ，《朱 批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 0 0 9 3 - 1，道光十八年五月二日。

88. Davies， /Jeport on f/ie 〇/ Onfraf Appendix 29a，p. cccxv.在這



襄 ，「卡爾梅克」指 的 並 不 是 土 爾 扈 特 人 。回子所用的這一術語是對蒙 

古 人 或 遊 牧 民 族 的 統 稱 ：厄 魯 特 、蒙 古 、哈 薩 克 、錫 伯 、索倫以及滿 

洲 。這樣的使用類似於英語中的詞彙「韃 靼 」，指 的 可 以 是 蒙 古 人 、突 

厥 人 （「韃靼 」> 、滿 洲 人 （「韃靼城」），甚 至 藏 人 。





趨於歸化的清帝國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康為室兮旃為牆，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 獻给「烏孫公主」（細君），漢朝

大阪城的石路硬又平呀，西瓜大又甜呀。那裏的姑娘辮子長 

呀 ，兩顆眼睛真漂亮。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給別人，一定要 

嫁 給 我 ，帶著百萬家財，領著你的妹妹，跟著那馬車来！

—— 「新疆民歌」1

時 隔 兩 千 年 的 內 地 人 對 異 域 的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想 像 ，反 應 出 随 著  

清 朝 的 西 擴 ，人 們 對 西 域 的 感 受 也 發 生 了 變 化 。這 首 現 代 的 新 疆 民  

歌 ，不 管 是 否 真 正 的 維 吾 爾 族 歌 曲 （從 韻 律 和 音 調 來 看 應 該 不 是 ）， 

如 今 都 已 經 成 為 一 首 家 喻 戶 曉 的 中 國 經 典 民 歌 ；長 長 的 髮 辮 、清 澈  

的 眼 睛 、富 裕 的 生 活 和 一 夫 多 妻 都 可 以 激 起 人 們 對 新 疆 的 興 趣 ，而 

在 以 前 ，關 外 的 生 活 時 只 能 讓 人 們 談 虎 色 變 。

前 面 的 章 節 所 描 述 的 那 種 過 程 為 這 種 認 識 上 的 轉 變 奠 定 了 基  

礎 。乾 隆 征 服 新 疆 並 在 北 疆 和 南 疆 建 立 起 軍 事 統 治 時 ，面 臨 著 來 自  

漢 人 官 員 和 學 者 的 質 疑 ，他 們 認 為 國 家 的 統 治 向 蠻 荒 之 地 的 直 接 延



伸 ，並 無 任 何 意 義 。他 們 引 經 據 典 ，借 歴 史 上 對 耗 費 巨 大 人 力 物 力  

向 邊 遠 地 區 進 行 軍 事 擴 張 的 異 議 ，表 達 了 他 們 對 皇 帝 在 西 徼 之 地 進  

行 這 種 軍 事 行 動 的 反 對 。作 為 對 這 種 壓 カ 的 回 應 ，乾 隆 朝 不 斷 對 國  

家 的 這 種 計 畫 進 行 辯 護 ，稱 國 家 通 過 將 邊 界 進 一 歩 向 北 向 西 推 進 ， 

可 以 使 甘 肅 不 再 處 於 防 禦 的 前 沿 ，因 此 ，朝 廷 事 實 上 可 以 節 約 大 量  

的 資 金 。作 出 這 些 聲 明 後 ，朝 廷 施 壓 於 新 疆 的 軍 府 官 員 ，要 求 他 們  

努 力 達 到 「以 西 域 治 西 域 。」

但 是 ，這 一 目 標 並 未 能 全 部 兑 現 。通 過 在 北 疆 實 行 屯 田 並 建  

立 與 哈 薩 克 的 貿 易 關 係 ，很 快 就 滿 足 了 新 疆 駐 軍 對 糧 食 和 牲 畜 的 需  

求 。但 是 ，餉 銀 和 本 地 的 採 購 仍 然 需 要 資 金 ，因 此 新 疆 軍 府 仍 然 有  

賴 於 內 地 運 來 的 協 餉 ，以 滿 足 毎 年 的 需 求 。為 降 低 南 疆 民 眾 的 不 滿  

情 緒 及 表 明 清 朝 的 統 治 好 於 準 噶 爾 汗 國 ，清 朝 在 南 疆 制 定 的 税 率 很  

低 ，而 這 些 税 收 主 要 用 以 當 地 伯 克 的 行 政 支 出 。鹽 和 其 他 的 政 府 壟  

斷 物 品 是 內 地 的 重 要 收 入 來 源 ，但 在 新 疆 並 不 可 行 。為 了 減 輕 新 疆  

對 協 餉 的 依 頼 ，朝 廷 鼓 勵 新 疆 的 軍 府 官 員 在 其 轄 內 採 取 革 新 性 的 貨  

幣 與 經 濟 制 度 。其 中 包 括 向 回 子 徵 收 棉 布 作 為 税 收 ，用 於 在 北 疆 同  

哈 薩 克 人 進 行 貿 易 ，還 創 造 性 地 想 出 用 庫 存 的 舊 茶 糊 弄 旗 人 。而 

且 ，皇 帝 屢 屢 論 示 新 疆 官 員 ，不 得 嚴 格 拘 泥 於 內 地 之 章 程 ，這 些 官  

員 遂 建 立 了 連 鎖 式 的 商 業 網 絡 ：官 鋪 、當 鋪 、木 材 鋪 、房 屋 租 賃 和  

生 息 銀 兩 ，所 獲 利 潤 用 於 滿 、蒙 士 兵 及 其 家 庭 的 額 外 預 算 之 需 。官 

員 們 還 操 縱 了 新 疆 複 雜 的 貨 幣 制 度 ，並 徵 收 了 商 業 税 ，這 可 以 説 已  

經 遠 遠 超 出 了 法 律 賦 予 其 內 地 同 僚 的 権 利 。

因 此 ，官 方 和 私 人 的 貿 易 給 新 疆 政 府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額 外 收 入 來  

源 。不 管 國 家 是 通 過 税 收 還 是 直 接 參 與 市 場 的 經 營 而 積 聚 起 了 這 些  

財 富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這 些 收 入 都 依 賴 於 內 地 商 人 的 供 貨 、運 輸 、 

投 資 ，或 是 租 賃 鋪 面 並 向 政 府 支 付 「租 税 」。同 様 ，內 地 商 人 提 供 的  

借 貸 和 現 金 匯 兑 服 務 在 1 8 2 6年 後 的 危 機 期 間 也 是 至 關 緊 要 的 安 全  

網 ，因 為 當 時 朝 廷 對 新 疆 政 府 的 資 助 遠 遠 不 敷 需 求 。



乾隆從ー開始就認識到了內地農民和商人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 

性 ，因此鼓勵他們前去新疆。這種重要性在此後幾十年中日趨發 

展 。但在穆斯林和突厥語佔據主導地位的西域，在這樣的一種多民 

族的環境下，內地人的存在也導致在地方管理中出現了ー些問題。

儘管清朝文獻從未明確閛述這樣的一種民族政策，但是在征服 

新疆後的前幾十年中，清朝在新疆的統治模式可以反映出乾隆的帝 

國觀念。在其設想中，不管是內地漢人，還是中國文化在清朝的內 

陸亞洲都沒有特權地位。至 少 ，在國家的重大公告中，新疆的那些 

忠誠的穆斯林和蒙古人在國家中的地位與內地漢人是平等的，甚至 

還要略髙於內地人的地位。在現實中，直到十九世紀末，朝廷都很 

少任命內地漢人（不是漢軍）去統治內陸亞洲地區。而 且 ，雖然清 

政府准許甚至資助內地人移民新疆，但卻設置了路票制度來監管他 

們的行動，禁止他們永久定居南疆的穆斯林地區，並努力防範他們 

對純樸的新疆本地人進行經濟剝削。1765年，明瑞提出強行隔離南 

疆各城中的內地人和穆斯林；儘管實際上這樣的計畫並沒有得到實 

施 ，但在 1826年的張格爾叛亂後，随著西四城的重建，確實導致 

了一種大體上的自願隔離。當 時 ，那彥成認為跨民族間的交往是當 

地發生動蕩的原因之一，為了防止此後類似事件的發生，他在那些 

年所實施的善後改革中，通過立法來限制内地人和穆斯林的社會接 

觸 ，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

1830年爆發的第二次和卓入侵標誌著清朝政策開始轉變，從 

擔憂新疆回子的利益受損轉變為希望吸納更多的内地人前來新疆。 

1826年重新收復易受攻擊的西四城並對其進行駐防的費用，已經讓 

清廷和朝廷要員因喀什噶爾和其他城市的棘手的安全問題而爭論不 

斷 。新疆的ー些官員，特別是長齡和武隆阿，起初鼓吹清朝從新疆 

撤 退 ，將西四城移交給當地的回子統治者。其他人部分地受到內地 

商民組成的民兵在最近發生的浩罕入侵期間發揮的作用的鼓舞，提 

出應允許内地人到南疆屯墾，以擴大税收基礎，並為清朝在喀什噶



爾和葉爾羌的駐軍提供更多的兵源和糧食。1831年 ，朝廷決定加大 

内地人移墾南疆的力度，消除漢人移居塔里木盆地的限制，允許商 

人和農民永久移居天山南路，並在南疆西部發展由綠營兵及其家人 

耕作的屯田。儘管在這種政策改變後的最初幾年，移居南疆的內地 

家庭數量相對仍然不多，但 是 ，朝廷已經在其國家政策上邁出了重 

要的一歩，這預示了帝國観念的重大改 變 。

咸豐時期的財政危機

儘管內地人的商業活動為新疆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財政收入，但 

是新疆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仍然是每年兩次運往新疆的協餉，正如 

第二章中所述，到 1830年時協餉已達到約 100萬兩，在接下來的幾 

十年中協餉數量進ー步增加。缺乏資金當然是清朝所有地方機構共 

有的問題，而非新疆一地。但在十九世紀中期內地發生叛亂以及清 

政府被迫向外國賠款後，餉銀完全中斷，新疆有限的税基和對內地 

各省餉銀的高度依頼導致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後果。這也證明南疆的 

內地移民並不是這種政策的支持者所希望的戦略上的靈丹妙薬。

白銀生命線的中斷

大約 1853年 後 ，內地許多省份，尤其是遭到厳重破壞的江南各 

省 ，開始不再履行它們承擔的協餉職責，運往北疆和南疆各城的白 

銀遭到了嚴重的拖欠。由於協餉短缺，1854年 ，伊犁當局被迫將支 

付給官員和滿洲騎兵的費用削減了一半，用以支付滿洲步兵和綠營 

兵 7 0 %的薪俸以及索倫、察哈爾和厄魯特旗人的全部經費；到 1855 

年 夏 ，所有人都只能支付30%。而塔爾巴哈台在1856年到 1861年間 

根本就沒有收到過任何協餉。到 1858年 ，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已經



連續四年沒有收到協餉，儘管 1857年這兩座城市還遭到了和卓後裔 

倭里罕和鐵完庫里的進攻。伊犁參贊大臣法福禮請求戸部予以資金 

援 助 ，並讓陝甘總督將最近給南疆的資金匯來。戸部答復説甘肅自 

己仰給他省的資金也已逾期。在葉爾羌，由於銀元寶供應的萎縮， 

到 1860年 左 右 ，銀元寶在當地市場上的價格已經從300到 400騰格 

上升到了 1，000騰格。葉爾羌的外藩商人都知道清朝已經不能用白銀 

支付這裏駐軍的薪俸，而改用當地的銅錢。到 1860年 ，根據戶部的 

估 計 ，拖欠甘肅和新疆的餉銀已達到1，000到2,000萬兩。2

面對主要收入來源的喪失，新疆官員們開始自謀出路。在伊 

犁 ，官員們千方百計地對此進行彌補。他們將大量的官方資金投資 

於當鋪（見表 5 ) ，但獲利仍然不能滿足所需。1853-1855年間的商 

人 「捐資」共有白銀37,700兩以及300萬普爾錢。伊犁地區新開的兩 

個小銅礦提供了充足的銅錢，可以支付滿洲駐軍8 0 %的薪俸。伊犁 

還重新採用了那彥成的貨幣手段（當時已在整個內地推行），開始鑄 

造大面額貨幣，鍺造了大錢，還有鐵錢。江南的绸缎也不再運来， 

不過伊犁在 1854和 1855年間通過出售庫存的數十萬匹棉布獲得了 

121,400兩白銀。烏什在幾年間通過出售绸缎積攒了白銀 1萬 兩 ， 

1855年將這些錢用於彌補白銀預算的不足。3

不 過 ，這些都只是權宜之計。在舊的收入来源被掐斷後，新疆 

各城開始像內地一様，轉向徵收地方的貿易和過境税，借此來維持 

曰趨枯竭的府庫並替代以前固定的協餉收入。

1852年 秋 天 ，甘肅省首先通知伊犁參赞大臣布彥泰，當年的 

甘肅省協餉還未運來，布彥泰意識到了這個消息中所蘊含的不祥意 

義 。考慮到近來國家在華南和華中地區的戰爭導致財政出現赤字， 

而且還必須要維持一支保衛京城的軍隊，因 此 ，布彥泰提出推行一 

項新的税收政策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不僅是為了新疆，也是為 

了整個帝國。他建議對那些沒有直接受到田賦和新的釐金地方關税 

影響的坐商徴税，毎月向擁有招牌的商鋪徵收0.1兩銀子（1錢い他



還 計 畫 向 那 些 富 裕 錢 莊 徵 收 兩 倍 於 此 的 税 銀 。布 彥 泰 估 計 ，若 在 全  

國 範 圍 徵 收 這 種 税 銀 ，毎 月 將 給 國 家 帶 來 上 百 萬 兩 銀 子 的 收 入 。4

如 同 舒 赫 德 、那 彥 成 和 三 成 一 様 ，布 彥 泰 任 職 新 疆 之 時 ，面 對  

新 疆 財 政 體 系 內 在 的 預 算 束 縛 ，也 將 問 題 的 解 決 寄 望 於 商 業 經 濟 。 

本 質 上 ，他 的 建 議 是 想 把 在 新 疆 長 期 實 行 向 坐 商 商 鋪 徵 税 的 政 策 擴  

展 到 整 個 清 帝 國 。當 然 ，他 的 這 種 計 畫 從 未 在 全 國 推 行 ，但 新 疆 的  

其 他 官 員 採 取 了 較 為 適 度 的 商 業 税 收 用 以 替 代 內 地 的 協 餉 。

例 如 ，1 8 5 8年 ，法 福 禮 奏 請 對 输 出 到 國 外 和 新 疆 其 他 地 方 的 喀  

什 噶 爾 棉 布 徴 税 。他 的 計 畫 獲 得 了 戸 部 同 意 ，每 匹 布 徵 收 1到 2 普 爾  

的 税 銀 ，此 項 收 入 被 明 確 指 定 用 於 「官 兵 協 餉 」。伊 犁 將 軍 扎 拉 芬 泰  

希 望 這 樣 的 税 收 能 在 南 疆 各 地 普 遍 推 行 。5

軍 機 大 臣 彭 蘊 章 認 為 喀 什 噶 爾 的 布 税 確 實 可 以 幫 助 商 人 ，因為 

制 度 化 的 検 査 、税 收 以 及 官 引 申 請 可 以 防 止 兵 丁 在 商 隊 沿 途 所 經 的  

卡 倫 和 驛 站 對 他 們 進 行 勒 索 。不 過 ，就 像 在 內 地 一 様 ，毗 連 的 管 轄  

區 對 日 趨 減 少 的 商 業 財 富 利 益 和 各 種 税 收 的 爭 奪 壓 縮 了 商 業 利 潤 ， 

新 疆 的 地 方 關 税 似 乎 對 商 貿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有 害 的 影 響 。一 個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哈 密 新 實 行 的 內 部 關 税 ，這 種 税 收 形 式 類 似 於 在 中 國 內 地 各  

省 同 時 實 行 的 那 些 釐 金 或 是 地 方 關 税 。

哈 密 辦 事 大 臣 存 誠 在 十 九 世 紀 烏 什 年 代 中 期 實 行 了 這 種 關 税 ， 

用 來 幫 助 支 付 一 些 往 來 的 官 方 人 員 的 招 待 費 用 。這 種 複 雑 的 制 度 （對 

每 一 峰 駱 駝 或 每 一 輛 車 都 徵 以 統 一 的 税 率 ，但 是 對 每 駝 的 定 義 依 貨  

物 的 價 值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只 推 行 了 七 個 月 ，後 來 甘 肅 巡 撫 和 烏 魯 木  

齊 八 旗 都 統 抱 怨 哈 密 的 這 種 税 收 影 響 到 了 他 們 各 自 轄 區 的 利 益 和 税  

基 。巡 撫 解 釋 説 ，甘 肅 省 取 得 經 營 許 可 的 茶 商 由 於 銷 路 不 好 ，已經  

拖 欠 了 應 該 上 交 政 府 的 費 用 ；他 要 求 哈 密 降 低 茶 葉 税 率 ，以 免 新 的  

税 收 影 響 到 茶 葉 管 理 部 門 和 茶 引 制 度 。管 轄 範 圍 包 括 吐 魯 番 的 烏 魯  

木 齊 都 統 同 様 要 求 將 吐 魯 番 棉 花 從 哈 密 的 税 收 名 錄 中 豁 免 出 去 。烏 

魯 木 齊 如 今 也 對 吐 魯 番 的 棉 花 生 產 徵 税 ，用 來 給 鎮 迪 道 的 兵 丁 購 買



糧 食 ，而 且 ，由 於 吐 魯 番 棉 花 在 內 地 的 銷 量 下 降 ，因 此 鎮 迪 道 的 財  

政 收 入 也 相 應 減 少 。存 誠 最 終 同 意 對 販 運 茶 葉 和 棉 花 的 商 隊 採 取 特  

殊 的 税 率 ，但 即 便 在 這 種 妥 協 後 ，從 1 8 6 1年 末 到 1 8 6 3初 ，這 種 關 税  

收 入 依 然 達 到 白 銀 1 0 , 3 9 2兩 。6

不 過 ，随 著 1 8 6 2年 甘 肅 回 民 爆 發 叛 亂 ，上 述 三 座 城 市 均 吿 淪  

陷 。貨 物 不 再 能 夠 流 通 於 新 疆 、甘 肅 、陝 西 或 四 川 之 間 。新 疆 和 內  

地 之 間 的 貿 易 只 能 夠 沿 著 北 路 往 來 於 古 城 、歸 化 和 張 家 ロ 。7由於要  

給 調 遣 甘 肅 的 駐 軍 提 供 食 宿 ，哈 密 的 經 濟 負 擔 增 加 ，但 獲 得 的 收 入  

卻 減 少 了 。8

與內地貿易的衰落

事 實 上 ，新 疆 與 內 地 的 貿 易 量 在 回 民 起 義 前 的 十 年 間 即 已 趨 於  

減 少 。早 在 1 8 5 0 年 ，薩 英 阿 就 注 意 到 「近 年 」喀 什 噶 爾 已 沒 有 多 少 內  

地 商 人 ，帶 來 的 貨 物 也 比 以 前 要 少 。來 自 印 度 的 一 個 遊 客 在 1 8 6 0年 

左 右 向 英 國 政 府 報 告 説 ，葉 爾 羌 、列 城 和 旁 遮 普 之 間 的 貿 易 在 「過去  

十 五 年 」中 衰 落 了 ，新 疆 的 大 宗 貿 易 物 品 ，「金 錠 （金 銀 錢 、銀 錠 、 

『元 寶 』等 ）、寶 石 、茶 葉 、絲 綢 和 基 連 （值 錢 的 藥 品 等 厂 」的 供 應 不  

足 ，新 疆 現 在 出 口 的 大 多 是 本 地 生 産 的 羊 毛 披 巾 和 麻 藥 。到 十 九 世  

紀 五 〇 年 代 末 ，南 疆 的 商 人 更 是 稀 少 ，軍 官 們 報 怨 説 這 裏 已 經 發 生  

糧 食 短 缺 —— 過 去 都 是 內 地 商 人 從 北 疆 和 其 他 地 方 把 糧 食 運 到 塔 里  

木 盆 地 各 城 的 。來 自 內 地 的 玉 石 買 家 直 到 1 8 6 1年 春 天 還 到 和 闐 去 購  

買 玉 石 ，1 8 6 0 - 1 8 6 1年 間 他 們 缴 納 的 內 部 關 税 有 3 4 5兩 。但 自 那 年 以  

後 ，內 地 商 人 和 內 地 貨 物 均 已 不 見 於 和 闐 ；和 闐 输 入 的 所 有 貨 物 都  

是 「外 藩 穆 斯 林 」（可 能 是 俄 國 屬 民 ）由 阿 克 蘇 運 來 的 。9

道 光 末 期 和 咸 豐 時 期 南 疆 內 地 商 人 數 量 的 減 少 有 如 下 幾 個 原  *

* 譯者按：即香料和藥材，尤其是大黃，後者是向中亞西部出口用作藥 

材和染料的大宗貨物。



因 。一個原因可能是，在這樣一個易於叛亂和遭受進攻的地區進行 

貿易存在很大危險。1826年和 1830年有許多商人喪命於南疆西四城 

遭到的入侵中；其他遠至烏魯木齊的商人在清軍以低價徵用和採辦 

其糧食、牲畜以及車辆時，也遭受到了間接的損失。1830年後形勢 

也沒有改觀。在 1847年的七和卓叛亂期間，喀什噶爾的阿克薩卡爾 

和浩罕商人一起顯然藏身於喀什噶爾城內，他們在夜間打開城門， 

放進入侵者，殺了 3,000多名內地商人，並哄搶了他們的貨物和他們 

的女眷。75天 後 ，清朝自伊犁和烏魯木齊派遣滿洲、錫 伯 、索倫和 

土爾扈特旗人軍隊前來，屠殺了大量回子，作為對他們殺戮內地商 

民的報復。即使如此，也可以想像，在發生了這樣的事件後，內地 

商人是不會再來喀什噶爾了。而 且 ，即使沒有大的入侵，這些年在 

南疆的遊歴也變得不再安全，因為清朝減少了對邊界的巡邏以及卡 

倫的駐軍。1860年，一支由 17名內地商人組成的商隊就在離喀什噶 

爾不遠的阿圖什被全部殺死。1°

新疆當局不斷增加內地商人的税費，這可能是新疆和內地的商 

業聯繫日趨減少的另一個原因。從哈密西去的商人們需要支付的税 

收過多，不僅打撃了這些商人的積極性，而且也降低了這種長途貿 

易的利潤。

1860年 ，英屬印度的一個探査者把葉爾羌的巴扎缺少中國內地 

的銀兩和貨物的原因歸咎於「兩個中國派別滿洲人（M a j o o s )和喀喇 

契丹人（K u r a k h u t a e e s ) 之間的仇怨，而這種恩怨已經存在了 15年時 

間」。11雖然喀喇契丹人很久以前已經放棄了新疆這個舞台，但此人 

的看法是正確的，衝突確實存在。新疆貿易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太 *

* 譯 者 按 ：喀 喇 契 丹 本 指 曾 在 十 二 世 紀 統 治 過 新 疆 的 西 遼 ，米華健認為

顯 然 這 個 英 屬 印 度 的 探 査 者 的 信 息 有 誤 ，這裏的喀喇契丹人也許指的 

是 新 疆 當 地 的 回 民 ，也 有 可 能 指 的 是 內 地 漢 人 （黑 大 爺 ，即 Khitai) 。 

(根據譯者與米華健的通信}



平 天 國 叛 亂 和 捻 軍 叛 亂 所 導 致 的 內 地 的 騷 亂 ，這 種 騷 亂 不 僅 導 致 了  

國 家 織 造 局 的 關 閉 和 協 餉 的 中 斷 ，也 中 斷 了 私 商 的 茶 葉 、绸 缎 和 其  

他 貨 物 的 運 輸 。

由 於 已 經 不 太 可 能 從 內 地 獲 得 協 餉 ，且 內 地 商 人 的 數 量 和 財 富  

都 在 萎 縮 ，為 維 持 駐 軍 所 需 ，南 疆 的 官 員 不 得 不 把 増 加 財 政 收 入 的  

希 望 轉 向 當 地 回 子 。這 就 意 味 著 他 們 允 許 伯 克 對 當 地 人 徵 收 新 税 ， 

包 括 新 的 人 頭 税 、鹽 税 、巴 扎 的 貿 易 税 以 及 附 加 税 。至 少 在 南 疆 的  

部 分 地 方 ，清 軍 的 經 費 如 今 依 靠 阿 奇 木 伯 克 提 供 的 ，對 於 滿 洲 勢 力  

而 言 ，這 可 不 是 一 個 好 的 兆 頭 。當 局 也 靠 賣 官 増 加 財 政 收 入 。內地  

商 人 和 回 子 捐 資 獲 得 名 譽 頭 銜 ；而 那 些 買 官 的 人 則 通 過 對 回 子 的 敲  

詐 勒 索 收 回 投 資 。

這 種 情 況 顯 然 破 壞 了 清 朝 自 1 7 5 9年 後 即 在 南 疆 實 行 的 低 税 收 政  

策 。根 據 （包 括 突 厥 語 在 內 的 ）非 漢 文 文 獻 的 記 載 ，在 十 九 世 紀 五 〇 

年 代 ，當 地 回 子 對 清 朝 的 統 治 日 趨 不 滿 ，因 為 各 種 税 收 、債 務 、賦  

役 和 腐 敗 等 正 在 讓 回 子 變 得 越 來 越 貧 窮 。ー 份 法 國 文 獻 表 明 ，在 

十 九 世 紀 五 〇 年 代 的 和 闐 ，該 欠 内 地 人 錢 財 的 回 子 通 常 會 被 仍 到 河  

裏 去 。12

而 且 ，清 朝 對 當 地 收 入 的 依 頼 ，迫 使 官 員 們 賦 予 當 地 伯 克 更 大  

的 權 力 ，允 許 他 們 随 意 壓 榨 民 眾 。例 如 ，1 8 5 7年 ，葉 爾 羌 阿 奇 木 伯  

克 阿 克 拉 依 都 借 了 安 集 延 商 人 2 萬 兩 銀 子 ，用 以 抵 抗 倭 里 罕 和 鐵 完  

庫 里 的 進 攻 ，保 衛 回 城 的 安 全 。後 來 ，他 向 漢 人 商 民 借 貸 償 還 了 安  

集 延 人 的 債 務 。兩 年 後 ，已 革 伯 克 阿 皮 斯 捐 資 2 萬 兩 ，但 是 副 都 統  

裕 瑞 並 未 把 這 筆 錢 還 給 那 些 漢 人 商 民 ，而 是 選 擇 發 商 生 息 。阿 克 拉  

依 都 於 是 向 葉 爾 羌 的 回 子 進 行 攤 派 ，徵 收 了  2 萬 兩 銀 子 用 以 償 還 這  

些 內 地 債 權 人 。這 種 殘 酷 的 剝 削 導 致 一 個 叫 台 賴 的 回 子 企 圖 自 殺 。 

當 地 方 上 的 阿 訇 （伊 瑪 目 ）請 求 免 除 苛 捐 雜 税 （按 照 伊 斯 蘭 傳 統 ，穆 

斯 林 神 職 人 員 免 交 人 頭 税 ）時 ，阿 克 拉 依 都 把 他 們 給 枷 了 起 來 。最 後  

一 伙 人 群 起 抗 議 ，新 任 幫 辦 大 臣 英 蘊 逮 捕 了 為 首 之 人 ，將 他 們 （「照



回 子 經 典 」）當 即 絞 死 或 是 斬 首 ，而 沒 有 像 以 往 那 樣 在 審 理 重 要 案 件  

時 首 先 應 該 奏 明 請 旨 。這 樣 的 財 政 方 法 顯 然 並 無 助 於 社 會 的 穩 定 。13

最 不 祥 的 徵 兆 是 南 疆 的 清 朝 軍 事 力 量 在 不 斷 衰 落 。1 8 3 1 年 後 ， 

由 於 政 策 的 轉 變 而 永 久 定 居 天 山 南 路 的 軍 隊 最 終 並 未 成 為 長 齡 和 那  

彥 成 他 們 所 期 待 的 清 朝 的 桿 衛 者 。它 不 僅 遠 遠 不 能 提 供 充 足 的 兵 源  

來 替 代 換 防 軍 ，而 且 到 1 8 5 7年 ，由 於 當 地 常 駐 綠 營 軍 的 情 況 過 於  

糟 糕 ，以 致 參 赞 大 臣 慶 英 不 得 不 奏 請 將 南 疆 現 有 換 防 軍 隊 再 駐 留 三  

年 。慶 英 解 釋 説 ，在 此 前 八 到 十 年 ，有 3 0 % 到 4 0 % 的 移 居 南 疆 的 兵  

丁 死 於 疾 病 ，即 使 是 原 來 的 那 些 健 壯 者 如 今 也 已 老 弱 不 堪 。14

到 回 民 叛 亂 波 及 新 疆 之 時 ，這 種 悲 慘 的 境 況 甚 至 擴 展 到 了 以 前  

新 疆 的 精 英 勢 力 伊 犁 旗 人 身 上 ，而 在 2 0 年 前 ，浩 罕 人 和 和 卓 的 人 馬  

只 要 聽 説 八 旗 軍 隊 即 將 到 来 ，就 會 風 聞 而 散 。根 據 一 個 親 眼 目 睹 了  

1 8 6 4年 叛 亂 的 錫 伯 人 的 描 述 ，

滿洲人在各城已經平靜生活了百餘年，他們喪失了戰鬥力，他 

們的體質非常衰弱•甚至連弓都拉不開•箭也射不達，他們射 

出的箭甚至不能穿透塔蘭奇人的厚棉衣。柔弱的滿洲官員忽 

略了對士兵用箭的訓練。他們衣著時髦，帶頭過著奢華墮落的 

生活。在與塔蘭奇和回民的戰爭中，他們笨大的衣服妨礙了他 

們的行動。另外，惠遠城沒有糧食，這些士兵都在忍饥挨餓 

……滿洲人的馬匹由於缺乏飼料餵養，也非常痩弱。它們無 

法穿越厚厚的積雪。塔籣奇人和回民在雪中抓獲了滿洲人，並 

把他們全部殺掉。15

舒 適 的 生 活 是 導 致 旗 人 喪 失 軍 事 能 力 的 部 分 原 因 ，但 這 並 不 能  

解 釋 毛 光 油 亮 的 準 噶 爾 馬 怎 麽 就 變 成 了 無 用 的 駑 馬 。而 且 ，更 應 該  

注 意 到 普 通 旗 人 正 在 城 中 忍 飢 挨 餓 。失 去 了 官 方 與 商 業 的 收 入 來  

源 ，守 衛 新 疆 邊 防 的 重 任 如 今 就 落 到 這 些 飢 餓 不 堪 者 的 身 上 ，他們  

笨 拙 地 拿 著 弓 箭 ，無 助 地 掙 扎 在 困 於 雪 地 中 的 馬 背 上 。



經世致用的思想家和清代新疆

十 九 世 紀 六 〇 年 代 ，清 朝 在 新 疆 的 統 治 遭 到 了 決 定 性 的 失 敗 。 

人 們 因 此 總 會 感 到 困 惑 ，為 甚 麽 在 十 餘 年 後 ，朝 廷 會 在 深 思 熟 慮 後  

支 持 左 宗 棠 重 新 收 復 棘 手 的 這 塊 領 土 的 計 畫 。這 一 問 題 的 答 案 之 一  

可 以 在 十 九 世 紀 ニ 〇 年 代 和 三 〇 年 代 開 始 發 生 轉 變 的 國 家 理 念 和 政  

策 中 找 到 ，那 時 已 經 有 人 提 出 了 非 常 成 熟 的 內 地 人 移 民 新 疆 的 建 議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國 家 政 策 的 這 種 新 方 向 反 映 出 的 是 半 官 方 人 士  

的 想 法 。1 8 2 0年 ，新 疆 局 勢 尚 處 於 平 静 之 中 ，2 9歲 的 舉 人 龔 自 珍  

( 1 7 9 2 - 1 8 4 1 )寫 了 ー 篇 文 章 ，建 議 在 新 通 建 省 。龔 自 珍 兩 次 會 試 不  

中 ，後 來 花 錢 捐 了 個 內 閣 中 書 。在 文 章 中 ，龔 自 珍 表 現 出 了 一 種 為  

人 熟 知 的 憂 慮 ：新 疆 花 費 了 內 地 太 多 的 錢 財 。但 是 ，與 十 八 世 紀 的  

那 些 文 人 批 評 家 不 同 的 是 ，那 些 人 對 於 是 否 應 該 將 國 家 耗 費 巨 資 征  

服 並 進 行 統 治 的 西 域 囊 括 於 版 圖 之 內 存 有 質 疑 ，但 龔 自 珍 則 支 持 把  

新 疆 歸 並 於 清 朝 的 領 土 中 ，他 明 確 駁 斥 了 早 期 一 些 人 認 為 西 征 所 耗  

錢 財 是 「費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是 「勞 」、捐 軀 的 官 兵 是 「折 」的 言 論 。龔 

自 珍 相 信 當 前 的 清 朝 國 家 政 策 迫 切 需 要 改 革 ，這 與 早 期 的 批 評 家 的  

觀 點 極 為 不 同 。他 指 出 ，提 出 以 西 域 治 西 域 很 容 易 ，但 是 由 於 內 地  

的 各 種 騷 亂 ，即 使 貴 州 這 樣 一 個 （沒 有 駐 紮 重 兵 的 ）省 都 入 不 敷 出 ， 

又 如 何 指 望 像 新 疆 這 樣 遙 遠 的 、戦 略 上 更 為 重 要 的 邊 疆 地 區 能 夠 自  

給 自 足 呢 ？因 此 龔 自 珍 支 持 先 増 加 對 新 疆 的 投 資 ，平 整 土 地 ，建 立  

防 風 林 ，挖 渠 灌 溉 ，幫 助 大 量 的 無 業 漢 人 和 閒 散 旗 人 移 民 這 一 地 區  

發 展 屯 墾 。一 旦 土 地 得 到 開 墾 ，內 地 民 人 移 居 這 裏 ，並 將 其 置 於 內  

地 那 樣 的 行 省 機 構 下 ，那 麼 擴 大 的 農 業 基 地 就 完 全 可 以 徵 税 。他 認  

為 這 樣 就 可 以 達 到 「人 則 損 中 益 西 ，財 則 損 西 益 中 」。龔 自 珍 預 計 這  

種 投 資 的 收 益 將 在 2 0 年 後 ，但 認 為 這 是 值 得 等 待 的 。16

最 初 創 作 時 ，龔 自 珍 的 文 章 還 不 成 熟 ；他 也 沒 有 資 格 將 其 直 接  

奏 呈 皇 帝 ，因 此 並 沒 有 引 起 任 何 反 響 。不 過 ，1 8 2 7年 刊 行 的 《皇 朝



經 世 文 編 》17適 時 地 將 它 收 錄 於 內 ；張 格 爾 叛 亂 剛 ー 結 束 ，龔 自 珍  

就 針 對 那 些 從 南 疆 西 部 退 守 的 言 論 提 出 了 強 有 力 的 解 決 方 法 。1829 

年 ，龔 自 珍 再 次 參 加 會 試 ，得 中 進 士 ，終 於 得 有 機 會 在 有 關 安 邊 政  

策 的 殿 試 對 策 中 直 接 回 應 那 些 退 守 政 策 的 支 持 者 們 。他 認 為 新 疆 已  

經 併 入 清 朝 ，其 居 民 也 已 成 為 清 朝 臣 民 ，「中 外 一 家 」，形 勢 完 全 不  

同 於 以 前 那 些 可 以 随 意 放 棄 遙 遠 的 邊 疆 地 區 的 朝 代 。18

龔 自 珍 有 關 新 疆 的 認 識 值 得 關 注 ，原 因 主 要 如 下 ：他 和 早 期 （也 

許 是 同 時 期 的 ）文 人 中 反 對 擴 張 的 那 些 人 （他 稱 他 們 是 「淺 見 愚 儒 」） 

極 為 不 同 ，另 外 他 也 含 蓄 地 批 評 了 乾 隆 以 來 的 新 疆 的 軍 府 制 ，他 認  

為 軍 府 制 使 得 新 疆 成 為 了 一 個 與 內 地 截 然 不 同 的 地 方 。其 文 章 的 主  

髗 由 ー 份 詳 細 的 計 晝 組 成 ，主 張 由 府 、州 、縣 來 代 替 新 疆 的 軍 府 和  

伯 克 制 ，分 別 由 民 事 官 員 來 進 行 管 理 。在 概 述 這 些 新 的 行 政 區 劃  

時 ，龔 自 珍 以 熟 悉 的 內 地 或 內 地 形 式 的 名 字 替 代 了 清 代 官 方 信 件 中  

使 用 的 突 厥 一 蒙 古 語 的 地 名 （羌 州 替 代 葉 爾 羌 ，琅 縣 替 代 玉 隴 喀 什 ， 

蘇 州 /蘇 縣 替 代 阿 克 蘇 ）。19伊 犁 將 軍 、辦 事 大 臣 、八 旗 統 領 以 及 其  

他 八 旗 官 職 均 被 廢 除 ，滿 蒙 旗 人 將 被 直 接 置 於 文 官 的 統 轄 之 下 。實 

際 上 ，他 是 建 議 廢 除 新 疆 的 八 旗 制 度 。不 過 ，在 襲 自 珍 的 計 畫 中 ， 

還 是 給 予 旗 人 中 的 這 些 精 英 階 層 兩 點 特 權 ：比 普 通 人 少 交 2 0 % 的 

税 ，並 不 得 被 知 縣 以 下 官 員 杖 貴 。

因 此 ，龔 自 珍 的 文 章 與 十 八 世 紀 那 些 評 論 清 朝 政 策 的 文 章 擁 有  

同 樣 的 潛 台 詞 ，甚 至 在 有 的 地 方 還 處 於 國 家 政 策 的 對 立 面 。乾 隆 擴  

張 政 策 的 反 對 者 暗 示 西 域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中 國 」，因 此 不 應 併 入 清  

朝 。龔 自 珍 則 認 為 西 域 一 定 要 保 留 在 清 朝 領 土 內 ；但 他 也 感 到 西 域  

還 不 完 全 是 「中 國 的 」，因 此 強 調 一 定 要 將 西 域 與 內 地 更 緊 密 地 整 合  

起 來 。雖 然 他 沒 有 明 示 ，但 其 計 畫 中 還 是 存 在 一 種 民 族 傾 向 。龔自 

珍 不 僅 主 張 讓 越 來 越 多 的 內 地 漢 人 向 新 疆 移 民 ，而 且 還 要 將 新 疆 置  

於 內 地 漢 人 的 管 理 之 下 。新 疆 已 經 有 了 像 烏 魯 木 齊 地 區 那 樣 的 民 事  

部 門 ，其 官 職 通 常 由 漢 人 出 任 。在 提 出 廢 除 旗 人 、伯 克 和 札 薩 克 的



統 治 ，而 把 內 地 形 式 的 民 事 機 構 擴 展 到 全 新 疆 時 ，龔 自 珍 還 建 議 國  

家 把 對 新 疆 的 管 理 權 從 滿 、蒙 和 回 子 之 手 移 交 給 漢 人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在 1 8 3 0年 後 的 喀 什 噶 爾 已 經 非 正 式 地 發 生 了 相 同 的 轉 變 。21

1 8 2 6年 的 叛 亂 之 後 ，還 有 一 些 布 衣 學 者 針 對 新 疆 問 題 也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建 議 ，都 反 對 從 西 四 城 撤 守 。一 個 年 輕 的 浙 江 人 沈 垚 （1798- 

1 8 4 0 )就 在 1 8 2 8年 寫 了 這 樣 ー 篇 文 章 。儘 管 他 並 無 功 名 在 身 （從 未 通  

過 鄉 試 ），但 他 的 〈新 疆 私 議 〉卻 受 到 了 徐 松 的 賞 識 ，徐 松 是 前 翰 林 ， 

曾 流 放 伊 犁 ，與 他 人 共 同 編 撰 了 《（欽 定 ）新 疆 識 略 》，另 外 還 寫 作 了  

其 他 三 部 有 關 新 疆 的 作 品 パ 徐 松 1 8 2 0年 自 伊 犁 返 回 北 京 後 ，在 那 裏  

組 織 了 一 個 規 模 雖 小 但 影 響 很 大 的 學 者 之 間 的 沙 龍 ，他 們 常 常 邊 吃  

羊 肉 邊 和 徐 松 共 享 他 在 邊 疆 研 究 方 面 的 興 趣 。“沈 垚 認 為 ，清 朝 可 以  

通 過 在 西 四 城 發 展 屯 田 來 加 強 對 南 疆 的 統 治 ，屯 田 之 人 可 以 是 新 疆  

各 地 的 穆 斯 林 ，也 可 以 是 自 願 前 來 的 內 地 人 ，他 們 既 可 以 耕 作 ，也 

可 以 訓 練 成 為 地 方 上 的 民 兵 。他 還 強 調 要 消 除 新 疆 官 員 的 腐 敗 和 對  

婦 女 的 欺 壓 。徐 松 對 此 深 表 贊 同 。22

龔 自 珍 的 朋 友 魏 源 同 樣 對 西 域 有 著 深 刻 的 認 識 。他 在 《聖 武 記 》 

中 對 乾 隆 時 期 征 服 戰 爭 的 論 述 ，事 實 上 可 以 視 為 是 對 清 朝 帝 業 盛 世  

的 頌 揚 （見 第 三 章 ）。《聖 武 記 》出 版 於 1 8 4 2年 ，但 魏 源 早 在 1 8 2 6年 

就 在 收 入 《皇 朝 經 世 文 編 》的 一 封 信 中 從 經 濟 角 度 對 退 守 的 觀 點 進 行  

了 批 駁 。「或 謂 地 廣 而 無 用 ，官 糈 兵 餉 歲 解 賠 數 十 萬 ，耗 中 事 邊 ，有 

損 無 益 。… … 夫 一 消 一 息 者 ，天 之 道 ；裒 多 益 寡 者 ，政 之 經 。」在 這  

段 文 字 中 （在 《聖 武 記 》中 略 有 改 編 ），魏 源 提 及 了 內 地 的 人 口 過 剰 問  

題 ，然 後 列 舉 了 新 疆 許 多 誘 人 的 特 徴 和 寶 貴 的 資 源 ：人 寥 地 曠 ，牛 * **

* 譯者按：指（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

* * 譯者按：道光時期另一位著名的史地學家張穆曾言，每當沈垚到徐松 

家拜訪，徐松便「為烹羊炊餅，召余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里「譯按： 

當作理」，以為笑樂」。見沈垚，（落帆樓文稿〉之張穆序。



羊 麥 麵 蔬 瓜 之 賤 ，播 植 澆 灌 ，氈 裘 貿 易 之 利 ，金 确 之 旺 ，繇 役 賦 税  

之 輕 。出 關 的 內 地 窮 民 「至 輒 長 子 孫 ，百 無 一 返 」。他 批 評 那 些 希 望  

棄 守 這 種 財 富 的 人 的 觀 點 是 「里 閛 鄙 儒 眉 睫 之 見 」 。 23

和 龔 自 珍 一 様 ，魏 源 也 認 為 西 域 已 經 轉 變 為 一 個 適 於 人 類 居 住  

的 地 方 。他 提 到 了 孟 子 論 述 的 古 代 中 國 對 自 然 和 人 為 混 亂 的 不 断 的  

改 造 。「孟 子 曰 ：『天 下 之 生 久 矣 ，一 治 一 亂 。』西 域 之 不 治 ，自上 

古 至 今 數 千 載 。天 欲 使 化 荊 棘 而 康 衢 ，化 幽 谷 而 白 日 ，化 榛 还 而 冠  

裳 ，化 瓌 帳 而 間 井 。」24

魏 源 認 為 ，正 如 古 代 中 國 經 歷 了 治 與 不 治 的 時 期 那 樣 ，在 治 理  

新 疆 的 過 程 中 也 可 能 會 遭 受 挫 折 ；不 過 ，當 前 的 軍 事 問 題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在 孟 子 這 段 文 字 中 論 述 不 治 的 第 一 部 分 ，指 出 人 類 的 混 亂 常  

常 伴 随 著 自 然 的 侵 蝕 ：在 大 禹 排 乾 洪 水 整 平 土 地 前 ，水 中 的 爬 行 動  

物 迫 使 人 類 居 住 於 巢 穴 和 洞 穴 中 。後 來 ，堯 舜 死 後 登 上 權 カ 頂 峰 的  

那 些 暴 君 們 摧 毀 了 家 園 ，將 其 變 為 池 塘 ，將 土 地 變 為 花 園 ，因 而 導  

致 其 他 有 害 的 野 獸 和 鳥 類 横 行 。武 王 懲 罰 了 這 些 暴 君 ，將 虎 、豹 、 

犀 牛 和 大 象 驅 向 遙 遠 的 蠻 荒 之 地 ，帝 國 因 此 而 歡 欣 鼓 舞 。孟 子 顯 然  

將 暴 政 與 荒 原 等 同 了 起 來 ，正 如 魏 源 在 上 述 文 字 中 所 言 。適 當 恢 復  

政 治 控 制 與 馴 服 自 然 也 是 ー 樣 的 ，魏 源 引 用 了 支 持 發 展 移 民 屯 墾 的  

龔 自 珍 和 其 他 人 的 觀 點 ，指 出 在 新 疆 通 過 治 理 自 然 環 境 ，可 以 達 到  

恢 復 政 治 控 制 的 目 的 ：「或 謂 南 路 回 疆 亦 宜 仿 北 路 駐 防 興 屯 之 制 ，招 

華 民 實 回 疆 ，變 膏 腴 為 內 地 ，勢 尤 順 ，利 尤 大 ，異 日 必 有 措 而 行 之  

者 。 」 25

十 九 世 紀 的 經 世 運 動 —— 龔 自 珍 和 魏 源 是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兩 個 代  

表 人 物 —— 通 常 被 認 為 是 針 對 日 益 顯 著 的 國 內 財 政 和 社 會 問 題 以 及  

海 疆 不 斷 遭 受 的 商 業 和 軍 事 壓 カ 而 做 出 的 反 應 。經 世 因 而 被 認 為 與  

國 防 有 關 。不 過 ，這 些 文 字 也 表 現 出 了 一 種 新 的 擴 張 理 念 ，因 為 龔  

自 珍 和 魏 源 提 出 要 通 過 同 化 來 達 到 防 衛 的 目 的 。這 些 論 點 暗 示 出 對  

滿 洲 帝 國 模 式 的 一 種 批 判 ，在 滿 洲 帝 國 模 式 下 ，新 疆 的 專 有 名 稱 始



終都沒有與內地實現統一。也就是説，清朝還沒有把西域變成一個 

中國人的帝國。十九世紀ニ〇年代後南疆的軍事危機，以及清帝國 

在新疆的脆弱的經濟基礎，給龔自珍和魏源這樣的學者們（還有沈垚 

這樣級別較低的人）提供了機會，使得他們可以提出從根本上改變以 

前的政策的觀點。實際上，這些經世主義的思想家只是想按照中國 

的模樣來改造西域的政治、人 口 、經 濟 ，甚至生態。

清帝國主義的問題

在 〈導言〉中 ，我有意把常規定義的「帝國主義」一詞用於清朝在 

中亞的行動，以根據其自身的情況來對清帝國進行審視。我們現在 

可以大膽地對新疆的帝國主義的性質得出ー些結論。

和任何地方、任何時期的帝國主義的動機一様，清朝向中亞擴 

張的根本動機也是複雜多變而非孤立的。清朝最明顯的動機是壓制 

準噶爾的戰略擴張，因為準噶爾汗國越過一條月牙形的戦線已經威 

脅到了清朝。清朝和西藏、蒙古各族以及與俄國的穩定關係依頼 

於準噶爾威脅的消除，自康熙時期開始清朝即已開始與準噶爾的戰 

爭 ，至高宗時終於完全征服北疆。雖然如此，人們還是可以感覺到 

其他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乾隆的上論、論制序、御制詩中。乾隆 

在阿睦爾薩納那裏遭受到的挫折以及對清軍数次過快回縮的惱火， 

似乎導致了兆惠在處理準噶爾問題上的殘忍。上述這些情況，以及 

清帝所抱有的天命之感、對漢唐（和蒙古？）先例的認識、赤裸裸的 

機會主義，或許還有對控制玉石資源的渴望，似乎都刺激了清朝對 

準噶爾的征服和對南疆的吞併。但 是 ，我們不能忽視高宗本人在清 

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的影響。

在解釋歐洲人的擴張時，經濟動機是很重要的。而對清朝來 

説 ，直到十九世紀ニ〇年代後龔自珍和魏源方才提出了這種可能



性 ，而在此前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印證清帝國將榨取自然資源和商 

業財富作為擴張的目標。為中國產品尋求市場也不是清朝向新疆擴 

張的動機。事實上，清朝當局最感興趣的是讓這一地區達到自給自 

足 。不 過 ，朝廷確實主張將防線從陝甘向遙遠的西北推移，這樣就 

可以間接地節約財政支出（防線前移的收益）。這種經濟上的論點就 

成為乾隆時期控制新疆的核心理由。另 外 ，帝國主義者通常認為對 

生存空間的需求也是帝國主義的動機之一，這也得到了學者們的認 

可 ，而清朝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同樣受到了這種動機的刺激。髙宗 

本人早在 1760年就提出不斷增加的內地人口可以向廣闊的新疆流 

動 ，這對他們是有利可圖的，在十九世紀有關新疆棄守的爭論中， 

相似的論點再次出現。

清朝在西域的行動被刻畫上了甚麼特別的理念了嗎？在其第一 

個階段，清帝國主義在新疆並沒有表現出有甚麼佈道的動機。新疆 

的清朝當局沒有過多干涉當地的宗教或是風俗（在伊斯蘭法律中受到 

儒家影響的判罰可能是個例外）。雖然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清朝文獻在 

提到南疆和北疆的當地居民時，有時候會稱其為「愚民」，但這種説 

法同様也用於內地平民身上。有品級的回子官員有權蓄留辮子，可 

以參加國家的慶典，但對南疆或北疆的非內地平民則並無這樣的要 

求 。在這一階段，清朝的確沒有想去同化他們；相 反 ，維持不同民 

族間的文化界限才是清朝的目標。朝廷的意圖是，作為國家組成部 

分的內地和新疆，彼此之間應該保持其特色，即使兩地人員可以相 

對容易地通過嘉峪關在對方地域流動後也是如此。

不 過 ，在發生第二次和卓入侵以及十九世紀早、中期的經世主 

義作品問世後，清朝在新疆的新政預示著一種理念上的轉變。雖然 

依然無意於從文化和種族上同化新疆的非漢民族，但 是 ，龔自珍和 

魏源兩人都希望對這一地區進行改變，讓大量的漢人移民來替代新 

疆的民族。1830年後清朝在南疆進行的屯墾努力正是這一方面的 

一個步驟，不過其範圍還比較適度，而且也沒有文化上的擴張。然



而 ，在回民叛亂後，左宗棠在其計畫中重申了龔自珍的藍圖，他預 

測 ，經過調整的階段後，不僅統治新的新疆省的花費會更低，而且 

新疆的各民族會自然而然地採用內地的語言和風俗。26

那 麼 ，清帝國主義在新疆取得了甚麼樣的效果呢？首 先 ，也是 

最重要的，通過征服和佔領新疆，以及確立對蒙古的控制，清朝消 

除了來自草原遊牧民族的進一步的戰略威脅。同 樣 ，平定準噶爾 

後 ，清朝消除了準噶爾對西藏格魯派的支持，因而強化了它在西藏 

的地位。

在經濟方面，清帝國主義造成的結果更是難以估量。總 體上， 

清代新疆遞交的是ー份負資産負債表：我們且先不管「防線前移的收 

益」，如今直接用於新疆行政管理和防禦的費用，已經遠遠超出了本 

地穆斯林或是漢人移民缴納的税收收入。這些税收收入根本無法滿 

足新疆的需求，所以毎年都需要從內地運來大量的綢缎和白銀。但 

有ー點例外，清朝並沒有從新疆拿走甚麼有價值的東西。1759-1864 

年 間 ，在新疆的產品（棉 布 、糧食）和清朝在新疆開採的資源（銅 、 

硝 石 、木 材 、鐵 、硫磺）中 ，玉石是運給朝廷的唯一值錢的東西。 

自十八世紀六〇年代到 1821年 間 ，毎年都要從和闐運來數千斤玉 

石 （大部分靠強迫性的勞役運来）。玉石確實是奇貨可居，宮中通過 

轉售玉石，其獲益就成了皇家的私有財富。但 是 ，轉售玉石的收入 

和玉石本身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清朝諸皇帝彌補新疆枯竭的銀 

庫 ，依然還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團。

令人奇怪的是，清朝一直都沒有採用過古老的、看似應急的對 

通過新疆的商隊直接徵税的政策，這和曾經控制過這個絲綢之路中 

心地區的唐朝和其他政權的政策是不同的。清朝只在名義上徵收進 

ロ關税，即便是這種税收，最終清朝也讓給了浩罕。直到十九世紀 

五〇年 代 ，清朝在新疆的各種商税（除了與路票相關的小額費用和在 

哈密零星徵收的關税）幾乎都是針對內地坐商的，而這一地區的多數 

貿易物是用作出口的茶葉、大黃和其他貨物，主要由行商控制。一



些官員也注意到了從他們手邊溜走的這些財富。那彥成和布彥泰在 

他們任職新疆時建議廣泛徵收過境税，三成則企圖提髙商業税率， 

並且讓回子和漢商一樣缴税。不 過 ，這些更全面利用新疆商業經濟 

的建議都沒有獲得通過。

新疆有大量的財富等待發掘，而內地私商一般比清政府顯得更 

有效率。到十九世紀初，北疆和南疆最具代表性的內地私商是富裕 

的山西商行，他們通過內蒙古將茶葉運到古城和烏魯木齊貿易，再 

通過新疆轉運出口和在當地消費。他們還給烏魯木齊和伊犁不斷發 

展的城市中心區的流人和旗人供應奢侈品。其他的「北套客」，其中 

很多人都來自著名的商號，也在新疆各城開設了大的商鋪，通過商 

品零售和向客戶借貸的利息而獲利。西路客給人留下印象更深的是 

他們的數量，而非其個人經濟地位，他們從內地的西北省份沿河西 

走廊來到新疆各城，在這裏居留，或是交易貨物後返回家鄉。在這 

些由小販、學 徒 、雇 エ 、車 夫 、商品作物種植者、店 主 、走私者以 

及小吃店攤主組成的群體中，既有從陝、甘逃難而来的回民，也有 

一些用內地的绸缎和其他產品來交換和閬粗玉的江南富商（其他來自 

蘇州和中原其他地方的富商是從相對便利的甘肅廉州加入到新疆貿 

易中的）。內地商人遍佈新疆，甚至在南疆ー些偏遠村子中都有，大 

城市中則更是難以計數。

不管是以官方還是以私人的身分，清帝國在新疆的存在能被認 

為是剝削或榨取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清朝影響到了南疆的 

發展並對其進行殖民了嗎？對當地經濟形勢的記載並不足以深入回 

答 1759-1864年間的這一問題，問題的答案無論如何都依頼於研究 

者的個人觀點。我在這裏提供的證據有些複雜。一方面，清朝在新 

疆的税收非常低，滿洲治下的和平(P a x M a n j u r i c a )有利於貿易的發 

展 。儘管這種貿易多数都由內地商人和中亞外藩商人控制，但 是 ， 

商業的發展、農業的擴張和清朝白銀的不斷输入，也一直在刺激新 

疆經濟的發展。新疆流通的普爾錢和白銀的増加導致了緩慢的通貨



膨 脹 ，但是這也表明清朝統治下的南疆經濟在穩步增長。此 外 ，今 

天的中國學者認為清朝在南疆西部同意用棉布來支付人頭税，也刺 

激了農村紡織業的發展。

另ー方面，清朝默許了伯克的勒索，這可能會壓垮那些貧窮的 

回子農民。而 且 ，正如第六章中的那些例子所示，內地人的借貸和 

賒欠售貨是導致貧困的一個源頭。放債的內地人要的利息很高，當 

回子無法償還債務時，他們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通常就會被沒收。儘 

管新疆的這種形勢似乎沒有清代蒙古那樣嚴峻，但這種經濟因素無 

疑増加了回子的不滿，導致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初期爆發了暴力反抗 

漢人和滿人的叛亂。

不管剝削與否，內地都沒有從新疆獲得超額的利潤。通 常 ，內 

地與新疆間的這種長途貿易被分成了兩部分。以內地為基地的商人 

們將肅州和古城這樣的邊界城市作為貿易中心來銷售其貨物，而另 

ー些商人則以新疆為基地，在北疆和南疆內部従事貿易。這兩條聯 

繫新疆與內地重要城市的貿易路線，一條穿越蒙古，一條經過河西 

走 廊 ，承載了大多數相對其重量和體積而言的高價商品（運往西部 

的是茶葉、大 黄 、綢 缎 、瓷 器 、藥材以及白銀，運往東部的則是玉 

石 、白銀、藥 材 、精美的皮革以及毛皮い但是，這種貿易主要是由 

獨立經營的小商販，或者充其量是由半獨立的「字號」鋪子來運送貨 

物 的 。清朝並沒有成立官辦的或是私有的「西域公司」來控制新疆的 

貿易。

清帝國對新疆一個世紀的統治並沒有將新疆的經濟和內地主要 

城市之間緊密整合在一起。但 是 ，至少對於有些人來説，新疆和內 

地之間通過另外一種不太明顯的方式建立起了聯繫。我指的是清帝 

國主義對中國精英們造成的心理效用：「中國」観念的變化。這一過 

程到十九世紀中期也沒有完成，那時的事情已非本文關注的對象， 

但在十九世紀二十和三〇年 代 ，這種重要轉變已經明顯地開始了。 

本書一直認為，圍繞著帝國在新疆的經濟支出而展開的爭論，總在



制約著清朝的新疆決策，而這種爭論往往掩蓋了這一領土上「固有」 

的文化和環境界限的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國家政策的這種差 

異是由族群所決定的，那樣就會機械地將漢人和滿洲人劃分為兩個 

陣 容 。無論如何，十八世紀的批評者所使用的「内」、「外」或是「無 

用之地」這樣的説法表明，他們認為國家的領域與他們観念中的中 

國的自然界線應該是一致的，他們的這種觀念來自於歴史和文學作 

品 中 ，並由相互關聯的道徳和環境因素來予以界定。但 是 ，另一方 

面 ，乾隆對國家的想像與他們相比則頗為不同。高宗在《（欽定）西 

域同文志》御制序言及其他地方中明確閛述了他的帝國觀念，在他的 

帝國體系中，只把文化和領土層面上的內地視為五個主要組成部分 

中的一個，而帝國的中心並非內地或是「中國文化」，而是清帝國皇 

室 。在這種構想中，嘉峪關雖然依舊是邊界，但對高宗而言，嘉峪 

關代表的只是不同文化群體的清朝臣民之間的分界線，而非不同文 

明的界限。

不 過 ，到了十九世紀三〇年 代 末 ，爭論的範圍發生了顯著變 

化 。出於現實的原因，有些朝廷和新疆的官員此時願意接受放棄西 

域部分領土的建議。但 是 ，有兩個漢人群體則同意對新疆採取一種 

進取性的姿態。在南疆，內地商人擊敗了入侵者，屠殺了當地的穆 

斯 林 ，並要求獲准永久定居那裏。與此同時，在一個與南疆截然不 

同的社會環境中，ー些漢人文化精英也在以類似的方式思索這一問 

題 。他們把新疆視為清朝的領土，希望能夠説服朝廷，將新疆轉變 

為一個真正的內地人的家園。我們並不清楚這些經世主義思想者的 

觀念在當時是否可以代表其他的漢人群體。但 是 ，龔自珍、魏源和 

徐松以及其圈子中的其他成員顯然對朝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為 

清朝並沒有從南疆西部撤守，他們的經世建議中的一些因素在十九 

世紀三〇年代也開始得以實施。

在中國近代史上，廣為人知的一個因素是，漢人官員統帥各省 

新 軍 ，成功地鎮壓了內地的太平天國和其他叛亂，因此在清朝的內



外事務中影響日益増加。不 過 ，在清帝國的外圍地區此時也在經歷 

一個不太為人所知但卻類似的過程。由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外來壓カ 

的不斷增長，國家鼓勵漢人移民新疆、蒙 古 、滿洲和台灣等邊疆地 

區 ，並在這裏實施內地形式的行政機構，這已經成為國家普遍推行 

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新疆如何貫徹執行並非本書的主題，不過可以 

對其作一梗概。在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後，於 1884年設立新疆行 

省 ，首府設在迪化—— 漢語名稱正式取代了舊的蒙語名稱烏魯木 

齊 。此 後 ，首任巡撫劉錦棠實施了當初的龔自珍以及近来的左宗棠 

所建議的改革。新疆建立了一種新的民事機構，下面分設道、府 、 

直隸廉、州 、縣 、分 縣 。掌管這些地方的新疆官員由漢人以及滿人 

組成—— 確 實 ，直到清朝滅亡，新疆巡撫除一人外，其他人都是漢 

人 。新疆的税收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與內地省份的税收結構更為相 

像 。對於管理少数民族地方仍有重要補助作用的伯克改稱「鄉約」， 

受到了官方的更廣泛的監督，朝廷希望他們能夠發揮類似於內地的 

地方鄉紳ー樣的作用。新疆省政府在整個北路、南路和東路都建立 

了免費的儒家私塾，以向回子兒童教授漢語書寫能力以及説教性的 

課 文 。27

此 外 ，在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後，前往新疆的內地移民大為增 

加 ，其中包括成群結隊的湖南人；到了民國時期，在新来的商人和 

移 民 中 ，以雲南人和天津人最為突出。儘管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又 

爆發了穆斯林的反抗，但內地移民的増加趨勢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1949年 ，漢人僅佔新疆總人口的5.5% ;到 1970年 ，已經佔到了 40% 

(其中許多人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戦士，他們在塔里木盆地的綠洲 

附近開墾土地，就像清代的屯田ー樣。還有ー些在文革期間下放到 

這裏的受過教育的內地市民。另 外 ，這裏也安置有一些罪犯和政治 

犯）。最 近 ，就像當初清髙宗希望減輕四川人口的壓カ和龔自珍提出 

的「人則損中益西」的建議ー樣，喀什政府提出了一個計畫，宣佈將 

安置 10萬名來自長江沿岸貧困地區的內地人，這些人會因為三峽大



壩的修建而失去他們的家園。28

在統治的最後幾十年中，清朝做出了一定的妥協，以確保它在 

中國的權カ以及逢界的安全。這種安全的代價可以稱之為帝國的「漢 

化」。但這並不是中國化（中國化是一種理想化的觀念，即中國周逢 

的各個民族會自動地被程度較高的文明同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 

和可追溯的過程，漢人取代滿、蒙而掌握了權カ（在清朝盛世時期的 

內陸亞洲，漢人官員並沒有甚麼影響），而且有越來越多的漢人在逢 

疆地區定居。

清朝的擴張使得嘉峪關內外如今均已成為帝國的疆域，然而對 

於很多人的心理而言，嘉峪關的複雑的閾限性（l i m i n a l i t y)卻並未因 

此消失。其原因部分在於，中國人長期以来一向視西域為恐怖的蠻 

荒之地；還有部分原因是，雖然清帝國已經打破了嘉峪關內外的地 

理與經濟上的壁壘，但是卻維持了中國人與非中國人之間的文化壁 

壘 。不過 ，即便舊的聯想一直未能完全摒棄，在新的時期，嘉峪關 

(就像「中國」一様）還是呈現出了新的含義。我們只需審視清代以後 

的其他有關嘉峪關的記載，即可對此有所瞭解。

以紀實和愛國報道而聞名的記者范長江在1936年從酒泉出發， 

穿越貧瘠的甘肅向西北行進。那時嘉峪關還是一個税收關卡，從新 

疆來的商人在那裏要被強行徵收「關税」，這一事實讓范長江非常憤 

怒 。「新疆是中國自己土地，」他憤憤地説，「關税應該設在中蘇邊境 

上 。怎麽設到嘉峪關來了！」29 (事實上，新疆是由於滿洲帝國主義 

的擴張才變成了中國的地方，范長江要麼是沒有想到此事，要麼就 

是認為不值ー堤。）

范長江發現這個堡壘本身境況很慘：樓蓋已被大風吹去，僅剩 

幾個支柱支撐。關門洞中寫滿了古今中外遊人過客的各種題詩。范 

長江是個好記者，他詳細閲讀了這些詩。可以確定，他們十之有九 

均為相同古老主題苦邊懷鄉的詩作。范長江在給報社的信中引用了 

其中一首打油詩，還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好像出了嘉峪關就是生離



與死別！」如同一個世紀前的祁韻士一様，范長江也在記憶中梳理起 

了早期與此相關的中國詩篇，但與祁韻士不同的是，范長江很不耐 

煩地駁斥了他們的那種文雅的自哀自憐。他並不想在這些腑怯的文 

人身上徒耗光陰。他 説 ：「我不知道老守在家裏幹甚麽？」

更符合范長江口味的是成吉思汗的契丹軍師耶律楚材在西邊作 

戰時寫就的一首氣勢豪邁的詩篇。

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 

飽啖雄舌肉，分饗馬首瓜。 

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 沙 ？

在冰天雪地的二月和正在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范長江站在嘉 

峪關上向中國的新疆凝望之時，可以用帝國傳統的慰藉來撫平他受 

傷的民族主義。

注釋

1. 烏孫公主，〈歌一首〉，見吳藹宸編，く歴代西域詩抄〉，頁 1 - 2  ;也引自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第4篇 ，第 8節 （〈嘉峪關頭〉），頁 144，在 

這裏這首詩被命名為「黃鵠歌」，獻給王細君，漢武帝統治時期送給老 

烏孫王的一個年輕女子，以與烏孫達成反抗匈奴的的聯盟。這首譯自 

中文的「新疆民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廣為人知；見郭善蔺（音譯）， 

《你喜愛的中國民歌》，頁 166-167。大阪城位於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 

間 。

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異域化（e x o tic iz a tio n)和情愁化（e ro tic iza tio n) ，見 

D ru C . G la d n e y, 'R ep resen tin g N ation ality in C h in a: R e fig u n n g M a jo n ty/ 

M in ority Id en tities”，以及本書附錄〈乾隆廷的一個維吾爾穆斯林：香妃 

的多重意義〉。

幸 譯者按：耶律楚材，〈河中十詠〉之一 ，原詩前兩句為「寂寞河中府，連 

薨及萬家」。



2. く伊江集載》，頁26b ;《文宗實錄〉，卷3 5 1，頁2 ，咸豐十一年五月 

戊 子 ；彭 蘊 章 ，《錄副奏摺 •民族事務 >1513，咸豐八年七月四日； 

D a v ie s, Report on the Trade o f Central A s ia , A p p e n d i x  24 (p . c x c i ), p . 28; 

<文宗實錄> ，卷3 1 3，頁 16a-18b ，咸豐十年三月辛亥。新疆其他城市 

也遇到了同様的協餉短缺；見保達，《烏什事宜》，頁 6a ;常 亮 ，< 朱批 

奏摺 •財政關税〉，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縮微膠卷22-27)。對於 

咸豐時期新礓的財政危機，見齊淸順，〈淸代新疆的協餉供應和財政危 

機〉。

3 .  《伊江集載〉，頁 1 7，頁23a-24b ，21b-22a ;保 達 ，《烏什事宜〉，頁 6 a 。

4 .  布彥泰，< 布彥泰葉爾宪奏稿》，頁26b-27b 。

5 .  彭蘊章，（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 1513，咸豐八年十月十三日。

6.  這種税收似乎是存誠的改革，與第三章所論的哈密關税並沒有關係。 

存 誠 、豫 祺 ，<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 >80-13，咸豐四年二十二日。對 

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到同治ニ年四月期間的哈密關税收入的數據，可 

見穆輅、興泰等，《朱批奏摺•財政關税》，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同治元年六月三日、同治元年潤八月六日、同治元年十一月八日、同 

治ニ年二月十三日、同治ニ年四月二十二日（縮微膠卷3 2 ，頁 19-50， 

62-63 ， 81-82 ， 97-98 ， 115-116 ， 132-133)。

7 .  随著俄國人在北疆的不斷增多，尤其在 1851年「伊犁條約」簽 訂 後 ， 

茶葉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出口中地位日益重要。見 F letch er, “S in o- 

R ussian R ela tio n s, 1800-1862，” pp. 329—332。

8.  興 泰 、端 昌 ，《朱批奏摺 .民族事務>80-15，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9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頁 5 4 (薩 英 阿 ，附 件 ，道光三十年

三月癸丑）；D a v ie s, 〇” 7>aみ 〇/ C e n fra f A h a , p p. c x c - c x c i i

( A p p e n d ix  24);慶 英 、固 慶 ，《朱批奏摺 •民族事務 >0090-8，咸豐 

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常 亮 ，《朱批奏摺•財政雑税〉縮微膠卷3 2 ，頁 

22-27，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10. K u ro p a tk in, Kashigaria, p p. 144-145; B e lle w , (<H isto ry o f K a sh g a r,'' p p. 

186, 189.

11. D a v ie s, Report on the Trade o f Central Asia, p p. c x c - c x c n  (A p p en d ix 24).

1 2 .  〈錄副 奏 摺 •民 族 事 務 >1307-い 咸 豐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D a v i e s , 

Report on the Trade o f Central Asia, p . c c c x x x i x ; H o -d o n g K im , uT h e  

M u slim  R e b e llio n,” p. 4 6 。金浩東的論述主要依賴於穆斯林文獻。他對 

和閬的回子窮人被溺死的論述引用的是法國人的報告《高地亞洲的科學



使 命 ，1890-1895〉（3 卷 ，巴黎，1989年）巻3 ，頁 52-53。

1 3 .  奕訢等編，《錄副奏摺•民族事務 >1348，未標明時間，（同治元年四月 

十九日前後）。

1 4 .  慶 英 ，（朱批奏摺•民族事務>0090^8，咸豐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15. V o sp o m in a n u a Im sk ag o Sib in itsa o D u n ga n sk o -rara n ch in sk o m  vozstan n  

v 1864-1871 godakh v Iliisko m  krae,”（一個伊犁的錫伯人對 1864年到 

1871年間伊犁爆發的東乾一塔蘭奇人起義的回憶 ） ZdpisJW Vtm oc/rnogo 

o td e le n iia  R u s s k o g o  A r k h e o lo g ic h e s k o g o  O b s h c h e s tv a 18 (1907-8) ( { f f i  

羅斯考古學會東方部札記 >)，p . 2 4 9。 金 浩 東 （K i m , " T h e M u s lim  

R eb ellio n,” p.42>引用的是當時一個錫伯人的滿語寫本的俄語譯文。

1 6 .  龔 自 珍 ，〈西域置行省議〉，見〈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731 : 6 : 8 1，頁 

6b-7a ，9a (頁2888-2889，2893} ; H um m el et a l.，fm i’nem C /u’neye 

Ch’ing Period，p. 431-434。
1 7 .  龔自珍的文章1827年收入著名的，《皇朝經世文編》，這是魏源在賀長 

龄的名義下承擔的一部經世作品的匯編。大概在這一時期前後，這一 

文章也收入龔自珍本人的《定庵文集〉中 。至於對麋自珍和其他學者在 

經世運動中針對新疆問題的爭論做出突出貢獻的探討，見片岡一忠， 

<清朝新疆統治研究〉，頁 90-111。

1 8 .  引自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治研究〉，頁 9 5 ，108-109，注3 8。

1 9 .  見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治研究》，龔自珍方案的圖表。在《皇朝經 

世文編〉收錄的龔自珍文章中，並不包括他所羅列的州縣的中國化名 

字 。在 ，（龔自珍全集〉的這篇文章中則刊布了這些名字，見（龔自珍全 

集〉，卷 1 (北 京 ：中華書局，1986年），頁 105-112。對於地名政治， 

^ C n o u, f r o n t ie r Studies and C h a n g in g Frontier A d m in istration, p. 49 °

2 0 .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見<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731 : 6 : 8 1 ，頁 8b 

(頁2892)。

2 1.  考慮到龔自珍要加強對這一地區的全面同化與ー體化，因此他提出的 

計畫略微有些矛盾，他提出要在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新礓 

貿易之税，同時只允許稻米、鹽 、茶 、大黄、布绸出關。一切內地「奇 

淫之物」不 許 出 關 ，以厚「其」（穆 斯 林 ？）俗 。而新疆的物品，除皮 

貨 、西瓜外，其他一律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龔自珍，〈西域置行省 

議〉，見く皇朝經世文編〉，卷 871，頁 8a (2891 > 。

2 2 .  在片岡一忠的《清朝新疆統治研究〉頁97-100中談到了沈垚及其文章；

至 於 徐 松 ，見 H um m el et a l., C A inese 〇/汸 e C /i ’/ng P e rio d, pp.



321-322。徐松在北京的圈內同行以及邊疆研究，見 C h o u, “ Frontier 

Studies and C h a n g in g Frontier A d m in istration, p. 80 °

2 3 .  魏 源 ，〈答人問西北邊域書〉，頁2a (2849);《聖武記〉，卷 4 ，頁 10a 。

2 4 .  (聖武記》，卷 4 ，頁 10b 。這段文字引自，《孟子>3b : 9 ，劉殿爵（D . C . 

L a u >譯 本 ，頁 113。

2 5 .  魏源べ聖武記〉，卷 4 ，頁 13a 。魏 源 1829年 開 始 寫 作 ，（聖武記〉，

1842年完成(〗8116 1̂ 6〇11肛(1，1^>«〇 /^9.16-17)。他在這段話中顯然提 

到了龔自珍和其他人的移民計畫，但無法確定這本書的這一部分作於 

何 時 。

26. C h o u, 'fr o n tie r Stu dies and C h a n g in g Frontier A d m in istration, p p. 224- 

225;左宗棠的奏議見奕昕編，<(欽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 

3 1 0，頁 la-9a 。

2 7 .  對於 1884年後新疆行政區劃的變革的分析，見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 

治研究》，第3章和第4 章 。

28. M ic h a el D illo n, “X in jia n g,” p p. 31-32.在「國內外的大力呼顢下」，很快 

取消了喀什噶爾計畫。

2 9 .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頁 141-144 (第 4篇 ，「祁連山北的旅行」， 

第八節與第九節）。



乾隆廷的一個維吾爾穆斯林: 

香妃的多重意義*

在東京時尚的六本木十字（R o p p o n g i  C r o s s i n g ) ，自A l m o n d  C a f d  

而下的那條人們常常約會的街上，有一家中餐館的招牌上寫著兩個 

漢 字 ：香 妃 。這家餐館的菜單和名片上印製的是一個身著滿族服飾 

的東亞女性肖像，其神情令人難以捉摸。在這家餐館的廣吿中，描 

述了一個中國皇帝的嬪妃因奇香而聞名於世，承諾餐館的菜餚會同 

樣濃香美味。

六本木十字這家餐館對香妃的這種描述，只是長期以来在宮廷 

記 載 、繪 畫 、小 説 、戲 劇 、劇 本 ，甚至是香煙盒上所刻畫出的香妃 

的這種特徵的一次新近的體現。自十八世紀以来，人們就在針對香 

妃所展開的豐富想像中，賦予其藝術、文 學 、商 業 ，尤其是政治等 

諸般意義。

香妃儘管沒有西施和楊貴妃那麼有名，但她在東亞至少享有與 

清宮中另一個不幸的嬪妃珍妃（她因忠誠於光緒皇帝而早早命喪宮 

內的一口井中）同樣的知名度。在中國，香妃的傳説在1910-1930年 

代最為流行，成為野史、傳奇文學和京劇的主要素材。今 天 ，由於

本 本文原刊於 77^ ゾow/t w/ o / A h a n  iSmrffes, V o l. 53, N o. 2 (M a y, 1994), pp. 

427458.



與北京、承德和喀什噶爾幾處地標建築具有關聯，香妃的傳説依然 

盛 行 。她也曾贏得很多歐洲人的敬仰。斯文赫定在其有關清帝國承 

德避暑勝地熱河的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描述香妃。1法國詩人維克 

多 .謝 閣 蘭 （V i c t o r  S e g a l e n )在劇本《為大地而戰》 （L e  C o m h a f 尸o w r  /e 

& / )中描寫一個非特指的皇帝對一個外國妃子的渴望時，可能就借 

鑒了香妃的傳説。2在《清代名人傅》一書中，香妃的故事附於兆惠傳 

之 後 。3最 近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H a r r i s o n  S a l i s b u r y )揭露了一則 

和毛澤東居處相關的香妃軼聞。4毫無疑問，香妃長期以來都是中亞 

之外最著名的一位維吾爾人。

香妃的傅説是乾隆帝統治時期最富色彩、也最為持久的故事之 

一 。在多數傳説中，香妃是小和卓霍集占的妃子（或女兒），在十八 

世紀中期的阿睦爾薩納叛亂後，清朝征服六城地區（南疆 > ，霍集占 

及其兄長波羅尼都對此進行了反抗。乾隆帝聽説過霍集占有一個漂 

亮的妃子，據説她的身體不用香粉即可散發異香。乾隆命令兆惠將 

軍找到這個有名的美人，並將她安全帶回京城。兆惠找到了她，也 

將她帶到了北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香妃每日以羊乳牛酪擦身，駝 

奶沐浴い乾隆大喜，將其安置於宮內。但是這個忠誠堅毅的穆斯林 

女人決定保持貞潔；她用挑爨性的沉默來對待皇上的不断糾缠，並 

告訴侍女她要為其失去的家園和丈夫報仇。為 此 ，她將短刀藏於其 

所穿的穆斯林長袍之中。為了逐漸贏得香妃之心，乾隆帝特別賜給 

她哈密瓜和香妃所喜歡的新疆的沙棗樹作為禮物，他還在緊靠皇城 

西南牆的地方給她建了一座寶月樓，並在牆外的西長安街邊上建了 

一個回子營。在寶月樓ニ層的一面牆上，裝有一面與墙大小相仿的 

銅 鏡 ，香妃在此可以看到街對面同教教友在新的清真寺和巴扎中進 

行的各種活動，乾隆希望這樣能夠減輕她的思鄉情緒。另 外 ，他還 

命人建了一座特別的浴室—— 浴德堂，香妃可以在那裏洗她所習慣



附錄圖1 長春園圈

乾隆與據説是香妃的女性坐在圓明園方外觀。（東京國立博物館1964 :圖版 
122)



附錄圖2 「香妃戎裝像」

C 6cile B eurbeley and M ichel Beurdeley, G iuseppe  Castiglione: A  
Jesuit P a in te r  a t  the  Court o f  the  C hinese  E m perors (R utland, V t.: 
Tuttle, 1972),圖版84 ;國立故宮博物院编，《郎世寧作品專集》（台 

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3) *圚版6 4 ，本圖的出版得到了台灣國 

立故宮博物院的許可。



的蒸氣浴バ若在郊外的受到凡爾赛宮影響、帶有巴羅克式建築的皇 

家園林圔明園，香妃則住在水法北邊的遠贏觀。她在方外觀作禮拜 

時 ，皇帝會在外面等候（見 附 錄 _ 1 )。5據熱河的人説，以伊犁一座 

寺廟為原型修建的安遠寺，同樣也是皇帝下令修建、送給香妃的禮 

物 。6而 且 ，耶解會士郎世寧（G i u s e p p e  C a s t i g l i o n e，1688-1766)好像 

還為香妃畫了油畫像（見附錄圖2 的説明）。7

不 過 ，香妃並未因此而動。皇太后鈕祜祿氏很快就開始為其兒 

子的安危而擔憂。一 天 ，皇太后趁皇上離宮之際，召見香妃，要求 

其行為舉止應符合嬪妃之舉。這個穆斯林女人依然桀驁不遜，遂被 

鈕祜祿氏賜死。乾隆帝聞訊後匆匆趕回宮中，但被母親關在外面， 

香妃則在裏面被勒死。當鈕祜祿氏最終讓皇帝進來，擁抱著他心愛 

的女人的身體時，香妃已經停止了呼吸，惟有奇香留存，縈繞在身 

體之上。

在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中，據説乾隆帝將香妃隆重葬於北京以 

東 125公里的清東陵，“這裏埋葬了順治、康熙、乾隆、咸豐和同治等 

皇帝及他們的嬪妃。8

在另一個影響較小的説法中，香妃被埋在北京南部陶然亭的ー 

塊碑石之下，其墳墓頗為簡陋。這個地方與雷達發(樣子雷）有 關 ， 

雷達發是著名的藝術家和建築師，他和他的子孫都參與了包括圓明 

園和頤和園在內的清代ー些建築工程的修建。二十世紀初，雷達發 

的後裔因貧出售了ー些建築工程烫樣，其中包括「香妃陵宮圖説」， 

這是陶然亭附近一個墓穴的圖樣。這一墓穴工程甫ー開ェ，即因皇 * **

* 作者按：浴德堂靠近紫禁城西邊的武英殿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它

並非為香妃所建。它很可能是元代的一個建築，反映出了中亞穆斯林 

在蒙古都城的影響。

* * 作者按：淸東陵位於北京以東125公里處的河北遵化縣馬蘭峪。順 

治 、康熙、乾隆、咸豐和同治等皇帝及其妃嬪157人葬於東陵（參看于 

善浦，C 淸東陵大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太后之諭旨而無限期推遅。9至少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時，還可以在 

陶然亭附近看到一個小的土墩，土墩上的一塊石頭上刻有「香塚」字 

樣 。石頭背面刻有令人費解的詩句。1°也有人認為這個墓址是明代 

名妓香娘之墓。”

在新疆還有第三種與香妃相關的傳説廣為流傳。香妃的遺物被 

置於一個専門的靈柩中，經由中國北部和塔克拉瑪干沙漠，運到了 

喀什噶爾，安放於瑪哈圖木家系之墓、阿帕克和卓墓中，今天在此 

依然可見此靈柩；此墓被稱為香妃之墓，其簡陋招牌上的文字以漢 

語和維吾爾語寫就。1857年 ，俄國遊歷者瓦里哈諾夫（V a l i k h a n o v ) 

參觀了阿帕克和卓之墓，獲悉一年前有一個維吾爾貴族的遺物被送 

回喀什噶爾安葬。紀大椿指出這個靈柩也許是用來運送遺體的，只 

是後來才和香妃聯繫在了一起。12

本文將對歴史與文學記載中的這個來自六城地區的維吾爾女人 

進行考察，她在 1760年進入清朝皇宮，成為乾隆的嬪妃之一，1788 

年去世。有關她的故事的幾種説法賦予了她很多的含義，不過這些 

説法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徴：身為維吾爾女子，她與滿洲皇帝的婚姻 

與清朝對新疆的征服是同步的，她成為了新疆的象徵。她的進宮是 

清朝將新疆併入清帝國（以及後來的中華民族）的象徵。而她的不遜 

行為則反映出六城地區對北京統治的長期抵抗。在這些故事中，香 

妃的不同形象反映出了作者們對維吾爾人和新疆在清帝國（或後來的 

中國）中的地位的不同認識。在滿洲的官修文獻中，記述了一個葉爾 

羌的女人在乾隆與六城地區的宗教與世俗領袖、瑪哈圖木和卓後裔 

的一支的聯姻中進入了宮中。這個女人被稱為容妃，她是這ー聯姻 

關係中的重要一環，而這ー聯姻關係用以在政治上穩固並一再象徵 

性地重申清朝對六城地區的統治。稍後主要由漢人寫就的野史和歷 

史傳奇文學（儘管記載的是早期的口頭傳説）描繪的則是一種非常不 

同的景象：他們在本質上是「東方學家」，其筆下的來自異域的香妃 

在後宮中很不安分，就如同新疆在清帝國中一様。正是通過這些故



事 ，香妃在文化方面獲得了最廣泛的傅播。不 過 ，如同新疆與維吾 

爾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本身受到爭論一様，香妃/ 容妃的重要 

性也受到了質疑，近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和維吾爾族的民族主 

義者都各自從這些故事中吸收了其中的ー些因素。

從和卓到妃子

這個穆斯林妃子與霍集占和波羅尼都是否有關，是野史中的香 

妃故事的一個關鍵因素：傳説中她的反抗依賴於這樣的看法，她作 

為俘虜被帶到北京，她的丈夫（或父親）被清朝所殺，她的故土被清 

朝征服。不 遇 ，根據包括內務府檔案在內的各種歴史文獻的記載， 

乾隆帝的回妃與霍集占和波羅尼都並沒有密切的關係。

自 十 六 世 紀 以 来 ，源 於 瑪 哈 圖 木 •阿 扎 木 的 納 克 什 班 迪  

(N a q s h b a n d )蘇菲兄弟會（因此他們又被稱為瑪哈圖木和卓後裔 ) 

在六城地區的宗教事務中享有極大的影響，而 且 ，在世俗事務中 

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直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家族的伊斯哈克派 

(I s h q i y y a ，也稱作「黒山宗」或 「黑帽派」）一派地位最高；然 而 ，此 

後由阿帕克和卓領導的一派崛起，他們在 1679年請求噶爾丹領導下 

的準噶爾幫助他們對付伊斯哈克派。後 來 ，在準噶爾的庇護下，喀 

什噶爾的阿帕克和卓一派（f q i y y a ，「白山宗」或 「白帽派」）統治了 

六城地區。霍集占和波羅尼都屬於阿帕克和卓家系；在六城地區爆 

發的一次叛亂後，準噶爾人俘虜了他們兄弟二人及其父親，將他們 

關在伊犁。1755年 ，清朝佔領伊犁後將其釋放，清朝希望他們能夠 

作為其附庸來統治葉爾羌和喀什噶爾。但當清朝以前的準噶爾支持 

者阿睦爾薩納在北部叛亂時，霍集占和波羅尼都也随之而起，於是 

導致清朝大規模的進軍。到 1759年 ，大小和卓兄弟被清朝驅逐出六 

城地區，塔里木盆地綠洲各城被完全置於清朝統治之下。13



這個回妃屬於瑪哈圖木和卓後裔一系，但不是阿帕克和卓一 

支 ，而是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瑪特ー支。儘管不屬於伊斯哈克一 

支 ，但喀喇瑪特的後裔可能一直反對阿帕克和卓在六城地區的主導 

地 位 。無論如何，他們在 1755年對霍集占和波羅尼都的反清活動進 

行了反抗。容妃的叔叔額色尹（額爾克和卓）拒絕追随霍集占，他與 

其弟弟帕爾薩、姪子圖爾都和瑪木特一起逃離了新疆。在柯爾克孜 

和費爾干納的幾個城鎮，他們待了三年。1758年秋，霍集占在葉爾 

羌外的黑水圍困了清朝的兆惠將軍和清朝大軍；波羅尼都離開喀什 

噶 爾 ，前來加強對清軍的圍困。但當額色尹和圖爾都帶領ー支柯爾 

克孜軍隊進攻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時，波羅尼都被迫將其人馬撤離 

黑 水 ，從而緩解了兆惠的壓力。因 此 ，在這一危機關頭，喀喇瑪特 

和卓後裔的介入極大地加速了、甚至可能是確定了清朝在六城地區 

的勝利。14

乾隆帝在北京召見了額色尹、圖爾都、瑪木特和喀喇瑪特家系 

的其他成員，他們在這裏被封賞為皇家官員。1760年 初 ，清朝在西 

長安街邊的南宮牆外専門為輔國公額色尹、台吉圖爾都和瑪木特建 

造了府邸。15

發現於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並被中國學者再版的資料，使 

我們能夠重構喀喇瑪特後裔定居北京後，圖爾都妹妹的生活輪廓。 

這個年輕女子在 1760年農曆二月被正式招入乾隆後宮，並被冊封 

為嬪妃中的第四級和貴人（和源於和卓）。乾隆還賜予了她珠寶、絲 

綢 、毛 皮 、200兩銀子和 15兩金子。一個月後，圖爾都在今天的東 

四附近被賜予一所有22間房間的府邸，還被賜予衣物、馬 具 、傢俱 

和錢文，其月俸也由 100兩漲到240兩（額色尹和其他人仍然住在以 

前的地方，月俸不變）。圖爾都大致在此時也被賜予了一個叫巴郎的 

滿洲妻子。16

和貴人在宮中享受了和所有其他嬪妃ー樣的奢華生活。還只是 

一個貴人時，每當宮中給這些嬪妃分發哈密瓜，她總能獲得額外的



份 額 。而 且 ，由於伊斯蘭飲食的限制，她的食物是由自己的廚子努 

倪馬特給準備的：包括抓飯和 d i f e i y a z e (譯者按：應該指的是洋蔥炒 

蔬菜）。在入宮的前五年，她穿的明顯還是突厥式的服装，因為在 

1765年她被晉升為妃的ー份文獻中提到，她因沒有滿洲服飾，皇帝 

遂下令給她縫製相應的服飾。17

1762年 ，和貴人晉升為嬪（嬪妃的第三級い更名為容；在內務 

府此後三年的文獻中，她被稱為容嬪。同 年 ，圖爾都由台吉晉升為 

輔國公。18在清朝皇室中，嬪妃及其宮外的男性親脣同時得到晉升 

並不罕見。這一政策通常適用於滿蒙貴族及其宮中的女兒，19但在 

這裏卻擴展到了一個維吾爾台吉及其妹妹。

容嬪應該喜愛甜食，因為在她次年生辰那天，每個餐桌上都添 

用了三盤點心，以及四斤羊肉。她随駕前往熱河和木蘭圍場，還參 

加了 1765年的乾隆南巡。她沿途的膳食（與随行的他的兄長和其他 

穆斯林貴族一様）包括野鴨、鹿 肉 、雞肉和羊肉，但沒有豬肉。1771 

年 ，她随乾隆帝東巡泰山和曲阜；在這裏，其他嬪妃吃的是五香豬 

肚和豬皮凍，容嬪吃的則是羊他他士一品。2°

1768年 ，她被皇太后的懿旨冊封為妃（嬪妃中的第二級）。此後 

她的全名就變成了容妃和卓。211766年 ，在乾隆帝的第二位皇后死 

去 後 ，乾隆帝再未冊立皇后，因此容妃就成為宮中地位最高的女人 

之 一 ，惟有皇貴妃和貴妃地位高於容妃，另 外 ，在容妃之外還有其 

他三個妃。在 1779年初圓明園的一次宴會上，容妃據西邊頭桌（居 

於東邊頭桌之後）首 位 。到當年年末（譯者按：根據于善浦原書中記 

載 ，此處應該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末），她就據於東邊頭桌 

次 席 。22

這份有關後宮禮儀的文獻記載並不能説明乾隆帝更喜歡容妃。 

不 過 ，一個中國學者根據其他文獻，認為乾隆與其回妃的關係頗為 

特 殊 。歴史學家孟森在他去世前一年於日本佔領下的北京所著的最 

後一部歴史著作中，分析了乾隆皇帝好幾首與容妃有關的詩作。這



些詩的主題是建於1758年的寶月樓，如今這個地方為新華門佔據。 

從 1758年 起 ，乾隆帝經常詠寫與寶月樓有關的詩，雖然他從未直接 

提到容妃，但顯然在宮中成百上千的建築中，寶月樓對乾隆帝而言 

具有特殊的意義。尤其是根據這些詩作，我們知道在皇宮建築群西 

南的宮牆之外確實存在穆斯林的居住區；孟森認為，一般來説，常 

人根本不可能居住在靠近紫禁城之地，因 此 ，這個穆斯林的居住區 

幾乎可以肯定是在皇上諭令下得以發展起來的。而 且 ，寶月樓和「回 

子管」大概出現於同一時期；乾隆皇帝經常將這二者聯繫在一起，如 

下這首作於1763年之詩即為一例：

冬 冰 俯 北 沼 ，春閣出南城（自 注 ：樓近倚皇城南牆）。寶月昔 

時記（自注：向作寶月樓記粘壁），韶年今日迎。屏文新弗棟• 

銳 影 大 光 明 。鱗 次 居 回 部 （自 注 ：牆 外 西 長 安 街 ，内屬回人 

衡 宇 相 望 ，人稱回子營。新建禮拜寺，正與樓對），安西繫遠

最有力的例子可參見孟森對作於 1787年 （彼時容妃尚在世）的 

一首有關寶月樓的詩篇和作於 1791年 （容妃死後三年）的一首詩的 

比較。前者如同所有早期有關這ー主題的詩作那樣充滿了樂觀的情 

緒 ，描寫了寶月樓下西長安街的歡快景象。後者則頗為悲観憂傷 ， 

皇帝命名為「自警」：

液池南岸嫌其遠，構以層樓據路中。卅載畫圈朝夕似，新正吟 

詠普今同。俯臨萬井誠繁庶，自顧八旬恐脞叢。歸政五年亦近 

矣 ，或當如原吳恩蒙。24

儘管引文晦澀難解，但是這種憂鬱感顯然與早期寶月樓詩作中 

的感覺相互背離。容妃之死能夠讓乾隆從這個曾經充滿歡樂的地方 

聯想到自己的死亡嗎？鑒於在一直流傳至今的那些故事中，人們認 

為宮中藏品中的幾幅油畫中的人物即是這個回妃，那麼乾隆提到的



一幅畫像就激起了人們的興趣。容妃進宮後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了， 

當時很有可能會有耶穌會士為其晝像。

如果那些有關容妃最後歲月、去世及喪葬的檔案文獻可信，那 

麼它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充分的根據。1786年，她在蘇州的織造處定 

制了幾乎價值400兩的絲織物。1787年 ，御醫給她開了平安丸，但 

她似乎依然正常出席了宮中的宴會和其他活動。1788年農曆三月， 

皇帝賜其奶餅ー盤；四月十四日，乾隆賞賜她春桔十個。五天後， 

容妃去世。25

文獻詳細載明，容妃的遺物被分發給了她的家人、太 監 、侍 

女 、回兵及其妻子。從毛皮、珠寶到燈具、浴盆都根據受益者的等 

級被仔細分發了下去；對個人饋贈的記載沒有暗示出容妃和這些受 

益者之間的關係性質。我們瞭解到容妃確實有一個女兒：包括珠 

寶和衣物在內的ー些物品被分撥給了一位不知名的公主作為嫁妝。 

1788年 9月 ，容妃被葬於清東陵，一應禮儀與乾隆帝和其他皇帝的 

妃子的喪禮相同。26

鞏固與和卓的聯盟：容妃的意義

香妃的這些浪漫故事並非空穴來風。清朝曾經有過一個回妃， 

她可能就居住在寶月樓，甚至可能有一個耶穌會士宮廷畫家還給她 

畫過像。有些證據表明皇帝對她非常迷戀。但 是 ，容妃的故事與衍 

生出的香妃的故事在ー些方面也有所不同。這個回妃履行了她應盡 

的相夫之責，還生了一個女兒。她並沒有被皇太后絞死或是被迫自 

殺 （容妃在皇太后離世十一年後才去世），而是自然死亡。

不 遇 ，儘管有檔案（如果孟森之言可信，那麼還有乾隆的詩作) 

證 明 ，而並非歴史傳奇故事，但 是 ，與香妃相比，容妃並不是一個 

具有象徵性的代表人物。我們只是通過內務府的記載瞭解了她的膳



食 、座位次序、賞賜的禮物、在後宮中的晉升、喪葬禮儀和死後遺 

物的分發—— 所有高級的禮儀行為都是用來記錄皇家賞賜之例、規 

定她在宮中等級制度中的地位的，由此來維護愛新覺羅與瑪哈圖木 

和卓家系的關係。

在 清 朝 ，禮物的賞賜或地位等級的劃分増加了地緣政治的含 

義 ，而聯姻與賜官都是同樣有助於政治聯盟的形成，並最終統治帝 

國的工具。即使是在乾隆皇帝有關寶月樓的詩篇中，也沒有給我們 

提供容妃作為一個女人的任何信息。如果這些詩篇中有關這個回妃 

的典故確實可信，那麼她只能籠罩於乾隆皇帝成功征服六城地區後 

建於北京的那些紀念碑的陰影之中：寶月樓、回子樓、北京的清真 

寺 。清廷中的這個回妃宣示了戦略聯盟、成功征服和新疆併入清帝 

國的最終結局。

那 麼 ，如果不論她的出身，容妃在清朝的後妃中根本並無特殊 

之 處 ：她適應了清朝的聯姻模式，羅友枝 （E v e l y n  R a w s k i )將之描 

述為「政治婚姻 （p o l i t i c a l e n d o g a m y )」。羅 友 枝指出，如同此前的 

其他非漢王朝，清朝從具有重要戦略意義的民族中為皇帝和王公選 

擇 配 偶 ：

清代統治家族的穩定的婚姻圈限於統治精英及其草原社會中的

责族階層。獲勝的多族群組成的八旗軍隊和對保持軍事统治權

的迫切需求導致了這種政策的出現，允許滿洲人與滿、蒙和漢

八旗通婚•但是不能和漢族民人通婚。27

現 在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名單中添加上一個維吾爾人，或者更 

準確而言，一個瑪哈圖木和卓系的女性。清朝皇室應當鞏固與額色 

尹 、圖爾都和喀喇瑪特和卓系其他成員的聯盟，不僅要賜予他們頭 

銜 ，而 且 ，即使是與他們通婚，我們也不應該感到奇怪：清朝在其 

同重要的滿洲、蒙古和漢軍家族的關係中採取了相同的方式，這些 

群體與愛新覺羅家族共同組成了清朝的「征服精英」。作為對喀喇瑪



特和卓們協助征服六城地區的回報，清朝同樣將喀喇瑪特和卓家系 

納入到了這一精英階層之中。‘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容妃與乾隆的婚姻中，有一個很明顯但卻 

常被忽略的方面：清朝統治內陸亞洲的指導方針和統治方式與其對 

內地的統治是根本不同的。在新疆，清朝採取了由來已久的大草原 

的政治傳統，通過通婚來鞏固與和卓系的聯盟。清王朝利用這種方 

式和授予宗室頭銜建立起了與那些內陸亞洲民族的姻親關係，這些 

民族對於清朝在內陸亞洲統治權的建立非常重要。這種行為讓人 

聯想起了以前在遊牧聯盟群體之間形成的横向聯繫。因 此 ，漢族 

平 民 （不同於漢族旗人和官僚）被排除出了皇家的婚姻圈 （i m p e r i a l  

b e d c h a m b e r ) ，這是意味深長的—— 確 實 ，「1655年以後，滿洲人禁 

止與不在旗籍中的漢人通婚」。28在中國內地，地方精英通過諸如科 

舉制度、官僚政治和儒家禮制這樣的制度被納入統治階層，為數量 

上並不佔優的滿洲人従事管理工作。皇室在這裏的統治合法性是基 

於宇宙哲學思想而非宗譜，因此並不需要政治婚姻。 *

* 作者按：就我們所知，容妃是清朝皇室嬪妃中唯一一名維吾爾人。她

的女兒和其他安置於北京的和卓們的子女可以與滿、蒙王子和公主通 

婚 ，不過尚無人對此主題進行全面研究。這些喀喇瑪特後裔們的職銜 

和薪俸逐代減少。因為北京的和卓們的政治分童日益削弱，也沒有更 

多地與皇室聯姻，所以，他們最終可能淪落到和平民一様的地位。佐 

ロ透<18-19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会史研究〉（頁8 5，702)對生於北 

京的三代喀喇瑪特和卓進行了考察：我們所擁有的最晚的記載提到了 

圖爾都的堂弟巴巴克，他一直活到了 1842年 。1903年 ，內務府忙於六 

和卓「回箱」喀什噶爾並要求控制那裏的瓦哈甫（宗教捐贈）土地。1917 

年 ，新疆都督楊增新（1921)記錄了一個案例，一個叫玉素甫的人提 

出一項聲明，要求擁有用於維護阿帕克和卓墓及支付其看管者的瓦哈 

甫土地。他所提供的支援其訴訟、反對Q S s i m 的系譜似乎是假的。在 

Q 5s i m 自己認定的系譜中，據説香妃及其兄弟是阿帕克和卓的直系後 

裔 ，這個系譜與淸朝文獻中構建的系譜同樣是對立的。



漢人與「新疆」：香妃傳説的發展

考慮到浪漫化的香妃與宮廷文獻中描繪的容妃存在實質性的不 

同 ，那麼調査香妃故事是如何，又是經誰之手發展起來的就具有啟 

發性意義。

這個故事一開始可能只是中國內地或是新疆的一個口頭傅説。 

1877到 1878年，清軍將領左宗棠率軍重新征服新疆，29其軍中幕僚 

蕭雄的詩作是有據可査的第一個與這個故事相關的書面記載。戰爭 

期 間 ，繭雄遊歷了喀什噶爾和塔里木盆地的其他綠洲。不 過 ，直到 

1892年在一家湖南旅館作冗長無聊的停留之時，蕭雄方才作《西疆 

雜述詩》。3°繭雄在書中提到了兩個墓，一個在喀什噶爾以東五里， 

稱為和卓墓，另一個在城北面五里，他將之稱為「香娘娘廟」。根 

據蘼雄的記載判断，前一處墓顯然是位於喀什噶爾舊城東北雅格都 

的阿帕克和卓墓。至於第二個墓，一個歴史學家認為這也是阿帕克 

和 卓 墓 ，蕭雄錯把一個墓當成了兩個。31但 是 ，馬繼業夫人 （L a d y  

C a t h e r i n e  M a c a r t n e y )在其有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疼什喝爾 

生活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一個位於奇尼巴格（喀什噶爾舊城北部的 

英國領事館）對面的非常受人歡迎的祠廟，一大早我們就能聽到有女 

人在那兒哭泣」。這個祠廟是一位叫安娜•比比（A r m a B i b i )的女聖 

人的墓，是突厥女性常去之地之一。「當她們想要求子或求夫，或是 

有了麻煩或困難之時，…… （這些女人）就跪在墓前，將手伸入兩個 

洞中痛哭流涕，一哭就是幾個小時。」32

看上去，這個—— 或是另一個供奉女星人的星地像是蕭雄提到 

的「香娘娘廟」。蘸雄到喀什噶爾的時間比馬繼業 ( G e o r g e  M a c a r t n e y ) 

只早 12年 ，比馬繼業夫人早20年 ，其筆下的「香娘娘廟」是一個只 

允許女人去的巴扎所在地，女性希望求子、尋求婚姻幫助或是類似 

的困難時，會去「寺」門祈禱，其中有的人會取ー些寺外的淨土，調 

水而服。蘼雄的混淆—— 或者虚構，是把這個聖地的精神感召カ歸



到了香妃身上。他將「香娘娘」描述為生活於乾隆時期的一個喀什噶 

爾美女，天生體有異香，性情純潔而熱情。因戀母，歸葬於喀什噶 

爾 。蕭雄既未提及其妃子身分，也未提及其死因。33

馬繼業夫人在其書中全然未提及香妃的傅説。儘管她在很多方 

面都不能稱為一個完美的観察者，如受限於愛徳華時代的情感，也 

不懂當地語言，但 是 ，她與丈夫在喀什噶爾生活了 17年 ，她的丈夫 

能説流利的漢語，也會説波斯語和維吾爾語。如果她知悉香妃的傅 

説 （如果她丈夫知道這個故事，想來一定會吿訴她的），那 麽 ，她應 

當會把這個故事載於其回憶錄中的。她沒有提及這個故事，説明這 

個故事在馬繼業居於喀什噶爾的那一時期（1890-1918)並不流行。

通過在文集中再版，蕭雄的詩作得以廣為流傳，後來前來這裏 

旅遊的漢人接受了「香娘娘廟」或是「香妃墓」這個名字，但並非指安 

娜 •比 比 ，而是指阿帕克和卓墓。喀什噶爾的穆斯林似乎在更晚的 

時候オ認為這個地方與滿洲皇帝的一個妃子有關：1920年 ，負責看 

管這個墓地的一個阿訇（伊瑪目）尚無法在這一墓地的眾多墳墓中辨 

認出香妃之墓，但到了 1945年 ，這個墓就被明確標示了出来。34直 

到 今 天 ，這個墓在眾多的漢語、日語和英語文獻中仍被稱為「香妃 

墓」，ー些遊客被告知，當地婦女仍然將還願條粘到墓地四周的牆 

上 ，向香妃禱吿。35

對喀什噶爾這個神聖、著名的阿帕克蘇菲派 （A f a q  S u f i s )地 

標的錯誤命名與另一個進程是同步的：清朝統治新疆的「漢化 

(H a n i z a t i o n )」。在左宗棠之前，自1759年清朝征服這一地區一直到 

1862-1864年間的回民起義期間失去這一地區，漢人從未擔任過新疆 

的最高官員。左宗棠本人受這種政策影響，在規劃重新征服新疆期 

間 ，曾經被迫放棄平定西北戦役的統帥權。但 是 ，由於前往取代左 

宗棠的滿洲旗人景廉和金順不能解決新疆戰役中的後勤問題，1875 

年 ，軍機大臣文祥恢復了左宗棠欽差大臣之職，讓其掌管新疆軍 

務 ，正是在這一職位上，左宗棠這個湖南將軍重新建立起了清朝對



新疆的統治。

在 1878年致劉錦棠的一封信和 1880年的一份奏摺中，左宗棠 

提出要在新疆建立內地的行省制度。1884年 ，新疆建省，劉錦棠成 

為首任新疆巡撫。在此後清朝的所有新疆巡撫中，只有一人不是漢 

人 。36

儘管「香妃墓」名字的起源和香妃傳説在一部文學作品中的初次 

廣泛傅播並非新疆實行漢人政體的直接後果，但 是 ，這些事件的同 

時發生還是可以引起我們對此的聯想。清朝知道，作為一個與穆罕 

默德具有世系聯繫（通過先知的女兒法蒂瑪 F a t i m a )的這一地區以前 

的統治者家族，其聖地雅格都墓具有宗教和政治意義；清朝可能也 

知道阿帕克與成吉思汗家族之間的姻親關係。因 此 ，在 1759年征服 

這一地區後不久，乾隆廷將對新疆伊斯蘭聖地的支持政策擴展到了 

阿帕克的墓地，免除了維護聖地的瓦哈甫的財産税，並任命了看守 

者 。37

繭雄在其註釋中，對雅格都墓的描述就像早期的清朝文獻那 

樣 ，準確地指出這個地方是麻紮，這裏埋藏著自穆罕默德•玉素甫 

( M u a m m a d  Y s u f )以来的波羅尼都先祖的遺物。在這一部分中，颟 

雄還概述性地介紹了伊斯蘭教，談論了這種墓地在當地宗教生活中 

的重要性。但 是 ，正是他在文中其他地方對「香娘娘廟」的描述導致 

了內地漢族文人的想像，讓這ー墓地與香妃聯繫在了一起，香妃墓 

之名遂取代「和卓墓」，為人們廣為接受。在當時的新疆，就在政治 

上漢化之時，文化上的漢化也在同步發生。漢人創建的這些模式， 

可以用來瞭解如今已經完全成為中國一個省份的新疆，並用來理解 

如今亦日漸成為中華（而非清朝）帝國一部分的這些異域人口與事 

物 。香妃傳説就是這一進程的一個部分：繭雄詩作問世15年 後 ，在 

各種遊記、雑 記 、野 史 、歷史傳奇文學，以及京劇中，香妃開始被 

塑造成一位明星。

通過文學和歷史文獻，我們可以追溯自清末民國時期至二十世



紀八〇年代香妃故事的發展過程。在繭雄的《西疆雜述詩》之 後 ，最 

早的文獻來源是王閱運出版於1907年的一部野史。作為一部文學作 

品 ，其記載並不可信：它們提供了ー些文人對此的認識、態度和想 

像 。也許它們還反映出一種流行的口述傅統，這些文學作品對其進 

行了記録，同時又刺激了它的發展。

在王閱運的作品中記述了一個烈女，他將其稱為「準女」和「回 

妃」。她在清宮中儘管「專得上寵」，然而「懷其家國，恨其亡破」， 

一心想要復仇。她被稱為「準女」，説明王閩運對清朝征服新疆這段 

歴史缺乏瞭解。38

歴史傳奇作品《滿清外史》中的説法與王閱運的描述基本上並無 

區 別 ，不過它確實記載了另一種説法，香妃葬於陶然亭附近的「香 

塚」，在這部作品中還引用了石頭上的詩謎。在徐珂多卷本筆記體作 

品《清稗類妙》中 ，還有一個有關這ー傅説的更長的早期版本，其中 

包含了與香妃故事相關的所有因素，這些因素後來發展成為各種香 

妃故事的特徵，包括她的奇香、身藏之劍、復仇之念以及與油畫、 

郎世寧和北京幾處地標建築的聯繫。39

1914年 ，就在香妃故事的通俗化和整理的過程中，展出了ー些 

來自盛京的宮廷古物和暫時借自熱河（承德）的十件「美女」油畫(據 

説都是郎世寧的作品），此事影響極大。由於它們展出於以前的部分 

宮殿之中，因此廣受歓迎，吸引了數千名參觀者。據説在浴德堂展 

出的香妃戎妝像尤其受人歓迎。對於此次展覽，孟森認為，在浴德堂 

展出香妃畫像，讓人們去想像香妃沐浴時的様子，太過有傷風化。40

與浴德堂展覽相配的文本借鑒了早期文學作品中的描述，後來 

它又被小説，甚至被包括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在內的歷史文獻引 

用 。41因 此 ，香妃故事的輪廓如果不是形成於浴德堂展覽之前，那 

麽在展覽時的書面文字中應該也已成形了。在此後直到二十世紀 

ニ〇年代的版本中，只是在細微之處有所變化—— 其中増加了一 

些有趣的內容。例 如 ，在蔡東藩的《清史通俗演義》中 ，42和珅是乾



隆追求並贏得香妃的媒人和好友（那時和珅最多只有10或 11歲 。不 

過 ，這種年代的誤植在文學作品中是無關大礙的）。在二十世紀ニ〇 

年代的兩部歷史傳奇作品中，對香妃的編排維持了早期的説法，但 

是又增加了一個回妃：在這些故事的情節中，與清朝作戦的新疆的 

兩個和卓都有妻室。香妃死後，皇帝命人將另一人的妻子從監獄中 

釋 放 。第二個回妃可能沒有那麼香，但是似乎更為順従。43

對於民國初期的讀者而言，香妃的性格一定是既熟悉又陌生。 

她以「節婦」的形象出現，但是在這種形象中又帶有一種咄咄逼人 

的 、異域的扭曲。44不 過 ，在清代文化中，自殺或是終生的守節禁 

慾對於那些守節的寡婦而言都是合理的反應，香妃堅持復仇，但是 

在威逼之下欣然選擇死亡。浴德堂的文本描述了她身著戎裝的莊重 

外 表 ，手握劍柄，讓人ー看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極為貞烈的女人。45 

也許是因為無法在歴史典故中找尋到這樣的女性先例，《清朝野史大 

觀》的作者之一在書中提到了秦統一中國之前的一個著名卻失敗的刺 

客 （但是成功殉難），「嗚 呼 ，孰謂域外遠夷巾帼中，乃有荊軻、豫讓 

其人耶！」。46

不 過 ，儘管香妃具有獨ー無二的特性，但 是 ，直到 1920年 代 ， 

在非官方歷史文獻所記録的宮廷傳聞中，其形式和內容都是很典型 

的 。對這些宮廷醜聞記載的審視方式，如同後來清代民間表達不滿 

的書面記載一様，被用來掩蓋其反滿主義。47但是這裏也有對清朝 

帝王的同情和認同 *意味深長的是，在這些故事中並，並沒有漢人 

出現。作為「遠夷女性」的一個代表，香妃是宮中那些著名滿洲人物 

中的一個外来者。宮中的主角是昏庸懦弱的乾隆帝，還有為了保護 

子孫和皇帝而堅決殺掉香妃的乾隆之母。相對於乾隆帝和皇太后的 

身 分 ，香妃首先是他們的一個陪襯，如果按照清末、民國時期內地 

的文化和道徳習俗，人們可能會更容易理解乾隆和皇太后的困境。

不 過 ，在這種三角關係中，香妃的地位是任何嬪妃都無法填補 

的 。在香妃的故事中，她的異域身分、外 貌 、宗教和習俗永遠都是



人們的興趣所在，而這種興趣明顯取決於她複合的身體誘惑カ和對 

皇帝的威脅。她的忠誠源於其國亡家破。她對乾隆帝的反抗反映出 

了滿洲和後來的漢族統治者在南疆不斷面臨的抵抗。香妃維持了宮 

中的「他者」身 分 ，就好像在漢人的思維中，新疆雖在帝國之中，但 

還不是帝國的一部分。

在 1930年代的戲劇作品中，故事的焦點從滿洲人轉向了香妃本 

人 。京劇《香妃恨》（1933)的故事開始於喀什噶爾，發生在香妃之夫 

波羅尼都和清朝將軍兆惠的軍隊交戦前夕。波羅尼都背部負傷，被 

迫與其兄弟逃往巴達克山。在那裏，巴達克山的統治者砍下了和卓 

兄弟的頭顱，並將之獻給了清朝（清代歴史文獻證明了這一事件）。 

隨 後 ，香妃被俘，這是挑釁和背叛清朝及其盟友巴達克山的後果。 

當兆惠部属將她從喀什噶爾帶往北京時，香妃給尾随於緩緩而行的 

車隊之後的人民發表了一次充滿激情的演講：

想當初千歳（波羅尼都）健 在 ，故國猶存，雖然屢次用兵，只

要人心不死，愛國如家，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朝野上下

協力同心，他清朝的兵將雖強，未必就能取勝。

香妃随後痛斥了她的軍隊的懦弱和官員的爭權奪利、樹黨營 

私 。清軍趕走哭泣的回部民眾，带著香妃離開。香妃回視而泣，「祖 

國 呀 ，祖 國 ，同胞呀，同 胞 ，我從今天一去，再無相見之期了」。後 

來 ，在清宮中，當皇太后令人用繩勒死她時，香妃雖予以反抗，但 

一定是受制於人，而被眾內侍宮女勒死。48

在顧青海 1934年的話劇《香妃》中 ，香妃的傳説被視為是一出 

言情故事向五四時期女権運動致意的工具，以及對易卜生（I b s e n )的 

《玩偶之屋》04/)〇/む//〇«從）的回應。香妃的美麗導致了波羅尼都 

和這個「沙漠王國」的毁滅。在北京，人們都喜愛這個平和而又悲拗 

的女性；但她抱怨自己只是一個籠中之鳥，請求陷於相思之中的皇 

帝給她自由，讓她重返沙漠。她不能去侍奉這個殺了她的初戀的乾



隆 帝 ，但另一方面，她又同情這個備受愛情折磨的帝王，在其遺言 

中 ，她將小刀留給了乾隆帝「作紀念」。郎世寧塑造了一個富於同情 

心 的 、慈愛的香妃形象，讓她捲入到了一場有關愛的本質的爭論之 

中 ；在最後一幕中，皇太后命人毒死這個女孩，但是在毒死她之前 

卻對香妃產生了同情，並認香妃為女兒。49

在這些戲劇作品中，作為女主角的香妃體現出了這些作者們的 

主要意圖。在《香妃恨》中體現出的是愛國主義；將滿洲人視為敵 

人 ，漢族觀眾同情這個勇敢的香妃，她的民族主義式的語言是這些 

觀眾所熟悉的。這齣話劇勸誡人們在面對外國入侵時要圑結無私， 

這可能是對中國面對日本入侵時消極抵抗的呼顚。顧青海的話劇涉 

及的是不幸的愛，中心人物是香妃本人。儘管兩部劇本都與新疆有 

關 ，在表演、服飾和佈景方面強調的可能都是一種外来的因素，但 

是 ，作為一個「他者」，出於主題的需要，香妃在劇中所發揮的工具 

作用與南疆其實並無關係。在顧青海的話劇中，她的確來自一個象 

徵著自由的沙漠，而不是來自其他特指的地方，她非常想念那裏。 

在出於現代愛情故事或是愛國主義故事的目的而對香妃進行改編的 

過程中，香妃已經被歸化了。同 時 ，滿洲人也不再處於舞臺的中心。

由於主題不同，後來的香妃故事對早期香妃傳説的吸收借鑒也 

是不同的，而 且 ，它們也無法取代後者。在 1940年代編纂的歴史文 

獻 ，如《中國人名大辭典》、5°《東洋歷史大辭典》，51以及《清代名人 

傅》中 ，52它們收錄的就是浴德堂文本的説法和早期的野史。另一方 

面 ，《清史稿》中包含有一條有關容妃的簡短條目，但是與她相關的 

那些通俗軼事並沒有收錄在内。53

不 過 ，對最初香妃作為滿洲俘虜的身分認知的轉變，至 1950年 

代發生了進一歩的發展。1952-1954年間由北京京劇四團演出的京劇 

《伊帕爾罕》是一齣有關伊帕爾罕（香妃的維吾爾名字）和霍集占的愛 

情故事，其背景是對清朝鎮壓和卓兄弟「叛亂」的反抗。值得注意的 

是 ，劇中所展現出的「平民」形象是維吾爾青年。伊帕爾罕和霍集占



相識於採蘑菇的第三幕，在第四幕中兩人成婚，但是兩人在與清軍 

的戦役之後不久即天各一方。在浴德堂文本和其他早期版本中受到 

同 情 、在 1930年代的戲劇和話劇中被人可憐的乾隆這個人物，在這 

裏則變得令人非常厭悪：

乾隆：聞聽霍集占娶了個美麗的婦人，名喚甚麼……

兆惠：伊帕爾罕。

乾隆：聽説此女，聰敏秀麗，生来有做皇后之命；戰亂平定，

一定要把她帶回來。

兆惠：臣記下了。

乾隆：要活的，可不要死的。明白了嗎？

兆惠：臣明白。

乾险：真地明白了嗎？哈哈哈哈。

兆惠：（回味之餘不禁> 哈哈哈哈。

其他人：哈哈哈哈。

乾隆：（感到有失尊嚴地）嗯 I (兆惠和其他人吃驚，齊跪介> 。

乾隆讓伊帕爾罕相信她的丈夫依然在世。當皇太后告訴香妃霍 

集占已死，讓她不抱幻想後，香妃喊著霍集占的名字，「伊帕爾罕隨 

你來也」，自刎身亡。54

後 來 ，在金庸的第一本小説、初版於 1955年的《書劍江山》（又 

名《書劍恩仇錄》）中 ，香妃的形象又變成了一個公主。這本小説 

在 1955年後又多次再版。55在書中，這個著名的通俗小説家採用了 

香妃的故事，並將之與乾隆時期另一個長期流傳的故事結合在了一 

起 ：在故事中，乾隆本人並非滿洲人，而是漢人，他出生在浙江省 

海寧縣ー戶陳姓人家。56出生後，他與雍正帝的皇后同時所生的一 

個女兒交換，後來成為皇帝。在金庸的浪漫作品中，乾隆的弟弟陳 

家洛是一個旨在推翻滿洲王朝的民族叛亂者。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他試圖説服他的親哥哥乾隆應該忠於其本族漢族。陳家洛及其同仁 

前往「回部」（南疆）去謀求維吾爾人的幫助，當時維吾爾人正在抵抗 

清軍的征服。陳家洛在途中遇到了美貌絕倫的香妃公主（他騎馬經過 

一個湖邊時，看到了正在湖中裸浴的香妃），兩個人随後陷入愛河之 

中 。陳家洛發誓，他和他的兄弟推翻滿洲人統治後，將與穆斯林實 

現和平。不 過 ，就在此時，乾隆帝征服了維吾爾，俘獲了秀美動人 

的公主。由於陳家洛與皇帝曾經達成一個秘密協議，出於反叛的原 

因 ，他聲明放棄了對香妃的愛，將帶有他祝福的香妃留給了兄弟乾 

隆 帝 。然 而 ，當香妃瞭解到乾隆帝計畫背叛陳家洛和漢人時，在北 

京的清真寺前的臺階上，她刻下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冒 

著受到譴責的危險（伊斯蘭禁止自殺），用劍刺向自己，作為給陳家 

洛的信號。

儘管在野史中人們所熟悉的香妃的道具和中心場景（劍 、香 味 、 

寶月樓和浴德堂）都出現在了金庸的小説中，但這ー故事的象徵意 

義依然影響到了他們的思想。乾隆帝在民族上屬於漢族，這是一個 

非常吸引人的構思：這 樣 ，包括征服新疆在內的盛清的軍事勝利就 

可以説成是漢人的傳統。但 是 ，乾隆帝還是保持了對滿洲的忠誠； 

在這個版本的香妃故事中，種族因素替代了家族因素：這裏的三角 

關係不是被刻畫為兒子、母親和「其他」女 人 ，而是漢、滿洲和維吾 

爾 。香妃將她的心給予了漢人陳家洛，甚至為了陳家洛而自殺，違 

背了她的伊斯蘭信仰，這種帶有情愛因素的征服將陳家洛與乾隆帝 

的軍隊對新疆的征服相提並論，因此強化了這樣的資訊：在新疆和 

維吾爾人併入到帝國的進程中有漢人的參與。

在《書劍江山》中 ，香妃是在滿、漢爭奪帝國控制權的鬥爭中被 

俘 的 。香妃故事中的這一新的、帶有民族意味的成分，凸顯出的是 

1911年以後有關漢人繼承前清殖民地區的論爭。



民族團結小姐：香妃之「豐功偉績」

滿洲人對內地和內陸亞洲的統治建立在不同的模式和原則上： 

天 命 、儒家世界文化觀 （C o n f u c i a n  u n i v e r s a l c u l t u r i s m ) 、佛教法王 

( B u d d h i s t  m o n a r c h )或是轉輪璧王（c h a k r a v a r t i n )的觀念、與西藏和蒙 

古的喇嘛教徒的貢施關係、57對伊斯蘭宗教機構的資助，58以及與成 

吉思汗和其他內陸亞洲望族的世系聯繫。1911年後名義上聲稱控制 

了前清帝國的漢人，卻並不享有在這些地區的正統性，但 是 ，他們 

基於他們所理解和接受的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原則，試圖證明他們 

對前清邊疆的統治是正當的。從清帝國向漢人共和政體的轉變並不 

容 易 ；實際上，民族主義者在所有非漢文化佔據主導地位的邊遠地 

區都面臨著政治和軍事上的挑戦。在很多時候，中央政府不是對這 

些地區缺乏統治，或者就是其統治遭到了嚴重的削弱，這種情況至 

少是到 1950年才得到改變。楊增新和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儘管名 

義上效忠於國民黨，但事實上處於楊增新的自治之下，而在盛世才 

統治期間又處於蘇聯的影響下。

儘管國民黨政府並未首先處理中國在邊疆地區的統治中所面臨 

的軍事挑戦，但在他們統治初期，對於那些來自其承繼的多族群的 

清帝國所帶來的觀念問題，他們確實進行了處理。一個特別的問題 

是 ，在很大程度上以種族和反滿辭彙來閛釋的漢族的民族主義，如 

何能夠證明其在前清帝國非漢地區統治的合法性，並使這些非漢地 

區的非漢居民融入漢人主導下的國家之內。

孫中山在他《三民主義》第一講「種族與人口」中探討了這一矛盾 

的説法。他認為，在那些種族和民族國家並有的國家之中，中國是 

獨ー無二的：不像英國，其組成是「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黒人等 

民族」，因 此 ，「在英國，説民族（n a t i o n a l i t y)是國族（n a t i o n -g r o u p ) ， 

這一句話便不適當」，而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是由一個「民族」組成的。 

儘管他也認識到中國有包括蒙古、滿 洲 、藏族和韃靼（説突厥語的穆



斯林）在內的上千萬「非漢人」，但是孫中山指出這些人的數量微不足 

道 。他在其他地方也閛釋了這樣的觀點：「必要滿、蒙 、回 、藏都同 

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59因 此 ，孫中山所認可 

的中國的五「族」與以前滿洲人認可的五「族」（漢 、滿 、蒙 、藏 、回) 

是相同的，孫中山認為要在國家存亡（n a t i o n a l s u r v i v a l )的名義下將 

其他四個少数群體同化入龐大的漢人群體中。不 過 ，在第三國際的 

影響下，他又提出要予以「這些弱小群體在其邊界內部」的「自主和 

自治」，這與其早期的説法大相徑庭。60

蔣介石通過對少數群體的界定，避免了他們的自治要求。在概 

述了一系列的他稱之為中國和平吸收和教化毗鄰中國民族，以及創 

造 「歴史上共同的命運」的歴史的例子後，他得出結論：

中國向有五族……各族之差異並不是基於種族、血 緣 ，而是 

基於宗教和地理環境。簡而言之，中國五族中的區別在於地區 

與宗教因素，而不是種族和血緣。全體國人必須瞭解這一事 

實。61

蔣介石指出，西 藏 、新 疆 、內外蒙古、東北四省，以及臺灣和澎湖 

列 島 （所有這些地區都是在清朝併入帝國的）都是中華民族的整體 

組成部分，這是基於地理的環境，基於經濟的組織，基於國防的需 

要 ，基於歴史上命運的共同，而並不是全出於政治的要求。這種觀 

點的核心是，蒋介石稱由於人口的増長導致國家領域的擴張，「從沒 

有向外伸張其國家武力的時候」。蔣介石稱，新疆是中國的，這並非 

清朝擴張的結果，而是由於2000多年的「同化」，這一同化始於2000 

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國與西方部落的首次接觸。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府採取了蘇聯的行政模式（儘管不同 

於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採取的主要是「自治區」制 度 ，憲法從 

未賦予中國的自治區以繼承權 [ r i g h t o f  s u c c e s s i o n ])和社會主義與共 

產主義的民族理論。國家允許，甚至鼓勵在民主革命過渡階段，各



少数族群之間存在文化差異。可 是 ，預計随著階級差異的削弱，民 

族特性就會消失，一個統一的無産階級文化（趨同於漢族而非少數民 

族文化）將會出現。中國共產黨政府避免使用被國民黨濫用的詞「同 

化」，在共產黨的宣傳中説的是「融合」。不 過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在很多領域，對於民族和宗教的差異，寬容的政策都被激進、甚至 

是暴力攻擊行為所取代，而這些行為通常是紅衛兵帶頭的。621971 

年 後 ，較為寬容的方式又得以恢復。在 1980年代和 1990年 代 後 ， 

在 「民族團結」的原則下，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得到了更為積極的鼓 

勵 。近年來，政府當局對「民族團結」概念的運用就像一柄雙刃剣， 

既用來批評漢人的民族麻木行為，也用來攻擊民族分裂運動。63

1979年 ，考古學家發掘了清東陵的容妃墓。墓穴遭受過洪水 

浸 泡 ，裏面大部分葬品都被盜走，但 是 ，棺槨上刻有古蘭經的阿拉 

伯語銘文，證明了長期以來當地傅説所稱：這個墓埋葬的是乾隆回 

妃的遺骨。人類學家甚至對容妃的骨骼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得出結 

論 ，這具骨骼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女性……年逾五旬」。64

大約在同時，幾個中國學者發表了ー些論文，在 「尋求事實真 

相」和 「考證」的精神下，他們利用檔案文獻和出版的清代文獻，修 

正了大眾對香妃的認知。這些學者認同孟森的觀點（孟森在 1937年 

提 出 ，傅説中的香妃與檔案所載的容妃是同一個人），提出容妃來自 

於喀喇瑪特和卓家系。他們描述了她在宮中的舒適生活，駁斥了文 

學作品中她對皇帝的藐視、被皇太后所殺並被葬於喀什噶爾的諸多 

説 法 。容妃之墓後被修復，並向公眾開放（唯一一個向遊客開放的貴 

妃級別以下的嬪妃墓）。1985年 ，于善浦和董乃強編輯的有關香妃和 

容妃的歴史文獻、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的文集在北京出版，令人吃 

驚地印了 90,500冊。65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前期之所以會出現與香妃 

相關的這種令人吃驚的事情，可以在這本文集的幾篇文章的結論和 

序言中找到答案：



容妃和她的一家，為了反對割據，維護民族和睦和國家的統 

一 ，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容妃的一生，正是民族和睦史上的一 

段佳話。66

在歷史上，凡是（像容妃一様）對於增進民族囷结、反對民族 

分裂上作出過一些貢獻的，人們都是不會忘記的。67

容妃不屬於阿帕克家系是個重要發現。作為穆斯林反抗的象 

徵 ，香妃在死後很久都還具有威脅。但 是 ，如今的流行故事可以 

推出一個新的民族和諧的化身，另 外 ，香妃還具有一個象徵性意 

義 —— 一個促進民族圑結的人物。從這一更具體的團結目標到滿洲 

人所施加到容妃身上的目標，這是個非常強烈的轉變。香妃不再只 

是聯繫著兩個家族，如 今 ，她還代表著非漢少數民族與漢人主導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美滿結合。68

伊帕爾罕：維吾爾的觀點

上述我對香妃故事的考察只是轉述了出自滿、漢作者之手的文 

本 。同 様 ，在香妃的故事中也存在維吾爾人的傳統説法。儘管有關 

這種傳統説法的來源及其轉變的證據很少，但是其中還是隱含著與 

香妃相關的維吾爾人的觀點。

在十九世紀後期由毛拉•木薩•赛拉米所著的《伊米德史》中 ， 

有一段的內容是關於一個無名少女的，她「舉世無雙，光彩奪目， 

如珍珠般美麗」，官員將她從南疆的家中帶走，獻給了中國皇帝。一 

天 ，皇帝進入她的房間，發現她在哭泣，就問她為甚麼哭。因為不 

知如作答，這個姑娘就説她只是在思念家鄉生長的一種果樹，它的 

果實是黃金的，樹葉是白銀的，其味芳香無比。皇帝（汗）於是給烏 

什眾臣下令找尋這種樹，一旦找到，立即運往京城，以在在御花園



中種植。烏什官員遂吿訴阿奇木伯克賴和木圖拉（H a k i m R a h m i t u l l a  

B e g ) ，如果他能找到，便可受到皇家恩寵。賴和木圖拉伯克不敢抗 

拒 命令，就迫使役夫搬運沙棗樹，役夫們極為辛苦。不 過 ，只走了 

四程路途，這些人便起而造反，在賴和木圖拉的支持下，他們以抬 

沙棗樹的木棍為武器，殺死了押解的中國（X i t a y l a r ) 士兵。返回烏什 

後 ，他們又殺死了辦事大臣和官兵們，擁護賴和木圖拉為獨立的阿 

奇木伯克。他在這裏統治了九個月。69

這個故事就成為新疆維吾爾人中ロロ相傳的有關伊帕爾罕的傳 

説 ；我在向兩個維吾爾人詢問他們所知的香妃是甚麼樣時，他們給 

我講述了這個故事。有意思的是，它與刊行的清代歴史記載有共同 

之 處 。《清實錄》和《回疆通志》所記載的1765年烏什叛亂的內容是， 

由於強行徴用240名役夫運送沙棗樹，引發了南疆首次反抗清朝當 

局的叛亂。這些役夫未被告知運送沙棗樹的目的地和原因，他們的 

暴亂在當地伯克和滿洲官員死後達到頂點。™ 紀大椿第一次注意到 

了這些聯繫，他指出清朝一次性地科派這樣一個沒有明顯軍事或經 

濟價值的物品，這種行為令人感到奇怪。因此沙棗樹在新疆很常 

見 ，在這一地區內運送沙棗樹是毫無意義的。71 (在一些有關香妃故 

事的漢語文獻中，將她與這種樹聯繫在了一起。在有部文獻中，我 

們瞭解到她喜歡吃沙棗—— 它們是她奇香的來源。在京劇《香妃恨》 

中 ，香妃的姓是沙棗樹的沙。這可能與她來自沙漠有關，或者只是 

一個外來詞彙的音節72) 。在一個明顯帶有寓意的維吾爾故事中，據 

説阿帕克和卓曾於1663年帶著沙棗樹到過北京，但這ー故事並不為 

北京所知。阿帕克和卓用沙棗樹交換了磚茶、絲 綢 、瓷器和其他製 

品 ，回到了喀什噶爾。73

在維吾爾人中，還有一個與香妃相關的古老的故事，其中講到她 

的遺物由32輛靈車和120人組成的送葬行列運回了喀什噶爾，帶隊者 

是她的嫂子、滿洲女性蘇德香。在將香妃葬於阿帕克和卓墓之前，蘇 

德香用乾隆帝所賜之錢對這個墓進行了修錯。74這個講故事者反問，



如果不是護送香妃，那麼這個滿洲女人來喀什噶爾幹甚麼呢？

如 今 ，喀什噶爾的許多維吾爾人都堅定地認為伊帕爾罕確實葬 

在這裏，而非北京。但 是 ，正如前面所説，直到 1910年 代 ，伊帕爾 

罕的傅説在喀什噶爾人中都並不盛行。目前還不清楚具體是在甚麼 

時 候 ，維吾爾人開始將阿帕克和卓墓與清帝的回妃聯繫在了一起。 

不 過 ，「伊帕爾罕」這個名字可能借譯自「香妃」（在維吾爾語中，伊 

帕爾指的是「香」，罕是女人名字中常用的詞尾），直到二十世紀中期 

才被創造出来。看 上去，伊帕爾罕的這個維吾爾故事是從《伊米德 

史》中的那個無名女孩和漢人中的那些不同説法中衍生而來的。浴德 

堂畫像中的那個戎妝像很可能具有特殊的影響。無論如何，在過去 

的數十年中，維吾爾民族意識的提高和對漢人在新疆統治的抱怨讓 

伊帕爾罕成為了維吾爾人、至少是中國境外的那些維吾爾人尋求東 

突厥斯坦獨立的一個人物形象。1969年 ，哈薩克作家薩比特•穆哈 

諾夫 （S a b i t M u k h a n o v )在阿拉木圖出版了一首詩，在詩中他提到了 

一個無名的維吾爾女孩，以此感謝維吾爾朋友的好客：

這個女孩非夢中所現之虚幻，

亦非愚人所信之神秘寓言。

這個少女真實存在，並受到人們的尊敬，

全體維吾爾人民將她的名字作為旗幟。

此事並不虚假，

我當然也要低頭致敬。

这個受人愛戴的愛國少女，

給予了我靈感，使我可以落筆生輝。75

在中國，由香港導演許安華導演的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説的製作 

成本髙昂的聯合製作影片所產生的爭論，導致在 1980年代中期，伊 

帕爾罕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含義。當陳家洛來到柔美的湖邊飲馬時，



香香並不是在洗澡，而是衣著整齊在岸邊洗頭。但 是 ，香香含情脈 

脈地望著他，並唱著挑逗的歌曲，這個浪漫的故事隨即展開。當這 

部影片首次在中國內陸上演時，西安的維吾爾族學生抗議説，這個 

場景以及其他一些場景包含有對維吾爾族女性不真實和不尊重的描 

述 。香香的魯莽、她和姐姐與漢人陳家洛的浪漫故事、香香的洗浴 

行為—— 維吾爾人從來不在湖裏洗頭，尤其不妥。76中國當局隨即 

禁止播放這部影片；這部影片從未在新疆上映過。

在流亡者中，伊帕爾罕的另一幅畫像可以反映出維吾爾人對這 

一傳説更具傾向性的理解。1989年 10月 ，一個維吾爾團體在伊斯坦 

布爾辦的分裂主義雑誌《東突厥斯坦之聲》上刊印了伊帕爾罕的畫像

附錄圖3 「伊帕爾罕」
流亡維吾爾出版物《東突厥斯坦之轚》封面• 1989年 ，第 

6卷 ，第3期 。



(見附錄圖3>。這幅圖像與著名的浴德堂的《香妃戎妝像》只是略有 

區 別 ：這個女人的面部特徵去除了蒙古人種的所有外貌特徵。儘管 

最初的模特可能是滿洲人或是漢人，但這裏所描述的顯然是伊帕爾 

罕 ，在濃密的眉毛下，她圓圓的大眼睛注視著外面，就像是突厥人 

中的聖女貞德。圖片下的標題對其進行了補充説明：「伊帕爾罕：這 

個英雄的突厥女性，她在 1760年對滿一漢的入侵進行了鬥爭。」

揭秘香妃

出自滿洲朝廷的文獻都沒有描述香妃的桀驚不馴。就像其他的 

嬪妃一様，對容妃的描寫也是根據禮制而来。在有關她的生活的記 

載 中 ，並沒有衝突的跡象，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表明她和其他嬪妃之 

間存有差異。這裏所描述的容妃的經歷，非常適合清朝同與其聯姻 

的內陸亞洲民族之間的關係模式。

相比之下，最初有關乾隆帝回妃的非官方形象是漢人的「東方 

主義」之 例 。人們無需接受愛德華•薩義德 （E d w a r d  S a i d )作品中的 

所有觀點，也能認識到香妃的傳説與十九、二十世紀歐洲文化中的 

中東或是伊斯蘭女性形象的相似之處。香妃帶有莎樂美ソ S a l o m さ， 

在一個故事中，香妃也曾為一個帝王而舞77) 、福樓拜（F l a u b e r t )的

埃及名妓庫恰•哈涅 （K u c h u k  H a n e m ) (她的皮膚...洋溢著檀香之

味）、78普契尼（P u c c i n i )的圖蘭朵（T u r a n d o t )的特徵，而 且 ，也有傳 

統的土耳其宮中女性，就 如 讓 .萊 昂 熱羅姆 （J e a n  L d o n G 知 m e ) 、 

亨利 •馬蒂斯 （H e n r i  M a t i s s e )和其他人筆下的宮女的特徴。79香妃傳 

説中令人興奮的細節—— 她的奇美、異香以及異域的沐浴習俗，顯 *

* 譯 者 按 ：基督教《聖經〉故 事 人 物 ，H e ro d ia s之 女 ，以舞取悦於王 H erod  

A n t ip a s，而被賜予所求 Jo h n the B a p tis t之 首 級 。



示出「東方和性的聯繫」這種觀點並非西方獨有，它也可以產生於東 

亞對「東方」—— 不管是哪裡—— 的認識中。

不 過 ，一方面，浴德堂文本和其他早期記載中的香妃與大多數 

歐洲文學中的類似人物都存在區別：儘管「東方似乎仍舊（讓西方人) 

聯想到的不僅是肥沃富饒，還有性的希望（與威脅）、無休止的縱 

欲 、無盡的慾望、強大的生殖能力」，8(5香 妃 ，雖然具有性的誘惑和 

危 險 ，但卻仍舊無法得到，她和乾隆帝的婚姻只是形式上的，也沒 

有子嗣。她的威脅不在於她的不受約束和讓男性為之著迷的動物的 

嬌 柔 ；相 反 ，是因為她的率直和暴力—— 如果皇帝接近她，她就會 

刺死他。如果我們接受薩義德（和其他人）的觀點，作為殖民主義者 

爭論的東方主義，經常以公開的或是不易察覺的性的暗喻來描述東 

方的征服和對臣服民族的統治關係，那 麽 ，作為新疆的象徴，香妃 

體現出的是一次並不成功的征服：她的反抗反映出在她的和卓親屬 

的領導下，她的同胞在1826年後經常起來反抗清朝的統治。在以漢 

人為主的非官方歴史、浪漫文學、雑記等的作者和讀者群中，香妃 

傅説的廣為流傳，反映出的不僅是他們描述了作為異域「他者」的陌 

生的維吾爾人的意願，而且是對帝國和全體國民而言這個反叛之地 

和非漢文化地域的不確定性。

在随後的二十世紀三〇到五〇年代的文獻中，儘管香妃依然被 

描述為一個外来者，但是她已經不再那麼陌生。這些文獻描述了漢 

人同情香妃的愛國主義和愛的情感。對回妃這種更為包容性的處 

理 ，與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意識形態的論證是同時發生的， 

目的是為了將新疆和維吾爾族併入新的漢人國家中。同 時 ，在香妃 

的故事中，對滿洲人的態度更為冷漠，反映出了自 1911年前直到近 

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滿洲人的妖魔化的爭論。

在金庸的小説中，民族主義者観念的影響又進一步重新塑造了 

香妃的故事。金庸還補充了ー些在早期有關香妃的文獻中並不存在 

的民族部分的內容，在征服新疆和向香妃的求愛中，第一次有了漢



人的角色，但其筆下的滿洲人的形象卻是陰暗的。

自1970年 代 末 ，中國學者更加激進地修正了乾隆帝回妃的故 

事 ，出乎意料地重申了容妃最初作為一個順從地接受宮廷禮物和晉 

升的滿洲形象。這些學者消除了她與「分裂主義者」阿帕克和卓的 

聯 繫 ，並讓她不再神秘，將她變成了一個民族和睦的典範。另一方 

面 ，維吾爾人則抗議這種編排，依然將她與阿帕克和卓墓聯繫到一 

起 ，暗示她是阿帕克和卓一支。他們借鑒了漢人東方主義者的香妃 

戎妝的形象強化了她對清朝的反抗，他們甚至將反抗的地點從臥室 

轉移到了戦場上。

由清朝擴張而產生的中國的地理與民族疆界的問題尚未完全解 

決 。最初並未參與擴張的漢人自1911年後提出了新的、包容性的對 

中國和中國人的領土與民族的解釋，以將滿洲人使用非常不同的統 

治原則而併入的那些領土和民族囊括進來。直到最近，非漢地域的 

民族的國家認同仍然受到質疑，正如在進入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後 

時有發生的民族和分裂主義者的抗議中所見。目前對回妃意義的爭 

端正是對這一爭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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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r s s o n , Jr” / r o m  C A i n f l， ノ a n r f 776打（B o s t o n : S h a m b h a l a，

1989), p . 28,圖版20 ;這幅作品的作者並非郎世寧，但是人們一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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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a u t h o r, J a n u a r y 28 1993。在 1980年 ，聖弗朗西斯科大學中西文化史 

R i c c i研究所收到了一幅他人遺贈的「香妃與護衛」的畫像。在這幅絹畫 

上 ，三個歐洲女性騎行於林中，背景是一個城堡，這幅作品帶有中國 

藝術的因素，似乎出自一位歐洲盡師之手。上有郎世寧的簽名（以他所 

用的楷書簽名），畫作顯著之處的一隻小型獵犬也是郎世寧有關犬類畫 

作的一種風格，但是在人物的編排和造型上，這幅畫與其知名作品相 

比要拙劣很多（譚彼岸文中提及的作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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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場 的 袁 運 生 的 壁 畫 ，潑 水 節 ，生 命 的 讚 歌 ，見 Joan Lebold Cohen, 

The N ew  C hinese Pain ting, 1 9 4 9 -1 9 8 6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87)，pp. 3 9 - 4 0。

77. Hedin, Jehol, C ity  o  f  E m peror.

78. Edward W. Said, O rien ta 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187.

79. Alev Lytle Croutier, H a re m : T he W o r ld  B e h in d  th e  V e il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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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定 義 13;清朝與中國 

的 不 同 13-14;銅錢和白銀 

的 兑 換 率 82 

中國中心的世界觀 8 

中繼站 154，155 

五體 262,299 

仁宗即嘉慶皇帝  

內地回民 185, 187, 206,208,213， 

214, 220, 222, 224, 226, 227, 

228, 229, 239, 243, 244, 247, 

248, 253, 268, 270, 272, 305 

內務府造辦處235 

內陸亞洲 1,4,5,6,7,9,10, 11,

12, 13, 15, 16, 18,20,21，22, 

23, 24, 35, 52, 53, 92, 95, 97, 

142, 150, 151,249, 252, 253, 

265,266, 313,332, 34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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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北路 28，172- 1 7 4 另請參閲 

塔爾巴哈台；伊 犁 ；準噶 

里亞；北路的官方貿易 172; 

旗 人 172

天 山 東 路 31，63，163- 1 6 8另請參 

閲 巴 里 坤 ；古 城 ；哈 密 ；

吐 魯 番 ；烏魯木齊；「保甲」 

單位 157;對天山東路的行 

政 管 理 41;徵 税 130-132 

天 山 南 路 30-31,174-187另請參 

閲 阿 克 蘇 ；巴里坤；喀喇 

沙 爾 ；喀什噶爾；和 閬 ；庫 

車 ；烏 什 ；英吉 沙 爾 ；葉

爾羌；屯田 295,314;永久 

駐 防 軍 隊 294;河 流 30-31; 

軍台 155;租税 132;商民  

174;清朝在南路的管理 42; 

駐 軍 320 

天命 46, 325, 359 

太平天國起義 60 

孔 子 45, 55 

孔飛カ 16,269,300 

屯墾 33, 34, 63, 64, 65, 66, 94,95, 

105, 152, 174, 182, 189, 294, 

296,308,313,321，324,326, 

377,383, 384

巴里坤 31,37,38,47,58,64,72, 

107, 108, 113, 116, 121，130, 

146, 150, 151，152, 163, 165, 

166, 167, 168, 201，222, 253; 

巴里坤官鋪 113;巴里坤商 

人 166-167;巴里坤滿城 

166

巴特滿 67,96 

巴圖爾琿台吉35,68 

巴爾楚克 39,295, 296, 307 

戈壁沙漠 150，154 

戶部 72, 78, 91，98, 111，112, 125, 

144,315,316 

扎拉芬泰 90,316 

支 昆 玉 80

文人的反對 46, 47,48,53 

文聖人（魁星樓）163 

文綬 50, 106, 142, 153, 154, 166， 

191, 192, 196, 256, 377 

方英楷 65, 94, 95, 377 

木扎特山ロ 32



木材鋪 112,312 

木素滿庫里 272, 302 

毛 拉 和 卓 276 

毛澤東 5,338

王夫之 13,44, 45,47, 51，55 

王正海 274,275,302 

王明 220,241,243 

王 細 君 333 

王 莽 篡 位 33

王業鍵 95, 96, 97, 99, 138, 147 

王 赓 武 23

王熹 x x i i i，88, 100, 254, 378, 379，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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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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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 5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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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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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324, 335, 384 

北 京 商 人 152

北套客 213,214,216, 218, 219,

229,230,231,273,328 

卡倫 59, 124, 136, 155, 159, 161， 

208,227,305, 316;卡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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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159;免除關税 128;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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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梅克人 35, 68, 177, 205 

古城 166-167, 229, 328, 329;茶葉

轉運 167;滿城 166;駐軍人  

ロ 231

台站 153, 155-156, 177, 182, 295; 

台站的功能和路線 192;管 

理 台 站 155 

台站檢査 136 

台 賴 319

外藩 1，54, 69, 76, 121，122, 128, 

129, 144,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78, 179, 184, 195, 

196, 200, 207, 208, 209, 210, 

227, 232, 233, 246, 247, 257, 

261,264, 266, 267, 270, 300, 

306,315, 317,328,344,372 

尼布楚條約215,232 

左宗棠 51, 98, 321,327, 331，336， 

350,351，352,370 

布哈拉 30, 123, 124, 192, 207, 220, 

221, 224, 246, 280 

布哈拉羊皮 246 

布彥泰 254,295, 296,315,316， 

328, 334, 378

布鋪 110, 116;伊犁的官鋪 111; 

官鋪收入用途 117;烏魯木 

齊的官鋪 112

布魯特 x ix , 104, 108, 123, 124,

128, 145, 154, 156, 159, 180, 

182, 193,206,208, 233,235, 

261，270,275,279, 28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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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隆阿 124, 125, 200, 248, 279， 

280,281，282,283, 284,285, 

286, 287, 288, 289, 290,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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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薩克 12, 36,41，54, 152，165，

189, 196, 249, 296, 322 

正 統 帝 34 

民人 205-206 

民族 16,260-268 

永保 74,95, 96, 100, 115, 118, 140, 

142, 143, 146, 181, 186, 196, 

197, 198, 200, 378 

永常 37,47

永貴 107，153,200,298,378 

永寧 179,218 

玄宗 34,52

玉石 216, 233-246, 255, 327;玉 

山 236-238;玉石生產的 

控 制 234-235;玉石供應 

240;玉石案241;玉石朝 

貢 235-237, 238;玉石商人 

241-246;玉石貿易限制的放 

鬆 245;玉石運送 327;玉石  

圖 樣 236;玉 雕 236-237;玉 

礦 234-235;河玉 256;阿克 

蘇玉石 239,241，244;絹玉 

貿易 239,246;嘉略關與玉 

石 239

玉門關 2, 3,4, 27,32 

玉素甫 43, 307, 352, 370, 373 

玉慶 176,237, 238,255, 271，272， 

301

玉麟 54, 192, 254, 294, 307 

甘肅 150, 173, 185, 219, 222, 268, 

297,315;甘 肅 商 人 185- 

187,315;河西走廊 219， 

231，328

生息銀兩 113, 119, 120, 143, 144,

312,381

田五叛亂225,226

田關 220,221

白山派 202, 225, 227, 276, 277，

281

白 彬 菊 16

白銀 70, 72-75, 314-317, 328 另 

請參閲協飽；支 付 薪 飽 86; 

內地銀價 77;元 寶 75-77， 

315;出口 77;白銀枯竭 77; 

年 度 預 算 72;協 餉 314- 

316,319;流失 76;借款 71; 

商人與白銀 76;短缺318; 

富 裕 省 份 72;對協餉的高度 

依 頼 3 1 4 ;轉 運 72

六 劃

《（欽定）西域同文志》53,262， 

263, 267, 299, 330, 383, 401

《回疆志》200,260,298,378

《回疆通志》74, 86, 96, 99, 100， 

129, 133, 144, 145, 193, 195, 

196, 199, 200,201,202, 261, 

298, 364, 371,379

《西域聞見錄》74,96, 162, 192， 

193, 195, 196, 197, 199, 200, 

201, 248, 249, 254, 255, 257, 

298,301,377

《西陲要略》 105, 106, 107, 141，

175, 196, 199,200, 201,202, 

380

《西陲總統事略> 74, 105, 141,206, 

248,261，298,380



《西遊記》4 

伊里齊 187 

伊勒圖 116

伊犁 59-60, 65, 78, 104, 108, 116, 

172-173, 328;伊犁制錢 80; 

伊犁將軍府 104;官鋪 115; 

軍事設施 105;商人 172; 

清朝佔領伊犁 104;貿易 

廟 125-126;旗人 110, 172, 

320;徵收的税銀 113;駐軍 

73;撥 給 協 餉 111;錢 局 80, 

89,99;藥鋪 111 

伊犁河 28, 29, 34,44, 104 

伊斯哈克派 35, 282, 343 

伊薩克 124, 144, 145,220,269， 

278,279,280,281，282,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302, 304, 306

兆惠 38, 39,49, 67, 68, 79, 96, 208, 

249, 259, 298, 299, 325, 338, 

344, 355, 357, 358 

刑陞 220,252 

刑部 174，194,227 

匈奴 27, 32, 33, 34, 48, 103,211， 

214, 333

吉林布283,287

吐 魯 番 32, 153, 165-166;民族關 

係的緊張 166;吐魯番的官 

鋪 113;吐魯番的規劃佈局 

165;吐 魯 番 商 人 165-166 

回子 184, 189, 206, 227, 251，262, 

267,297;北京的回子 211- 

212;民族隔離政策278;回 

子 女 性 271-272;回子戶民

65;回子的婚姻制度260;回 

子 貴 族 212;回 子 藝 人 184, 

212;向回子放債273-276; 

向回子徵税312,327;在喀 

什噶爾大屠殺中被殺的回 

子 285;保護回子 292,297; 

屠殺回子318;與回子女性 

發生異族性行為271-273, 

278,313;與回子通婚 267, 

272

回子商人 70,206-208, 233,249;

回子商人行會207;影響力 

207

回子營 212,250,338,346

回民 44, 64, 141，206, 228;回民的 

雙 重身分 224;回民起義 6, 

57,262, 317,327;馬姓回民 

226,248;烏魯木齊的回民清 

真寺223;清朝對回民的類 

分 226-227;異 族 通 婚 227, 

267

回城 131, 141，163, 164, 175, 177, 

178, 181，182, 183, 189,201， 

203, 239, 267, 279, 283, 284, 

285,287, 289,290,291,305, 

319

回部見天山南路

回 疆 2 0 6 另請參閲南疆

地 丁 銀 66;地 丁 税 59;地丁税冊 

152

多列素皮 185,202,301

夷 4,21,44,261

夷 回 206

字號 169, 197, 214,215,216, 218,



219, 247, 275, 284, 329 

存誠 196,257, 316,317,334 

安西 34, 50, 150, 154, 167, 346 

安集延 x i x , 122, 165, 179, 180,

181, 184, 194, 197, 200,206, 

221，227,233, 261，279,300, 

305, 306,319 

安 祿 山 34 

年登喜220,221 

成 格 7 1，96 

托 克 遜 150 

托 忒 文 35, 79 

托 雲 泰 87 

朱田趙220,221 

色帕爾 208,212 

艾爾斯沃斯 •亨廷 頓 31 

西突厥斯坦商人207 

西域 27, 32, 50, 139, 150, 162, 326; 

以西域治西域 57, 140,321; 

放棄西域部分領土 330;清 

朝在西域的税收政策 141; 

清朝在西域的駐軍 103 

西路客 213,214,219, 222, 229,

231,243,328

西藏 x v i, 1,6,9, 11，14,35,36,51， 

52, 54,63, 100, 109, 129,

145, 147, 154, 200, 215, 222, 

249,254, 257,263, 281，283, 

303, 307, 308, 325, 327, 359, 

361，383

伯 克 41;各級伯克209;在喀什噶

爾大屠殺中被殺285;伯克 

的勒索 329;伯克借貸275; 

伯 克 制 度 54;阿奇木伯克 

41，211，217,269, 276,285, 

319;輜重配額 209 

伯德爾格 70,249 

佐 ロ 透 54, 94, 95, 195, 249, 250， 

253, 308, 344, 370, 373, 402, 

403

何 朝 貴 276

克什米爾 128, 129, 145, 154, 156, 

184, 200, 202, 206, 247 

兵屯 63, 64, 65, 79, 94, 104, 121， 

130,152, 384 

吳ニ啓 220,221 

宋 代 57 

宋 良 第 220 

李白 2,21,195 

李 同 174 

李得全218,241 

李盛榮220,221 

李紹康 218,252,305 

李雅格 55,299 

李 福 157

李鴻章 51, 129, 145, 192, 193, 194, 

257, 379 

李 權 166 

杜 爾 伯 特 34, 35 

杜 贊 奇 13,23, 197 

沈垚 323,325,335 

秀 林 159 

車布登扎布 39 

那彥成 76, 121，122, 128, 178，

203, 206, 227, 268, 272, 278,



293,296, 316,328;生平 42; 

眼中的官鋪 126;茶税計 

畫 135-138, 141;對外政策 

4 2 4 3 ;錢 幣 改 革 90-91

八 劃

《周禮》45, 55, 264, 300 

來 靈 176 

兩 淮 鹽 政 236 

制錢 76, 77, 79, 80 

協餉 72-75,91,98, 106, 123, 137, 

155, 181 

周 人 骥 151

和卓兄弟 38, 39,344,355,357 

和珅 1,162,195,237,255,354 

和碩特 34,35,41,69, 175,261, 

263, 295

和闐 88，187, 294;和閬守衛戰 

290-291;玉 235,238, 245; 

商 人 295 

奇 豐 額 237, 256 

奈 蘭 •周 261 

孟子 324,336

官茶 109, 147, 228, 229, 230 

官鋪 110-126, 138, 312;藥鋪和 

官 鋪 111，117;巴里坤官 

鋪 1 1 3 ;布 鋪 1 1 0，117;官 

鋪的定義 110;投資與官 

鋪 125-126;喀什噶爾官 

鋪 124-125;官鋪的火耗 

銀 117;那彥成 126;北疆的 

官 鋪 110-119;當鋪與官鋪 

111-112;官鋪的收入 116;

南 疆 的 官 鋪 119-126;塔爾 

巴哈台官鋪 113;吐魯番官 

鋪 113;烏 魯 木 齊 官 鋪 112, 

118;葉爾羌官鋪 122-124; 

伊犁官鋪 111, 115 

拖津 129, 138

明 代 57;明 朝 邊 界 13,46;茶引和 

鹽 引 108 

明 訓 196

明瑞 110, 113, 120, 142, 160, 161， 

163, 166, 173, 189, 278, 296, 

297,313

東方主義 18, 24,367, 368,369 

東 西 貿 易 127

松筠 50, 53, 56, 96, 144, 173, 199， 

237,261，271，301，379,380 

林永匡 x x i i i, 88, 100, 254, 378, 379 

林則徐 65, 94, 95, 219, 237, 252， 

255, 275, 295, 302, 370, 379, 

380, 383, 384

林恩顯 94, 188, 194, 195, 200, 202, 

380

林書門 240,256,380 

林 霸 21,44

武隆阿 144, 145, 252, 277, 293， 

301，303,313 

武聖人（武廟）163 

法 律 制 度 157-159 

波羅尼都 38, 39,42, 57, 180, 202, 

279, 338, 343, 344, 352,355, 

356

直隸 72, 90, 181，185, 190, 202， 

214,215,331

祁韻士 1,2, 3, 4, 20,21，46, 74，



105, 141, 175, 196, 199,200, 

201, 202, 248, 298, 333, 379, 

380

金奇賢284,305 

長城 5-6,21-22 

長齡 90, 138, 191，乃2, Z 76, Z 77， 

279, 282, 286, 289, 290, 294, 

304,308,313, 320,335, 377, 

385,386 

門 宦 226

阿古柏 x i v , X V，44, 55, 177, 184 
阿 布 都 里 277 

阿克拉依都 319

阿克薩卡爾 43, 128, 200, 272,318 

阿克蘇 86, 89, 90, 137, 179-180， 

2 4 5 另請參閲天山南路；阿 

克 蘇 玉 石 239, 244;阿克蘇 

商 人 71, 177, 295;阿克蘇 

商鋪 178;阿克蘇路票檢査 

156;阿克蘇錢局 89 

阿帕克和卓 36, 38, 225, 282, 342, 

343, 344, 350, 351,364, 365, 

368,369,370

阿匍 158,212, 219,252,275, 284, 

291，302,319,351 

阿桂 42,64, 104, 173 

阿睦爾撒納 37, 38,46,47, 48,59 

阿德塞德 96, 126, 127, 145,198 

附茶 109, 147, 228, 229, 230, 231， 

254

英吉沙爾 181-183, 245,275,294 

另請參閲天山南路；英吉 

沙爾城182,20丨；城市分隔 

203;阿奇木伯克285;商人

182,295;商鋪 182

九劃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27, 106

《皇朝經世文編> 191，321,323， 

335,377,385,386

保 寧 116

南疆 3 8 4 4 , 50, 67,128,153, 189， 

297;內地商民問題293;棉 

布 88;保衛南疆294;自由 

流動 189;屯墾 64~65;軍事  

危 機 324-325;錢 局 88;普 

爾錢兑換率 82;叛 亂 121， 

159;重建，42;裁減軍事力 

量 50;蘇州一南疆貿易路線 

223;税收標準312;茶葉貿 

易 2 3 1 ;駐 軍 292-293;租税 

132

哈克庫里279,293,296

哈密 32,146, 152, 163-165, 317;

兵 城 164;商 人 163;定居 

點 297;關税壁壘 128;回城  

164;鋪 戶 164;廟 宇 164

哈隆阿 187,283, 288,304,305，

306

哈 瑪 哇 子 284

哈薩克 47,211;頭 人 會 晤 62;牲 

畜 92;貿易 58-61, 122;朝 

貢 制 度 61-63

哈薩克貢馬 62,93

哈豐阿 177

奕山 83,86,90, 100, 147,381

宣宗即道光皇帝



帝 國 25;文化集團262,266;歸化 

的清帝國 311-333;髙宗對 

國家的設想266;清的帝國 

觀 念 313

帝 國 主 義 325-333;定 義 18;清帝 

國勢力擴張的效果326;清 

帝國擴張的正確性312;蒙 

古 帝 國 主 義 17;清帝國主義 

17-20, 321，325-333;羅馬帝 

國 主 義 17;西方帝國主義 

17

恰克圖條約 232 

拱 宸 104

施堅雅 10, 11, 12, 13,22,23, 191 

柯文 7, 10, 14, 15, 22, 24 

柯婿燕 x x iv , 13, 15, 22, 23, 24, 299 

洪亮吉 162，169, 197，198,370,

381

牲 畜 6 6，138另請參閲馬；駐軍對 

牲畜的需求312;哈薩克牲 

畜 58~61,92;價 格 60;偷盜 

132;交易印花税 132;牲畜 

貿 易 58^61 

皇商 214,251,382 

禹 45,46, 55, 236, 255, 264, 299， 

300, 324

紀昀 149, 167, 171，172, 190, 196， 

197,208,214, 248,249, 251， 

254,370,381 

耶 律 楚 材 333 

胡達拜 爾迪 274 

胡魁 220,241，243 

范長江 332,333, 336,381 

軍台 123,132, 154, 155

軍 事 南 疆 軍 事 危 機 324-325;預 

算 115-116;軍服和軍隊安 

置 費 1 2 0 ;部 署 104-107;兵 

屯 121;清 軍 將 領 們 58;物 

資 供 應 70-72;軍費 120;新  

疆 軍 事 部 署 104-107 

迪化 95, 152, 168, 169, 197,214， 

331

郎世寧 40, 339, 341, 353, 356, 371 

香 妃 即 容 妃

十劃

借 債 273-276, 329;伯克借債275; 

回子借债 273-276;內務府 

提供生息銀兩 119;利銀收 

入 119;向 商 人 借 債 70-72 

倭 里 汗 90

凌廷堪 240, 256, 382 

哲 赫 忍 耶 225 

唐 代 33,57

孫中山360,375;孫逸仙 13,23 

容妃 212,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7, 362, 

363,367, 368,369,371 

庫車 30, 34, 38, 39, 41，43, 64, 70, 

72, 73,80,81，83, 85, 98，

107, 133, 139, 140,149, 159, 

177, 180, 186,209, 220, 225, 

226,275,276, 280,281,295, 

306

徐松 323,330,335,379 

恩特亨額 54, 74, 75, 98, 293, 307, 

308



浩罕200;浩罕代表阿克薩卡爾  

200,272;浩罕的使團 250 

浩罕人200;對葉爾羌的進攻

290-291;對浩罕的貿易禁運 

231;入侵 227,286, 297;佔 

領 喀 什 噶 爾 284;商 人 121， 

123, 137, 207,305,317;撤退 

288

海 常 祿 227 

涇州 219,241

烏 什 86, 121, 124,261另請參閲 

天山南路；孚化城 179;外 

藩人 179;駐兵 179;關帝  

廟 1 7 9 ;戶 民 179, 180;商 

人 180;兵屯 121;烏什起義 

160-161;收復烏什 160;永 

寧 179

烏沙克塔爾玉石 237-238 

烏爾清阿275,276 

烏魯木齊 66,71,98, 104, 108,

116, 167-172, 197,328,331 

另請參閲天山東路；官鋪 

112, 118;迪化 167;學額 

170-171;駐軍 120, 168;鞏 

寧 168;關帝廟，169;戶民 

152;商民 170;商人 116;租 

税 132, 168-169;隔離政策 

168;商鋪 131;税收 170;煙 

草 171;回民清真寺222;酒 

肆 169, 171 

班 超 33

租税 132-133, 138, 312;定義 132;

烏魯木齊的租税 133 

素誠 160, 195

索倫 37, 39,48, 103, 104, 105, 115, 

172,309, 314,318 

索諾木策凌 116 

茶 107-110, 138, 327;大茶 228; 

武 夷 茶 22 8 ;磚 茶 107, 137; 

斤茶 228;茶的成本 136;細 

茶 228;官茶 229;茶馬貿  

易 109;非法貿易 136;茶  

弓 I 109, 135;雜茶 137,228, 

230;商 茶 109;茶 商 135- 

136;官茶 109;控制生産 

108;質 量 110;運 输 108, 

124, 166-167;附茶 228;茶 

税 135-138, 230;輪轉 124 

茶馬司 92, 109, 110, 135, 229, 230, 

231

茶馬貿易 92, 109, 142, 229,402 

財神；財 神 廟 165 

貢玉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245, 256 

郡 縣 管 理 12

陝西 173, 184, 187, 222;逃難 328;

商人 187,213,252 

馬 伏 227 

馬 成 孝 233

馬克思 15, 17, 23, 24,328

馬明心 224,225,226

馬建林224,227

馬 起 蚊 226

馬 國 英 225

馬得隆224,227

馬添喜 155, 156,192, 220, 221

高 仙 芝 34

髙宗即乾隆皇帝



髙樸 157, 178, 193, 216, 223, 239, 

241, 243, 244, 252, 253, 256, 

377

十一割

<清實錄》94, 144, 272,281，364 

乾隆皇帝 X X，1，23, 28, 32, 37, 46, 
47, 49, 50,51，60,62, 64,66, 

78,82, 100, 113, 131，142, 

152, 179, 238, 240, 247, 255, 

256, 262, 264, 338, 341，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55, 

356, 358, 359, 364, 367, 368, 

370

副都統，41 

商 民 ，205 

商 茶 109

常奉清 224, 253, 279, 280, 282, 

283, 288, 303, 304, 305, 306 

張大魁 218,241，243 

張 子 敬 159，194 

張 汝 霖 48, 55 

張 良 爾 166 

張保 220,252

張格爾 42, 43, 54, 72, 75, 78, 89， 

90, 108, 121，124, 135, 136, 

137, 138, 147,161，175, 181， 

182, 183, 185, 187, 189, 192, 

194, 202, 220, 224, 227, 252, 

269, 270, 271，272, 276, 277, 

279, 280, 281,282, 283,284, 

292,293, 296,297,301，303, 

304,305, 313,322

張謂 149，162,383 

張 騫 32

張鑾 157,216, 217,218, 223,239, 

240, 241, 244, 246 

徠寧城 180，181,189,200 

旌額理 131，134, 170 

曹志 220,241，243 

曼素恩 138, 139, 147 

梁大綬 220, 252, 305 

梁 啓 超 13 

梁 章 鉅 91

清 朝 232;行 政 7;屯 田 94;大臣 

62;清和中國的區別 14;外 

交 8;國內政治競爭 17;民 

族 政 策 291-292, 313;財政 

政策，138;對外關係9,62; 

在邊疆的駐軍 48, 57;清帝 

國主義 17-19, 325-333;帝 

國主義政策，267,321;清朝 

向內陸亞洲的擴張 9;嘉略 

關在清代的功能 46;法律 

157-158;清軍將領們 58;普 

爾 錢 80;以清為中心的清 

史 14-16;撤退313;在西 

域的税收政策 141,327;領 

土 管 理 12;清軍 103, 105, 

315,320;新疆政策322;佔 

領伊犁 104;與準噶爾的對 

抗 35-36

清朝與哈薩克的貿易 58-61 

理 事 同 知 173

理藩院 5, 194, 209, 210, 211，212, 

227, 250, 369 

票 務 處 157



章 知 鄴 48, 55 

章 炳 麟 13

貨 幣 另請參閲普爾錢；操縱貨幣 

138;貨幣改革 89 

通貨膨脹 71，328 

陳亮 46,55

陸以烜 279,280, 281，286, 304 

斌靜 272, 302 

紫 光 閣 277

十二劃

傅禮初 x i i i，1，10, 16,21，43,53，

54, 95, 97, 100, 127, 129,

145, 147, 153, 191，198,200, 

202, 249, 253, 254, 257, 281, 

283, 302, 303, 307, 308, 334 

喀什噶爾 65, 87-89, 180-182, 245, 

293,298 另請參閲天山南 

路 ；駐 防 城 180-181;阿克 

薩卡爾，318;兵城 180;伊 

薩 克 陰 謀 278-282;失陷 

301;關帝廟 180,286;官 

鋪 123-125;漢人289;商  

人 121,289,295;貿易廳 

122-123;每年分配的協餉 

181;協餉額，140

喀什噶爾大屠殺282-289;被殺的 

伯 克 285;對 比 292;被殺的 

維吾爾人285;入侵與屠殺 

282-283;佔 領 回 城 284 

喀 喇 沙 爾 175-177另請參閲天山 

南路

喇 哈 默 特 233

富 明 阿 83, 86, 100 

富俊 83,86, 100,138,245,257 

富隆阿 283,287,304,306 

富 德 39

彭蘊章316,334 

惠遠 29, 104, 106, 110, 114, 117， 

118, 120, 131, 141，173, 197, 

320

斯文赫定 x x i i i，x x v , 30, 31，52, 69, 

338

普 里 特 薩 克 127 

普爾熱瓦爾斯基31 

普 爾 錢 75, 79-87, 3 2 8另請參閲 

銅幣；定 義 79;贬 值 88;鑄 

造 8 0 4 1 ;清 朝 普 爾 錢 80; 

穩 定 價 值 84;支 付 薪 餉 81， 

86;當 十 90-91;準噶爾普爾 

錢 80,88

普爾錢一白銀的兑換率 81-86，

99;南 疆 82;內 地 82;棉布 

87-89;維 吾 爾 家 庭 84;浮動 

81;操 縱 84;不同 83,88 

曾問吾 54, 73, 94, 95, 97, 106, 145, 

188, 194, 195,202, 384 

裕 瑞 319

朝貢使團 196,209,210,211,303 

朝貢制度 7, 9,6142,211,264， 

299;哈薩克與朝貢制度 

61-62

棉 布 81, 92, 107;南 疆 89;價格 

87-89;普爾錢白銀兑換率與 

棉 布 87-89

殖民主義 18,19,24,308,368 

盜 馬 賊 158



策妄阿拉布坦 64,79 

絲 綢 58-61，138,217;絹玉貿易 

239,246;運送 108;技術專 

有 控 制 1 2 6 ;貿 易 107 

絲 绸 之 路 126-128,327 

肅州 219,329;絹玉貿易 246;翥 

州 的 玉 鋪 239

舒赫德 39, 49, 53, 66, 69, 70, 76, 

78,81,99,107, 108, 119,

120, 146, 173, 197,316 

菜 園 130 

華 44

華立 x x i i i，49, 56, 94, 95, 187, 195, 

196,201，202,252, 257,308, 

384

费正清 7,8,9, 10, 13,22,63,93， 

94,210,211，250,260,264， 

265, 267, 299, 300 

貿易與內地貿易的衰落 317-320; 

東 西 127, 140;馬匹 109;哈 

薩 克 58^61;牲 畜 58-61;南 

北 1 2 7 ;絲 綢 59;茶葉 109, 

136,231;朝貢 208-211 

貿 易 廉 122;喀 什 噶 爾 122-124;

塔 爾 巴 哈 台 125-126;葉爾 

羌 122-124;伊犁 125-126 

鄂山 96, 100, 293 

鄂對 217,281

鄉約 157, 187, 193, 223, 226, 331 

陽關 2, 3, 4, 27,32 

馮 客 44, 55

黃廷桂 92, 150, 259, 298 

黑水營戦役38,49 

黑帽回子 282,283,287, 288

十三劃

< (欽定）新疆識略> 50,53 

<聖武記》53, 56, 103, 106, 194， 

257, 307, 323, 336, 385 

塔克拉瑪干沙漠 x x i i i，30, 32, 52， 

120, 182, 234, 342 

塔里木盆地 28-31, 33, 3 1 4另請參 

閲天山南路；關税 129;唐 

朝 影 響 33;匈 奴 進 入 32 

塔斯哈 280, 282, 283, 289 

塔爾巴哈台，59, 61，104, 109, 174 

另請參閲天山北路；塔爾巴 

哈台的官鋪，113;塔爾巴哈 

台的漢族戶民，174;塔爾巴 

哈台的商人，174,294;塔爾 

巴哈台的貿易廉，125-126 

塔 爾 奇 104 

塔 藺 齊 64, 67 

愛扎姆夏274,275 

愛瑪特 282,289,306 

愛德華 •薩 義 德 18,367 

新柱 87, 88,100, 185 

新 疆 51;內地人的放债行為

273-276;屯墾 63-64, 94;行 

政 制 度 41;交通設施 154; 

地 質 學 51;官方貨幣收入 

140;征服新疆 5, 37-39;官 

鋪 110-119;軍 事 部 署 104- 

107;軍事預算 116;帝國的 

擴 張 48;財 政 政 策 50, 138; 

財 政 資 源 66-70;貨幣匯率 

84-87;盛 清 新 疆 4(M 4;經 

費不取支於中土 57;隔離政



策 160-161;駐軍 48, 57;關 

税 收 入 145

楊芳 147,200,279,280,281，288 

楊應琚 81，94, 108, 142, 149, 150, 

153, 180, 190, 191，200,259, 

262, 298

準噶里亞 28,63,128;農業 29,48, 

52, 58;各城的重建 58;北疆 

與中國內地的聯繫32;北疆 

的 征 服 37-38, 325;清朝在 

北疆的官方投資 11‘ 115; 

俄國在北疆的存在 43;北疆 

的茶葉貿易 228 

準 噶 爾 28, 34-37, 67;準 夷 27; 

與準噶爾的戦役 5, 37,49， 

53,55,58,63, 150;準噶爾 

汗 28-29;平 定 準 噶 爾 150, 

325;普 爾 錢 79-80, 87;清朝 

與準喝爾的對抗3‘35;大 

黃 2 2 8 ;税 收 68, 128;貿易 

35-36, 53 

溪 木 喜 定 212 

煙草 108, 171 

瑜 都 克 196 

當十 90,91，139

當鋪 111-112, 138，143, 312;巴里 

坤的當鋪 113;恩成當 112; 

恩恤當 111;恩益當 111;喀  

喇沙爾的當鋪 176;當鋪的 

利 率 142 

綏定 104，173

經世主義的思想家，324, 330, 335 

聖 論 157 

萬 順 雷 275

葉爾羌 38, 80, 84, 87, 106, 125，

183-187, 235, 247,294;保衛 

戦 290-291;城市分隔202; 

關 帝 廟 1 8 3 ;官 鋪 123-124; 

阿奇木伯克319;玉石 238; 

浩罕人的進攻 290-291;商 

人 121, 183, 295;錢局 80， 

88;商 鋪 185,291;貿易廉 

122-123 。

詹 姆 斯 波 拉 切 克 16

路票制度 129, 146, 147, 156, 157, 

207,227, 267,297,313

辟展 31，72, 149, 151，152, 157， 

163, 165

道光皇帝 42, 50, 90, 91，123, 124, 

179,235, 256,271，272,273, 

277,279, 293, 294, 295, 296

達 瓦 齊 37,47,49

隔 離 160-161;隔離南疆的維吾 

爾人 278;哈密 163;庫車  

177;強行隔離313;烏魯木 

齊 168

雷英 219,241，243

十四劃

《漢書> 27

嘉峪關 XX，2, 3, 4, 5, 20, 27, 3 1，32, 

44, 46,51,64, 93, 108, 136, 

137, 146, 153, 154,213, 224, 

225,231, 238,239, 245,256, 

286, 326, 330, 332, 333, 335, 

377

嘉慶皇帝 42, 67, 70, 96, 128, 135,



159, 173, 237, 245, 273 

察哈爾 37,39, 104, 105, 114, 115, 

132, 172,249, 300,314 

斡 亦 剌 惕 34

旗人 76, 88, 107, 150, 298; 土爾 

扈特旗人318;厄魯特旗 

人 301;伊犁旗人 110, 172, 

320;遊牧旗人 104;塔爾  

巴哈台旗人 172;滿洲旗人 

168, 183,250;蒙古旗人 322 

旗 屯 64, 105

模一雄 53, 55, 263, 299, 401 

滿城 104, 131, 165, 166, 168, 181， 

182, 183, 184, 188, 190,203, 

205, 305

滿洲 16, 38, 50, 107, 119, 262, 320, 

322,331;滿洲八旗 181， 

197,252;滿洲帝國皇室 266 

漢人 4, 10, 16,48, 131，262，

322-323, 330;定居點 295, 

326;喀什噶爾 289;文人 

48;商人 69, 123, 136, 158， 

161，174, 176;清帝國主義與 

內 地 漢 人 18;商 税 131 

漢代 32, 48, 50, 57, 126 

漢武帝 32, 47, 48, 82,333 

漢城 104, 168, 182, 188, 190, 200， 

202,203,205, 280,281,298 

瑪哈圖木 342,343,344, 348,349 

瑪赫杜姆家族 39,44, 54, 67, 175, 

181，202, 307 

福 柯 21

綠營軍 29, 40, 50, 66, 76, 104, 107, 

119, 150, 284, 320;伊犁的

綠營軍 173;對綠營兵徵税 

68;緣營兵在哈密耕種 63; 

綠營兵的輪換294;綠營 

兵的薪俸314;綠營軍家眷 

186

蒙 古 1,9, 36, 329;穿越蒙古的商 

人 151;蒙古地區爆發的起 

義 161;蒙古政治文化的影 

響 9-10

蒙古族 16,40,262, 295;蒙古帝國 

主 義 17;蒙 古 旗 人 322 

趕 大 營 150 

趙永伏224,227 

趙均瑞 193,223, 241，243 

趙 良 載 159

銅 77, 79;銅 的 供 應 80-81;銅幣 

77-78, 84;銅磺 81

十五劃

劉 文 遠 274 

劉英江273,274 

劉起鳳 220,221，222 

劉紹浚218,252 

劉統勳 47, 51，55,341 

劉 興 虎 274,275 

廣 仁 104 

廣州 63,77 

廣 泰 義 276 

德惠 301,302

慶英 200,303,320,334, 335 

歐 亞 大 草 原 126 

蒋介石 14,360,361,374 

蔣廷黻 63,94



輝特 35, 37,38 

鄧 嗣 禹 7, 9, 22,94 

鞏 寧 168 

鞏 鶚 159

鴉片 16, 76, 77, 91，147, 246, 247, 

248,257,281

十六劃

噶爾丹 36, 37, 79, 343 

壁昌 147, 187, 200, 202, 227, 253, 

290,291,301，306,307,385 

穆斯林 4, 153, 158, 197, 261，271， 

294;安集延穆斯林200, 

227,233;伊斯蘭法律 158; 

吐魯番穆斯林 165;忠誠的 

穆斯林313;烏什穆斯林 

160;黑帽回子287 

錫伯 104, 105, 115, 141, 172, 283, 

309,318,320, 335,377,379 

閻 喜 285 

雕 版 圖 53

霍集占 38, 39,57,70, 175, 183, 

202,212, 338, 343, 344, 357, 

358

霍 集 斯 212

十七劃 

營 塘 154

謝志寧 x x i i i, 106, 144, 198,385 

邁馬斯底克 275, 276 

邁 瑪 特 289 

邁 瑪 蒂 敏 212

闌 乾 兒 154, 192 

韓得 225,226

十八劃 

瞻 德 104

織造處 59, 60, 92, 347 

薩英阿 62, 71，96, 146, 193,317， 

334

雜茶 137,228,229, 230,231，254 

額勒謹295,308 

額 敏 和 卓 87, 100, 370 

額 爾 古 倫 124, 144, 145 

魏 公 村 251 

魏忠孝 220,241，243 

魏啓明285,305

魏源 51，53, 56, 103, 105, 106, 188, 

194,195, 203, 257, 303, 307, 

323, 324, 325, 326, 330, 335, 

336, 385

十九劃

羅 布 淖 爾 27, 52 

羅茂鋭 x x iv , 22, 53, 92, 142 

藥王；藥 王 廟 163 

藥鋪111, 1 1 7 另請參閲官鋪；伊 

犁 1 1 1 ;烏 魯 木 齊 113 

藩 210,211 

藩 王 210

邊 界 21;以長城為界 5-6;明代邊 

界 13,46;邊界的暗喻 3;邊 

界與近代中國史 5-14 

關外 3, 4, 5, 20, 27, 32, 93, 163,



169, 191，192, 196,205,215, 

239,247, 248,256, 297,311， 

377 

關 羽 169

關帝廟 169, 179, 180, 183, 190,

286

關 税 128-130;準噶爾的關税 128;

新 疆 的 關 税 128 

關 税 壁 壘 128, 129

二十劃

嚴良貴220,252 

寶 義 錢 局 89 

蘇 布 爾 蓋 274, 275 

蘇州217,240,246;蘇州的玉石加 

エ240;蘇州一南疆的貿易 

路 線 223

腾格 67, 81，82, 84, 96, 208, 264， 

315

ニH 劃

纏頭 206,228,274 

鐵保 134, 135, 147, 186, 187, 199, 

200, 201, 202, 219, 252 

顧 炎 武 13

二十ニ劃

典自珍 188,321,322,323,324, 

325,326, 327,330,331，335, 

336, 386

二十三劃

驛站 9, 154, 155, 161，163, 175， 

192, 209, 219, 237, 250, 276, 

286,316

二十四劃

鹽 68,319 

鹽 局 69

鹽菜 66, 72, 78, 84, 86, 87, 100， 

106, 108, 114, 115, 121，132, 

138,2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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